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
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
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
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
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
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
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
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 年 1 月



物理学



译者前言

读者们看见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物理学》，一定以为这里面讲的是力学、
电学、声学、光学之类，翻开扉页一看，里面却看不见一个公式、图表或数
字，一定会感到奇怪。再一看作者是著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讲的
又都是一些难懂的话，你大概就会猜到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了。

的确是的，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不过《物理学》不是一门纯哲学，亚里
士多德的纯哲学著作是《形而上学》。《物理学》是一门以自然界为特定对
象的哲学。因此，它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物理学，但却包括了现在的物理学，
也包括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等等在内，总之，涉及整个自然科学。
但它又不是近现代以实验为基础的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它只研究自然界的
总原理，论述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所以说它是一门哲学，是自然
哲学。

书名原打算译为《自然哲学》。那么，为什么现在译做《物理学》呢？
这里有一个翻译的历史问题。《物理学》原来希腊文是φνσικη，（我们且不
论这个书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取的，还是他的学生成更后来的编书者加上
的），从词源角度理解，φνσικη来自φνσιζ（自然），应泽为《自然哲学》
或《自然论》。早期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是怎样译的没有见过，我们知道中
世纪拉丁文也由希腊文音译为 Pliysica。但到近代译成欧洲各民族语文时出
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按希腊文或拉丁文音译，另一种则用本民族语文中现成
的词译，后者如英文译名就用了 Physics（物理学）一词。我们中国接受西
方古典文化大抵从英丈，由英文译成中文时书名成了《物理学》。由于这是
一本名著，书名早已在历史书和哲学史书籍中屡屡出现，有了定译，现在也
就只得约定俗成了。幸好，从中文固有词义理介，“物理”二字本来就有“关
于物的原理”之意，而且大物理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等的物理学说也都涉
及自然哲学，所以我终于决定译为《物理学》了。

亚里士多德讨论自然问题的著作，除了这个《物理学》而外还有《天论》、
《生灭论》、《气象学》、《动物志》、《论动物结构》等等。它们都研究
自然界某一特定方面，或为天文学或为动物学或为气象学，虽然也发挥了作
者的自然哲学观点，对《物理学》有所补充，但它们与其说是哲学著作还不
如说是原始的自然科学著作更恰当些。这些著作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曾
经是很重要的（例如《天论》曾经是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理论根据，在哥白
尼学说出世之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权威），但随着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出现，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著作的结论已大都显得陈腐不堪，成为科学史上的陈迹
了。

《物理学》则不同，它的不少结论至今还是正确的。《物理学》承认物
质是世界的基础，自然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没有任何一段时间里没有
运动。这个结论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关于运动的学说是《物理
学》的精华，是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哲学的一大贡献。他根据各种运动形式有
质的不同，第一次将运动分为：（一）实体的变化：产生和灭亡，和（二）
非实体的变化：①性质上的变化，②数量上的变化——增加和减少，③空间
方面的变化。他还明确指出：空间方面的变化即位置的变动是运动的基本形
式。《物理学》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论述是对自然哲学的另一巨大贡献。这个
问题那时还刚由德漠克利特提出不久，还没有得到任何讨论。亚里士多德第



一个全面深入地论证了这个问题。他首先指出时间、空间和运动的不可分割
性，运动是时间、空间的本质，运动在时间、空间中进行；运动是永恒的，
时间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可分的，虽然他不承认空间在延伸
上的无限。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在两千多年间都是先进的。后来牛顿提出了
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有点“绝对空间”的意思，但
他的“时间”概念不是“绝对时间”。爱因斯但相对论的出现不能说是对亚
里士多德时空学说的否定，倒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时空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
相对论揭示了：对于不同的参照系，空间的度量和时间的节奏是不同的，随
着运动速度的增加时间过程变慢空间发生“弯曲”。这可以说是在更高的水
平上证明了空间和时间对运动着的物质的依赖性。 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学
说是《物理学》的主要部分，《物理学》第三章到第八章都是讨论运动，所
以把《物理学》叫做运动论也无不可。我们认为关于运动的学说是《物理学》
的灵魂。我们说这本书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充满自发辩证法的猜测，
也就是着眼于它的运动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全
部都是正确的，其中涉及的不少自然科学观念就和《天论》之类著作中的结
论一样已经过时。例如，他认为物体都有趋向其“自然处所”的特性，以及，
物体的运动或静止、运动速度的大小都决定于外力的推动等等。

《物理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唯心主义的四因说上。亚里士多德在《物
理学》中创立了四个原因或日四个本原的学说，即用物质（质料）、形式、
目的和动力（推动者）这四个原因来解释自然万物的运动和变化。（亚里士
多德在吕克昂学院讲学是先讲《物理学》后讲《形而上学》的，所以四因说
不是在《形而上学》而是在《物理学》中首先提出的。）根据四因说，自然
物由物质和形式组成，形式和物质是可以分离的，于是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
在的形式，事物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物的运
动和变化就是物质的形式化。而推动物质形式化的动力也不在物质内部而是
外来的，整个宇宙也是在一个来自自然界以外的非物质的第一推动者推动下
合目的地运动着。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然而是唯心主义的宇宙图卷。首先，
作为宇宙运动根源的第一推动者，亚里士多德说是一个非物质的、自身不运
动的、神圣的、处在天球最高处的非自然界的东西，当然就是神了。用哲学
的术语说就是宇宙精神。这个第一推动力的问题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人
们写了无数论文的题目。从神学家到科学家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都讨
论过这个问题。从托马斯·阿奎那起基督教神学就一直利用这个第一推动力
的学说论证上帝的存在。伟大科学家牛顿在自己的学说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
时也求助于这个第一推动力，并相信一个“非常精通力学和几何学的”上帝
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唯心主义性质其次表现在目的论上。他认为自
然活动就象工程师建造房屋一样是有目的的。燕子做窝、蜘蛛结网、植物长
叶子、根部往下长都有目的。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
动者就否认自然活动具有目的。目的论不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的，但经
过他在《物理学》中论证之后成了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直到今
天还有不少生物学家相信目的论。至于基督教神学家更是二向乐子利用它来
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辩护，宣传人世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一样都是上帝按
自己目的安排好的，应当永世长存。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就是这样一个复合的体系。它一方面承认世界的
基础是物质，自然界是在永恒运动着的，但对运动的根源（动力）的解释却



是唯心主义的。《物理学》在体系上的这种矛盾情况在后来两千多年间对西
方思想，特别是对自然科学观念曾经发挥过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积
极的，有时是消极的。因此我们今天介绍这部作品，既希望有助于全面真实
地认识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思想，也希望有助于了解他以后的西方哲学史和自
然科学史。

张竹明 198 年 1 月



第一章

第一节

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 184a10
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
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
—那末，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 15 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

通常的研究路线是从对我们说来较为易知和明白的东西进到就自然说来
较为明白和易知的东西，因为对我们说来易知和在绝对意义上易知不是一回
事。因此在这里也必须这样，从那些就自 20 然说来不易明白，但对我们说来
较易明白的东西进到就自然说来较为明白易知的东西。①

对我们说来明白易知的，起初是一些未经分析的整体事物。而元素和本
原，是在从这些整体事物里把它们分析出来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因此，
我们应从具体的整体事物进到它的构成要 25 素，因为为感觉所易知的是整体
事物。这里把整体事物之所以说成是一个整体，是因为它内部有多样性，有
它的许多构成部分。

184b10 名称和定义的关系在这方面有某种相同之处，名称，例如“圆”，
笼统地指出某一整体，而其定义把它分析为各个构成部分。小孩子也这样，
起初总是把每一个男人都叫做爸爸，把每一个女人都叫做妈妈。到后来才逐
渐将他们辨别清楚。

第二节

184b15 必然有一个或多个本原。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末这个本原若非
不变的（如巴门尼德和麦里梭所主张的）就是可变的（如自然哲学家们所主
张的，他们之中有人说空气是第一本原，有人说水是第一本原）；如果有多
个本原的话，那末，其数目不是有限的就是无 20 限的。假设本原为数是有限
的，那末纵然是多个，也必然是两个、三个、四个或其他某一数。假设本原
为数是无限的，那它们就或如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虽然于形状或种是不同
的，但是属于同一类；或者不但不同类，甚至还是对立的。①

寻求存在的数目的学者们也在作同样的探讨。因为他们要探求的首要问
题，也正是这个构成现存万物的东西是一个呢还是多 25 个；如果是多个的
话，是有限的呢还是无限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是在探索本原或元素是一
个呢还是多个的问题。

研究“存在只有一个且是不变的”②这一说法不是自然科学的 185a 课题。
恰如同否认有几何学原理的人去争论，这不是几何学的课题，而是另外的一
门学科或各门学科共有的课题了。研究本原的人也不必去和否认有本原的人

                                                
① “对我们说来较为易知的”指就我们人的感觉经验而言较为易知的，“‘就自然说来’或‘就本质说来’

较为易知的”，是指在理论上较为易知的。参看后面 189a4。
① 阿拿克萨哥拉主张对立为本原。这里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是属于同一类 的；而阿拿克萨哥拉的本原

却不仅是不同类的，而旦还是对立的。
② “不变的”或译为“不运动的”。



去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本原仅有一个，且是不变的，那它就不能成其为
本原了。因为，所谓本原必须是别的某事物或某些事物的本原。因此，讨论
本原是否只 185a5 有不变的一个这个问题也象讨论仅仅是为了争论而提出来
的其他命题一样。（诸如赫拉克利特的命题①，或，如（我们假定）有人提出
的，“存在只是一个人”这样的命题。）[或者好象驳斥一种出于好辩而作的
论证那样，一种麦里梭和巴门尼德式的论证——他们的前提是错误的，他们
的结论又是不合逻辑的——麦里梭的论证更 10 为粗劣，没有提出象样的疑难
问题。]如果这一个荒谬的说法可以接受，那这一派的其余的说法也就跟着可
以接受了。这个道理是不难明白的。②那末，让我们肯定下来吧：自然物全部
或其中一些是在运动变化着的，这一点用归纳法是对以看得很清楚的。同时，
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解决一切遇到的疑难，而只要解决那些从公认 15 的原理出
发作了错误的演绎而产生的问题。凡不是这类问题我们就没有责任去驳斥
它。（正如几何学者有义务驳斥想用弓形化圆为方而没有义务去驳斥安提丰
的论断那样。）③话说回来，虽然这些学者研究的不是自然问题，但他们提出
了一些不单是哲学上的，20 碰巧也是自然科学上的问题。因此在这里简略地
考察一下这些问题或许也是有益的，尤其因为这个研究自身有其哲学上的意
义。

“存在”这个术语有多种不同的涵义。所以首先要讨论的最恰当的问题
应是：认为“万物是一”的那些人，（1）认为万物都是实体呢，还是都是数
量呢，还是都是性质呢？或者（2）他们认为万物是 25 一个实体（如一个人、
一匹马或一个灵魂）呢，还是认为都是性质，并且是同一的性质呢？（如都
是白的或都是热的或都是别的诸如此类的一个性质呢？）须知所有这些说法
都是很有分别的，并且都是不可能的。

（1）如果万物既是实体又是数量又是性质，那么，不管这些存 30 在是
否彼此互相分离着，存在都是多个。如果万物都是数量，或者都是性质，那
末是否有实体存在呢？这种主张是荒谬的，如果可以把不可能叫做荒谬的
诺。因为除了实体而外没有一个别的范畴能独立存在，所有别的范畴都被认
为只是实体的宾辞。麦里梭说存在是无限的，那就是一个数量了。因为无限
只属于数量，而实体和 185b性质（或影响）都不能说是无限的，（除非是指
由于偶性而无限，即如果它们同时也是一个数量的话①。）因为在“无限”的

                                                
① 赫氏主张对立同一，如“善与恶同一”。（见赫氏著作残篇 58。）
② 古书中常有后人编纂时加进去的插话。此处文字（185a9—12）与第三节内（186a7—12）文字重复，且

两处皆与上下文有矛盾。今按勒布古典丛书本意见，将此段文字分为两处，此处删去方括号内文字，第三

节内删去方括号后的这一句，上下文的矛盾就解决了。因为如果此处保留括号内文字，括号后的这一句和

它连成一气，应译为：“他们的前提是错误的，但他们的结论是从他们的前提得出的。”和括号内文字“他

们的结论又是不合逻辑的”就发生矛盾了。
③ 用弓形化圆为方，是契阿地方的赫伯克拉特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既然有某一种弓形可以化为方形，

那末任何曲线形就都可以这样了。然而事实上是不行的。 安提丰的方法是穷竭法。他在圆内作一正方形，

然后在各边上作等腰三角形，这样一再地作下去，他推断说，最后的内接多边形面积等于圆。这方法涉及

到否定了一条几何学原理，即每一几何量都是可以无限地分割，而只能给出一个近似值。——英译本注 编

者按：关于古希腊的这个几何学的问题的争论，可参阅[美]M.克莱因著《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中译本，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版，第 46—47 页，第 94 页。
① “由于偶性”（拉丁文 peraccidens）常用来对立于“由于自身”（由于本质）。例如，三角形诸角之和等



定义里用到的是数量的概念，而不是实体或性质的概念。那末，假如因而存
在既是实体又是数量的话，它就是两个而非一个了；如果它仅是实体，那就
不能是无限的了，也根本不能有大小，因为大小就是一个数量。

（2）再说，“一”本身，也象“存在”一样，有多种不同的涵义，所以
我们必须研究人们所说的“万物是一”是指哪一种涵义。所谓“一个”可以
是指（a）连续的事物；也可以是指（b）不可分的事物①；也可以是指（c）
定义相同，即本质相同的事物，如µεθν和οινοs 都是“酒”的意思。

（a）如果“一”是指的连续的事物，那末一就是多，因为连续事 10 物
可以被无限地分割。（这里有一个关于连续事物的部分和整体的疑难问题—
—或许和目前的论证无关，而是为了这个问题本身——即，部分和整体是一
呢还是多，并且怎能是一或多的；如果是多的话，又是何种意义上的多。还
有一个关于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非连续的整体的疑难问题，即，这样的部分
（作为和整体不同的）15 如何存在，如果说每一个部分都是和整体不可分的
一，那末各部分相互间也是不可分的一吗？

（B）而如果“一”是作为不可分的一，它就不能是数量（也不能是性质）
了。于是唯一的存在就不能象麦里梭所说的，是无限的；也不能象巴门尼德
所说的，是有限的，因为虽然限是不可分的，但被限者并不是不可分的。②

（c）如果“万物是一”是指定义相同，结果就变成他们是在赞成赫拉克
利特的理论了，“是好的”和“是坏的”或者“是不好的”和“是好的”就
会是同一的了。——因此，同一事物就会既是好的又是不好的，既是人又是
马了。25 于是他们论证的就不是“存在是一”而是“存在非一”了①。——
并且，是某种性质的和是某种数量的也会是同一的了。

甚至有些较晚期的古代思想家担心在自己的笔下同一事物会变得既是一
又是多了。因此其中有些人（如琉卡福②）干脆把“是”这个系辞废掉了；还
有些人则篡改语言，不说“这人是白的”，而代 30 之以“这人已经变成白的
了”，不说“他（是）在走路”，而代以“他走路”，担心加上了“是”这
个词以后会造成“一个是多个”的结果，仿佛“一个”和“存在”都只有一
个涵义似的。事实上一个事物无论就不同的定义而言，还是在可以分割的意
义上说都可以是多个。前者如“是白的”和“是有教养的”不同，但同一个
人可以既是白的又是有教养的，所以一个就是多个了；后者如一个整体和由
它分成的 186a许多个部分。他们正是在这里曾经感到无所适从，并且不得不
承认了“一就是多”——仿佛同一事物不可能既是一个又是多个似的，其实
并不矛盾，因为“一”可以是指潜在的一也可以是指现实的一。③

                                                                                                                                           

于两直角，就是因三角形的本质（由于自身），而白的东西有六尺高，就不是因它的白（由于自身），而

是因一个并非白所必然包含的属性（由于偶性）。——英译本注
① “连续的”和“不可分的”这两个词都有几种不同的涵义。作者在这里用的是严格的数学意义，以之作为

象征。”连续的”用于一维、二维、三维的量，而“不可分的”用于它们的限点、限线和限面；点在三维

空间方面皆不可分，线在宽和高方面不可分，面仅在高方面不可分。
② 如限定线的点是不可分的，但被限定的线并不是不可分的。——英译本注
① 参见前面 185a7。如果两个矛盾的宾辞可以同时断言同一事物（主辞）的话，我们就既可以说“万物是一”，

也可以说“万物非一”了。
② 高吉亚斯的学生和辩护人。——英译本注
③ 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实的一个可以同时是潜在的多个。



第三节

186a4 用这样的方法继续研究下去，就会明白，“存在是一”是不可能
的，就不难驳倒他们证明这种主张所用的论证法。须知巴门尼德 5和麦里梭
都是强词夺理的——他们的前提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又是不合逻辑的——
尤其是麦里梭的论证更为粗劣，没有提出象样的疑难问题。①

麦里梭用的是错误的论证方法，这是很明显的。他从“凡属产生的事物
都有一个开始”推论到“凡非产生的事物都没有开始”。②其次这个前提也是
不对的。他认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有事物的（不是时间上的）开始，不仅
在事物的绝对的产生里而且还在事物 15 的性质变化里都有开始，好象从来不
曾有过整个作用范围内的同时发生的变化似的。③

其次“一”为什么就一定意味着不能运动变化呢？又，若一个确定的物
体如水，作为一个内部没有性质上的差异的统一体，它在自身内能运动，那
末，为什么宇宙整体不能这样呢？再说，又为什么不能有性质的变化呢？当
然，宇宙万物在形式上不能是同一的（除非是说，在所由构成的成分上是同
一的。——在这种意义上，20 有些自然哲学家主张它是同一的，但在前一种
意义上，他们不主张它是同一的），人和马在形式上是不同一的，对立两者
在种上也彼此不同。

这个论证法也适用于批评巴门尼德（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论证法是专门用
于批评他的）。因为这里要指出的也是：他的前提是错误的，他的推论是不
合逻辑的。他的前提是错误的，因为他把“是”25 理解为只有一种涵义，事
实上它有多种涵义。他的推论也是错误的。假设只有白的东西存在①，并且“白
的”只有一种涵义，那末白的东西还会是多个而非一个。须知，白的东西不
仅就连续性而言不会是一个，而且就定义而言也不会是一个。因为“是白的”
和白的事物在定义上是不同的。这种区别倒不是指有什么东西在白的 30 事物
以外分离地另外存在着，因为“是多个”并非因分离而是因“白的”和它所
依存的主辞之间概念上的区别而这样说的。不过巴门尼德还没有理解到这种
区别。

因此巴门尼德不仅要假定“存在”这个词不管作什么东西的宾辞，都是
一个意思，而且还要假定（1）它是“正是”这个意思②，（2）并且是（不可

                                                
① 此处删去两行原文，详见第二节 185a9—12 的注。
② 作者的意思是说：正确的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从“凡产生的事物都有一个开始”只能推论出“凡没有一

个开始的都不是产生的事物”，不能推论出“凡非产生的事物都没有开始”。
③ [麦里梭残篇 1]：存在着的事物，过去一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它若是产生得来的，则在它

产生之前必定是无；着它曾经是无，可是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东西能从无中产生。[麦里梭残篇 2]：那末，既

然它不是产生得来的，既然它过去一直存在着，将来还要永远存在下去，那末它就没有开始或终结，而是

无限的。亚里士多德不公正地指责麦里梭：从“没有时间上的开始”推论到“没有空间上的开始（限）”，

又从“没有从无出发的绝对产生”推论到“没有性质变化的开始”。在本书 253b25，亚里士多德以结冰作

为在整个作用范围内同时发生性质变化的实例。
① 这里是设想有那么一个人，他主张：“只有是白的东西存在”，以代替巴门尼德“只有‘是’的东西存

在”这一命题。
② “是”（“存在”）这个词所用的各种不同的涵义，在文法语句上就是宾辞的各种型或式，在逻辑上就是



分的）“一”。关于（1）我们说，因为一个属性在语法上 35 是被用来做某
一主辞的宾辞的，因此这个属性的主辞就不能是 186b“存在”了（因为它应
该异于“存在”），就会因此是一个“不存在”了③。照此情形“实体”不能
作别的东西的宾辞，因为否则它的主辞就不能是一个“存在”了，除非“存
在”有多义，并且每一义各是一种“存在”。但根据假定，“存在”这个词
只有一个意思。那末，如果“实体”不是别的任何东西的属性，相反，别的
东西是它的属性，5“实体”为什么是指“存在”而不是指“不存在”呢？因
为假设“实体”也有“白的”这一属性，并且“是白的”有别于“实体”（因
为“白的”甚至不能以“存在”作自己的属性，如果除了“实体”而外更无
其他的“存在”），所以说“白的”是“不存在”——不是指某一特定的“不
存在”，而是指完全意义上的“不存在”。说“实体是白的”也是真 10 的，
而“白的”是指“不存在”，因此“实体”就“不存在”了。如果要避免这
一点，说“白的”也是指“实体”，那么“存在”就有多义了。

因而，若“存在”的意思是“实体”，那么它也不能有量（大小），否
则它的每一个部分就各是一个不同意义的“存在”了。

（2）一个“实体”可以分析成为几个别的“实体”，这由定义看来是很
明显的。试以人为例，“人”是一个“实体”，“动物”和“两脚 15 的”必
然也是“实体”①。因为它们如果不是“实体”就会是属性，是（a）属于人
或（b）属于其它某个主体的属性。但这都是不可能的。（a）因为属性被认
为或者是可以属于也可以不属于主体的，或者是在它自身的定义里已经包括
了属性所属的主辞（前者如“坐下”作 20 为可以分离的属性，后者如在“塌
鼻子”的定义里已经包括了鼻子的定义——我们说“塌鼻子”是“鼻子”的
属性）。再说整体事物的定义是不被包括在联合起来给它下定义的各构成部
分的定义里的 2（如“人”的定义不包括在“两脚的”的定义里，“白人”
的定义不在“白”的定义里）。如果是这样，又如果“两脚的”是人的属性，
它必 30 然或者是可分离的，因此“人”可以不是两脚的，或者是，人的定义
被包括在“两脚的”定义里。但这不可能，因为事实正好相反。（b）又假若
“两脚的”和“动物”都不是“实体”，而是除了人而外的别的事物的属性，
那末人也会是别的事物的属性了。但是必须肯定“实 35 体”不是任何事物的
属性；也必须肯定这个说法对于定义的要素（彼此分别的，如“两脚的”和
“动物”）是合适的，对于由它们合成的事物（“人”）也是合适的。因此
宇宙万物都是由多个不可分的“实体”合成的。

187a曾经有些思想家在以下两个论证面前屈服了。屈服于第一个论证“若
‘存在’只有一个意思，则万物是一。”是因为承认了有“不存在”这东西；
屈服于另一个由二分事物发生的论证，是因为他们 5假定了有一些不可分的
量存在。但是显然，“若‘存在’只有一个意思，且不能同时有相反的意思，
因此就不会有任何‘不存在’”这个推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很可以
不是指绝对的“不存在”，而是指某一特定的“不存在”。所以“若除了‘存
在本身’而外就不再有别的什么，因此万物就应是一”这种说法是荒诞的。

                                                                                                                                           

各个范畴。这里说的“正是”是指实体，（以下均译为“实体”）其他的“是”是指属性。
③ 这个推论是这样得来的：如果所说的“是”不是实体，而是属性，那末，作为属性 的主辞的“存在”就

是“不存在”了。
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定义就是“两脚的动物”。



因为有谁把 10“存征本身”理解为“实体”以外的东西呢？但是，即使如此，
“存在”依然可以如已说过的，是多。

因此显然，存在（“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可能是一。

第四节

187a12 现在我们转而谈自然哲学家的主张，他们的主张分成两派。
一派主张存在的基础物是一——三物①之一，或是比火更密比气更稀的物

——由这个基础物通过密集和稀散的作用而产生别的事 15 物，达到“多”。
但密和稀是一组对立，用较一般的术语说，就是“过量”和“不足”，如柏
拉图提出大和小。不过他提出的对立的大和小是说的质料，“一”是指的形
式②，别人却以基础的质料是“一”，对立是指差异，亦即形式。另一派人主
张对立是在“一”之中，是由它20 分出来的。如阿那克西曼德就是这么说的。
还有所有主张“存在是一又是多”的那些人，如恩培多克勒和阿拿克萨哥拉，
也是这样说的。他们主张万物都是由混合体中分离出来的。不过，他们的说
法也有分别。恩培多克勒设想由混合到分离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阿
拿克萨哥拉设想这是一个单向连续的过程。后者还主张同种体③以及对立物在
数目上都是无限的，而恩培多克勒仅 25 提出了四个所谓的元素。④

阿拿克萨哥拉主张本原为数无限，似乎是由于他接受了自然哲学家共同
的见解“没有任何事物是由不存在产生的”。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他们才说
道：“万物原都是一起存在的”，而产生无非是 30 把它们加以排列而引起的
性质变化而已；另一些人说，产生是原初物体的合与分。

其次，阿拿克萨哥拉根据对立的东西互相产生这个事实，断言它们的这
一个已经存在于另一个之中。既然一切产生的事物只能是由存在或由不存在
产生的，而由不存在产生又是不可能的（这个 35 原则是所有自然哲学家都同
意的），他们认为必然只好是由已存在 187b的，也就是说，已经包含在别的
事物里的那些东西产生出来的，只不过这些东西小得我们无法看见。因此他
们主张每一个东西都已被混合在每一个别的事物里，因为他们看到每一个事
物都从每一个事物里产生出来。事物根据混成物的无数成分中哪一个成分占
5 优势而显得彼此不同并得到不同的名称，因为没有一种事物是完全纯粹地
存在着的，诸如“纯白的”、“纯黑的”、“纯甜的”、“纯肉”或“纯骨”；
正是每一个事物所具有的优势成分被认为是事物的本性。

（1）如果无限作为无限的，是不可知的，那末，如果事物的多 10 少或
大小是无限的，它的数量就是不可知的。如果它的种是无限的，它的性质就
是不可知的。因此，如果本原的数量和种都是无限的，就无法知道由这些本
原构成的事物了。因为只有在我们知道了构成它的成分的性质和数量时，我
们才算是认识了这个合成的事物。

                                                
① 水、气、火。
② T((((((在柏拉图体系中是“理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是“形式”。这里是说“一”相当于“亚里士多

德体系中的‘形式’”。
③ 譬如说人体的内是由无数同种的小块内，血由无数同种的小血滴组成。这种小内块、小血点之类就叫做

同种物。
④ 火、气、水、土。



（2）若说一事物的部分可以是任何大或任何小的，那末该事 15 物也就
必然可以是任何大小的了（我这里所说的部分是指整体被分解成的部分），
既然一个动物或一株植物不能是任意大或任意小的，显然其部分也不能是任
意大或任意小的，因为否则整体同样也会是任意大或任意小的了。譬如肉、
骨等等是动物的部分，果实是植物的部分。显然，无论是肉、骨还是别的什
么，其大小都不能是 20 任意的。

（3）若说一切事物都已彼此互相含有，它们不是产生出来的，而是分出
来的，并且根据数量上优势的成分获得名称。又，任何事物都可以从任何事
物中分出来，如水从肉中或肉从水中分出来。25 但是任何一个有限的物体在
这不断分的过程中都是会被完全消耗掉的。因而显然，每一个事物存在于每
一个事物中是不能的。当肉从水中分出来，还有肉再分出来时，被分出来的
肉会不断地减少，终究还是不能小于某一最小的量。因此，如果这种分离过
程能 30 有结束，那末每一个事物在每一个事物中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了，因
为在余下的水中再不含有肉了；假定这种过程不能有结束，而是能不断地分
离下去的话，就会有无限数的物体被包含在一个有限的物体里了，这是不行
的。

（4）此外，如果说任何物体在被分离掉某物以后必然会变小，35 又，
肉无论在大还是小的方面其量都是有限的，那末显然，从最小的肉里是分离
不出任何东西来的，否则就低于它的最小量了。

188a（5）再者，若说在无限数的东西的每一个里都已经各含有无限多的
肉、血和脑，虽然都分散着（因而看不出来），但都确凿地存在着，于是其
中的每一个都是无限的了。这是不合理的。5

“没有完全的分离”阿拿克萨哥拉说这句话虽然是不自觉的，但还是说
得对的。例如影响①就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因此，假定说颜色或状况已经被包
含在原来的混合体内，如果从它那里分出来，那末就会出现一种“白”或“健
康”自身，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任何主辞的宾辞。因此如果他的“理性”要
想把这样的东西分出 10 来，那他就是在追求不可能的事情了。这种企图是荒
诞的。并且，无论就量而言还是就质而言这种事情都是行不通的。量的方面
因为没有一个最小的量，质的方面因为“影响”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他关于由同种物产生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一种意义 15 下，一块
潮泥可以被分成许多块较小的潮泥，但在另一种意义下就不是这样了（而是
被分成土和水）。而水和汽并不是彼此组成、相互产生的，这和拆开房屋得
到砖石或用砖石建成房屋是不同的。

因此，还是象恩培多克勒的做法，假定有限的少数几个元素比较好些。

第五节

188a19 所有的学者都提出了对立作为本原。其中包括了主张“万物 20
是一且是不动的”人们（如巴门尼德也提出了冷和热作为本原，他把它们叫
做土和火），也包括了主张稀和密是本原的人们①。还有德谟克利特。他主张

                                                
① 事物的颜色等等对人的感官的影响，一般地说就是事物的性质。
① “稀和密”是阿拿克西门尼第一个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在本书 187a15 处将它归属了别的伊奥尼亚学派的

一元论者。（参见蒂尔斯辑录《苏格拉底前哲学家残 篇》3A5）。



实和空是本原，他把前者作为存在后者作为 25 非存在；他还认为原子的位
置、形状、次序这些类的种也有对立：位置有上和下，前和后，形状有角、
直、曲。

那末可以明白他们是如何把对立定为本原的了。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
既是本原就应该不是相互产生的，也不是由别的事物产生的，而是应该万物
皆由它产生。在“原初对立”这个名称里包含 30 了这些条件。——因为它们
是“原初”的，就不是由别的事物产生，因为它们是对立的，就不是彼此互
相产生。但是还必须研究一下这个结论的涵义以及它是如何根据逻辑论证得
到的。

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任何事物都不能随便地互相影响互相产 35 生，除非是
指因偶性而如此。例如“有教养的”若非碰巧是一个非白的或黑的事物的偶
性的话，“白的”①又怎能由“有教养的”产生呢？白的由非白的产生，不是
由随便什么非白的，而是由黑的或某 188b一黑白之间的颜色产生的。同样的
“有教养的”由“非有教养的”产生，不是由随便什么“不同于有教养的”，
是由“无教养的”或某一可能存在的它们的中间状态产生的。其次事物消失
时也不会变成别的纯偶然的事物。例如“白的”若非因偶性是不会变成“有
教养 5的”，只会变成“非白的”。而且还不是变成随便什么“非白的”，
而是变成黑的或黑白之间的颜色。同样，“有教养的”变成“非有教养的”，
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非有教养的”，而是变成“无教养的”或者某一可能
有的中间状态。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别的一些事物；一些非单一的，即合成的事物，
也服从这同一原理；只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术语命名它们的 10 对立面，以致我
们没能觉察到这一点罢了。例如一切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
不谐和的也由谐和的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
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 15 的状态。我们将它说是谐和、配置或者合戌都
一样，因为原理显然是相同的。事实上，无论是房屋、塑像还是别的什么合
成的事物的产生，也都是依照同一原理。因为房屋是由无结构的，互相分离
着的材料造成的，塑像或者任何一个已被制成的事物也都是由未定形的材料
做成的。所有这些事物的产生有的是通过形式的配置有 20 的是通过材料的结
合实现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末所有产生的事物全都是从与其对立的或对立两者
中间的事物产生的，所有消失的事物也都变成了其对立或中间的事物。而中
间事物也是由对立两端以不同的程度合成 25 的，如由黑和白配合成的各种颜
色。因此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事物若不是对立两者之一本身，就是由对
立两者合成的。

到此大多数其他学者已经差不多意见一致了。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他们
大家都提出了对立作为元素（即他们所称为的本原）①，虽然他们没有作出理
由充足的论证，而是迫于真理本身才这样做 30 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不一
致的地方：有些人提出的对立比较居先，有些人提出的对立比较居后②。也就

                                                
① “白的”、“黑的”在这里显然是指人的肤色而言。
① 在苏格拉底之前还没有用过“元素”这个术语，而是用的“本原”。
② 这里系指就自然而言居先或居后。就自然而言居先的东西在理论上较为易知，但不为感觉所易知；就自

然而言居后的东西为感觉所易知。参考本书 184a20 的注。



是说有些人提出的对立在理性上比较易知，有些人提出的对立从感觉说来比
较易知。例如有些人提出变化的原因是冷和热，有些人说是干和湿；还有的
35 人说是奇和偶③，有的说是爱和憎④。这些说法有一致。又有不同。189a

它们的不同是大家公认的；而它们的一致则是指彼此类似，因为它们都是由
同一个表里取来的⑤，但有的对立概括别的对立，范围较宽；有的却被别的对
立所概括，范围较狭。

他们提出的对立就在这样的程度上又有一致，又有差异。有些人的提法
劣些，有些人的提法优些。如已说过的，有的人提出的对立在理论上较为易
知，有的人提出的对立在感觉上较为易知 5——一般性的东西在理性上较为
易知，个别的事物为感觉所较易知，因为理论阐述是和一般性发生关系的，
而感觉是和个别的事物发生关系的，例如大和小就属于前一类①，而稀和密则
属于后一类。

于是本原应为对立，这是很明白的了。10

第六节

接下来应该讨论：本原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呢？
189a11 不能是一个，因为一个不能对立；也不能为数无限，若是无限的，

存在就会是不可知的。在任何一个类里只能有一对对立，而 15 实体整个地属
于一个类。又，有限的数目是能解决问题的，有限的数目如恩培多克勒只提
出四个元素，比无限的数目好，因为从阿拿克萨哥拉的无限中能得到的一切，
都可以从他的四个元素里得到。再者，有些对立比别的对立更为一般，而有
一些对立则是从别的对立派生出来的（如甘和苦、白和黑）②，本原应当在任
何时候都是 20 一般性程度高的。由此可见，本原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为数无限
的。

既然本原为数应是有限的，就有理由假定不止两个。因为（1）没有见到
过例如“密”以任何方式作用于“稀”或“稀”作用于“密”。

任何别的对立也是如此，如，“爱”就不能把“憎”引到一处并使它变
25 成某物，“憎”也不能使“爱”变成某物，而只能是两者共同作用于某第
三者。并且（2）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了多个这样构成自然万物的本原①。此外
（3）如果不提出一个另外的事物做对立的基础，还会遇到以下的困难：我们
从未看到过对立本身构成任何事物的实体，30 而且，既是本原就不应该是某
一主辞的宾辞。（否则就会有一个本原的本原了，因为主辞是一个本原，并
且被认为是先于宾辞的。）再者（4），我们认为也没有什么和实体对立的实

                                                
③ 毕达哥拉斯派把奇（有限）和偶（无限）作为“数的元素”。参考《形而上学》986a15。
④ 爱憎是恩培多克勒提出的，作为对立的动因。参考《形而上学》985a30。
⑤ 毕达哥拉斯的十对立表：有限奇一右雄静直明善正 无限偶多左雌动曲暗恶斜 参考《形而上学》986a22。
① 这个”大和小”是指柏拉图所说的“大和小”，参考本书 187a17。
② 甘和著作为一切味的两极，黑和白作为一切色的两极，但这些对立都应被看作是更一般性的对立（如冷

和热）的特殊情况（巴门尼德）。[《论生灭》B 卷第 2 节解释道：次一级的性质对立，如甘和苦，是由原

初的（可触知的）对立冷热、于湿派生出来的，因为冷热、于湿的配合构成实体上、气、水、火的本性。

次一级的对立是一些不固定的本原。]
① 如德谟克利特的无限原子，恩增多克勒的四元素。



体。那末如何能从非实体产生实体呢？换句话说，怎能非实体先于实体呢？
35 因此，如果认为对立是本原，又，对立需要一个基础，这两个结 189b 论
是正确的，那末，如果要坚持这两条，就必须提出一个第三者作为基础。就
和有些人主张万物是某一自然物，如水、火或它们的 5中间物的说法一样。
似乎以中间物较为合适，因为火、土、气和水都包含有对立。因此有些人认
为基础物体不是这四个元素，是不无道理的。可是有些人把气当作别的事物
的本原，因为气和别的 10 事物比起来感觉上的差异最小，其次就是水。但是
大家都在用诸如密和稀、多和少这些对立来形成这“一”②。如已说过的，这
些对立一般地说就是过量和不足。其实“‘一’以及‘过量和不足’是存在
的本原”这个说法是古己有之的。不过说法不一样，早些的学者把“二”作
为主动者，而“一”作为被动者，近来一些的学者反过来，15 主张“二”是
被动者，“一”是主动者。①

因此根据这些以及另外一些类此的理由看来，似乎很有理由（如我们已
提出的）说元素有三个，但也不超过三个。因为一个被动的本原就够了。若
是说元素有四个，就会构成两组对立，就必须20 给每组对立分别地提出一个
主体，受其作用；若是说有两对，并能互相产生，那末第二对就会是多余的
了。并且原初对立也不可能多于一对。实体是存在的一个类，因此本原只能
有一般性程度的 25 高低，不能有类的不同。因为在一个类里永远只能有一对
对立，共它的对立只能还原为这对对立。

因此很明显，元素不是一个，也不超过两个或三个。但要判断两个还是
三个，如前所述，就有很多困难。

第七节

现在，在我们开始这一节的时候，让我们首先对普遍的产生②189b3 作一
个总的说明。因为阐述问题的自然程序应是先讲共性，然后再研究个别的特
点。

我们说从一事物产生另一事物，从这种事物产生那种事物，这里所说的
事物既包括单一的事物，也包括复合的事物。我所说的“产生”指下面几种
情况：（1）人变成有教养的，（2）没有教养的变 35 成有教养的，（3）没
有教养的人变成有教养的人。在（1）和（2）里 190a所由变的“人”和“没
有教养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单一的事物，而它们所变成的“有教养的”也
是单一的事物；而在（3）“没有教养的人变成有教养的人”这个场合，所变
成的事物和发生变化的事物都 5是复合的。

以上种种场合，我们说这些单一的事物变化时，不仅说它“变成如此”，
而且也说它“由甲变成如此”，例如，由没有教养的变成有教养的。但不是
所有上述三种场合都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不能说“由人变成有教养的”，
而只能说“这个人变成有教养的”。10 我们所说的变化起点处的那两个单一
的事物，其中之一在变化之后仍然存在着，另一则不再存在了，如“人”仍
然作为人而存在着，在变成“有教养的人”时还是存在着；而“没有教养的”

                                                
② 即基础物体。
① 见本书 187a18。
② 广义的“产生”包括“变成”和绝对的产生。



或者说“未受过教育的”——不管是单一的还是与“人”结合着的——却不
再存在了。

作了这些辨析，如果仔细观察（如我们所做的那样），就能从所有这种
种不同的变化里得出结论：在各种情况的变化里都必定有 15 一个东西在作变
化的基础①即变化者，而基础虽然就数而言是一个，但就形式而言则是两个。
（我这里所说的形式就是指的定义②。例如“人”和“没有教养的”是定义不
同的两个名称。）这两个中一个在变化之后仍然存在，另一个在变化之后就
不再存在了——不组成对立之一方的那个名称在变化之后仍然存在（如 20
“人”，仍然存在），而“有教养的”或“没有教养的”则不再存在，由两
者的合成者如“没有教养的人”也不再存在。

对于在变化中不继续存在的东西，我们用“由甲变成乙”的说法（不用
“甲变成乙”的说法），例如“由没有教养的变成有教养的”，而不说“由
人变成有教养的”。话虽如此，有时对于继续存在的东西也用“由它生成”
的说法，例如我们说“由铜生成铜像”，而不说 25“铜变成铜像”。但如变
化是从对立的一方，且又是不继续存在的那一方面出发的，那么这两种说法
都用。可以说“由甲变成乙”，也可以说“甲变成乙”，既可以说“由没有
教养的变成有教养的”，也可以说“没有教养的变成有教养的”。因此对于
合成的事物这两种表述方式都可以用，既可以说“由没有教养的人变成有教
养的人”，也 30 可以说“没有教养的人挛成有教养的人”。

但是“产生”这个词有多种不同的涵义。或者是说事物绝对地“产生”，
“成为存在”；或者是说它原来不是这样，即说它“变成这样或那样”。只
有实体才用绝对产生这个涵义。很明显，实体以外的别种变化，无论是量、
质、关系、时间还是地点方面的变化，都必然 35 有一个变化的基础即变化者。
这些变化是某一主辞①的变化，因为只有实体不是用来说明别的什么主辞的宾
辞，倒是别的一切都 190b是说明实体的宾辞。——经过考察也可以看得很清
楚：实体以及任何别的独立存在的事物，它们的产生是从某一基础出发的，
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已经有一个事物存在，再由它产生新的事物，如 5动
物和植物都由种子产生。绝对产生的事物的产生有下列方式：（1）形状的改
变，如由铜产生铜像；（2）加添，如事物正在生长着；（3）减去，如将石
块削成赫尔墨斯神像；（4）组合，如建造一所房屋；（5）性质改变——影
响物质材料特性的变更。所有这些绝对 10 产生的事物显然都是从某一已有的
事物起始产生出来的。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很显然，任何变化者①都是合成的。包括（1）新
产生的东西和（2）发生变化的东西。后者有两种涵义——或为基础，或为相
反者。所谓相反者，我是指的，例如“没有教 15 养的”，所谓基础，我是指
的例如“人”。同样，我也把还缺乏一定的形状、形式或排列的状态叫做相
反者，把铜、石头或金子叫做基础。②因此显然，若自然物都有自己的构成原

                                                
① 关于“基础”的概念，参见《形而上学》1028b33 以下。
② 见《形而上学》1036a28。
① “基础”和“主辞”在希腊文是一个词。
① 变化者或指基础＋缺失（变化前），或指基础＋形式（变化后）。在全部产生里， 包括“变成”和绝对

产生，都必定有基础＋缺失。
② 前者指在“由没有教养的人变成有教养的人”事例中，后者指在“由铜造成铜 像”的事例中。



因或本原，并且每一个事物的产生都是指的因实体的产生，不是指因偶性的
产生，那么 20 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基础加形式而产生的。例如有教养的人是
“人”和“有教养的”以某种方式合成的。可以将合成体分析成各本原的定
义。显然，产生的事物都应是由这些本原产生出来的。

（1）基础就数目言是一个，就形式而言则是两个。（因为人、25 金子
等——一般说，质料——是可以数的。因为它差不多可被视为一个“这个”
（个体），产生的事物由它产生，不是因偶性地产生，而缺失和对立在这过
程中则是偶然现象。）③（2）形式，如排列、30 教养或任何另外的这类可作
宾辞者，也是一个。因此在一种意义上必须说本原是两个，在另一种意义上
必须说本原是三个。一种意义上说对立的是本原，例如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
的，热的和冷的，或和谐的与不和谐的，等等；另一种意义说对立的不是本
原，因为对立不可能直接地互相作用。但若用另一个与对立双方不同的 35
基础，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它自身不是对立的。因此，一种意义上
说本原不超过对立，数起来是两个；但正确一点说，本原不是两个，由于定
义有不同，应是三个。因为“人”和“没有教养”的 191a 定义不同，“未
成形的”和“铜”的定义也不同。①

现在，自然万物产生的本原有几个，以及如何是这几个的，这些问题已
经谈过了。很显然，必须有一个东西作对立的基础，对立必须有两面。

5 别种说法是不必要的，对立的两方相继地出现与不出现就能完成变化
的任务。用类比的方法可以认识到自然的基础，因为基础对实体，也就是说
对“这个”或“是”的关系，就象铜对铜像，木料对床，或者质料和取得形
式以前的未定形式对已获得形式的事 10 物的关系一样。那么这个东西②算作
一个本原了（当然它之为“一个”以及它的“存在”和“这个”③之为“一个”
以及“这个”的“存在”是不同的），定义④也是一个本原，还有定义的对立
面，即缺失，也是一个本原。

那末，本原怎能是两个，又怎么超出了两个，这个问题已如上 15 述。简
言之，我们先说明只有对立的两个是本原，然后说明了还必须另有一个事物
作基础，于是本原有了三个。根据这些我们现在清楚了：对立两面的区别是
什么，各本原相互间有什么关系，以及 20 什么是基础。但是形式呢还是基础
是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还未说明①。但是本原有三个，以及如何是三个的，
以及不同的看法都清楚了。

那末，本原有多少个，它们是什么的问题就讲这些。

第八节

                                                
③ 每一变化都是可以 XA→XA＇（其中 X 是实体）表示。A＇（或 XA＇）由 X 产生，被 说成是绝对的

产生，而 A＇由 A 产生，被说成是因偶然属性的产生，就是说由 X 所具有的 A 所产生的。绝对产生（因

实体的产生）和因偶性的产生两者对立。若 A＇是性质，A 就 是对立的（或中间的）性质；若 A＇也是实

体（和 X 一样），A 就被叫做 A＇的缺失。——英译本注
① 见本节 190a17。
② 即基础。
③ 即具体事物。
④ 即形式。
① 这问题在第二卷第一节中讨论。



191a23 下面我们将说明，一些早期的思想家存在的疑难问题也只有 25
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一些最初探索存在的真谛和本性的哲学家，就象迷了路
的人那样走错了路。他们说事物都布是产生来的，也不能灭亡。因为事物的
产生只能或者是由存在或者是由不存在产生，但这二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
存在不需要产生（因为它已经 30 存在了），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会从不存在产
生（因为产生必须有一个基础）。他们就这样夸大了这个结论，否认了存在
的多样性，只承认一个存在本身。

他们的理论就如上述。但是（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 35 方法）我
们说“由存在或由不存在产生”、“不在做或在做什么，或对 191b 它做了
什么，或变成某个特定的东西”这些话是和下面这些话一样的：“医生在做
什么或对他做了什么”、“作为医生他是什么，或变成了什么”。因此，既
然后面这些话是很含糊的，那么显然，“由存在⋯⋯”以及“在做什么，被
做什么⋯⋯”也是含糊的。医生造房子，5 他就不是作为医生，而是作为建
筑工人；他变成白脸的就不是作为医生，而是作为黑脸的。但是他行医或不
行医，则是作为医生说的。既然只有在医生作为医生做什么，被做什么，或
变成什么的条件下，我们说“医生”做什么，被做什么，或由医生变为什么，
才是说得最切合的。那末显然，“由不存在产生”，这里不存在也是作为不
10 存在说的。那些思想家规避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区别这一点。也正是因
为同一错误，他们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迷途，以至于认为除了存在本身而外
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产生，也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存在，从而取消了一切产生。

我们和他们一样，也主张没有任何事物能在绝对的意义下，由不存在产
生。但我们还是主张在某种意义下，事物可以由不存在产生，例如因偶性地
产生，因为有的事物是由在绪果中不继续存在 15 的缺失——缺失本身就是不
存在——产生的。（然而这会令人感到惊奇，事物可以这样地由不存在产生，
是被认为不可能的。）此外，我们同样也主张，也只有因偶性，才能由存在
产生存在。否 20 则这情况就会象（譬如）动物由动物产生，某种动物由某种
动物产生（例如狗由马产生）一样了。譬如说狗就不仅可以由“某种动物”
产生，而且还可以由“动物”产生了——这里已不是指“作为动物而产生（因
为它本来已经是动物了）。因此，如果有什么不是因偶性而变为动物的话，
就不能是“由动物”产生。同样，如果有什么不是因偶性地变为存在，它就
不能是“由存在”产生，当然也 25 不能“由不存在”产生。因为我们已经说
明过，那个“由不存在”里的所谓“不存在”是指的“作为不存在”的“不
存在”。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个原则，即，每一事物要么就是存在，要么
就是不存在。

以上是解决这个疑难问题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解决方法就是指出，同
一事物有潜能的和现实的区别。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有更清楚的辨析。①30

这些疑难问题——它迫使某些人否认存在的多样性，否认有产生——就
这样地（如我们所说的）解决了。这些疑难也正是一些早期的思想家之所以
迷失了解决生与灭以及一切变化问题的道路的原因。因为，要是他们看出了
这个本质，他们的一切胡涂观念就早消失了。

                                                
① 见《形而上学》第七（Z）卷第 7 — 9节和第八（(）卷，《论生灭》第一（A）卷 第 3 节。



第九节

191b35 的确，另外有些人②已经理解到了这个观点③，可是了解得不充分。
首先，他们赞同：事物可以由不存在绝对地产生（因为他们 192a把巴门尼德
的说法④当做正确的说法接受了）；其次，在他们看来，基础如果在数目上是
一个，在潜能上就也是一个⑤。其实这有很5大的区别。我们说质料和缺失是
不同的。我们主张，这两者中质料只有因偶性才是不存莅，而缺失本性就是
不存在；质料和实体相近，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自己也是实体⑥，而缺失则完全
不是这样。

但是他们把他们的大和小（无论是分开来还是联在一起）看作是不存在。
所以他们的三元：大、小和理念，和我们的三元：质料、缺失和形式是非常
不同的。因为虽则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直至 10 都承认必须有一个基础
事物。但是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即使有人提出是两个，把它们叫做大和小，
结果还是一样的①。因为他忽略了另外一个因素——缺失。变化后继续存在的
质料因，是一个在生成事物中和形式结合着的因素，宛如一个母体②；而缺失，
由于人们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它的否定性上，而常常被人觉得似 15 乎是完
全不存在的。

须知，如果认为有些存在是神圣的，好的，合意的，那么我们主张应还
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好的对立面，另一个是它在本性上要求好的形式的东西。
照他们这一派的看法，结论大概是说好的对立面要求自己灭亡。但我们认为
形式不能要求形式自身，因为它不 20 缺少它。它的对立面③也不能要求它，
因为对立是互不相容的。正确的说法应是：要求形式的是质料，就象阴性要
求阳性，丑的要求美的。不过丑的和阴性的是因偶性而要求美的和阳性的，
这一点和质料因本性要求形式不同。

25 质料在一种意义上是能生能灭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否。作为含有
缺失者本性是可灭亡的，因为它包含有可灭亡的东西——缺失。但作为可获
得形式的潜能者，它的本性是不可灭的。它必然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如果它
是产生得来的，那末必定有一事 30 物作为它的原始基础，并在其中继续存在
下去。可是这正是它自己的本性，因此，它应该在产生之前就存在。（因为
我说：质料乃是每一事物的原始基础，事物绝对地由它产生，并且继续存在
下去的。）如果它会灭亡的话，它就会最后还原为自身，所以它应该在灭亡
之前就已经灭亡了。35 至于详细地确定形式本原，它是一还是多的问题，以
及它的（它们的）本性问题，这些是第一哲学①的任务。因此把这些问题 192b

                                                
② 柏拉图派的学者们。
③ 指还缺乏形式的质料。
④ 巴门尼德的说法：一个事物若不是由存在产生的，就必定是由不存在产生的。 — — 英译本注
⑤ 参看本书 190b24。基础（有缺失属性的质料）有取得形式的潜能，所以亚里士 多德说它在潜能上是两

个。这和在形式上是两个的说法所指相同。
⑥ 参看 190b26。“它差不多可被视为一个‘这个’”。
① 柏拉图的”大”和”小”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
② 柏拉图《蒂迈欧篇》50D，51A。
③ 缺失。
① 亚里士多德自己把《形而上学》叫做第一哲学，把自然哲学叫做第二哲学。



留到适当的时候②再谈吧。而关于自然物的形式（也就是非永恒的形式）的问
题，我们将在下面各章里接着讨论。

我们到此确定了如下的问题：有本原，本原是哪些个，以及有几个本原。
下面我们将开始论述另外的问题。

                                                
② 指《形而上学》第七（Z）至第九（(）卷。在第十二（Λ）卷里，他特别论述了脱离 质料的永恒不变的

形式的存在问题。



第二章

第一节

凡存在的事物有的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的则是由于别的原 192b8 因而
存在。“由于自然”而存在的有动物及其各部分、植物，还有简单的物体（土、
火、气、水），因为这些事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我 10 们说它们的存在是
由于自然的。所有上述事物都明显地和那些不是自然构成的事物有分别。一
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
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 15 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的根源。反之，床、衣服或
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在它们各自的名称规定范围内，亦即在它们是技术制
品范围内说，都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变化的冲动力的。但是如果它们碰巧 20
是由石头或土或这两者的混合构成的，那么在它们构成时它们就从原来这些
材料中偶然地得到了这种内在的变化的冲动力①，因此，“自然”是它原属的
事物因本性（不是因偶性）而运动和静止的根源或原因。我之所以说“不是
因偶性”，因为（譬如说）一个是医生的人可能是他自己恢复健康的原因。
但他毕竟不是在自己有病 25 的时候才有医术的，医生和病人是同一个人这是
偶然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两者经常是分离的。所有其它的人工产物情
况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工产物本身内含有制作它自己的根源。虽然 30 人工
产物（例如房屋和其他一切手工产物）的根源存在于该事物以外的别的事物
内，但有一些人工产物自身内有这种根源，不过那不是因本性而如此的，只
是由于偶性才成为该事物的原因的。①

“自然”的意思就如上述。凡在自身内有上述这种根源的事物就“具有
自然”。所有这样的事物都是实体，因为它是一个主体，而自然总是依存于
一个主体之中的。35 其次，“按照自然”这一用语对于自然物，对于它们因
本性而有 193a 的各种表现都是可用的。例如火向上运动，这不是“自然”，
也不是“具有自然”，而是“由于自然”或“按照自然”。

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什么是“按照自
然”，都已经说过了。要想证明自然这东西的存在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明摆
着有许多这类的事物实际存在着，反而想用不明白 5的来证明已明白的，表
明这种人不能辨别自明的东西和不自明的东西。（这种精神状态显然是可能
的，一个生而盲目的人会去向人解释各种颜色。这种人在说出这些名词的时
候，想必是没有任何相应的思想的。）10 有些人认为自然，或者说自然物的
实体，就是该事物自身的尚未形成结构的直接材料。例如，说木头就是床的
“自然”，铜就是塑像的“自然”那样。（例如安提丰说：如果种下一张床，
即腐烂的木 15 头能长出动芽来的话，结果长出来的不是一张床而会是一棵
树。

——他这话的用意是要说明，根据技术规则形成的结构仅属于偶性，而
真实的自然则是在这制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那个东西。）但是如果这些事物
的质料和别的一些事物也有同样的这种关系的话，例如铜、金和水的关系①，

                                                
① 例如一张由土或石构成的床，就有静止或向地上倒毁的冲动力。
① 例如一个病人因自己是医生而在自身内有了一个恢复健康的原因。
① 参看《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节 1015a8，亚里士多德认为铜、金都是可以熔化的，所以都可以归



骨头、木头和土的关系等等，那末水、20 土等就又是铜、木头等的自然或本
质了。所以有些人主张存在物的“自然”是土，有人主张是火，有人主张是
气，有人主张是水，有人主张是其中的几个，有人主张是这四元素全部。他
们无论把哪一个或哪些个元素理解为这样的东西，他们都主张这个或这些个
元素就是实体的全部，而别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它们的影响、状况或者 25 排列
而已；他们还主张它们都是永恒的（因为它们不会有丧失自己本性的变化），
而别的事物则无休止地产生着灭亡着。

以上是关于自然的一种解释，自然被解释为每一个自身内具 30 有运动变
化根源的事物所具有的直接基础质料。另一种解释说：“自然”是事物的定
义所规定的它的形状或形式。因为“自然”这个词用于按照自然运动变化的
事物或自然的事物，就象“技术”用于按照技术的事物或技术的产品一样。
如果一事物仅仅潜在地是一张床，还没有床的形式，我们就不会说这事物有
什么是按照技术 35 的，也不会说它是技术的产品，自然产物的道理也是如
此。还只潜 193b 在地是肉或骨的东西，在它取得定义中指出的形式以前—
—在界说什么是肉或骨时就会说到它们的形式——就还没有它自己的自然，
也不能说它们是“由于自然”而存在。因此根据对“自然”的这第二种解释
应该说：自然乃是自身内具有运动根源的事物的（除了 5在定义中，不能同
事物本身分离的）形状或形式。（由质料和形式合成的事物，如人，就不是
“自然”，而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质料和形式比较起来，还是
把形式作为“自然”比较确当，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已经实际存在了时才被
说成是该事物的，而不是在尚潜在着时就说它是该事物的。

再说，人由人产生，但床却不由床产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 10 都认
为床的自然不是它的图形而是木头。因为如果床能生枝长叶的话，长出来的
不会是床而会是木头。因此，如果说技术物的图形是技术，那么对应地说，
自然物（如人）的形状也是“自然”，因为人由人产生。

第三种解释把自然说成是产生的同义词，因而它是导至自然的过程。这
个意义上的自然不象医病。医病不是导至医术而是导 15 至健康，因为医疗过
程必然从医术出发而不导至医术；两种不同涵义的“自然”相互间的关系不
是这样：产生事物的产生过程是由一种事物长成另一种事物的。那么它长成
什么事物呢，不是长成那个长出它的事物而是长成那个它要长成的事物。那
么形式就是“自然”。但形式和自然一样也是有不同涵义的，因为缺失也是
某 20 种意义上的形式。至于在绝对意义的产生里是否有缺失，即形式的对立
者，这个问题以后要讨论的。①

第二节

193b22 我们已经辨析了自然的各种不同的涵义。接下来必须研究数学家
和自然哲学家的任务有何分别。因为自然物体包含面、体、25 线、点、而这
些也是数学家研究的对象。也必须弄清，天文学是自然哲学以外的一门学科
呢，还是它的一个部门呢？因为，如果认为自然哲学家应该了解太阳和月亮
是什么，却可以不去研究它们的本质属性，这是奇怪的，特别是当自然哲学

                                                                                                                                           

为水，正象尸体、木头都可以归为土一样。
① 见本书后面第五章以及《论生灭》第一章第三节。



家们事实上已经明显地在论述月亮和太阳的形状以及天和地是否球形的问题
时。30 数学家虽然也讨论面、体、线、点，然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然物体的
限，也不是作为这些自然物体显示出来的特性来讨论的。数学家是把它们从
物体分离出来讨论的。因为在观念上它们是可以同物体的运动分开来的。而
且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会造成结论上的错误。

35 理念论的哲学家无意中也这样做了，他们把自然的对象分离了开来。
自然的对象不如数学的对象那样可以被分离开来研究 194a的。如果我们给数
学对象和自然的对象以及它们的特性下定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清楚了。“奇
数”、“偶数”、“直的”、“曲的”，还有 5“数”、“线”、“形”，
这些数学研究的对象的定义中都不包括运动。而“肉”、“骨”、“人”则
不是如此，因为给它们下定义要象给“塌鼻子”下定义一样，不能象给“曲
的”下定义那样。这一点可由那些与其说是数学的不如说是自然的学科，如
光学、声学和天文学得到进一步的说明。这些学科和几何学有一种正好相反
的情形：几何 10 学研究自然的线，但不是作为自然的，光学研究数学的线，
但不是作为数学的，而是作为自然的。

既然自然有多义——形式和质料——那末，我们研究自然物就必须象研
究什么是塌鼻子一样。那就是说，自然物的定义既不能脱离质料，也不能仅
由质料组成。

15 确实，这里还可以再提两个问题。既然有两个自然，那么自然哲学家
研究的是哪一个自然呢？还是说，研究这两者的联合体呢？假如既要研究两
者的联合体，又要分别地研究这两者，那末分别地对这两者进行的研究属于
同一学科呢还是属于不同的学科呢？

阅读古代学者的著作时使人感觉到，自然哲学家似乎只是同 20 质料发生
关系。如，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关于事物的形式亦即本质谈得少得可怜。
但是，若技术模仿自然，又，认识形式和认识质料是同一个课题，（直至象
医生要知道健康状况，就也要知道 25 健康状况所依存的胆液和粘液，建筑工
人要知道房屋的图形，也要知道原材料：砖石和屋梁一样。）那么看来自然
学的课题应包括认识形式和质料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

再说，研究“为了什么”或者叫做“目的”和研究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应该是同一个学科的课题①。自然就是目的或“为了什么”。30 因为，若有
某一事物发生连续的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或
“为了什么”。（就是这个说法把一位喜剧诗人弄胡涂了，在他的作品里有
一句荒诞的话：“他已经得到了一个他为之而生到人世上来的目的了。”②

须知并不是所有的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既然技术制
作质料——有的是 35 单纯地制造，有的是把它制成合用的东西——又，我们
使用所有这些东西时好象它们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因为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
194b的一个目的。因为，“为了什么”也有两种涵义（在《论哲学》一文中
已经谈过了）③；相应地，技术也有两种：一为支配原材料的技术，一为具有
知识，换言之，一为使用者的技术，一为制造者的技术。因此，使用者的技

                                                
① 因而自然学应研究形式和质料两者。
② 他死了。
③ 参看《形而上学》1072b2：目的有”为了某人的善”（如病人，可比作享有者）和“为了某产物的善”

（如健康）：另外可参看《论灵魂》415b2。作者这里叫参看他的失传作品《论哲学》。



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生产者的技术。当然也有分别：使用技术是认识形式，
而生产技术则是认识质料。例如舵手 5知道舵是什么样的，亦即知道它的形
式，并且对舵的规格提出要求。而造舵的木工知道该用什么木材，通过哪些
制造活动，以达到目的。因此在技术产物里是我们人以功能为目的而制作质
料，而在自然产物里质料原来就存在。

再者，质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相应于一种形式而有一种质料。①

那么自然哲学家在了解形式或本质时还应该了解什么呢？或 10 许正如
医生还应该了解肌腱，铜匠还应该了解铜，直至了解到它们各自为了的目的
②，这就是说，自然哲学家应该研究和质料不分离存在的（虽然在定义里是可
分离的）形式。例如人生于人，也生于太阳。至于确定分离的纯形式的存在
方式及其本质，这是第一哲 15 学的任务。

第三节

我们在作了以上这些辨析之后，应该进而研究，有多少个什么 194b16 样
的原因。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认识，又，我们在明白了每一事物的“为
什么”（就是说把握了它们的基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 20 自己已经认识了
一个事物的，所以很明显，在生与灭的问题以及每一种自然变化的问题上去
把握它们的基本原因，以便我们可以用它们来解决我们的每一个问题。

那么，（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25 是
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

的“类”都是。（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
“类”，也是一种原因。例如音程的 2：l的比例以及（一般地 30 说）数是
音程的原因，定义中的各组成部分也是原因。再一个（3）就是变化或静止的
最初源泉。例如出主意的人是原因，父亲是孩子的原因，一般他说就是那个
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再一个原因（4）是终结，是
目的。例如健康是散步的原因。他为什么散步，我们说“为了健康”。说了
这句话我们就认为 35 已经指出了原因。由别的推动者所完成的一切中间措施
也是达到 195a目的的手段。例如肉体的消瘦法、清泻法、药物或外科器械也
是达到健康的手段。所有这些虽然有的是行为，有的是工具，各不相同，但
都是为了达到目的。

那么，使用“原因”这个词的意义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但是还要说明：
既然原因有多种不同的涵义，事物自身就有多种不同的原 5 因（不是因偶
性）。例如雕塑术和铜两者都是塑像的原因（这里是塑像作为塑像而不是因
别的什么），但它们不是同一种原因：一是质料，另一是运动的根源。10 还
要说明：有些东西互为原因。例如锻炼好使得身体好，身体好也使得锻炼好。
不过，它们不是同一种原因：一是目的，一是运动变化的根源。

还有，同一事物也可以为相反的结果的原因：一种结果是因为有这个事
物，我们有时就把相反的结果归因于没有这个事物，例如把船只的失事归因
于没有舵工，而有舵工乃是船只安全航行的原因。

                                                
① 因此不能离开相应的形式孤立地研究质料。
② “那么自然哲学家在了解形式或⋯⋯直至了解到它们各自为了的目的，”这里原文，连同标点，从古代注

释家起就一直是有争议的，这里中译文仅供参考。



所有现在谈到的这些原因，就分别属于这常见的四种。字母 15 是音节的
原因，材料是技术产物的原因，火等是自然物的原因，部分是整体的原因，
前提是结论的原因，意思都是“所从出”。在所有这些对偶中，前一类为基
础质料（如部分），后一类为本质一或为 20 整体，或为组合，或为形式。而
种子、医生、出主意者以及（一般他说）推动者，全都是变化、静止的根源。
还有一些事物是别的事物的目的或善这个意义的原因，因为所谓“为了那
个”，意味着是最好 25 的东西，是别的事物达到的目的。说它是“自身善”
或“显得善”都可以。

那么原因就是这样的几种；虽然各自内部还有很多差别，但它们可以被
归纳为这几种。

“原因”这个词用作许多意义，甚至同一类原因内部也有居先居后之别
①，例如医生和专家是健康的原因，2：1的比例和数是音 30 程的原因，并且
总是包括几个个别原因的那个一般性的原因比各个别的原因居后。

其次一种原因是偶然的原因及其“类”，例如我们说波琉克利特②是塑像
的原因，或者说雕塑家是塑像的原因。因为“是波琉克 35 利特”和“是雕塑
家”在语句中是偶然的结合；还有，包括偶然原因的“类”也是原因，例如
说“人”或更一般他说“动物”是塑像的原因。195b偶然的原因也有远近之
别，例如假定可以说“白脸的”或“有教养的”是塑像的原因的话。

所有的原因（包括固有的和偶然的）都既可以是潜能的也可 5以是现实
的，例如被建造的房屋的原因，可以说成是“建筑工人”，也可以说成是“正
在建造着房屋的工人”。

那些以这些原因为原因的东西，也可以作类似的区别，例如说某某是“这
尊塑像”的或“塑像”的或（一般地说）“肖像”的原因，或说他是“这块
铜”的或“铜”的或（一般地说）“质料”的原因。就偶性 10 而言也是如此。
再有，我们还可以用两者合成起来的表述法，例如既不单说波琉克利特，也
不单说雕塑家，而说雕塑家波琉克利特是塑像的原因。

但是，所有以上这些不同的用法可以归纳成六个用法，每个用法又可以
一分为二。原因或者指的个别特殊事物，或者是指它的“类”；或者揩一个
偶性，或者指偶性的“类”；并且这两组用法都或 15 者用合成的，或者用单
独的。又，所有这六个用法又都或者是现实的或者是潜能的。其差异在于：
那些现实上起着作用的特殊的原因，是和它们的效果同时存在同时消失的，
例如这个正在治着病的医生和这个正在被治着病的病人，以及那个正在建造
着房屋 20 的工人和那个正在被建造着的房屋都同时存在同时消失；但是对于
潜能的原因，情形并不总是如此——房屋和建筑工人并不同时消失。

在寻找每一个事物的原因时，永远应该寻找最根本的原因（在别的场合
也如此）。例如人造房屋因为他是一个建筑工人，而建筑工人造房屋是凭他
的建筑技术。那么这个建筑技术是最居先 25 的原因。并且在一切场合都是如
此。

还有，“类”的结果应被归于“类”的原因，个别特殊的效果归于个别
特殊的原因。例如塑像归因于雕塑家，这尊塑像归因于这位 雕塑家；并且潜
能上的原因对应于可能的结果，现实地在起作用的原因对应于现实地在受着

                                                
① 居先的原因就是近因，居后的原因就是远因。
② 纪元前五世纪的一位希腊雕刻家。



作用的事物。
到此我已经充分地分析了原因的数目以及各种因果关系的方 30 式了。

第四节

但是偶然性和自发性也属于原因，许多事物的存在和产生被 195b30 说成
是由于偶然的或自发的结果。因此必须研究，偶然性和自发性属于前面列举
的这些原因中的哪一种，它们是同一的还是有分别的，用一句话说，什么是
偶然性，什么是自发性。

35 须知，有人竟怀疑：是否有偶然性和自发性这东西存在。他们 196a

说，没有什么事物是由于偶然而发生的，每一被说成是由于偶然或自发发生
的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原因。例如一个人到市场去，由于偶然在那里遇到了他
正想要找的那个人（但他并未指望在那里遇 5到他），因为他本来是想到市
场去买东西的。他们坚信，在其他所谓偶然的场合同样总是能够在偶然性之
外找到原因的。因为，如果真有偶然性的话，的确有点使人不能理介：为什
么从未有过一位古代的智者在谈到产生和灭亡的原因时用偶然性来解释过
呢？可见 10 他们也是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由于偶然性的。

但是，下面这种情况也是不可思议的：许多事物由于偶然性和自发性而
产生和存在着，又，虽然大家都知道，任何产生的事物都 15 可以被说成有某
种原因（正象古代否认偶然性的论证所提出的那样），但大家一样还是说，
这些事物中有的是由于偶然性而存在的，有的不是由于偶然性而存在的。因
此我们想象，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必定是以某种别的提法代替了“偶然性”
的提法。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把他们所提出的爱、憎、努斯①、火或其他诸如此
类的原因 20 中的某一个作为偶然性。但的确奇怪：他们究竟是否认有偶然性
这样的东西呢，还是承认有偶然性但没有那么说呢？特别是有时候他们已在
实际上用到了它，使人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恩培多克勒认为，气在分散
时并不是总是趋向最高处的，它只是偶然如此——他在自己的《宇宙演化论》
里说道②：“碰巧那一次它是这样冲过去的，它平素不是这样的。”——他还
认为，动物身体的许多部分大都是由于偶然性而产生的③。

25 有些学者把自发性看成是天和一切世界的原因④，因为涡动以及把混
沌区分为万物并安排成现有秩序的那种运动是自发的。30 最值得惊讶的是：
他们一方面主张，动物或植物都不是由于偶然性而产生和存在的，自然或努
斯或某一别的什么是它们的原因。因为从已定的种子产生出来的事物不是偶
然的事物，从一种种子产生橄榄树，从另一种种子产生人。另一方面他们却
主张，天以及可见物中最神圣的天体是自发产生的，它们是没有动植物所具
有的 35 那种原因的。但是果真如此的话，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
很可能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已经讲过了。因为除了这种主张的 196b 别的一
些荒谬而外更荒谬的是，他们看不见天上有什么东西自发地产生，却这样说，

                                                
① 努斯 v(((，意思是心灵、思想、智慧。
② 恩氏残篇（蒂尔斯）53：“气在自己的运行中有时这样有时那样地（与别的元素）遭遇”。
③ 恩氏残篇 57—61。大意是说：在爱向憎接近的期间，分开产生的肢体无意中凑合到了一处，形成了动物。

——这些残篇的原文里都没有出现“偶然性”的字样。另参看本书 198b29。
④ 指德谟克利特派。



而他们说它们不是由于偶然发生的事物中，却有很多是偶然发生的。当然，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正好与此相反。5

有些学者①虽然认为偶然性是一种原因，但他们说这是一种神圣的东西，
神秘莫测，不是人的智力所能把握的。

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是偶然性和自发性，它们是一样的还是有分别
的，以及，如何使之符合于我们对原因的分类。

第五节

首先，既然我们看到有些事物总是这样发生的，有些事物通常 196b10 是
这样发生的。显然，由于必然性而发生的或者说总是这样发生的事物和通常
这样发生的事物，其中没有那一种其发生的原因被说成是偶然性，也没有人
说它们的发生是由于偶然性。但是，既然除了这两种事物而外还有别类事物
发生着，并且大家都说它们是由于偶然性而发生的，可见是有偶然性和自发
性的。因为我们已 15 经知道，这类的事物是由于偶然性，由于偶然性的事物
属于这一类。

其次，有些事是为了某事物的目的的，有些则否；有些事是按照意图的，
有些则否。但后两者都属于为了某事物的那一类。因 20 此可见，在那些并不
是必然如此或通常如此的行动中，有一些也可以说是为了某目的的。凡由于
思考以及由于自然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事物的。因此，当这一类事物
偶然发生时，我们就说它们是“由于偶然性”了。因为正如事物既可以因本
质也可以因偶然 25 属性而存在一样，原因也既可以因本质也可以因偶然属性
地造成结果。例如建筑师之为房屋的原因是由他的本质决定的，而他是“白
面的”或“有教养的”则是偶然的原因。因本质的原因是确定的，因偶然属
性的原因是不确定的，因为一个事物可能具有的属性是为数无限的。

30 如我们说过的，当一个这类的事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发生时，它就被
说成是由于自发或由于偶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到下一节再说，目前有一
点是明确的，即两者都属于有目的的那些事物。）例如：一个人是为了别的
理由到市场上去的；如果他知道在某处可 35 以遇到欠债人，他本来也会到那
里去的；这次他去了，但不是为了 197a要债这件事，却是偶然地在那里取回
了他的债款。要债并不是通常也不是必然要去那里的；而收回债款这个目的，
在他说来也不是他去的原因，但到那里去却还是他的意图或思考的结果。只
有上述这些条件都具备时，才能说这个人是由于偶然性去的。如果他是为了
讨回债款去的，或者，为了收取债款他总是或通常是到那里 5去的，那么他
去那里就不能说是由于偶然。因此可见，偶然性是有意图有目的的行动中的
由于偶然属性的原因。因此思考和偶然性是属于同一范围的，因为意图不是
没有思考的。

由于偶然性发生的事，其发生的原因必然是不确定的。正因为这样，所
以偶然性被认为属于不确定的事物之列，并且是人所无法捉摸的。也正因为
如此，所以有人认为没有什么是由于偶然而 10 发生的。要晓得这些说法都是
正确的，都很有理由。因为一方面确实有事情由于偶然而发生着，我说“由
于偶然”，因为它们是因偶然而发生的，而偶然性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另一

                                                
① 指阿拿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



方面，绝对地说，偶然性不是任何事物的原因。例如建筑工人是房屋的原因，
偶然地，吹笛的人也可以成为房屋的原因。一个人去收取债款的原因 15（假
定他不是为了这件事而去的）是很多的，他可能是想去找什么人，可能是为
了跟踪什么人，也可能是逃跑来的，或是看戏来的。还有，“偶然性就是反
乎常轨”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常轨属于那些永远如此发生或通常如此
发生的事物，而偶然性属于除此而 20 外的事情。因此，既然这种原因是不确
定的，那么偶然性也是不确定的。

但是在某些场合可能有人要问：是不是随便什么事物都可以成为偶然结
果的原因呢？例如健康的原因是新鲜空气和阳光，而 25 不是理发。因为偶然
原因也有远近之别。

如果某一偶然事件的结果是好的，人们就说“好运气”，如果结果是坏
的，就说是“运气不好”；如若事情的结果比较重大，就用“幸运”和“不
幸”。因此，如果刚好避开了一件重大的坏事或错过了一件重大的好事，人
们也说“幸运”和“不幸”，因为我们把思考中的好与不好和实际出现的好
与不好一样看待，好象没有分别似的。30

再者，很有理由说，幸运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偶然性是变化无常的，因
为没有一个恒常的或者通常如此的事物能属于由于偶然的事物一类。因此，
偶然性和自发性两者属于既不是绝对地又不是通常地 35 如此发生的事物，而
是属于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而发生的事物。

第六节

197a36 区别在于：“自发”使用范围较广：凡由于偶然的事物全都可以
197b说由于自发，由于自发的事物不全都可以说由于偶然。

偶然性和由于偶然而发生的事情只属于一个能有幸运的（一般他说，是
有道德价值的）动力。因此偶然性必然是和道德价值联系着的。这可以下述
事实为证：幸运被认为和幸福是同一的或 5差不多是同一的，而幸福被认为
是某种道德价值的活动①。——因此，凡不能有道德价值的事物就不能做任何
由于偶然的事情。所以，无生物，低等动物或小孩都不能做任何由于偶然的
事情，因为它们没有确定意图的能力；幸运和不幸也不能用于它们。除非是
10 作比喻，如普洛塔霍斯说过用来造祭坛的石头有好运气，因为它们受到尊
敬，而其同类却在人们脚下遭到践踏。但是即使这些事物，也只有当处置它
们的人偶然地对它们进行了某种处置之后，它们才能受到偶然性的某种影
响，否则是不行的。

相反，自发则可以出现于许多低等动物和许多无生物中。譬 15 如我们说
一匹马自发地来了，因为，虽则它的到来救了自己的命，但它来的目的不是
为了脱险。再如三脚祭坛自发地放着，因为，虽然人把它放在那儿总是供人
坐的，但祭坛本身放在那里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①。

因此显然，所谓自发，一般他说来是适用于有目的的事情范围内，因外

                                                
① ”幸福”这个词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两重涵义：一是语源上的涵义，即“好运”的 意思；另一涵义是他

自己的说法：幸福存在于能有思考能有道德价值的人类的，以美德 为条件的最高尚的精神活动中。
① 祭坛原是神庙里供祭祀用的。古希腊风俗，如果一个人有人迫着要杀他，他逃到庙里去坐在祭坛上，别

人就不能杀他了。如果别人杀了他，就是渎神行为，将受到神的惩罚。



在的原因而没有发生实际的结果的事情。如果这种自发 20 的结果是出于能有
意图的人的意图，那它们就被说成是由于偶然性。

“奥托马登”这个词中的“马登”就说明了它的涵义。它所使用的场合
是“为了的事”（目的）不发生，只发生了达到目的的手段。例如到某处去
是排泄的手段。如果去了以后没有排泄，我们就说是无目的地去了，或者说
去 25 是无目的的。这就是说，作为达到目的的自然手段的事没能实现自己的
目的。说是“自然手段”，因为，如果有人说无目的地洗了个澡是因为太阳
没有发生日蚀，那是笑话。因为洗澡不是为了日蚀。因此自发（奥托马登）
这个词就其辞源而言，意思就是：“自身无目的地发生”，例如石头掉下打
了这个人，并不是因为要打他而掉下来的，所以它是自发地掉下来的，但它
也可以是由于一种要打击的目的而掉下来的。②

在自然产生的事物里自发和偶然分别得最清楚，因为，如果一个事物产
生得违反自然，我们不说它是由于偶然而产生的，宁可说 35 它是自发产生
的。还有一个分别，即，自发的原因是外在的，偶然性的原因是内在的。

198a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什么是偶然，什么是自发，以及它们之间的
区别何在。它们两者都属于原因中“变化的根源”这一类，因 5为总有一个
原因，或自然或思考，在起作用。但这种可能的原因的数目是不确定的。

自发和偶然是那些已经被某事情因偶然属性而造成的（本来也可以由思
考或自然造成的）结果的原因。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因偶然属性的东西先于
因本质的东西，显然也就没有什么因偶然属 10 性的原因能先于因本质的原
因。因此自发和偶然后于思考（努斯）和自然。因此，如果说天的原因最是
自发的话，那末努斯和自然必然不仅是别的许多事物，而且也是这个天本身
的居先的原因了。

第七节

198a14 那么可见得，有原因这东西，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四个。这 15
数目就等于对“为什么”的答案的四种理解。就是指：（1）于没有运动变化
的对象，就是指“形式”（如在数学里，结论的原因最终指的是直线、可约
数等等的定义）；或（2）指的是引起运动变化的根源，（如：他们为什么去
打仗了？答曰：别人进攻来了）；或（3）为了什么 20 目的，（如，答曰：
为了统治）；或（4）于产生的事物，则是指质料。

由此可见，原因就是这几种。既然原因有四种，那末自然哲学家就必须
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
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 25 答“为什么”这个问题。
但是后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同一的，而运动变化的根
源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例如人生人），一般地说，凡自身运动而引起别的
事物运动者皆如此；（凡不是如此的事物就不是自然哲学的对象。因为它们
引起别的事物运动变化，但不是由于自身有运动，也不是由于自身内有运动
的根源，它们是自身不运动的。因此有三门学问：一门研究不能有运动 30
的事物，第二门研究能运动但不能灭亡的事物，第三门研究可灭亡的事物。）
因此解答“为什么”这问题时必须根究到质料，根究到形式，根究到最初的

                                                
② 这里指出一个外在的原因。



推动力。研究产生过程中的原因，主要研究这三者：在什么之后产生了什么，
什么是主动者或什么是遭受者；并且，35 在连续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这样
做。

以自然方式引起运动的根源共有两类。其中一类本身不是自然的，因为
它在自身内没有运动变化的根源。凡在自身不运动变 198b化的情况下推动别
的事物的皆属此类。诸如那些完全不能运动的原初的实在，事物的本质或形
式，因为这是终结或目的。因此，既然自然是目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研究它。
我们也必须指出“为什么”的所有的涵义，这就是要指出：（1）这个结果必
然是那个原因 5引起的（或绝对地或通常是由它引起的）；（2）如果这个是
这样，必然先有那个是那样，例如有结论必有前提；（3）这就是某事物的本
质；以及（4）因为这样比较善（不是绝对的善，而是对每一事物的本质来说
的善）。

第八节

那末我们首先必须说明，为什么自然属于目的这一类原因；198b10 其次
必须说明必然性在自然科学问题中的涵义。须知思想家们一向都是用必然的
原因来解释事物的。例如他们说：既然热和冷等等属于一定的事物，就必然
有一定的事物存在和产生着。虽然他 15 们还曾提出过别的原因，如有的人提
出爱和憎，有的人提出“努斯”

为原因，那也只不过是提了一提而已，以后就弃之不顾了。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件自然的事情就不可以不是为了目的，也不是

因为这样比较好些，恰如天下雨不是为了使谷物生长，而只是由于必然（因
为蒸发的汽必然冷却，冷却了必然变成水而下 20 降，其结果谷物得到雨水而
生长）呢？同样，一个人的庄稼在打谷场上遭雨霉烂了，可是下雨并不是为
此一为了使谷物霉烂，这①是偶然的。自然物的各构成部分何尝不也是这样
呢？例如，人的牙齿就必然地长得门齿锐利，适于撕咬，臼齿宽大，便于磨
碎食物，25 它们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只是一种巧合的结果。其它
一切似乎有目的的构成部分也是这样。在事物的所有部分结合得宛如是为了
某个目的而发生的那样时，这些由于自发而形成得很 30 合适的事物就生存了
下来；反之，凡不是这样长起来的那些事物就灭亡了，并且还在继续灭亡着，
如恩培多克勒所说的那种“人头牛”就是这样地灭亡了。

这个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论证，就是人们可能用以提出怀疑的根据。但
是这种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些事物以及一切自 35 然物是永远如此或通
常如此产生的，其中没有一个是由于偶然或 199a自发而产生的。因为冬天常
常下雨不算是偶然，也不算是碰巧。

如果暑天下雨就被认为是由于偶然或碰巧了；暑天炎热也不算是偶然或
碰巧，要是冬天炎热就算是偶然或碰巧的了①。那么既然或是碰巧或是有目
的，二者只能择一，又，既然这些事物是不可能有出于巧合也不可能有出于
自发的，那么就是有目的的了。而这 5些事物又全都是自然的（那些与我们
在这问题上见解相反的人，从他们话里看出也应该是没有否认这一点）。因

                                                
① 指谷物因雨而霉烂。
① 希腊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地中海气候型的特点是：冬季寒冷多丽，夏季炎热干燥。



此在自然发生着和存在着的事物里是有目的的。
其次，在凡是有一个终结的连续过程里，前面的一个个阶段都是为了最

后的终结。无论在技艺制造活动中和在自然产生中（如果没有什么阻碍的话）
都是这样，一个个前面的阶段都是为了最后 10 的终结。可是技艺制作是为了
某个目的，自然产生也是为了某个目的。例如，假定一所房屋属于自然产生
的事物之列，它的产生也会经过象现在由技术制造时所通过的那各个阶段；
反过来，假定自然物不仅能由自然产生，而且也能由技术产生的话，它们的
产生就也会经过和由自然产生时所经过的一样的过程。前面的所有各阶 15
段都为了终结。一般地说，技术活动一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实现的东西，另一
是模仿自然。因此，既然技术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因为前
面的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是和在 20 技术产物里一样的。

这一点在人以外的其他动物的涪动里表现得最明显。它们做着各种事，
并不用技术，也没有经过研究，也不是出于什么考虑。因此有些人问道：蜘
蛛、蚂蚁等等这些动物工作着，那是由于“努斯”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呢？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仔细地观察下去 25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植物也是为了目的
而长出东西来的，例如叶子长出来是为了掩护果实。因此，燕子做窝、蜘蛛
结网既出于自然，也有目的，植物长叶子是为了果实，根往下生长（不是往
上长）是为 30 了吸取土中的养分，那么可见，在自然产生和自然存在的事物
中也是有目的因的。

又，既然自然有两种涵义，一为质料，一为形式；后者是终结；其余一
切都是为了终结，那么，形式该就是这个目的因了。

然而，差误的现象在技术的过程中是有的，如文法家会写错文 35199b

句，医生会用错药。因此，在自然过程中差误显然也是可能有的。
如果说有些技术产物造得正确，达到了目的，在出现了差误的产物里，

就是想达到目的而没能达到，那末在自然产物里也是会有这种 5情况的，畸
形物就是没能达到目的。因而在根源①的结合中，如果不是针对着某一目的或
目的没能达到，“人头牛”之类的东西就会因为某一种根源（相当于现在所
说的“种子”）的差误而产生。还有：动物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必然先已
产生种子；所谓“生命之原初”化过程，达到一定的终结的；由任何一种根
源出发的运动变化，既不会达到完全相同的终结，也不会达到完全偶然的终
结①，而是始终有一种竭力趋向相同终结的倾向（如果没有障碍的话）。目的
和达到目的的运动过程也可能因偶然而发生。例如，一个外邦人来 20 了，交
付赎金之后被放走了，就好象他是为此而来的，但实际不是为此而来的，这
时我们就说他是因偶然而做了这个的。这个终结是因偶然属性而达到的——
因为偶然属于因偶然属性的原因，这是我前面已经讲过的——但是，如果这
件事是一定要发生的或通常要发生的，那么它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
偶然”发生的。在 25 自然过程里，如果没有障碍的诸，总是一定或通常会达

                                                
① 就是指的种子。10 再说，在植物中也存在着目的因，但是合目的的准确程度差些。那么，在植物中是否

也有“橄榄头葡萄”（就象“人头牛”一样）之类的东西呢？这是一个怪念头。但是如果动物中有过这类

东西，植物中也就理当有过，而且还应该在种子里就已经偶然地产生了。15 但是总的说来，持这种念头的

人，是取消了自然物和自然。因为凡自然物都是以一定的内在的根源为起点，通过不断的运动变①“根源”、

“生命之原初”，都是恩培多克勒使用的术语。
① 例如由人的精子生出的人不会有完全相象的，但也不会生出狗或马来。



到目的的。如果因为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动者，就不承认产生有目的，这是
错误的。事实上技术也不能有意图，因为，如果造船技术存在在木头里的话，
那末“由于自然”也就能同样地造出船来了；因此，既然技术年有目的，那
末自然内就也有目的。医生给自己治病就是一个 30 最好的比方，因为自然就
象这个。

那末显然，自然是一种原因，并且就是目的因。

第九节

至于必然性，我们要问：必然的东西是因“假设”而必然②的 199b 呢，
或者也是“单纯”必然的呢？通常的看法，是把必然的东西置于产生过程之
中，正如有人认为墙壁是这样地因必然而产生的：因为 200a重的东西自然地
向下，轻的东西自然地向上，所以石头在最下面做 5地基，砖头因为比石头
轻在它上面，木材在最上面，因为它最轻。①

墙壁的产生虽然不能没有这些东西，但它并不是由于这些东西——这些
只能作为它的质料因。——产生墙壁是为了要遮护和保藏某些别的东西。在
其他一切凡含有目的的事情里也都一样，10 不能没有那种具有必然的本性的
事物，但产生不是由于这些事物（除了作为质料）而是由于目的。例如，为
什么锯子是现有这样的呢？答曰：为了有一个能锯东西的锯子。但是，若不
是用铁做的，就不能产生符合这个目的的锯子。因此，若要有锯子，并能锯
得了东西，它必然是铁的。这样，必然的东西是因“假设”的，而不是作为
在它以前的那些事物决定的必然结果。因为必然的东西是在质 15 料之中，而
为了的东西却是在定义里。

数学中必然的东西和自然产生的事物中的必然的东西有某种相似之处。
例如，既然直线的定义是现有的这样，三角形的诸角之和必然等于两直角。
但是不能倒过来，如果三角形诸角之和不等于两直角，那末直线的定义也就
不会是现有这样的。但是，在有目的 20 地产生的事物中，论证次序是可以倒
过来的。因为，如果目的要达到或已经达到，那么它之前的阶段将先存在或
已先存在。否则，恰如在数学里那样，结论得不到，起点（即前提）就不会
存在，这里目的或为了的某种东西也不会存在。因为目的也是一个起点——
当然不是指产生活动的起点，而是指的逻辑推论过程的起点（在数学里只有
逻辑过程的起点或前提，因为在数学里不存在产生活动）。25 因此，如果要
有一所房子，这样那样的事物或（概括地说）为了目的的质料（例如砖、石
等——如果是房屋的话）必先产生、先预备好或先已存在了；但是，目的不
是也不会是由于这些事物（除非作为质料）；然而，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房屋缺少石头，锯子缺少铁——那么房屋、锯子也不会产生，恰如在数
学里那样，如果“三角形 30 诸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不能成立，它的前提也必
不存在。

那么显然，自然物里的必然的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质料的那东西和它
的运动变化。虽然质料和目的这两个原因自然哲学家都必须加以论述，但比
较主要的是论述目的因，因为目的是质料的原因，并非质料是目的的原因。

                                                
② “如果（既然）⋯⋯，那么必然⋯⋯”是“假设”的必然在文字上的表现。
① 这里指出，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然过程中只有这样的“单纯”的“必然”。



目的是为了某种东西，而起点来自定 35 义。恰如在技术产物里那样，既然房
屋是由现有的定义规定了的，200b那末它的材料必然地应该先已产生或先已
存在了；既然健康是由现有的定义规定了的，那末这样那样的身体素质必然
地应该先已产生或先已存在了。同样，人也是如此。一定的事物必然先有一
定的质料。这种必然的东西或许也存在于定义里。因为在给“锯”这种动作
下定义，说它是这样的一种分割方式时，若没有这样 5性能的齿，这种分割
方式就不可能，锯齿若不是铁的，也不能有这种性能的齿。因为在定义里也
包括几个成分术语作为定义的物质材料。



第三章

第一节

200b12 既然自然是运动和变化①的根源，而我们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又正
是关于自然问题，因此必须了解什么是运动。因为，如果不了 15 解运动，也
就必然无法了解自然。在确定了运动的意义之后，必须试着以同样的方法去
研究接踵而至的有关的一些概念。运动被认为是一种连续性的东西。而首先
出现在连续性中的概念是“无限”。20（这就是为什么“无限”这个术语常
常出现在连续性的事物的定义中的缘故，例如说：“可以无限分割的就是连
续性”。）此外，如果没有空间、虚空和时间，运动也不能存在。那末，因
为这些理由，也因为这些②是一切自然对象所共有并与一切自然对象共存的，
显然，一开头必须先逐个地研究这些共同的东西。因为通常的次序总是 25
先研究共同的东西，然后再研究特殊的东西。

那末，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先来研究运动。
事物有：（1）仅是现实的；[（2）潜能的；]①（3）既是潜能的也是现

实的——本质（实体）、数量、性质，以及存在的别的范畴都是如此。所谓
“关系”有：过量和不足的相关、行动者和遭受者的相关——一 30 般他说就
是能推动者和能运动者②的相关。因为能推动者是能运动者的推动者，能运动
者是在能推动者推动之下才能运动的。

其次，离开了事物③就没有运动。因为变化中的事物总是或为实体方面的
或为数量方面的或为性质方面的或为空间方面的变 35 化，要找到一个能概括
这些事物的共性而又既非实体又非数量又 201a 非性质或其他任何一个范畴
（照我们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因此离开上述事物不会有任何运动和变化，
因为上述事物之外再无任何存在。

又，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在属于任何主体时都可以有两种方式：如实体，
一为形式，一为形式的缺失；性质如一为白，一为黑；数 5量如一为完全，
一为不完全；同样还有位移里的，如一为向上，一为向下，或者说一为轻，
一为重。因此，存在有多少个种，也就有多少种的运动和变化。

由于已经将每一个类里的事物都区分为现实的和潜能的了，10 所以我们
现在可以说：潜能的事物（作为潜能者）的实现即是运动。例如，能质变的
事物（作为能质变者）的实现就是性质变化；能够增多的事物及其反面——
能够减少的事物（这两者没有共通的名称）15 的实现就是增和减；能产生的

                                                
① 亚里士多德将运动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运动又叫做“变化”，它包括：实体（本质）的变

化——产生和灭亡、性质的变化、数量的变化——增加和减少、以及位置的变化。狭义的运动仅包括：性

质的变化、数量的变化和位置的变化。
② 运动、无限、空间、虚空和时间。
① “仅是现实的”东西指纯形式；据《形而上学》1065b5，这里还有一类，即”仅是潜 能的”东西，如无

限者；第三类才是：“既是潜能的也是现实的”东西，即形式加质料，这 是自然对象。
② 或：“能推动者和能被动者”。
③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体系中的(( ((((((((（事物）这个概念是一个运动中的 概念，所以关于”事物”，如

“变白的事物”，我们理解的时候不能忽略了“白的”这个具体 内容，第五章 226b31，227b24—30 即译

为”内容”。(( ((((((((也就是 236bl 以下 所说的“真正的变化者”。



事物和能灭亡的事物的实现就是生与灭；能移动的事物之实现就是位移。这
就是运动，举例解释如下。当能用于建筑的材料在我们说它是“作为能用于
建筑的东西”

的阶段内，即处在实现活动过程中时，它就是正在被用以建筑；这个运
动就是建筑。它如学习、治病、滚转、跳跃、成熟、衰老也俱各如此。

20 既然有时同一事物可以既是潜能的也是现实的——一定不是同时，或
者不是在某类的同一方面，而是诸如一方面潜能上是热的，另一方面现实上
是冷的。那么，许多事物这时就会彼此既推动也被推动。因为它们每一个都
会既是能行动者，同时也是能遭受者。因此，自然的推动者也是能运动者，
因为凡自然的推动者，在 25 推动的同时自身也在被推动着。确有一些人他们
认为一切的推动者自身都被推动，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问题尚有赖
于别的论证才得明白，正确的说法将在以后作出①，现在只要知道是有一种推
动者自身不能运动的就够了。运动是潜能事物的实现，只是当它不是作为其
自身，而是作为一个能运动者活动着而且实现的时候。30

我所说的“作为”，其涵义如下。青铜是潜能的塑像，但运动不是作为
铜的铜的实现上。因为“是铜”和“是一个潜在的能动者”不同一；要是这
二者无条件地同一，也就是说，它们的定义同一，那么 35 作为铜的铜的实现
就是运动。但是如已说过的，它们不是同一的。

这个道理若以对立为例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了。“是能健康的”和“是 201b

能生病的”不同一。因为，如果这两者同一，那么“是生病的”和“是健康
的”就没有分别了。但是“是健康的”和“是生病的”这二者的主体（无论
体液还是血液）是同一者。既然“是铜”和“是潜在的能动者”不同一（正
如“颜色”和“可以看得见的”不同一那样），可见 5得，运动是潜能事物
作为能运动者的实现。

因此可见，运动就是这个；运动进行的时间正是潜能事物作为潜能者实
现的时间；不先也不后。因为每一事物都可能一个时候在实现着，另一个时
候则不在实现着。以可建筑物为例，建筑活动10 是可建筑事物作为可建筑事
物的实现，（因为可建筑事物的实现若非建筑活动就是已成为房屋，但是，
当房屋已存莅时，可建筑的事物就不再是可建筑的事物了，所谓可建筑的事
物是指正被用于建造过程中的。因此这个实现必然是建筑活动。）而建筑活
动是一种运动。这同一原理于其他种运动也是适用的。15

第二节

根据考察另外一些学者①对运动发表的议论可以看出，我们 201b 这个定
义是好的，不容易另外给它下别的定义。因为不可能把运动和变化归在别的
类里。这一点在看到有些人给运动下定义，把 20 它说成是“不相同”、“不
相等”或“不存在”时就明白了。因为不论“是不相同的”、“是不相等的”
或“是不存在的”，都不是必然运动的；变化也不是趋向这些或从这些出发
的，正如不是趋向这些的对立面或由它们的对立面出发的一样。这些学者之
所以把运动归入 25 这些类里是因为他们觉得运动是一种“不定”，而第二行

                                                
① 见第八章第一——六节。
① 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派。



①里的本原都是不定的（因为都是缺失），其中没有一个是“这个”或“如此”
或其他范畴。

运动所以被认为是“不定”，其原因在于，它不能单单被归入事 30 物之
潜能或单单被归入事物之实现，因为（例如）可能的量或现实的量都不必然
运动。运动被认为是一种实现，但尚未完成。其原因在于，“在实现着的潜
能”本意就是“尚未完成”。所以理解运动 35 是什么就发生了困难，因为若
不归入缺失或潜能就必然要归入完 202a全实现，但全都显得不行。所以剩下
来只有一个方法了，即把它说成是一种实现，不过这是指我们所说的那种“尚
未完成的”实现。

这种说法虽则难理解，但却是能成立的。
前已说过的那种推动者②，亦即，凡有运动潜能的，它的不动 5叫做“静

止”的事物（因为，所谓“静止”就是运动所属的主体的不动），它在推动
时自身也被推动，因为推动就是对能运动的事物（作为能运动者）施加行动，
但施加行动靠了接触，因此推动者在推动的同时自身也在受到推动。所以运
动是能运动事物作为能运动者③的实现；但运动的发生是靠了同能推动者的接
触，因此，推动者同时也被推动。10 推动者总是形式（即“这个”或“如此”
或“如许”），在它起作用时，它是运动的本源或起因，例如现实的人使可
能成为人的东西（潜能的人）变成人。

第三节

答案是很明显的：运动是在能运动的事物内进行的。因为实 202a14 现是
能运动的事物的实现，它又是在能推动的事物的推动之下实 15 现的。但能推
动的事物的实现活动，并不是在能运动的事物的实现活动之外的。因为，这
应该是双方共有的实现活动；能运动者之所以“是能运动的”是因它有这个
潜能，而推动者之所以“是推动的”是因为它正在实行着。推动者的实现活
动体现在能运动者的实现活动中。因此两者的实现活动是合一的，正如由一
到二和由二到一，以及上坡和下坡是同一个间隔一样。这是同一者，仅仅说
20 法不同而已。于推动者和被动者就是如此。

但是这种说法有论证上的困难，因为能行动者的实现活动和能遭受者的
实现活动似乎必然是不同的。一为行动一为遭受。前者的效果和终结是行为，
后者的效果和终结是影响。既然二者都是运动，那么（a）如果说它们是两个
不同的，分别何在呢？须知，若 25 不是（1）两者都在受动者（或者说被动
者）内，就是（2）主动在主动者内，被动在被动者内（如果需要把后者也叫
做主动，那它就是一个同名异义词）。但是，假定是第（2）种说法，那么运
动就可以在主动者内了。因为推动者和被动者是同一个词。因此一切推动者
都 30 可以被推动。否则就是，推动者虽有运动但它本身不能被推动①。假定
是第（1）种说法，即主动和被动两者都在被动者内（或者说遭受者内），例
如教和学是两回事，但两者都在学生身上。那么首先，35 这两种实现活动就

                                                
① 毕达哥拉斯十对立表中以“无限”开始的那一行。见第一章第五节注。
② 即自然的推动者。
③ 即”能被动者”。
① 见第八章第五节。



不会是在各自本身之内。其次，一事物在同一个时间内有两种运动，这是很
荒诞的。因为，那曾见过一事物有两 202b种变化而又是变成一种形式的呢？
这是不可能的。实现活动应该是一个。但（b）两个不同种的事物有同一实现
活动的说法也是不合理的。要是教和学能同一，主动和被动能同一，那未不
同种的事物是可以有同一种实现舌动。不过这样一来，讲授就将同于学习，5
作用同于受作用。照此，这位教师就会必然正在学习他所正在讲授的，动因
正在受作用。

一个事物的实现活动应该在另一事物中进行，这是不错的；（例如教是
一个能教的人的实现活动，但活动是在某一被教的人身上进行的，并且在这
过程中两者是不可分的，是甲在乙里的。）倘若 10 不是作为等同，而是作为
潜能的事物和现实的事物相关地存在着，那么并不妨碍两种事物有同一种实
现活动。即使行动和遭受同一，倘若它们不是在（规定它们本质的）定义上
同一（如衣服和衣裳），而仅是象从忒拜到雅典的道路和从雅典到忒拜的道
路那样的同一的话（如前已说明过的），那么一个人就不必然是在学习他自
15 己正在讲授的东西了。因为某些方面同一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同一，而仅
是当它们实际发生时它们的实现活动是同一的。但是的确，即使教和学两件
事同一，也不能因而就说学习活动就同于讲授活动。仿佛如果分开的两点之
间有一距离，不能因而说，由此及彼 20 和由彼及此是同一的。总括起来说，
教和学或行动和遭受不是完全同一，而是它们所赖以存在的那个东西——运
动是同一个。须知甲在乙中向实现目标的活动，与乙靠甲的作用向实现目标
活动在定义上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们说明过了运动的定义，包括一般的运动的定义和特殊的运动的
定义。（如何给每一种的运动下定义，这是不难明白的。例如：性质变化是
能质变的事物作为能质变者的实现。）但运25 动的定义还有更明白易懂的表
述法：运动是能主动的事物和能被动的事物，作为能主动者和能被动者的实
现。先给一般的运动，回头再各别地给各种的运动，如给“建筑”或“治疗”
下这样的定义。并且给所有的运动都下这样的定义。

第四节

既然研究自然是要研究空间的量、运动和时间的，其中每一个 202b必然
不是无限的就是有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事物都得非无限即有限，如
“影响”①和“点”，它们或许没有哪一个必然不是无限的就是有限的。）因
此，讨论有关无限的问题，研究是否有无限，如 35 果有的话，它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研究自然的人必须做的工作。

事实证明，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和我们这门学科有密切关 203 系的。
事实上，所有有名的哲学家，凡是接触过这门自然哲学的，都讨论过有关无
限的问题，并且大家都把它看作为事物的最初根源。

有些人，如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把无限看作为自在的实 5体，而非
其它事物的属性。不过毕达哥拉斯派把无限置于感性事物之列（他们是不把
数和感性事物分离开来的），并主张伸到天外的就是无限。而柏拉图则主张
天外无物，理念也不在天外，因为 10 不能说它是在什么地方的，但是不但在

                                                
① 事物的性质对人的感官的影响。



感性事物中而且在理念中都有无限。其次，毕达哥拉斯派把无限者和偶数等
同看待，因为偶数在被奇数围限的情况下，还是赋予事物以无限性。数（在
几何图形中〕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因为角尺围着“一”和围着 15“除
去一”的数，结果，一个的形状总是在变换着，另一个却总是一种形状①。可
是柏拉图则主张有两个无限：大和小。

另一些人，即自然哲学家，他们都是把无限看作为被他们称之为元素的
某一自然物（如水或气或它们的中间物体）的属性。持元 20 素数目有限论的
那些人都不认为总数是无限的；而持元素无限论的那些人，如阿拿克萨哥拉
和德漠克利特，（前者认为，无限的事物是由同种的部分组成的，后者认为
是由一切形状的原子混合成的。）他们说，无限的事物是靠接触而得以具有
连续性的②。

此外，阿拿克萨哥拉由于看到任何事物都是由任何其他事物产生，所以
他主张任何部分的事物都是一个象万有总体③那样的 25 混合体。好象也是根
据这个理由，所以他认为万物曾经是在一起的。如这片肉和这块骨曾经是在
一起的，任何事物也是曾经在一起的；因此所有事物曾经是在一起的；并且
曾经是同时在一起的。因为不仅在每一个事物，而且所有事物都有分离的开
始。既然产生的事物都是由相似体中产生出来的，并且所有事物都有产生（虽
30 然不是同时），因此必然有一个产生的根源。这个根源是一个，就是阿拿
克萨哥拉称之为“努斯”的那个东西；并且“努斯”也是从某一时刻开始思
考的。因此所有事物必然曾经都是在一起的，后来在某个时刻开始被推动了。
而德漠克利特却说他的最后的原子并不是从任何别的东西产生出来的，共同
体原子是所有事物（因原子 203b 的大小和形状不同而各不相同）的根源。

据上所述可以明白，对无限进行的研究是和自然哲学家有关系的。他们
大家都把它当作一个根源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无限不能是没有作用的，而且
除了作为根源而外它也不可能起别的作用。5 因为任何事物如果不是根源就
是由根源产生的。但是无限不能有自己的根源，否则这个根源会成为无限的
一个限度。其次，作为根源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凡产生的事物都必然达
到一个完成，所有灭亡过程也都有一个终限。如我们所说的，就是因为这个
缘 10 故，所以无限没有自己的根源，而是无限自身被作为其他事物的根源，
并且包容一切，支配一切，如那些除了无限而外不承认有其他原因（如“努
斯”、友爱）①的人们所主张的那样。并且无限是神圣的东西，因为神圣的东
西是不会灭亡的，如阿拿克西曼德和大多数 15 自然哲学家所说的。

相信有无限存在的主要根据有五点：（1）时间是无限的；（2）量的无
限可分性（因为数学家也使用“无限”）；（3）产生和灭亡是无穷 20 无尽

                                                
① 角尺■围着“一”产生的形状■和■等等都是同一形状。围着”除去一”的数，即第一个偶数“二”，

所成的形状■系 2：3，而■系 3：4，形状不同，余此类推，乃至无穷。
② 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派抽象地谈论无限。自然学派的无限有具体的事物。（1）伊奥尼亚的一元论者，如

泰勒斯说这个具体事物是水，阿拿克西曼德说它是一种不定的物质，阿那克西米尼说它是空气，赫拉克利

特说它是火。（2）多元论者，如恩培多克勒主张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是万物的根源，元素的数是有限

的，各元素的量也是有限的。（3）阿拿克萨哥位和德谟克利特主张有无限数的基本粒子。他们所谓的“无

限”是指这些基本粒子在互相接触时形成的无限的集合体。
③ 作者常常把全宇宙作为一个“总体”，而把一个一个的事物作为“部分”。
① 阿拿克萨哥拉的“努斯”（心灵、思想、智慧）和恩培多克勒的“友爱”。



的，产生的事物是由无限产生的；（4）有限的事物总是以别的事物为限的，
因此必然没有真正的限，如果有限总是以另一个和它自己不同的事物为限的
话。（5）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所有思想家都感到困难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
思想不能想象任何限制，所以数和 25 数学量以及超出天外的事物都被认为是
无限的。而且，既然超过天外是无限的，那么看来物体也是无限的，世界也
是无限的，因为，为什么在虚空的一处有物体在别处就不能有呢？因此只要
一处有无限，所有各处就都有无限。如果虚空、处所是无限的，物体 30 也必
然是无限的，因为在永无穷尽的事物里没有可能存在和实际存在的区别。

关于无限的理论是有困难的。否认有无限吧，有许多地方显得说不通。
承认有无限吧，还得回答下列问题：它是作为实体呢还是作为某一事物固有
的属性呢？抑或两者皆否呢（虽然依然有事 204a物是无限或为数无限的）？
但特别属于自然哲学家的任务则是探究，是否有一个可以感觉的量是无限
的。

那么首先必须辨析“无限”的各种不同的涵义。无限者一种是指不可能
有“穿越”的事物，这种事物是在本性上谈不上什么穿越 5不穿越的，就和
说声音“是不可见的”一样。另一种是指，虽可以谈得上穿越，但穿越不到
尽头的（或者是，很难穿越到尽头的，或者是，虽然本性上可以穿越到尽头，
但在现实上穿越不到尽头，或者说没有一个现实上的终限的）事物。

其次，一切无限的事物都或是可以无限增大，或是可以无限分小，或是
两个方面的。

第五节

无限是一种脱离感性事物的自在的无限——这种说法是不可 204a8 能
的。

因为（1）若无限既不是量也不是数，它是自在的实体而非属 10 性①，那
么它就是不可分的。因为可分者必然或是量或是数。而如果是不可分的，就
不是无限的了，除非“无限的”是象声音是“看不见的”那个意思。但这不
是那些主张有无限的人们所说的意思，也不是我们正在探讨的那个意思，即
“不可穿越的”。但是，若无限 15 为属性，它作为“无限的”，就不能是实
体的一个构成元素了，就象“看不见的”不能是语言的一个构成元素那样，
虽则声音是看不见的。

（2）其次，既然数和量不能是实体，——无限在本质上是它们的一种表
现——无限本身又如何能是实体呢？因为无限比起数和量来必然更其不可能
是实体。20

（3）也很显然，无限不能作为一个实现了的事物、一个实体或根源。如
果无限可分成各部分的话，从其中取出的任何一部分也应是无限的（因为，
如果无限是实体，不是属性的话，那么“是无限的”和“无限”就是一回事
了）。因此无限或者是不可分的，或者可分 25 成多个无限。但是同一事物不
可能是多个无限。恰如空气的部分是空气一样，如果无限是实体或根源的诸，
无限的部分也应该是无限。于是无限是没有部分的，是不可分的。但这和“无
限是一个实现了的事物”的说法又有矛盾，因为后者必然是一个一定的量。

                                                
① 这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见 203a5），他们把自在的无限作为事物的一个元素。



因 30 此，无限是作为属性属于实体的。但是，这样一来，如我们所说过的，
无限就不能被说成是一个根源了，而无限所从属的实体是空气或偶数①。因
此，毕达哥拉斯派的追随者们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他们把无限当作了实体，
还把它加以分划。35

但是，虽然这一研究同样还可以在更一般性的级别上进行：无 204b限是
否也能出现在数学对象以及那些没有量的理性事物里呢？但是我们的研究对
象是感性事物，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在感性事物中是否有物体在增
加的方向上是无限的。

我们先在理论上论证。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感性事物在 5增加的方
向上是无限的。如果物体的定义是“以面为界”，就不可能有一物体是无限
的，不管在理性事物还是在感性事物上。数，甚至脱离感性事物的数，也不
能是无限的。因为数或有数的事物都 10 是可以计数的；那么，如果可计数的
事物能被计数，无限也就可以被穿越过去了。

然后我再在具体事物上作进一步的论证，下面可以看到：无论是（1）复
合的物体还是（2）单一的物体都不能是无限的。

（1）如果构成元素的数目是有限的，合成的事物就不能是无限的。因为
这些元素必须多于一个②，而对立又必须经常保持相互 15 均衡，所以必然其
中没有一个是无限的。因为，如果对立两者其中一者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低
于另一者，例如，若火的量是有限的而气的量是无限的；又，已定量的火在
能力上超过同量的空气，并且这种超过有一个一定的比值；那么，无限的物
体显然会压倒并消灭掉有限的物体。但是，“每一个元素都是无限的”这样
说也不行，因 20 为物体是各个方向上都有延伸的，无限是无止境的延伸，因
此，无限的物体只要一个就足够在各个方向上都延伸到无限远了。

（2）一个单一的物体也不能是无限的，无论它是（如某些人①所主张的）
（a）一种诸元素所由产生的超元素或者还是（b）单体。25（a）我们必须要
考察前者；因为有些人把超元素（不是把气和水）当作无限，为的是免得别
的元素被具有无限性的元素所消灭。因为它们彼此是对立的——如气是冷
的，水是湿的，火是热的——如果其中有一个是无限，其余的该被消灭掉了。
但现在他们说，无限不是这些元素，而是它们所从产生的那个东西。但是，
要是说有这种东西存在着那是不行的。倒不是因为它的无限性（因为关于这
一 30 点自有一个对一切事物，包括气、水等，都适用的论证来说明），而仅
仅是因为除了所谓的元素而外，并没有这样的感性物体。一切事物都可以被
分解为自己所由组成的元素。因此，如果有这个超元素的话，它该在这个世
界上②、在气、火、土、水以外存在着了，但 35 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东西。（b）
火或别的元素也没有一个能是无限 205a的。因为，一般他说来（撇开它们之
中哪一个是无限的这个问题不谈），万物（即使是有限的）不能“是”或“变
成是”这些元素中的一个，象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在某一个时候万物都

                                                
① 空气为量（体积）的无限者，偶数为数的无限者（奇数有限）。
② 否则物体就不是复合的了。
① 如阿那克西曼德，见 187a
② 阿那克西曼德主张，无限以混沌状态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以外，并包裹着我们的 世界。他还明确地说过：

“现存万物所由产生的那个东西，万物灭亡时复归于它”。（见 蒂尔斯辑《苏格拉底前哲学家残篇》二之

九）



变成火。于 5“一”（如自然哲学家所假设出来的超元素）这同一论证法也
适用。

因为任何事物变化时都是由对立的一面到另一面的，例如由热变冷。但
是，关于“是否有某一元素能够是无限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对所有的
元素都作如下的研究。

总的说来，不可能有感性物体是无限的。说明如下：10
所有感性物体本性都有一个处所，并且各物皆有自己特定的空间。并且

各物的部分和整体的空间是相同的，例如整个的地球和一块土有相同的空
间，或如火和一火星也有相同的空间①。因此，假设（a）无限的感性事物是
同种的，那么它就会或是不动的或是永动的。但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往下
的情况比往上或往别的 15 方向的情况多呢？我的意思是，假设以一块土为例
的话，那么它会往哪里运动或在哪里静止着呢？因为据假设，与它同种的大
地的空间是无限的。那么大地是否会占有全部空间呢？又如何占有呢，那么
大地的静止和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者说，它的运动或静止是在什么
地方呢？要么在所有地方都静止（因此就不 20 会有动），要么在所有地方都
运动（因此就不会有静止）。但假设（b）宇宙万物不同种，那么各物的空间
也不会相同；并且首先，宇宙万物除了通过接触而外就不成统一体；其次，
物体的种就会或是为数有限的或是为数无限的。（i）它们的种不能是有限的。
因为，假如宇宙总体在量上是无限的，就会是：有些物体在量上是无限的，
25 有些物体在量上是有限的，例如说火是有限的水是无限的。但是如我们在
前面说到过的，“是无限的”的元素应已消灭了其对立者了。（自然哲学家
都不把火或土而把水或气或它们的中间体当作一个无限，其理由的确就在这
里，因为火和土所在的空间显然是确定的，而水和气或向上或向下两可。）
但是（ii）如果物体的种为数是 30 无限的并且都是单体，那么就会有无数的
空间和无数的元素了。如果不可能这样，而空间是有限的。那么整体也必然
是有限的，因为空间和物体不能不互相适应。整个空间不会大于物体所占有
的空间（因此物体也不会是无限的），物体也不会太于空间，因为否则 35
就会或者有一个空的空间或者有一本性不在任何空间的物体了。205b

阿拿克萨哥拉关于无限是静止的问题的理论是谬误的。他说，无限自己
使自己不动。其原因在于，它是在它自身内，不受别的东西包容。好象一事
物无论在哪里。那里就是它的合乎本性的处所似的。但是一事物很可能是被
迫而在某处的，在那里并不是在 5它合乎本性的地方。因此，即使“宇宙总
体是不动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被自身固定着并处于自身内的事物必
然是不能运动的），我们还是必须说明运动为什么不是它的本性。仅这么提
了一下就不管了是不够的。因为别的无论什么物体也可能不在运动，但并不
妨碍它在本性上是能运动的。既然大地不动并不是以大地 10 是无限的为前
提，而是因为它处于中心；但是它之所以会停留在中心，并不是因为没有别
种空间可任其静止，而是因为它本性如此。然而在这种场合也可以说它使自
己固定不动。那么在大地这个例子里，如果它的静止不是因为它是无限，而
是因为它重，重的东西 15 在中心，地球是在中心。同样的道理，无限在自身
内静止也不是由于它是无限和自己使自己固定不动的缘故，而是别有原因。

                                                
① 据亚里士多德的想法，每一元素都有自己活动的自然领域，土在中心，火在最 外层。各元素就这样在自

己特定的空间静止着，或住这里运动着。这是它们的本性 （自然）。（见《说天》第一章第二节）



若照阿拿克萨哥拉的说法，这里可以推断：无限的任何一个部分也应当 20
是静止的，恰如无限使自己固着而静止于自身内二样，从无限随便取出的任
何一个部分也应如此地停留在其自身内。因为整体所占的空间和部分所占的
空间是同一种空间，如整个大地所在的空间和一块土的空间都在比较下面，
作为整体的火和作为部分的火其空间都在比较上面。因此，如果“在自身内”
是无限所在的空间，又，部分所占的空间和整体所占的空间是同一种空间的
话，它就应停留在自身内。①25

总起来说，既然一切感性的物体皆或重或轻，又，既然重的物体本性趋
向中心，轻的物体本性趋向上层，那么“有无限的物体”这说法和“物体都
有各自的空间”这种说法显然是两不相容的。因为 30 无限也必然或重或轻，
重的向中心，轻的向上。但它作为总体不可能有的重有的轻，或一半重一半
轻，因为，如何把它分开来呢？或者说，无限怎能一部分向上另一部分向下，
或者一部分向外层一部分向中心呢？

再者，所有感性物体都有空间，空间分为上下、前后、左右。这些空间
上的差异不仅依对我们人的关系和依惯例而定，也还依宇 35 宙总体自身来确
定。但在无限里是不可能有空间的这些个差别的。206a

简言之，如果不能有无限空间，又，如果一切物体都有空间，就不可能
有任何物体是无限的。一事物“在某处”就意味着在空间里，在空间里就是
在某处。的确，若无限不能是量的话（因为一个 5量就是如二尺、三尺，因
为它们表示出一个量），同样也就不能在空间里。因为在某处就意味着或上
或下，或前或后，或左或右，但其中每一个都是一个限。

根据这些论证可见，没有现实的无限物体。

第六节

但是，如果说根本没有无限，显然许多说不通的结论就会因而 206a9 产
生，例如，时间就会有开始和终结，量也就不能分成更小的量，数 10 也不会
是无限的。那么，再加上上面的分析，就显得两种情况皆不可能了。必须加
以仲裁，说明一种涵义的无限是有的，另一种涵义的无限则是没有的。

事物被说成“存在”①，一种指潜能的存在，另一种是指现实的 15 存在。
而无限，一种是加起来无限，一种是分起来无限。现在，如我们已经说过的，
量在现实上不是无限的，但分起来却是无限的（驳斥“不能再分的线”是不
难的），因此，只有潜能上的无限。但 20 是不应把这里的“潜能的”和塑像
是“潜能的”一样看待；后者意味着，将有一个现实的塑像，但无限不是这
样，不会有现实的无限。但是既然“存在”（有）这个词有多种含义，“有
无限”就象说“有日子”和“有竞技会”一样，无限就象它们一样，是一个
接着一个永远不断地发生着。因为在这些事物里也是既有潜能的也有现实
的，例如既有可能出现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也有现实的奥林匹亚竞 25 技会。

无限在时间里，在人的生殖方面和在量的分割方面有不同的表现。虽然
一般说来，无限是这样的：可以永远一个接着一个地被 30 取出，所取出的每
一个都是有限的，但总是不同的。[再者，“存在”有多种涵义，因此不应该

                                                
① 因此就会完全没有运动。但阿拿克萨哥拉并不主张没有运动。
① (((((或译为“是”，或译为“有”，或译为“存在”。



把无限当做“这个”，如一个人或一所房屋，而是作为一种如日子和竞技会
之类的存在。“有日子”、“有竞技会”，不是说它们是一个已产生的实体，
而是说它们永远处在产生或灭亡的过程中。如果说它们也有有限的部分的
话，也会总是206b一个个不同的。]①但细看起来有分别：在量方面的表现是，
被分的量永远有剩余；而在时间的消逝和人的生殖方面的表现是，仿佛来源
永不枯竭。

加起来的无限和分起来的无限在某种意义上同一：在有限的 5量里，无
限相加是无限相分的逆转。按我们看到的比例继续分下去，按我们看到的同
一比例加起来都可以接近已定的量。因为，如果在有限的量中取其一定的部
分，然后再接同一比例取出另一部分（不是从原有的总量中取出同一量），②

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不 10 会穷尽原有的有限量；但是，如果增大取出的比
例，并且每次都取一个相同的量，那么就能穷尽原有的有限量。因为每一个
有限量都能被任何比自己小的一定的量所取尽③。因此只有潜能的由于减少的
无限，没有现实的无限，除非是象我们说有现实的日子或者有现实的竞技会
那样的意思。潜能的无限则象质料那样朱成形式 15 地存在着，不象一个本性
已确定的事物那样。也有一个潜在的加起来的无限，即我们说过的那个与分
的无限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加起来可能超过总数但不能超过每一已定
量，就象在分的方向上小得超过每一已定量，并且永远还会有更小的量一样。
但是，20“加起来超过一切量”这样的无限，即使是潜能的，也不可能有，
除非它有现实上无限这样一个属性，象自然哲学家所说，气或类似的越出天
外的实体那样是无限的。但是如果不可能有这样的在现 25 实上无限的感性物
体，显然也就不能有加起来的潜在的无限，除非（如已说过的）作为分起来
无限的逆转。柏拉图定了两个无限，也是因为他认为，在加和减的两个方向，
超过界限并无限地进行下去是可能的。柏拉图虽然定了两个无限但没有用过
它们。因为在数 30 里，在减的方向上没有无限，因为他认为数字“一”是最
小的；在加的方向上也没有无限，因为他认为数字到“十”为止。

“无限”的真正涵义正好与平常大家理解的相反，不是“此外全无”，
而是“此外永有”。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是：有人说不嵌宝 207a 石①的戒指
是无限的，因为另外再取得点什么是永远可能的。但这个比方只能表明有某
种类似，没有指出无限的全部特性。因为 5单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
一个条件：所取的部分要永远不重复。但在圆里情况不是这样，仅相邻两部
分永远不重复。因此，一个可以永远不断地在已取出的部分之外再取出点什
么来的量才是无限的。而“此外再无”的东西是“完成的”或“完全的”。
我们给 10“完全者”下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完全者是本身不缺少什么的东
西”，如整个人或整只箱子。单个的事物是如此，万物总体也是如此，例如
宇宙就是“此外全无”；如果其中缺少什么，或在它以外另有什么，它就不
是万有了。“完全的”和“完成的”，如果不是完全同 15 一也是关系非常亲

                                                
① 有的注释家认为这段文字和上面 206a21—29 行重叠，疑是来自不同的校订本。
② 而是从余量中按同一比例取出。
③ 例如 ，假设 AB＝AO，BC＝�B ，CD＝� CO… 这样每次按 的比例分取，无论分取多少次，AO 线

总有一段剩下来；而 AB＋BC＋CD……也永远不能加到等于 AO。但如果假设 AB＝BC……，则 AO＝4AB

或 4BC，这样从原有的量中每次分取出同一量，AO 线即可被分完。并且 AB＋BC＋CD＋DO＝AO。
① 如果嵌了宝石，就好象有了个限。



近的。没有一个完成的事物没有终结，而终结就是限。
因此必须认为巴门尼德的说法比麦里梭的说法合理；麦里梭说宇宙是无

限的，而巴门尼德说宇宙是受着限制的，对中心均衡着的①。须知，无限和万
有或完全者之间的关系不象两根绳子之间的关系②。他们之所以授予无限以最
荣誉的称号，说它是“包罗一 20 切”、“无所不备”，是因为它和完全者有
某种相似之处。因为无限是量所由完成的质料，是潜能意义上的完全者，不
是现实意义上的完全者，它在减的方向上以及在逆转的加的方向上都是可分
的；它不是本性完全的和有限的，而是因为别的才被说成是完全的和有 25
限的③。又，作为“无限”的，它不是“包容”而是“被包容”。作为无限的，
它也是不可知的，因为这样的“质料”是没有形式的。因此可见，宁可把无
限者说成是“部分”而不说成是“完全”，因为质料是完全者的部分，就象
铜是铜像的部分一样。如果在感性世界里无限 30 者包容感性事物，在理性世
界里大和小就也应该包容理性事物。但是，以不可知者去包容，以不确定者
去确定，这是荒诞的和不可能的。

第七节

认为没有“加起来超过一切量”这个意思上的无限，但有分起 207a34 来
的无限，这个说法也是合理的。因为无限也象质料那样，是被包 35 容在内的，
而包容它的是形式。207b

在数里，“最少”有一个限，“多些”可以永远不断地超过一切的数—
—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在量里正好相反：“小些”可超过一切小的量，
而“大些”没有无限大的量。原因在于，“一”不管是什 5么，都是不可再
分的。例如“一人”就是一个人，不能再分。而所谓数者乃是“一”的多数，
就是一定数量的“一”，因此数必然是建立在不可分者的基础上的（“二”
和“三”以及别的数字都是派生出来 10 的）。而“多些”则是可以永远不断
地想出更多的数，因为计数的量是可以无限地分的；因此无限的数是潜能的，
不是现实的，是所取的数永远不断地超过任何已定数。不过“多些”是不能
脱离分的过程的，它是不停止的，不断更新的，就象时间和时间的数一 15
样。在量的方面情况相反：连续者可以无限地被分，但不能无限地“大些”
的。因为它潜能地是多大现实地也能够是多大。因此，既然没有任何一个感
性的量是无限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超过一 20 切已定量的量。否则就会有比
天还要大的量了。

无限在量里、在运动里和在时间里是不同的，按照这三者的不同的本性，
是后者因前者的无限而被说戍是无限的，例如运动被说成无限是因为运动（或
性质变化或增加）所赖以表现的量是无限 25 的，时间被说成无限是因为运动
是无限的。我们这里先使用这些术语，后面再说明它们各自的本性以及为什
么任何量都是可分的①。

我们驳斥了“有现实的加起来的方向上的无限”（作为“不可穷尽的”）

                                                
① 巴门尼德认为，宇宙的限是一个和中心等距离的球面。
② 意思是说：无限者和完全者不同种。
③ 作为完全者的质料因而被说戍是完全的和有限的。
① 见第四章第十一——十三节。



这个主张，并不妨碍数学家的工作。因为他们事实上不需 30 要无限，他们并
不用它，他们只要求一条有限的直线可以任意延长，而按照分最大量时所用
的同一比例去分任何大的量也是可能的②。因此，这对于数学家的证明工作是
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样的无限只能存在于现实的量里。35

既然原因分四类，显然，无限是质料意义上的原因，其本质是 208a缺失，
具有无限这个本性的主体是一个感性的连续体。所有别的思想家也都明显地
把无限用作质料因，因此把它当作包容者而非当作被包容者是荒唐的。

第八节

208a5 剩下的工作就是驳斥那些认为不仅有潜能的无限而且还有实际存
在的无限的理论根据了。作为根据的这些说法有的是不合逻辑的，有的则另
有正确的解释。

（1）为使产生现象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③，“感性物体在现实上无限”
并不是必然的前提。因为，虽然事物的总数有限，但可以 10 一事物灭亡而另
一事物产主。

（2）其次，接触和有限是不同的①。接触是一事物和另一事物发生关系，
是一事物接触到另一事物（任何接触者都接触到另一事物），是一个有限事
物的偶性。而“有限”不存在和另一事物的关系，也不存在任意两事物之间
的接触。

（3）用思想无限来支持对事物无限的信念也是荒谬的②。因 15 为这样一
来，过量和不足就不是在事物里而是在思想里了，因为人们可以把我们任何
一个人想得比实际大许多倍乃至无限；但即使真有那么一个人大得连城市都
容他不下，或者超出了我们所能说出的任何体积，那也不是因为有人在这样
思想，而是因为真有那么一个人存在着的缘故，这样思想是附随着发生的。
但的确，时间和 20 运动是无限的，思想也是无限的，它们都只是过程，它们
已产生的部分是不能存留下来的。至于量，在思想中无论减小还是扩大，都
不是无限的。

关于“无限”的问题：什么意义上的无限是存在的，什么意义上的无限
是不存在的，以及，什么是无限，——这些问题就讲这些。

                                                
② 有限的线可以按他们的需要延长，也可以按他们的需要截短。
③ 参看 203b18，那里的第（3）点根据。
① 参看 203b20，那里的第（4）点根据。
② 参看 203b22，那里的第（5）点根据。



第四章

第一节

208a27 对于自然哲学家来说，必须要象了解无限那样地来了解空间。
问题包括：空间是否存在于如何存在着？以及，空间是什么？
大家公认，存在的事物总是存在于某一处所（不存在的事物就 30 没有处

所，例如“鹿羊和狮人在哪里存在呢？”）。并且，“运动”的最一般最基
本的形式是空间方面的运动（我们称之为位移）。

究竟什么是空间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很多困难。因为根据 35 一切有关
的现象加以研究，大家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而且在这 208b个问题方面我们
从以前的思想家那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教益（无论是提出的疑问还是有关的解
答）。

根据相互换位的现象来看，空间被认为是显然存在的。例如，水现在在
某处，当它从某一容器中流走时，空气随后就补充进来。

5 因此在另一物体占有了这同一空间时，人们理解到空间是不同于存在
于其中并相互换位的一切物体的。原来容受水的器皿现在容受空气，显然，
水出来和空气进去的那个空间（或者说处所）是有别于这两者的另一个东西。

其次，自然体（或者说单体，如火、土等）的位移不仅表明的确 10 有空
间这东西，而且表明空间具有一种特性。即，如果没有外力影响的话，每一
种自然体都趋向自己特有的空间，有的向上有的向下；而空间的各个部分（或
“种”）是上和下，还有左、右、前、后。

不过，空间的这些个“种”——上、下、左、右——不是就和我们 15
的关系而言的。就和我们的关系而言，它们不是永远同一的，而且随着我们
转动所产生的相对位置而定的，因此同一位置可以是右也可以是左，可以是
上也可以是下，可以是前也可以是后。但是在自然界里确定的每一种空间都
是固定的。不受我们所处位置的影响。须知“上”不是一个什么偶然的处所，
而是火和轻的物体所在 20 的地方，同样，下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处所，而是土
和重的物体所在的地方。这意味着它们不仅是位置方面的区别，而且也有特
性方面的不同。数学的对象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它们没有空间，但在和我
们的关系方面有左和右，因此，它们的位置仅仅是我们心里认 25 定的，而不
是说它们在自然界里有左和右等。

再者，那些主张有虚空存在的人们都说有空间，因为虚空应该就是没有
物体的空间。

根据上述讨论，人们很可以认为，在物体之外另有空间这种东西存在，
一切物体都是在空间里的。赫西俄德在提出“原始混沌”30 时所说的话看来
是对的。他说：“万物之先有混炖，然后才产生了宽胸的大地”，意思就是
说，事物必须首先有处所。因为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万物都存在于某处，或
者说存在于空间里。

如果空间真是这么个东西，那么它的潜能真是了不起的，它比 35 什么都
重要：离开它别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存在，另一方面它却可以 209a离开别的事
物而存在：当其内容物灭亡时，空间并不灭亡。

但是，还有问题：假设有空间这东西，那么空间是什么呢？是物体的大
小呢还是物体的别的什么本性呢？因为必须首先研究它所属的“类”。5



（1）且说空间虽然有三维：长、阔、高——它们是定限一切物体的。但
空间不能是物体，因为在同一个空间里不能有两个物体。

（2）其次，如果物体有空间（或者说处所），那么显然，面以及物体的
其他的限也应该有空间，因为道理是一样的：原来水的平面 10 在哪里，接着
它的空气的平面也会就在那里。但是我们却不能区别点和点的空间。因此，
如果说点的空间和点没有分别，那么别的事物的空间和别的事物也就应该没
有分别，空间就不是这些内容物体之外的另一东西了。

（3）我们应该认为空间是什么呢？因为，既然它有上述这种 15 本性，
所以它不能是元素，也不能是由元素——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性的—
—合成的事物。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有大小，另一方面又不是物体，而感性
物体的元素总是物体，又，没有一个有大小的事物是由理性元素构成的。

（4）也还可能有人要问：空间是存在的哪一种原因呢？它不 20 是四种
原因里的任何一种，因为它既不能作为事物的质料因（因为没有什么事物是
它组成的），也不是事物的形式因或定义，也不是目的因，也不是使事物运
动的动力因。

（5）再说，如果空间也是一种实在的事物，那么它存在于什么 25 地方
呢？芝诺的疑难①要求我们作一个解释，因为，如果说一切实在的事物都是存
在于空间里的，显然就会有空间的空间等等，乃至无穷了。

（6）再说，恰如物体皆在空间里一样，空间里也都有物体。那么我们应
该如何来说明关于生长的事物呢？根据这里的前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每一
生长事物的空间必须和它们一起长大，既然每一事物的空间不大于也不小于
每一事物。

在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必然不仅要问空间是什么，而且还要 30 再问是
否有空间这东西。

第二节

既然有的说法是直接用于自身的，有的说法则是间接的，空间 209a32 也
有两种：一是共有的，即所有物体存在于其中的；另一是特有的，即每个物
体所直接占有的。

我说的意思是，譬如，你现在在宇宙里，因为你在空气里，而空 35 气在
宇宙里；并且，在空气里又是因为在地上；同样，你在地上是因 209b为你是
在这个只包容着你的空间里。

现在假设空间是指包容各个物体的直接空间，它就应该是一个限。因此
应该认为空间是确定每个事物的量和量的质料的形式或形状，因为后者是每
个物体的限。从这个观点出发，一个事物的 5空间就是这个物体的形式了。

如果我们把空间当作量的体积，它就是质料了。须知量的体积是不同于
量的，是有形式包围着确定着的，如同被面或限所包围确定着一样。质料或
不确定者正是这样的。因为把限或范围的特 10 住一去掉，留下来的就只有质
料了。

柏拉图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蒂迈欧篇》中把质料和处所等同看
待了，因为接受者和处所是同一的。在该篇中对“接受者”所作的说明和在

                                                
① 见蒂尔斯辑录《苏格拉底前哲学家残篇》19A24。



口传下来的学说里的说法不同，但还是等同了 15 处所和空间①。须知大家都
不过是在说明确有空间这东西，只有柏拉图已经在力图说明空间是什么了。

如果我们这样地看待空间，即如果把它看作质料或形式的话，20 那么我
们自然地会觉得认识空间是什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质料和形式都是极
难看清楚的，在互相分离的状况下格外不容易认识它们。

但是要看出空间不能是质料或形式这两者之一，这是不难的。
因为事物的形式和质料是不能脱离事物的，而空间是能脱离事物 25 的。

如我们已说过的，空气原来在那里的，接着水也来到那里，水和空气相互替
换，别的物体也如此。因此每一事物的空间既不是事物的部分，也不是事物
的状况，而是可以和事物分离的。

空间被认为象容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容器是可移动的空间，而 30 不是内
容物的部分或状况。

那么，既然空间是可以同内容物分离的，它就不是形式；又，既然它是
包容别的事物的，它就不同于事物的质料。并且“存在于某处的事物”总是
被理解为，它本身是一个事物，同时还有别的东西在它外面。

如果有必要谈谈寓题诺，那么柏拉图当然应该说明，理念和数 35 为什么
不在空间里，如果接受者就是空间的话——无论接受者是“大和小”还是质
料（如他在《蒂迈欧篇》中所写的）。

210a又，如果空间是质料或形式的话，那么物体如何能进入它自己的空
间呢？不具有运动也不具有上或下，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是空间。因此必须正
是在具有这些特性的东西里寻找空间。

5 如果空间是在自身内（如果它是形状或质料就必然如此），那么就会
空间在空间里了。因为形式和不确定者即质料，都是和事物同时运动变化的，
而且不是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而是事物在那里它也在那里的，因此就
会有空间的空间了。

又，当水由气产生时，原来的空间就破灭了，因为产生的物体 10 不在原
来的空间里了。那么这种空间的破灭是怎么回事呢？

空间之所以必然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的理由，以及所以会提出关于它
的存在方式问题的理由，即如上述。

第三节

接下来必须解释“这个在那个里”所指的几种涵义。一种是象 210a14 手
指在手里，一般地说就是部分在整体里。另一种象整体在它的各 15 部分里，
因为离开了各组成部分，整体就不存在。第三种比如人在动物里，一般地说
就是“种”在“类”里。第四种是类在种里，一般他说就是“种”的定义的
一个组成部分①在“种”的定义里。第五种 20 比如健康在热和冷里②，一般他
说就是形式在质料里。第六种比如希腊的一切在国王手里，一般地说就是在
第一能动者的手里。

第七种作为在善里，一般地说就是在目的里，而目的就是“为了那个”。

                                                
① 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把空间和处所混同了。不过，他是把这两者和限面等同，柏  拉图是把它们和体积等同。
① 类。例如：“人是两足的动物”，“动物”这个“类”在“人”这个”种”的定义里。
② 作者认为心主热、脑主冷，健康在于两者的平衡。



第八种，也是最严格的一种意义，如说事物在容器里，一般地说就是在空间
里。25

可能有人会问，有事物能在自身里吗？或者没有一个事物能在自身里，
而是，一切事物要么无处所，要么就在别的事物里。

“在自身里”有两种涵义：或为自身直接的，或为通过别的事物而间接
的。当整体有几个组成部分时（包容者和被包容物），整体 30 将被说成是在
自身里；因为我们看到有类似的说法，例如事物由于部分而被说成是白的（因
为它的外表是白的），或如一个人因为他的智慧而被说成是有学问的。因而
坛子不能在自身内，酒也不能在自身内，而“酒坛子”就能在自身内，因为
被容物和包容者是同一整体的组成部分。35

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事物有可能在自身内，但这不是直接意义 210b 上
的“在自身内”，这象白在人体里。因为外表在身体里，学问在心灵里。但
这些属性作为“在人体里”的，是靠了人身上的部分推及于人的。但是坛子
和酒分离着就不是整体的部分，虽然在一起时它们都是组成部分。因此，当
有部分时，事物就是在自身内，象白 5在“人”里，因为它是在“人体里”，
而它在人体里又因为它在人体外表的“皮肤里”。不过在皮肤里不能再推展
下去说是由于别的什么了。

但表皮和白这两者毕竟种不同，且两者的本性和能力也不同。
因此，如果用归纳法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就我们辨析过的 10“在里

面”的种种涵义而言，没有哪一个能在自身内。这种不可能性一经论证就很
明显了。因为，如果一事物可能在自身内的话，那么两者中的每一个都必须
同时是两者，例如，坛子必须既是容器又是酒，酒也既是酒又是坛子。因此，
不管它们的互在如何真实，坛子容受酒终究不是因为它是酒，而是因为它是
坛子，酒在坛子里终 15 究不是因为它是坛子，而是因为它是酒。因此它们的
本质显然是不相同的，因为容受者和被容物的定义不同。

一事物即使因偶然属性也不可能在自身内①，因为否则就会有两个事物同
时在同一个事物里了。如果事物有“能容受”这种本性就能在自身内的话，
那么坛子该当是在自身内，另外，还有它所 20 容受的事物，譬如酒（假设是
酒的话），也是在它里面的。

因而显然，在直接的涵义上有什么事物在自身内是不可能的。
“如果空间是一事物，那么它就会在别一事物里”，芝诺提出的这个疑

难也不难解决。因为没有什么妨碍直接空间在别的事物 25 里。当然，这种
“在⋯⋯里”和事物在直接空间里的那种“在⋯⋯里”涵义不同，而是象健
康作为常态之在热里，热作为生理变化之在身体里那样。因此不必无限地进
行下去。②

那也是很明显的：既然没有一个容器是它的内容物的部分（因为容器直
接持有的内容物和容器是不同的），空间就既不会是内容物的质料也不会是
形式，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因为质料和形式两 30 者都是内容物的部分。就

                                                
① 试对比 195a35 以下。一般的“有教养的人”和“雕刻家”可以在波琉克利特这个人身上合一，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在他的身体内构成两个人的空间。
② “健康之在热里，热之在身体里”。表面上看似乎前进了，实际上还是在原地（因此不必无限地进行下去）。

这就是作者想要说明的。第一个“在⋯⋯里”和第二个“在⋯⋯里”不同。但是作者仍然没有告诉我们，

究竟空间是在什么里，以及，如何地在那东西里。只告诉了我们，空间不需要空间。



分析到这里为止吧。

第四节

210b33 现在，空间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下面大概可以明白了。
让我们把那些被正确地认为本来属于空间的特性肯定下来吧。
我们认为：（1）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 211a 话）

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2）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
容物；（3）空间可以在内容事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 5而是可分离的；（4）
此外，整个空间有上和下之分，每一种元素按本性都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
间并在那里留下来，空间就根据这个分上下。

我们必须在这些基础上继续研究其余的问题。我们应该试着这样来研究
说明空间是什么：既解答提出来的有关疑难，也说明被 10 认为是空间所具有
的那些特性事实上确实是它所具有的，还说明与它有关的疑难和问题产生的
原因。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每一个问题得到最令人满意的解答。

首先，应该注意到，如果不曾有过某种空间方面的运动，也就不会有人
想到空间上去。须知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特别觉得宇宙也是在空间里
的，因为它总是在运动着。①15

与空间有关的运动，其一是位移，其二是增和减，因为在增和减的过程
中空间也在变化着，也就是说，原来在这样大的空间里的事物，现在变得是
在一个比前大些或小些的空间里了。

运动着的事物有的是自身运动的，有的是因偶性附随着运动的。后一种
又分成：（1）自身能运动的，例如身体的部分，或如在 20 船身里的铆钉；
（2）自身不能运动，永远是附随着运动的①，例如白和学问，因为它们变换
了空间是由于它们所属的主体变换了空间。

既然我们说某物“在宇宙里”，是指在空间里的意思，那是因为某物在
空气里，而空气在宇宙里的缘故；同时，我们说某物“在空气 25 里”也不是
指在全部空气里，而是指在包围着这个物体的那个空气里，因为，如果全部
空气是它的空间的话，那么每一个事物和它的空间就不是一样大了，但是它
们被公认为是一样大的。

那么事物的直接空间就是这样。
如果事物和包围着它的东西是分不开的，互相结合着的，那么该事物在

那个包围的东西里就不是作为在空间里，而是作为部分 30 之在整体里。但
是，如果事物和它的包围者是可分离的，是互相接触着，事物就是直接在包
围着它的物体的内面里，而这个面既不是内容物的一部分，也不比它大，而
是一样大，因为事物互相接触时接触面是一致的。

如果一事物同另外的事物是连结着的，它就不是“在那个事物 35 里”运
动着，而是“和那个事物一起”运动着。如果是可分离的，它就是“在那个
事物里”运动着。而包围着的事物是否在运动着，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再
者，如果是不可分离的，它就被说成为部 211b 分在整体里，比如瞳孔在眼
睛里，或者手在身体里；如果是可分离 5的，则象水在桶里或酒在坛子里。

                                                
① 作者主张宇宙作为整体不是“在空间里”，它的运动是环形转动，不改变空间的。见下面第五节。
① “自身能运动的”是指实在的物体，“自身不能运动的”是指属性。



因为手是和身体一起运动的，而水是在桶里运动的。
根据这些，什么是空间，这个问题现在是明白了。因为有四个东西，空

间必须是其中之一：或形式，或质料，或限面间的一个独立的体积，或限面
本身（如果除了那个产生于其中的物体的大小而外别无体积的话）。10

显然其中三个是不可能的。形式包围着事物，所以人们觉得它似乎是空
间，因为包围者和被包围者的界面是同一个。的确，形式和空间两者都是限，
不过二者是不同的：形式是事物的限，空间是包围物体的限。①15

因为在包容者不动的同时，被包容而又可分离的物体却常常在变动，如
水之从容器里倒出去。这使人们想象有一个限面间的体积这样一种作为移走
了的事物以外的东西独立存在着。

但是这样一种体积是不存在的，而是另有一个可被移动并且能和包容者
接触起来的事物偶然地接着替代进来。若是真有一个 20 独立的，并且永恒的
体积的话，那么就会有无限个空间了。因为当水和空气互移时，两者整体中
的所有部分也将和先前容器中的全部水一样地活动着②；同时这种空间也能移
动。因此就会有25 空间所占有的另一个空间了，就会同时有许多个空间一个
套着一个了。

当容器连同内容物作为一个整体移动时，其内容物作为整体的部分，不
更换自己的空间，而是仍然在原来的空间里，因为空气和水（或水的部分）
相互替换是在最近的空间里，不是在它们产生的空间里（后者是整个宇宙空
间的一部分）。①

再者，如果把空间作为一个不受内容物变化影响的无内部差 30 异的连续
体来加以考察的诺，空间似乎是质料。因为，恰如在发生质的变换时，某事
物原来是黑的现在是白的，或者原来是软的现在是硬的（因此我们说的确有
质料存在着）一样，空间因为有某种同样的现象而被认为也是如此的。分别
只在于：我们想象应有质料 35 存在，是因为原来是空气的东西现在是水；而
想象有空间存在是因为看到原来空气所在的地方现在水在这里。

但是，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质料既不能同事物分离，也不能 212a包围
事物，而空间有这两种特性。②

因而，如果空间不是这三者中之任何一者，即，既不是形式，也不是质
料，也不是一个有别于移换着的物体的永恒的体积。那么 5空间必然是剩下
的那第四种了。即包围物体的限面了。而我们所说的被包围物体是指一个能
作位移运动的物体。

空间被认为很重要但又很难理解，一方面是由于质料和形式显得同它在
一道，另一方面由于运动物体的位移是发生在一个静止的包围者里面，一个
有别于运动的量的体积存在着这似乎是可 10 能的。还有，空气的无形也使人
相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存在，因为，不仅容器的限面显得是空间，还有限面
间空着的部分也显得是空间。

恰如容器是能移动的空间那样，空间是不能移动的容器。15
因此，当某一事物在运动着的事物内运动，或者说，在它里面移动着，

                                                
① 否定了空间是形式的说法。
② 就是说内容物离开之后留下了它原来所占的空间（体积）。
① 以上三段论证否定了空间是一种体积的说法。
② 以上两段文字否定了空间是质料的说法。



如船在河里移动着①，宁可作为在包围的容器里，而不作 20 为在包围的空间
里。空间意味着是不动的，因此宁可说整条的河是空间，因为从整体着眼，
河是不动的。因此，包围者的静止的最直接的界面——这就是空间。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宇宙的中心和这个旋转体系面对着我们的表
面被认为是所有人的最本质的下和上，因为前者永远是静止的，后者，这个
旋转物体的最内面（指整体）同样永远在自己原有的地方。25

因此，既然轻的事物是按本性上行的事物，重的事物是按本性下行的事
物。那么，包围者向着宇宙中心的界面和宇宙中心本身都在下，而包围者向
着宇宙外部的界面和宇宙外部本身都在上。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空间才
被认为是某种很象容器（或者说包容 30 者）的限面。其次，空间是和事物符
合的，因为限面是和它所限的事物符合的。

第五节

212a31 那么，如果一物体有另一物体在它外面包围着，它就是在空间里，
否则它就不是在空间里。所以水即使无包容者，它的各部分还是能运动的，
因为各部分相互包围着；但是，作为整体，一方面是 35 能运动的，另一方面
又是不能运动的，因为作为整体，它不同时改 212b变空间，它是作环形运动
的，而这个空间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空间。

虽然有的事物不是向上和向下运动，而是作环形运动的。但有的事物，
即能有浓缩和稀释的事物，则是向上和向下运动的。

如已经说过的①，有的事物潜能地在空间里，有的事物现实地 5 在空间
里。如果事物是同种的连续体，各部分就是潜能地在空间里，如果各部分是
分离着但又接触着的，象一堆事物那样，它们就是现实地存在于空间里。

其次，有的事物是因自身而在空间里——所有元素体都因自身而在某处
运动（或位移或增长）。但是，如已经说过的，宇宙作为整体，既然没有任
何物体包围着它，就不能说是在某处，也不能说 10 是在任何空间里。但是照
它运动的方式，它的各部分是在空间里，因为一个部分包着另一个部分。

另外，有的事物是因别的事物而在空间里的，如灵魂。宇宙也是如此，
因为它的所有各部分是在空间里，因为它的各部分呈环形一层包着另一层。

因此，虽然宇宙的上部作环形转动，但是整个的宇宙却没有处所。因为
一个有处所的事物不仅本身是一事物，而且还要有另一 15 事物和它并存，并
把它包在里面才行。但是除了“宇宙万物”（或曰“万物总体”）而外再无
别的什么更大的东西包在外边了。

因此一切事物都在宇宙里，因为宇宙就是“万有”。空间不是宇宙，而
是宇宙的一个与运动物体接触的静止的内限。20

因此地在水里，水在空气里，空气在以太里，以太在宇宙里。但宇宙再
不能在别的事物里了。

根据这些可以看得很明白，所有有关空间的疑难在进一步作了如下的说
明之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了：空间并不必须和它里面的 25 物体同时增长；点没
有空间；两个物体不能在同一个空间里；空间也不是一个有形的独立的体积，

                                                
① 指船在流动着的河水里移动。
① 211a17—b5。



因为空间内的东西是物体——随便什么物体，而不是物体的体积。其次空间
也可以说是“在某处”，但这里的“在某处”不是作为在空间里，而是作为
在受限的物体上的限。因为不是任何事物都是在空间里的，只有能运动的事
物才在空间里。30

每一种元素体都趋向自己特有的空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互相毗邻的、自然而然地相互接触的两元素体关系亲近；加之，虽

然同种元素体自身内的各个部分没有相互作用，但互相接触的不同元素体之
间却有相互作用①。35

每一元素体都因本性分别地逗留在各自的空间里，这也不是 213a没有道
理的。因为这个部分在整个空间里就象（如果有人把水或空气的部分搅动起
来的话）被分离的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一样。②

气和水的关系如下：很象一是质料一是形式，水是气的质料，气作为水
的一种实现。因为水潜能地是气，而气也潜能地是水，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而已。这些以后要详细地辨析的①，现在因为行5文的需要先谈一下，现在说
得还含糊，以后要说清楚的。那末，如果同一事物既是质料又是现实（如水
是两者，但一者是潜能意义上的，另一者是现实意义上的），那么水和气的
关系就有点象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水和气是接触关系，但是当两者实际上在
变成一个 10 事物时，它们就是同种事物了。

关于空间的论断：它是否存在，它是什么——就说到这里为止。

第六节

必须认为，自然哲学家也应该研究有关虚空的同样一些问题，213a13 即，
虚空是否存在，它如何存在着，以及，它是什么，就象研究空间时提出的问
题一样。已有的关于虚空的种种看法中，有的相信有 15 虚空，有的不相信有
虚空，也象研究空间时的情况一样。那些认为有虚空的人是把虚空看作一种
类似空间（或容器）的东西：当它包有它所能包容的物体时，它被认为是“实
的”；当它失去自己的包容物时，它被认为是“空的”；仿佛“空的”、“实
的”和“空间”是一样的，不过它们的存在状况不同而已。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应该先考察那些主张有虚空的人提出的理 20 由，再考
察那些主张没有虚空的人提出的理由，最后再考察与此有关的一些流行的说
法。

那些企图证明没有虚空的人并没有驳斥主张有虚空的人真正 25 的主
张，他们的论证没有击中要害，如阿拿克萨哥拉和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给皮囊鼓气以显示空气的力，再把它放进漏壶中①去，从而证明确有空气
这种事物存在。但是主张有虚空的人是想说，虚空是没有任何可见物体的一

                                                
① 元素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示意如下：
② 把水或气的部分搅动起来，形成一个在同种事物包围中的涡旋（被分离的部分）。这个部分不会有上升

或下降运动，而是仍然在各自的那一层空间里。
① 关于水变成气等等的全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说天》第三章第五节和《论生灭》第一章第五节、第

二章第四节有详细的阐述。
① 漏壶是一种开口容器，底部有一孔，当容器是空的时候，把它翻过来，将手指按在孔上，然后将它压入

水中，若不移开手指，水不能升入壶中。以此证明壶不真是空的，而是充满着空气，空气阻止水进入壶内。



个空的体积。由于他们认 30 为存在的都是可见的物体，因而他们说，其中什
么也没有的地方，就是虚空，这就意味着里面充满空气的也是虚空。因此这
里需要证明的，不是有空气存在，而是没有一种异于物体的体积（无论是可
分离的还是现实的）存在着，它穿插在万物之间因而打破了万 213b物的连续
性（如德漠克利特、留基伯和其他许多自然哲学家所说的），或者也许还要
说明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于连续的宇宙万物之外。

因此这些人甚至没有到达问题的大门口，倒是那些主张有虚空的人说得
比他们有理。因为后者主张：（1）如果没有虚空，就根 5本不可能有空间方
面的运动（位移和增长）。因为“实的”不能再容纳别的事物进来。要是能
容纳的话，就会有两个事物在同一空间里了，也就可以有无论多少物体同时
在一个空间里了，因为无法说 10 出一个超过它就不能成立的数目界限来。如
果这样是可能的，那么最小的空间也就能容纳最大的事物了，因为许多个
“小”就是“大”。如果许多个相等的物体能在同一空间里，许多不相等的
物体也就能在同一空间里了。的确，麦里梭①就是根据这些理由证明“宇宙万
物是不运动的”。因为，他说，如果有运动，就必然有虚空，但是虚空是不
存在的。

因此，这就是他们据以证明虚空存在的论据之一。另一论据 15 是（2）
有些事物显得能收缩或能被压缩。例如有人说，酒桶能一齐容下酒和酒囊②，
这说明被压缩的物体收缩进虚空中了。

还有，（3）大家认为增长也是因为有虚空才得以实现的，因为食物也是
物体，而两个物体在同一个空间里是不可能的。他们还 20 用灰堆上的现象来
证明这一点，灰堆能吸收和空的容器所能容受的一样多的水。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主张（4）有虚空存在，并且认为虚空是由无限的呼吸
（作为吸入虚空）进入宇宙，它把自然物区分了开来，仿佛虚空是顺次相接
的诸自然物之间的一种分离者和区分者；而这 25 首先表现在数里③，因为虚
空把数的自然物区分了开来。

有些人肯定虚空存在，有些人否定虚空存在，他们所持的理由大概就是
这样几种。

第七节

为了确定是否有虚空，应当先了解这个米语的涵义。虚空通 213b30 常被
理解为里面什么也没有的空间。其原因在于：存在都被理解为物体，又，一
切物体都在空间里，而里面没有任何物体的空间是空的。因此哪一个地方没
有物体，那里就是虚空。又，他们认为物 214a体都是可触知的，且正是这种
可触知的东西有轻有重，因此用演绎法得到结论：不包容有任何轻的或重的
物体的地方，就是虚空。虽 5然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我们用演绎法得到了
这个结论，但如果据此再演绎说：“点”是虚空，那是错误的，因为虚空应

                                                
① 见蒂尔斯辑录《苏格拉底前哲学家残篇》20b7，§7；亚里士多德《论生灭》325a2。
② 或：“⋯⋯原来刚好装满酒桶的酒，现在这酒桶却能将装在酒囊里的还是原来 那么多的酒，再加上这酒

囊一齐容下，⋯⋯”
③ 将各连续的集合体数出数目来的无形的限就是这些集合体的数，而集合体本 身就以它们特有的数来命

名。因此，一定的数既表示计数的限，也表示有数的集合体。



该是里面有可触知物体的体积的空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听到了关于虚空的
一种说法：虚空是里面不充满着可触知物体的体积，而可触知物体是有轻重
的。或许有人因此要问，如果体积有颜色或声音，那么人们 10 会说什么呢？
它是不是虚空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能接纳可触知物体的，它就是虚
空，否则就不是。

另一种说法是：虚空是里面没有任何“这个”，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有形
实体的地方。因此有些人主张虚空是物体的质料（主张空 15 间是质料的也正
是这些人①）。这种同一论是不正确的，因为质料和事物是不能分离的，但是
这些人研究虚空时是把它作为可分离的东西看的。

既然已经确定了关于空间的问题，既然虚空（假定它存在的活）必然是
失去了物体的空间；又已经说过，什么涵义下空间是存 20 在的，什么涵义下
空间是不存在的；那么显然，这样的虚空（无论是不可分离的还是可分离的）
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想说的是：虚空不是物体而是物体的体积。也因为这
个缘故，所以虚空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因为空间也被认为是一种独立
的存在；原因也相同。因为那些主张空间是包含在其中的物体之外的另一独
立事物的人们，是有鉴于空间方面的运动才这样主张的，那些主张虚空是一
独立事物的人们，也是有鉴于空间方面的运动才提出这样的主张的。这样的
虚空（作为运动发生于其中者）他们认为是运动的条 25 件。其实这也许是另
外一些人说成是空间的那种东西。

有运动绝不必然有虚空。无论如何，一般意义的运动不必要有虚空作为
条件。董里梭也是没有发觉这一点：即，实的事物是可以有性质变化的。但
是，即使空间方面的运动也不是必须要有虚空为条件的，因为事物能够同时
互相提供空间，虽然没有任何脱离 30 运动物体而分离存在着的体积。在连续
物体的转动里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正如在流体的涡动里看到的一样。

事物之能被浓缩倒不是因为进入了虚空，而是因为包容在其中的别的事
物压出去了。例如水受压时，其中的空气被压出去了。214b而事物的增大也
不仅可以由于吸取别的事物，也可以由于性质的变化，例如水变成气。

总之，无论是关于增大现象的论证还是关于水被倒进灰里去的现象的论
证，都是自相矛盾的。须知关于物体的增大问题我们 5也委决不下①：也许不
是所有部分都在增大，也许不是通过加进任何物体的方法，或者可以有两个
物体在同一个空间里（于此他们是在要求解决我们和他们的共同疑难，而不
是在证明虚空的存在），或者，如果增大物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增大，并且是
由于虚空才得以增大的话，那么必然整个增大物体都是虚空。关于灰的现象
10 这同一论证也适用。

到此可见，驳斥用以证明虚空存在的根据是很容易的。

                                                
① 把空间和质料等同对待的是柏拉图。见 209b11。
① 这一段文字亚里士多德既没有表明这些疑问是如何产生的，也没有说明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在他的另一

著作《论生灭》第一章第五节有详细的讨论。



第八节

214b12 让我们再来说明：如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同物体分离的虚空是不
存在的。

如果每一单纯的物体都有各自自然的位移，如火向上；土向 15 下，即向
宇宙的中心，那么显然，虚空不会是位移的原因（条件）。

那么虚空会是什么的原因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空间方面运动的原因，但
又不是这种运动的原因。

其次，如果虚空是失去了内容物体的某种空间，那么，当它空 20 着时，
其中的物体往何处移动呢，它当然不会在虚空的全部地方移动的。这同一论
证也可以用来反对那些主张空间是有事物进入其中的，某种分离存莅的独立
事物的人们。因为可以试问，其中的事物如何移动或静止呢？这同一论证既
适用于论证空间方面的“向上”和“向下”的问题，也适用于论证虚空问题，
是理所当然的。25 因为那些主张有虚空的人是把虚空当作空间看待的。还
有，事物以什么方式处在这种空间里（或者说虚空里）呢？一个物体作为整
体被置于分离存在而且不受内容物变动影响的空间里，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
生的。因为它的部分若不是分离着，就不是在空间里，而是在整体里了。于
是，既然没有分离的空间，也就不会有虚空了。

有人说，如果有运动，虚空的存在是必然的。其实只要仔细考察一下，
实际发生的情况无宁说正好相反，即，如果有虚空，就不可 30 能有任何的运
动。因为，恰如有些人以“相同”为理由主张地球是静止的那样①，在虚空里
的事物也必然是静止的，因为虚空里没有这样的地方：事物倾向于往这里运
动而不倾向往那里运动，因为，作为虚空是没有差异的。

215a首先，一切运动不是强制的就是自然的。并且，如果有强制的运动，
就必然有自然的运动（因为，强制的运动是和自然的运动相对立的，与自然
的运动对立的运动是以自然的运动为先莅条件 5的），因此，如果一自然物
体没有自然的运动，也就不会有任何其他的运动。但是在全无差异的无限虚
空里如何能有自然的运动呢？因为，作为“无限”，不能有“上”、“中”、
“下”之别，作为“虚空”没有“向上”和“向下”之别，恰如“无”（没
有）中没有任何内部区别一样，10“否”（不存在）也没有内部区别；虚空
被认为是一种“否”，或者说缺失。但是，自然的位移是有分别的，因此自
然的事物是有这种区别的。所以，要么无论何处都没有什么事物具有自然的
位移，要么有这种位移，而没有虚空。

其次，被抛扔的物体在已经和抛扔它的物体脱离之后还在运 15 动着，这
或者是由于循环位移（如某些人所主张的），或者是由于开始的推动者（以
比被抛扔的物体进入自身空间的自然位移更快的运动）推动起来的空气在接
着推动它。但在虚空中这些事情都不能发生，除了作为被带着移动的事物就
没有什么事物能继续运动。20 再者，也没有人能说出为什么原来在运动着的
事物会在“某一地方”停下来，因为，为什么停留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别的
地方呢？

                                                
① 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断言，地球自由地浮悬着，不是被任何事物控制在空间 里，但是它“因与万物距离

相同”而逗留在它原来的位置。（见希波吕特《参考资料》 i.6.3；亚里士多德《说天》295b11“因相同而

静止着”；柏拉图《斐都篇》109A）



因此事物或静止不动，或，如果没有某一更有力的事物妨碍的话，它必
然无限地运动下去。

再说，事物由于有退让现象而被认为正在往虚空里运动。但是在虚空里
的任何地方都同等地没有阻碍，因此事物照理也应一律地向其中一切地方运
动。25

再次，我们的主张还可以证明如下。我们看到同一重量或者说同一物体，
运动的快慢有两个原因：（1）运动所通过的介质不同（如通过水或土或空气），
（2）运动物体自身轻或重的程度不同，如果运动的其他条件相同的话。

（1）介质造成运动速度的差异是因为它对运动物体的妨碍作 30 用，如
果它作相反方向的运动，妨碍作用最大，静止时的妨碍作用 215b次之；另外，
不易分开的介质，即比较致密的事物，阻碍作用也较大。例如物体 A在γ这
段时间里通过事物β，以及在 E 这段时间里通过稀疏的事物∆若事物β的长
度等于事物∆的长度，那么这两运动的速度的差别就表现在阻碍物体的密度
的比上。假设β是 5 水，∆是空气，而空气比水稀薄多少，程度差多少，物
体 A 通过∆也就会比通过β快多少。因此，假设速度间的比等于空气和水的
密度比，那么，如果空气比水稀两倍，物体将以通过∆时所花的双倍 10 时间
通过β，也就是说，时间γ将比时间 E大两倍。介质的可见程度愈差，阻力
愈小，愈容易分开，运动的速度也总是愈快。

但是没有一个比例可用以表现虚空被物体超过的程度，就象 15 没有“O”
和某一数之间的比一样。例如四超过三的数目为一，四超过二的数目大些，
四超过一的数目比超过二的数目更大些，但没有一个比例可用来表示四超过
“O”，因为超过者（大的数）必然可分为两个组成部分：被超过者（小的数）
和差额，因此四就会等于它超过“O”的数加上“O”了（因此，既然线不是
由点组合成的，就谈不上线超过点的问题）；同样，空的对实的也不能有比；
因此也不能有 20 通过前者的运动对通过后者的运动的比。但是，假设物体在
一定时间内通过最稀的介质的一定距离，那么它就会以超越一切的比例的速
度通过虚空。

假定 Z是虚空，它的大小等于β和∆。假设在一定的时间 H——比 E还小
的时间——里物体 A运动着通过虚空，那么就会有“空 25 的”对“实的”这
种比例了。于是在等于 H的这段时间里物体 A能通过Δ的θ部分。并且在这
段时间内它也一定能通过一个实体 Z了，只要这种实体在稀的程度上超过空
气是按时间 E对时间 H的比 30 就行了。因为，如果物体 Z比∆稀的程度相当
于 E 超过 H 的程度。那么，如果物体 A 通过 Z，它就会在与运动的速度大小
相反的 216a时间里，亦即在等于 H的时间内，通过后者。因此，如果在 Z里
没有物体，A通过 Z 会还要更快。但是问题在于一定要在 H 这段时间里。因
此 A 就会以相等的时间通过实的 Z 和空的 Z，但这是不行的。因此显然，如
果确有物体通过一段虚空所需的这种时间存 5在的话，就会产生一种不能成
立的推论：物体通过一实的事物和通过一虚的事物的时间相等，因为是有这
样一些介质的：它们相互间的密度比是和通过它们所需时间的比相同的。

总的说来，运动对运动都有比例（因为运动都占有时间，而时间对时间
有比例，两者都是可以确定的），但是空对实是没有比例 10 的。——这个结
论的根据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运动的速度受到所通过的介质的差异影响，这方面的结论就如上
述。下面谈到（2）运动速度受到运动物体本身差异的影 15 响。我们看到有



较大动势——重的向下，轻的向上——的物体（假设结构上的其他方面相同）
通过同一距离的速度也较大，并且速度的比等于这些物体量的比。因此它们
也将以同样的速度比通过虚空。但这是不行的。因为，为什么一物体要比另
一物体运动得快些呢？在实的空间里情况必然如此，因为力较大的物体分开
介质的速度也较快。因为物体破开介质前进的速度若非取决于形状，20 就是
取决于自然运动物体或被抛扔物体所具有的动势。因此在没有介质的虚空里
一切物体就会以同样的速度运动了。但这是不可能的。

据上所述可见，如果有虚空存在的话，情况正好是主张有虚空的人提出
来作为理由的反面。

因此，虽然有人主张：如果有空间里的运动，就会有自己独立 25 的虚空。
但是这和“空间是一种分离着独立存在的事物”的说法是一样的。前面已谈
到过，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们就虚空本身研究虚空时，这所谓的虚空也
似乎显得真是空的。因为恰如假使有一个人把一个立方物体放在水里，就会
有与这个立方体体积相 30 等的水被排挤出去，在空气里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
的，只是感官觉察不出来。所以凡可位移的介质（无论是什么物体），如果
它不发生浓缩，必然都沿着置人物体自然位移的方向移动：或总是往下，如
果置入物体（如土）的自然位移是向下的话；或总是向上，如果置入物体是
火的话；或既向上也向下，不管置入物体的自然位移方向如何①。但是在虚空
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物体。可能有人 35 会这样想：原来在虚空里的
相当于立方体体积的那一份虚空已经透人了立方体内，宛如（假设）水或空
气没有被木块所排挤掉而是 216b完全渗透进了木块。但是立方体也具有和那
份虚空所有的量一样大的一个量；如果这个量——我这里指的当然是木块的
量——也有冷、热、轻、重这些属性的话，那么，即使它和这些属性是不能
分 5离的，它的本性也还是有别于这些属性的。因此，即使它能同所有其他
属性分离，并且既无轻也无重，它还是占有一等量的虚空，并处在与它本身
相等的这份空间（或者说虚空）里。那么立方体又怎 10 能和与它相等的虚空
或空间区别开来呢，又，既然能有两个这样的事物共存，为什么就不能有任
何多的数目的事物共存呢？因此，这是一种荒诞的不合理的想法。

也很显然，立方体被移置，它也会具有其他一切物体都具有的量。因此，
如果这个量和空间完全没有分别，那么，为什么还需 15 要在每一物体的体积
以外再给物体定出空间这个概念来呢（若体积是没有质的）？因为，如果有
另一个相等的量渗透进这个量里面来，那么量和空间就没有什么不同的了。

[其次，虚空存在于运动的事物之间似乎应该是很明白的，但是事实上宇
宙那儿都找不到这样的虚空，因为有空气在，虽然人们看不到它。假如鱼是
铁的，那么它们也不会觉得有水在了，因为可触知事物的存在是凭触觉来判
断的。]②20

因此，根据这些理由可以看得很明白，没有分离存在的虚空。

第九节

216b23 有些人以事物有稀和密为根据，认为虚空显然是存在的。因为，

                                                
① 譬如气是介质，水是置人物体，那么气就会既在水的下边给水让路，也涌到水 的上面来。
② 括号内这段文字希腊注释家们都不知道，可能是一段伪文。——英译本注



假如没有稀和密，也就不能有事物的密集和压缩，假如没有密 25 集和压缩，
就会或者完全没有运动，或者（如果有运动）就会万物膨胀而凸起来（正如
克苏托斯①所说），或者气和水永远等量互变——我所说的意思是：譬如一满
杯水变成气，同时也就有一满杯的 30 水由气产生——或者就必然有虚空，因
为否则就不可能有收缩和膨胀。

（a）如果他们所说稀的事物是指具有许多分离存在着的虚空的事物，那
么很显然，如果不能有分离的虚空存在（正如不能有自身具有体积的空间存
在那样），也就不能有这种稀的事物存在了。

（b）如果他们是说，虚空存在于稀的物体中，但不是分离地存 35 在着。
这个说法虽然比较有点道理，但是其结果：首先，虚空就不 217a是一切运动
的原因，而只是上升运动的原因了，因为稀的事物轻（他们说火是稀的，原
因也在这里）。其次，虚空是运动的原因，但不是运动在它里面发生，而是
宛如一些皮囊由于自身的上升把与它结合在一起的事物也一起带着上升。虚
空就这样使得别的事物 5上升。但是，怎能有虚空的位移或虚空的空间呢？
因为虚空进入其中的就是虚空的虚空了。再说，他们又将如何解释重物的下
降运动呢？也很明显，假如事物愈是稀或者说愈是空，上升的速度也愈大的
话，那么，如果完全是空的，运动的速度就会最大了。但是它也许甚至不可
能有运动，道理是一样的：就象万物在虚空里皆不能有运动那样，虚空也不
能运动，因为虚空如能运动，其速度会是 10 无法比量的。

既然我们否认虚空存在，而其他的选择也已正确地谈过了：如果没有密
集和稀释，就会或者完全没有运动；或者就会宇宙万物都膨胀而凸起来；或
者永远等量地气变成水，水变成气（因为很明显，由水产生的气比水的体积
大）——因此必然，如果没有压缩，那么15 或者紧接着的相邻的部分都往外
膨胀，使得最外部分凸起来，或者必然在别的某处有和由水产生气时等量的
水正在由气产生，以致总的体积可以不变；或者就根本没有运动，因为事物
位移时若非作循环移动就只有这样了，但是位移并不是永远只有循环这一种
形式，还有成直线的一种。20

他们主张有虚空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这些了。而我们主张的根据是：对
立的两面（热和冷以及其他的自然的对立）的质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物
是由潜能存在的事物产生的；质料和对立的属性是不能分离的，但又是有分
别的；颜色、热和冷（如果碰巧是这些 25 变化的话）的质料可以是一个。大
的物体和小的物体的质料也可以是同一个。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气由水产
生时，同一质料变成了不同的事物，这时并没有额外增加什么别的，而是原
来潜在的事物这时变成了现实的事物；水由气产生时也是这样的。——水变
成气是由比较小的变成比较大的，气变成水是由比较大的变成比 30 较小的。

因此同样，当气的体积由大变小或由小变大时，变成二者的是潜在着的
二者的质料。因为，正如由冷变热以及由热变冷，其质料 217b 同一，这是
由于质料潜能地是二者，由热的变成更热的也是如此，在质料里并没有新产
生任何热的东西（在事物还是原来那样热时这东西是不热的）。正如较大的
圆的弧或者说曲线变成了较小的圆的弧或者说曲线（不论它是否同一），在
它的无论哪一部分都没 5有新产生曲线（本来不是曲的而是直的）——因为

                                                
① 克苏托斯（Xuthus）；是克罗顿地方的毕达戈拉斯派，参看第尔斯：《苏格拉底 以前哲学家残篇》i，

284，22—5。——英译本注



属性程度的改变讲不是通过增减的途径而得到的——在火嵌里也找不到任何
一处不是白热的。原先是热的变成后来更热的也如此。因此，可见物体的体
积的大和小，它在程度上的扩大，不是因为质料额外获得了 10 什么，而是因
为质料潜能地是两者。因此同一事物可以一个时候是稀的另一个时候是密
的，两者的质料是同一个。12

密的事物重，稀的事物轻①。须知密的事物和稀的事物都各 16 有两重特
性：密的事物被认为是重的和硬的，稀的事物相反，是轻 20 的和软的。但重
的和硬的在铅和铁上表现得不一致。

综上所述可见，分离的虚空不存在（无论是单独存在的还是存在于稀的
事物间的②），潜能的虚空也不存在，除非有人打算把位移的原因叫做虚空。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重的事物和轻的事物的质料，作为这种质料，就是虚空
了，因为密的事物和稀的事物是因 25 轻和重这种对立特性而能作位移的。但
是它们因硬和软的特性而易变和不易变，所以稀和密与其说是位移的原因，
不如说是性质变化的原因。

那么关于虚空的问题，即如何存在如何不存在，就研究到这里吧。

第十节

在讨论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后，接着要讨论的就是关于时间问 217b29 题。
最好还是先提出有关时间问题的疑难，一般地论证：时间是存 30 在着的事物
呢，还是不存在的呢？它的本性是什么呢？

根据下述理由人们可能会觉得，时间根本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着，但
也只不过是勉强地模糊地似乎存在着罢了。

它的一部分已经存在过，现在已不再存在，它的另一部分有待产生，现
在尚未存在。并且，无论是无限的时间之长流，还是随便 218a挑取的其中任
何一段，都是由这两部分合成的。而由不存在的事物所合成的事物是不可能
属于存在的事物之列的。

其次，假设一可分事物存在着，那么，在它存在时，必然有它的所有部
分或一些部分正存在着。至于时间，虽然它是可分的，但它 5的一些部分已
不存在，另一些部分尚未存莅，就是没有一个部分正存在着。“现在”不是
时间的一个部分，因为部分是计量整体的，整体必须由若干个部分合成，可
是时间不被认为是由若干个“现在”合成的。

再次，也不容易看清楚：显得是“过去”和“将来”的界限的“现在”
（a）究竟始终是同一个呢，还是（b）不同的一个又一个呢。10

（b）如果“现在”是永远不同的一个又一个，而在时间里没有哪两个不
同的组成部分是同时并存的（除非是一个部分被另一个部分所包括，一个较
短的时间被一个较长的时间所包括），又，以前存 15 在如今已不存在的“现
在”必然在某一个时候已经消失了，那么就不能有几个“现在”彼此同时存
在，前一个“现在”必然总是已经消失了的。但是前一个“现在”不能消失
在它自身内，因为当时它还正存在着；但它也不能消失在后一个“现在”里。
因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理：“现在”是不能彼此一个接在另一个后面

                                                
① “轻”字后略掉四行，因为许多注释家都认为这是一段伪文。
② 这里举出现实的虚空的两种假定的形式，和下面的“潜能的虚空”有别。



的，就象20“点”不能一个接一个那样①。因此，如果它不消失在下一个“现
在”里，而是消失在再后的某一个“现在”里的话，那么它就会与（它存在
时的和消失时的）两个“现在”之间的无数个“现在”同时并存。但这是不
行的。

（a）但是“现在”又不可能永远是同一个。因为凡是有限的和可分的事
物无论是在一维还是在几维延伸，都不会只有一个限；25“现在”是一种限，
并且是可以做到以“现在”为限取出有限的一段时间来的。又，如果时间上
的共存（不先不后）就意味着存在于同一个“现在”里的话，那么，如果以
前的事物和以后的事物都存在于这同一个“现在工里，那么一万年前发生的
事情就会和今天发生的 30 事情是在同时，也就没有任何事物先于或后于别的
任何事物了。

就让这些作为有关时间特性的疑难吧。
至于说到时间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本性是什么，前人绘我们留下的解释，

并没有比前面刚才讨论的问题启发更多。（a）有些人主 218b 张时间是无所
不包的天球的运动②，（b）有些人主张时间就是天球本身③。但是（a）循环
旋转的部分也是一个时间，但它确实不是循环旋转，因为所取的是循环旋转
的部分而不是循环旋转①。此外，如果天有多重，如果任何一重天的运动都一
样地是时间，那么就 5会同时有许多个并行的时间了。（b）认为时间是整个
天球的那些人所持的理由是，万物都发生在时间里，也都存在于整个天球里。
这种说法是太荒诞了，以致无须研究如何来说明它的不合理性。

但是，最流行的说法还是把时间当作一种运动和变化，因此必 10 须研究
这种见解。每一个事物的运动变化只存在于这变化着的事物自身，或存在于
运动变化着的事物正巧所在的地方；但时间同等地出现于一切地方，和一切
事物同在。其次，变化总是或快或慢，15 而时间没有快慢。因为快慢是用时
间确定的：所谓快就是时间短而变化大，所谓慢就是时间长而变化小；而时
间不能用时间确定，也不用运动变化中已达到的量或已达到的质来确定。因
此可见时间不是运动，这里我们且不必去管运动和变化有什么区别。20

第十一节

但是时间也不能脱离变化。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意识完全 218b21 没
有发生变化，或者发生了变化而没有觉察到，我们就不会认为有时间过去了。
正象那些神话里在萨尔丁岛上在英雄们身边睡着了 25 的人们，在醒来时所以
为的那样。因为他们把前一个现在和后一个现在重合在一起，当作是一个，
由于没有觉察到而除去了中间的一段时间。因此，正如“现在”若无区别而
仍是同一个，就没有时间，若两个“现在”的区别未被觉察到，中间的这一
段时间也这样地 30 似乎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辨别到任何变化，心灵
显得还保持在“未被分解的一”这种状态下，我们就会发生以为时间不存在
的现象；如果我们感觉辨别到了变化，我们就会说已经有时间过去 219a 了。

                                                
① 第六章第一节有论证。
② 柏拉图。
③ 毕达哥拉斯派。
① 古代注释家都认为这段文字晦涩莫解。总的意思也无非是否定“时间是天球 的运动”的说法而已。



可见时间是不能脱离运动和变化的。
因此，时间既不是运动，也不能脱离运动。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了。
因此，既然我们要探究“时间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此结论为出

发点来了解“时间是运动的什么”。须知我们是同时感觉到运动和感觉到时
间的。因为，虽然时间是难以捉摸的，我们不能具 5体感觉到的，但是，如
果在我们意识里发生了某一运动，我们就会同时立刻想到有一段时间已经和
它一起过去了。反之亦然，在想到有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时，也总是同时看
到有某一运动已经和它一起过去了。因此，时间或为运动或为“运动的某某”，
既然它不 10 是运动，当然就只有是“运动的某某”了。

既然运动事物是由一处运动到另一处的①，并且任何量都是连续的，因此
运动和量是相联的：因为量是连续的，所以运动也是连续的；而时间是通过
运动体现的：运动完成了多少总是被认为也 15 说明时间已过去了多少。“前”
和“后”的区别首先是在空间方面的。在空间方面它们用于表示位置。其次，
既然量里有前后，运动里也必然有前后，和量里类似。但是，因为时间和运
动总是相联 20 的，所以时间里也有前后。时间里的前后和运动中的前后，两
者的存在基础①是运动，但是在定义上前后有别于运动，也就是说，不是运动。
当我们用确定“前”“后”两个限来确定运动时，我们也才知道了时间。也
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运动中的前和后时，我们才说有时间过去
了。并且，我们是通过辨别前一个限 25 和后一个限以及两个限之间的（有别
于两个限本身的）一个间隔来确定它们的。因为，在我们想到两端有别于其
间的间隔，理性告诉我们“现在”有两个——前和后——时，我们才说这是
时间，因为，以“现在”为定限的事物被认为是时间。我们假定这点吧。30

因此，当我们感觉到“现在”是一个，并且，既不是作为运动中的“前”
或“后”，也不等同于作为一段时间的“后”和其次一段时间的“前”，就
没有什么时间被认为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运动。但是，当我们感觉到“现
在”有前和后时，我们就说有时间。因为时间 219b 正是这个——关于前后
的运动的数。

因此，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下面的事实可
作证明：我们以数判断多或少，以时间判断运动的多或 5少。因此时间是一
种数。但是数有两种涵义，我们所说的数有：“被数的数”（或“可数的数”）
和“用以数的数”；时间呢，是被数的数，不是用以计数的数。用以计数的
数和被数的数是有区别的。

正如运动总是在不停地继续着那样，时间也是②不停地继续 10 着的。但
所有同时的时间是同一个（因为“现在”的本质是同一个），但是放在一定
的关系中看，它又不是同一的。又，“现在”分时间为“前”和“后”。但
这个“现在”在一种意义上是同一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同一的：作为不
断继续着的“现在”，是不同的（它之所以 15 为“现在”正是这个意思）；
作为本质它又是同一的。因为，如已经说过的，运动和量相联，而时间，如

                                                
① 意示两处之间的间隔，即一个量。
① 比如“上行”和”下行”的”存在基础”是梯子，但就定义而言，“上行”、“下行”有别于梯子。
② 以下这一段指出：正如运动是因为看到单独的一个物体在挨次的各点上运动而被认炽出来的一样，一段

时间是因为看到单独的一个“现在”已隶属于多个被感觉到的事件而被认识出来的。（罗斯：《亚里士多

德》英文版第 90 页）



已说过的，和运动相联；同样，我们借以认识运动和运动中的前后的运动物
体和点相联①。运动物 20 体的本质是同一的（因为点、石于或别的事物都是
同一个），但在它所处的关系中看，它不是同一的。正如诡辩派学者们主张
在吕克昂地方的柯里斯柯和在市场上的柯里斯柯不是同一个那样，在甲地的
运动物体和在乙地的运动物体也不同一，象时间和运动相联那 25 样，“现在”
和运动物体相联，因为我们凭运动物体认识了运动中的前和后；作为可数的
前和后就是“现在”。因此，“现在”的本质，在前和后里，也是同一的（因
为它是运动中的前和后），但它“是前一个现在”还是“是后一个现在”，
这是不同的，因为“现在”是作为可数的前和后。这是最明白的：运动是通
过运动着的事物才被认识 30 的，位移是通过作位移运动的物体才被认识的，
因为位移的物体是具体的，而运动不是具体的。所以说，“现在”总是在一
种意义上同一，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同一，因为运动的物体也如此。

220a显然，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时间。因
为，正如作位移运动的物体和位移运动共存一样，位移物体的数和位移的数
也是共存的。因为，时间是位移的数，而被比作运动物体的“现在”好比数
的单位。

因此，时间也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5 因
为这里也有相当于位移和位移物体之间的关系：运动或位移因位移的事物而
成为一连续体，它的是一个连续体倒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连续体（因为也
可能有停顿），而是因为根据定义看来是一个连续体。这运动物体也作为“前”
和“后”的运动的分界，在这 10 方面它与点有某种类似之处。因为点既延续
长度，又定限长度，因为它是一段的起始，向时是另一段的终给。但是在人
们这样地一物二用的时候，如果同一个点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就必然会有停
顿。可是，“现在”（由于运动的事物是在运动中的，所以）是不断变 15
换着的。因此，时间所以是数，不象一个点那样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倒
象同一线段的两端；也不象同一线段的几个部分。前者的理由如上述（因为
把中间的分界点作为双重意义，就会包含了停顿），后者的理由是：显然“现
在”不是时间的部分，段落也不是运动 20 的部分，就象点不是线的部分一样，
因为一条线的部分是两个线段。因此“现在”作为限就不“是时间”，而是
“属于时间”，而作为计数者，它是数。因为“限”只是属于被它们定限的
事物，而数，例如“十”，则是这十匹马以及其他可数事物的数。

因此可见，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并且是连续的（因 25 为运动
是连续的）。

第十二节

最小的无名数是二①。但是名数一方面有最小，一方面又没 220a2930 有
最小，例如线，它在数方面的最小是二或一①，但在量方面没有最小，因为每
一条线都是永远可以分得更小的。时间的情况也相同：在数的方面最小是一
或二，而在量方面没有最小。

                                                
① “… … 运动物体和点相联”，就是说它仅仅作为运动的一个标志，不管它的其他特性。
① “一”算是单位，单位不能算是数。所以说最小的无名数是“二”。
① “二”是取作线的单位的比较小的线段的最小数；“一”是指“一段线”或“一个单位时间”等。



220b也显然，时间本身不能说“快慢”，而是“多少”或“长短”。因
为作为连续体说它是“长短”，作为数说它是“多少”；但它不是“快 5慢”，
因为，即使我们用以计数的数，也不是说快慢的。

在任何地方，同时的时间都是同一的，前后的时间就不是同一的，因为
“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一个，而“已发生的”变化和“将发生的”变化不是
同一个。时间不是我们用以计数的数，而是被计数的 10 数，所以这个数因先
后不同而永不相同，因为“现在”是各不相同的。一百匹马和一百个人的数
目是同一的，但被数者是不同的，马不同于人。共次，象运动过程能一再反
复地同一那样，时间也能如此，例如年、春、秋即是②。

15 我们不仅用时间计量运动，也用运动计量时间，因为它们是相互确定
的。时间既然是运动的数，所以它确定运动。运动也确定时间。我们说出用
运动计量的时间是多是少，就象用被计量的事 20 物来说出数一样，例如用一
匹马作为单位来说出马的数目。我们是靠了数来认识马的多少的，反过来，
又靠了一匹马作为单位来认识马的数目。在时间和运动的关系上也一样，因
为我们一方面用时间来计量运动，另一方面也用运动来计量时间。这是一个
很合逻辑的结果，因为运动相应于量，时间相应于运动，它们都是有量 25
的、连续的和可分的。因为，运动所以是这样，由于量（大小）是这样的，
而时间所以是这样，由于运动是这样的。又，我们用运动来计量量，也用量
来计量运动，例如作了长途的跋涉，我们就说路途是长的；如果路途是长的，
我们就说作了长途的跋涉。时间和运动 30 之间的关系也如此，运动是怎样时
间也是怎样，时间是怎样运动也是怎样。

既然时间是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①，而时间计量运动是通 221a 过确定
一个用以计量整个运动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时尺之计量长度是通过将一时
长规定为一个计量全长用的单位实现的那样。并且，运动之所谓“存在于时
间里”就意味着，时间既计量运动本 5身，也计量运动的存在，——因为它
计量运动和计量运动的存在是同时的，并且，运动之“存在于时间里”这正
是意味着，它的存在是以时间计量的——显然，其他事物的“存在于时间里”
也是如此，即由时间计量它们的存在。

所谓“存莅于时间里”有两种涵义：（1）在时间存在着的时候存 10 在
着，或者（2）象我们说一些事物“存在于数里”那样。而后者又（a）意味
着这些事物是数的部分或数的方式，一般地说，是“数的某某”；（b）或意
味着这些事物有数。

既然（2）时间是数，那么（a）“现在”和“前”等等之在时间里，就
15 象“单位”、“奇数”、“偶数”之在数里一样（因为后者是“数的某某”，
前者是“时间的某某”），但是（b）事物存在于时间里是象存在于数里那样
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物被数所包括就象在空间里的事物被空间所

                                                
② 选择星空的转动作为计量时间的标准，正是因为它有反复。它让人们看到，匀整地流动着的时间可以被

分成许多大体上相等的周期，或者说，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经验或现象的反复。但是必须认为，时间本身并

不是循环运动的，而是成直线运动的。这里以及下面的几处在叙述方法上不够完善，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情

况：有时作为计量者的单位和被计量者是同一种量（如以线量线），有时计量者和被计量者只是成比例，

而不是同一种量。
① 或译为：“时间是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



包括那样①。
也很显然，（1）“在时间存在着的时候存在着”并不等于“存在 20 于

时间里”，就象当运动或空间存在着的时候存在，并不等于存在在运动里或
空间里一样。因为，如果在某事物里就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一切事物就可
以在随厦什么事物里了，宇宙也可以存在在一粒谷里了，因为当谷粒存在时
宇宙也存在着。但是这个说法偶 25 然是合适的；反过来说是必然合适的：事
物存在在时间里必然意味着，事物存在时相应的时间也存在；事物存在在运
动里必然意味着，事物存在时相应的运动也存在。

既然“在时间里”象“在数②里”一样，那么可以认为时间比一切在时间
里的事物都长久。因此必然，在时间里的所有事物应被 30 时间所包括，就象
其他“在某事物里的事物”也被某事物所包括，例如，在空间里的事物被空
间所包括一样。因此，事物也受到时间一定的影响，正如我们惯常说“时间
消磨着事物”以及“一切事物俱因 221b时间的迁移而变老了，由于时间的消
逝而被淡忘了”等等。然而我们不说，随着时间的过去学会了什么，或变年
轻了，或变美好了。因为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运动的数，
而运动危 5害着事物的现状。因此显然，永恒的事物不存在于时间里，因为
它不被时间所包括，它们的存在也不是由时间计量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
这种事物没有一个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这表明它们不存在于时间里。

既然时间是运动的尺度，附带地它也应是静止的尺度。因为一切静止都
是在时间里的。在时间里的事物并不象在运动中的事物那样必然在运动着，
因为时间不是运动，而是运动的数；而静止的 10 事物也能存在在运动的数
里。须知并不是所有不动的事物都能被说成是“静止着”的，如前已说过的①，
只有那些本性能运动而不在实际运动着的事物才能说是“静止着”。“存在
在数里”就是说事物 15 有一个数，就是说事物的存在由它所具有的数来计
量。因此，如果事物在时间里，它就由时间来计量。但是时间计量的是作为
运动着的事物和作为静止着的事物，因为时间计量的是这些事物的一个数量
的运动和静止。因此运动的事物仅仅作为是一个数量还不 20 能被时间计量，
而要它的运动是一个数量才能被时间计量。因此，凡没有运动和静止的事物
都不在时间里，因为“在时间里”就是指“被时间计量”和“时间是运动和
静止的尺度”。

因此显然，凡不存在的事物也都不在时间里，不过这仅是指那些不存在
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如对角线和边的通约性。一 25 般说来，如果时间
作为运动的尺度是直接的，作为别的事物的尺度是间接的，那么显然，被用
时间来计量其存在的事物都是存在于静止或运动中的。因此那些有灭亡和产
生的事物，或一般说，那些一个时候存在另一个时候不存在的事物，必然是
在时间里的。因为30 有一个超过这些事物的存在，也超过计量它们存在的时
间的，更长的时间存在着。被时间所包括的但不存在着的事物之中，有些是
曾 222a经存在过的（如曾经有过一个荷马），有些是将要存在的（如某一将
来的事件），根据它们被时间包括在当前运动的哪一边而定。如果被包括在

                                                
① 或译为：“事件发生在时间里是象一个被数的事物存在于一个数里那样的。如  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时

间里的事物被时间所包括是象在空间里的事物被空间所包括 那样的。”
② 指可数的数或被数的数。
① 见 202a4。



两边，那么它们就不仅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而那些无论怎
样都不被时间包括的事物，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的事物。这后一
类不存在的事物就是与永远存在着的 5事物相反的。例如，对角线和边的不
可通约性是永远存在的，因而它不是在时间里的。因而对角线和边的可通约
性也不在时间里，因此它是永远不存在的，它是永远存在的事物的反面；而
事物的反面如果不是永远存在的，这样的事物就既能存在也能不存在，或者
说这些事物有生有灭。

第十三节

222a10 如所说的，“现在”是时间的一个环结①，连结着过去的时间和
将来的时间，它又是时间的一个限：将来时间的开始，过去时间的终给。但
这种情况不象固定不动的点的情况那样明显。它是潜在 15 地能分开时间。并
且，作为这种分开时间的“现在”，是彼此不同的，而作为起连结作用的“现
在”，则是永远同一的，就象数学上运动的点画出线的情况那样：从理性看
来，点是永远不相同的（因为在分割线的时候，各个分割处的点都是不同的），
而作为一个画出这条线的点，则始终是同一的。“现在”也如此：一方面它
是时间的一个潜能的分开者，一方面是两部分时间的限，是合一者。分开者
20 和合一者不仅在现实上同一，而且因为都是同时为两种限，所以是同一
的，但分开者和合一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因此，第一种“现在”的意思就如上述。第二种“现在”是指很近的时
间。例如“他现在就要来了”（这样说是因为他今天将要来）：“他现在已
经来了”（这样说是因为他今天来了）。但是《伊里亚特》中的事情不能说
“现在已经发生了”，洪水泛滥的故事也不能说“现在已经发生”，虽然“现
在”的时间连接到那些事情的时间，但它们不是很近的。

“某一个时候”是一种被确定为与第一种“现在”相关的时间。25 例如
“某一个时候特洛亚城被攻破”，以及“某一个时候要发洪水”。这些时间
都必须联系着现在来定限。从现在到那件事将有一段时间，或从过去了的那
件事到现在有过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不是“某一个时候”的时间，那么任何时间都是确
定了的。那么时间会消失吗？回答是：只要运动永远存在，30 时间是一定不
会消失的。那么时间是永远不同的呢还是同一个时间在反复出现呢？显然，
时间和运动的情况相同：如果运动在某个时候是同一个在反复出现的话，那
么时间也会是同一个在反复；如果运动不是这样，那么时间也不会是这样。
既然“现在”是时间的 222b终点和起点，但不是同一时间的终点和起点，而
是已过时间的终点和将来时间的起点，那么就象圆的凸和凹①在某种意义上是
同一的，时间也这样，永远在开始和终结之中。也因为此，它显得总是不同
的，因为“现在”不是同一段时间的开始和终结，否则它将同时 5而为同一
事物的对立两面了。时间也不会消灭，因为它总是在开始着。

“马上（刚才）”①是将来时间的一个和当前不可分的“现在”很接近的

                                                
① 220a5。
① 从圆内圆外不同的角度看圆弧线，有不同的感觉和判断。
① 希腊文ηδη这个词多义，表示过去的时间译为“刚才”，表示将来的时间译为“马上”。其实第二种



那部分——“你何时去散步？”答曰“马上”。这样回答是因 10 为他准备做
这件事的时间和现在的距离是很近的——以及一个过去时间的距现在不远的
那部分。“你何时散步的？”“我刚才散步的”。我们不说“伊里翁城②刚才
被攻破了”，因为这事离开现在太久远了。还有“适才”也是过去时间中和
当前的现在接近的部分，“你何时散步的？”如果时间接近当前的现在的话，
就回答“适才”。15“从前”是一距现在很远的过去时间的部分。“忽然”
表示变化在一短暂得不易觉察的时间里发生。

一切变化本质上都是脱离原来的状况。万物皆在时间里产生和灭亡。也
正因此，才有人说时间是“最智慧的”，但毕达哥拉斯派的潘朗说时间是“最
愚笨的”，因为万物皆被遗忘在时间之流里，他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③。的确，
显然，时间本身与其说是产生的原 20 因，倒不如说是灭亡的原因，已如前述。
因为变化本身主要是脱离原状，时间作为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仅是偶然的。足
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如果事物本身不被以某种方式推动而发生反应的话，是
不会产生的，但事物即使完全不动也会灭亡。我们通常说事物被时间 25 磨
灭，主要就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尽管如此，磨灭事物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
是与时间一起发生的变化。

那么，时间是存在的，时间是什么，以及，什么是“在某一个时候”、
“适才”、“马上（刚才）”、“从前”和“忽然”，都已经说过了。

第十四节

我们这样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可以看得很明白：一切变化 222b30 和
一切运动事物皆在时间里。因为，快和慢是包括一切变化的，在所有的变化
里都可以看到有快慢。我们说的一个运动比另一个运动快，意思就是说，以
匀速运动通过同一距离时，一个变化比另一个 223a 变化先达到预定的状态，
例如在位移方面，两事物皆沿着圆周线运动或皆沿着直线运动时有这种情
况，在别种变化里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先”是在时间里的。因为我们说“先”
和“后”，就是说该事物 5达到预定状态的时间和“现在”之间有一段距离，
而“现在”是过去和将来之间的限，因此，既然“现在”是在时间里的，那
么“先”和“后”也是在时间里的，因为“现在”在什么里，和“现在”之
间的距离也就应在什么里。（但是“先”在过去的时间里和在将来的时间里
用 10 法相反：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把离“现在”较远的叫做“先”，把离
“现在”较近的叫做“后”；而在将来的时间里，我们则把离“现在”较近
的叫做“先”，把离“现在”较远的叫做“后”。）因此，既然“先”在时
间里，而一切运动都有“先”，那么显然，一切变化和一切运动都 15 是发生
在时间里的。

时间是如何和意识发生关系的呢？以及，时间为什么被认为存在于陆地
上、海洋里和天空里的一切事物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说到后
一问题，那是因为时间作为运动的数，它是 20 运动的性质或状况，而所有这

                                                                                                                                           

“现在”和“某一个时候”也都有表示过去的和表示将来的两种涵义。
② 即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亚城。
③ 关于潘朗的情况，我们现在一无所知。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说过：“最智慧的是时间，因为它发现一切。”

（见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亚里士多德同意潘朗的说法是由于他认为“时间主要是破坏性的因素”。



些地方的事物都能运动（因为它们都在空间里），时间和运动无论在潜能上
还是现实上都是同在的。

可能有人要问：如果意识不存在，时间是否存在呢？所以会产生这个问
题是因为，如果没有计数者，也就不能有任何事物的被数，因此显然不能有
任何数，因为数是已经被数者或能被数者。如 25 果除了意识或意识的理性而
外没有别的事物能实行计数的行动，那么，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就不可能
有时间，而只有作为时间存在基础的运动存在了（我们想象运动是能脱离意
识而存在的）。但运动是有前和后的，而前和后作为可数的事物就是时间。

30 也可能有人要问：时间是哪一种运动的数？是任何种运动的数吗？—
—因为产生、灭亡和生长都是在时间里的，性质变化和位置移动也是在时间
里的。既然这些变化都作为运动，时间就必然 223b是一切这类运动的数。因
此，时间就一般地为连续性运动的数，而不只是某一特殊运动的数。

但是在一种运动进行中的“现在”，可能还有别的运动存在（其中每一
个运动都有数）。它们的时间是不同的呢，还是同时有两个同样的时间呢？
不是的。同样并同时的时间就是同一个，甚至不 5同时的时间也是同一种的：
比如有一些狗，还有一些马，各为七只，其数是同一的。被同时定限的诸运
动的时间也是同一的，运动尽可以有的快有的慢，一个是位移另一个是性质
变化；只要两个运动 10 的数是相同的和同时的，它们的时间就是同一的。也
因此，尽管运动是不同的和分离的，在任何地方，它们的时间是同一的，因
为相等的和同时的数在任何地方都是同一的。

既然有位移和包括在位移中的循环运动，又，既然一切事物皆用与之同
类的某一个事物计量，单子用一个单子计量，马用一匹马计量，同样，时间
也用某一定的时间来计量；又，如我们己说过的，15 时间以运动计量，运动
也以时间计量——其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运动的量和时间的量都是以靠时间
确定的运动来计量的——那么，如果一个基本事物是与之同类的所有事物的
计量单位的话，整齐划一的循环运动最适于作为单位，因为它的数最容易为
人所认识。20

性质变化、增长和产生都不整齐划一，只有位移能够划一。也正因此，
才有人认为时间是天球的运动①，因为别的运动皆由这个运动计量，时间也由
这个运动计量之故。也因为此，产生了一个惯 25 常的说法，即人们常说的：
人类的事情以及一切其他具有自然运动和生灭过程的事物的现象都是一个循
环。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时间里被识别的，并且都有它们的终结和开
始，仿佛在周期地进行着，因为时间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循环。而这又是因
为时间计量这种位移，时间本身又被这种位移计量之故。因此把事物的产 30
生说成是一个循环，就等于说时间有循环，而所以说时间有循环则是因为它
是被循环运动计量的，因为除了计量单位而外，没有别的 224a东西能看出被
计量的事物，而整体事物就是许多个计量单位。

[如果绵羊的数和狗的数是相等的，那么这两个数是同一的。这个说法是
正确的。但“十只绵羊”和“十只狗”是不同的，正如等 5边三角形和不等
边三角形不是同一三角形一样，虽然形状是相同的，都是三角形。因为，如
果事物不因彼此间的差异而相互分别开来，它们就会被说成是同一的；如果
分别开来，就不被说成是同一的。例如，因为三角形的差异，三角形相互区

                                                
① 218a34。



别开来——是不同的三角形——但作为形状，它们不区别开来，而是在同一
类里。所谓 10 形状，是指圆和三角形；而三角形中有等边的有不等边的。因
此，形状是相同的，都是三角形，但不是同一种三角形。动物的数目也 15
是相同的，因为它们的数没有分别；但“十个事物”是不同的，因为所说到
的事物有分别：一是狗一是马。]①

关于时间本身，它的性质，以及和它有关的问题，都讨论过了。

                                                
① 这段文字没有价值。在特密斯迭乌（四世纪？）的本子里据说没有这段文字。



第五章

第一节

一切变化的事物共分下列几种：（1）因偶性的变化者，例如我 224a21
们说“‘有教养的’在走路”，事实上是，具有教养这种偶性的人在走路；
（2）变化事物因自己的某部分在变化，而被粗略他说成它在变化的，凡整体
因自己的部分在变化而被说成它在变化的事物皆 25 属此类，例如身体之因有
病的眼睛或有病的肺（也就是说整个身体的部分）的被治愈而被说成恢复了
健康；还有一种事物（3），它的运动既不是因偶性的，也不是因属于它的某
一事物在运动，而是自身直接在运动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本性能运动的
事物。这类 30 事物又因运动的多样性而有所差异，如，能有性质变化的事物，
它又可以有能被治愈的和能被加热的等分别。

就推动者而言也有同样的区别：一种是因偶性的推动者，一种是因部分
（即因它自己的某某）在推动而被说成在推动的，再一种是直接自身推动的，
如医生治疗，手敲打。

运动有直接推动者，有运动者①，又有运动所经的时间，此外还有运动所
由出发者和运动所趋向者（因为任何运动都是由一出 224b 发点到一终点的；
须知直接在运动着的事物和它的运动所趋向者和它的运动所从出发者，这三
者是有分别的，例如木头、热和冷，这三者中，木头是运动着的事物，热是
运动所趋向者，冷是运动所从 5出发者）。既然如此，运动从属的主体显然
是木头，而不是它的形式，因为形式或空间或量都是既不能推动也不能运动
的。于是运动有推动者、运动者和运动所趋向者。（我们讲运动所趋向者而
不提运动所从出发者，因为变化是根据前者而不是根据后者定名的；也 10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趋向不存在的变化叫做灭亡——虽然灭亡的事物的
变化是从它的存在出发的——趋向存在的变化叫做产生，虽然这种变化是从
它的不存在出发的。）什么是运动，这一点前已说过了，这里再补充一点：
运动事物所趋向的形式、影响或空间都是不运动的，譬如知识和热。（或许
还会有人要问：“影响是不是 15 运动呢？可是白是一种影响①，如果影响是
运动的话，那么就会有趋向运动的变化了。”或许应该说，白不是运动，变
白才是运动。）

运动的不动的终给也有这种分别：因偶性的；因部分的，或者说，因某
些别的事物的；直接的，或者说，不是因别的事物的。例如 20 说一个变白的
事物变成被思想的对象，这是因偶性的（因为颜色对“被思想”说，是一种
偶性）；它变成有颜色的，是因为白是颜色的部分，一如说某人到了欧洲是
因为雅典是欧洲的部分；而它颜色变成白的则是因它的本性。

到此，这就说明了，什么是事物因本性的运动，什么是因偶性 25 的运动，
什么是因别的某事物的运动，以及，“自身直接”如何既用于推动者又用于
运动者。还说明了，运动所属的主体不是形式而是运动着的事物，也就是说，
是能实现运动的事物。

                                                
① 即：被推动者。
① 这个问题完全是由于“影响”这个希腊词有两种涵义引起的，作者既 把这个词当作变化的结果所造成的

“状况”（如“白”），有时也把它当作”受影响的过程”（如“变白”）。



这里我们且不去讨论因偶性的变化，因为它是任何主体，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范畴里都可能有的。非因偶性的变化则不是任何事物都能有的，这种
变化只存在于有对立关系的（或对立两者之 30“间介”）和有矛盾关系的事
物。这可以用归纳法得到证明。变化可以由间介出发，因为间介可以被用来
和对立两方的任何一方对立，而间介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限点。因此间介
和对立两方之一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对立。例如，中音对高音而
言可说是低音，中音对低音而言可说是高音，灰色比起黑色来可说是浅色，
而比起白色来可说是深色。

35 既然一切变化都由一事物变为另一事物（“变化”µεταβολη225a 这
个词就表明了这个意义：在某一事物之后（µετα）出现某另一事物，也就是
说，先有一事物，后又有一事物），那么变化事物的变化有下列四种可能方
式：或（1）由是到是，或（2）由是到否，或（3）由杏到是，或（4）由否
到否。（我这里所说的“是”代表以肯定判断表示 5的事物。）因此必然，
上述这四种方式只有三种能成立：由是到是、由是到否和由否到是。由否到
否不算变化，因为这里不存在反对 10 关系：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矛盾。

由否到是这种矛盾的变化是产生，绝对的这种变化是绝对产生，特定的
这种变化是特定的产生，例如，由非白的东西到白的东 15 西的变化就是白的
东西的产生，由绝对的不存在到存在则是绝对的产生，所谓绝对产生我们是
说的一事物的诞生，而不是说它变为这种或那种特定的事物。由是到否的变
化是灾亡，由存在到绝对不存在的变化是绝对的灭亡，变到对立之否定一方
的变化是特定 20 的灭亡，这种区别正如产生的情况是一样的。

“否”这个词有多义，又，如果“否”——不论它是指的谬误（无论用
的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表述法），还是指的与现实的绝对存在对立的潜能的
存在的“否”——都不能有运动（当然“非白的”或“非 25 善的”还可以有
因偶性的运动，例如非白的东西可能是人，但是绝对的“否”就无论如何也
不能有运动了），那么“否”不能有运动。既然这样，产生就不能是运动，
因为“否”有产生（因为尽管“‘杏，只能有因偶性的产生”这说法非常正
确，但“‘否，①是绝对产生事物 30 的固有属性”这个说法也一样地正确）。
同样，“否”也不能静止。

要说“否”能运动就有这些困难。其次，一切运动事物都占有空间，而
“否”不占有空间，否则它就能“在某处”了。灭亡也不能是运动，因为和
运动对立的是另一运动或静止，而和灭亡对立的是产生。

既然凡运动都是变化，又，变化只有上述三种，而其中产生与 225b灭亡
两种不是运动（它们是矛盾的事物），那么，必然只有由是到是的变化才是
运动。两个“是”或为对立或为间介（缺失也能被作为对立之一方，并且也
能以肯定判断表达——“裸体的”、“裸龈的”和 5“黑的”②）。

既然范畴分为：实体、质、处所（空间）、时间、关系、量、行动和遭
受，那么必然运动有三类——质方面的运动、量方面的运动和空间方面的运
动。

第二节

                                                
① 前一说法中的“否”指“缺失”，后一说法中的“否”指”不存在”。
② 代替“无衣的”、“无齿的”和“无白的”的表达法。



实体没有运动，因为没有任何与实体对立的存在。
225b10 关系也没有运动；不过，当相关的一方发生变化时，其另一方本

身虽没有变化，但却不能与之相适应了，因此关系有偶然的变化。
也没有行动和遭受的运动，一切的主动和被动都没有运动，因为既不能

有运动的运动，也不能有产生的产生，一般地说，不能有 15 变化的变化。
（1）首先，运动的运动可以有两种理解：（a）作为主体的运动，象一

个人在运动那样（如他由白变黑），因此，运动也作为一个主体那样地或变
热或变冷或改变空间或增大或减小——但这是不可能 20 的，因为变化不可能
作主体。（b）靠了别的某一主体（不是运动本身）从一种变化过程向另一种
变化过程转变，例如一个人在生病之后接着再由疾病向健康变化而发生了变
化的变化。但这如果不是因偶性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论主体是什么，这
个运动是由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变化。（产生和灭亡也是这样，虽然有
一点 25 不同：产生和灭亡是直接矛盾的，运动则否。）所以，如果有运动的
运动，那么，人在由健康向疾病变化的同时也在由这个变化向另一变化转变。
于是可见，当一个人已经病了时，他可以转变为与另一个变化有关的某种东
西，（因为他也能静止，虽然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却为这个理论所排除。）
而且，所转入的第二个过程永远不会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由一定的东西
转变为另一个一定的东西，30 因此这第二个过程也包括一个与之反对的变
化，即恢复健康的过程。但是他在自身变化的同时偶然地使一个变化转变为
了另一个变化，例如，因为变化过程所属的主体一个时候在变向“知识”另
一个时候在变向“不知”而发生了由“忆起”向“遗忘”的变化。

（2）其次，如果能有变化的变化和产生的产生，那么这个系列就能无限
地上推。如果后一变化是前一变化的结果，那么前一变化必然也是更前一变
化的结果，例如，假设一个最后的产生在某个 226a时候正在产生过程中，产
生它的那个产生自身也是正在产生过程中，因此，至此还不曾得到那个最后
的产生，而只是得到了那个已经在产生着它的产生；再说，倒数第二个产生
在某个时候也正在产生过程中，因此也还不曾得到倒数第二个产生。既然无
限系列中 5 没有任何一个环节第一，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个环节顺接着它。
所以在无限系列中没有一个环节能够产生、运动或变化。

（3）再次，任何运动的主体也会是与之对立的运动（还有静止）的主体，
产生的主体也会是灭亡的主体，因此产生就在自己产生过程中灭亡着。但是
它既不能在自己的产生一开始就灭亡，也 10 不能莅自己产生了以后灭亡，因
为灭亡中的事物必须正存在着①。

（4）再次，必须有一质料作为产生和变化的基础。那么这质料是什么呢？
正如变化中的基础或为身体或为灵魂那样，变成运动或产生的是什么呢？再
者，运动所趋向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运动或产生必须有“主体”、“所由”
和“所向”。但运动本身或产生本身怎能同时为这三者呢？学习的目的不会

                                                
① “产生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因为“产生”在自己产生过程一开始时还不存在，谈不上灭亡；至于说在自

己产生了之后——在自己产生过程完成的时候以及更后的时间里，也不行。它不能在自己产生过程完成时

灭亡，因为这时它是正在诞生；也不能在更后的时间里灭亡，因为产生不是那种在诞生之后存在着的时候

逐渐灭亡的东西，而是以诞生时刻为结束的。剩下来就只有在它已开始处在产生过程中的时候，但这时它

正在产生，也不能是在灭亡过程中。



是学习。所以也不会有 15 产生的产生，也不会有别的任何种变化的变化。
（5）再次，如果运动只有三种，那么，作为质料基础的那个运动和作为

变化终结的那个运动必然都是这三种运动之一，例如，位移会发生质变或发
生位置的移动等等。

结论：既然一切运动事物的运动不外：或因偶性或因部分或因自身，“变
化”（作为主体的）仅能偶然地进行变化，例如一个正在恢 20 复健康的人在
奔跑或学习；而偶然的变化我们老早以前就已声明把它撇开不谈的。

既然实体、关系、行动和遭受都不能有运动，那么剩下来就只 25 有在质、
量和空间方面有运动了，因为这三者都有一对对立。质方面的运动就让它叫
做“质变”吧，因为这被用一个共同的名称包括了对立。而我所说的质不是
指的实体中的质（因为种差也是一种质）①，而是指的受影响的质，即事物因
之而被说“受影响”或“不能受影响”的那种质。量方面的运动没有共同名
称，一个叫做“增”，一个叫做“减”——趋向完满之量的运动叫做“增”，
从完满之量出 30 发的相反的运动叫做“减”。空间方面的运动既没有共同的
名称也没有各别的名称。但是就让所谓的“位移”来作为共同的名称吧，虽
然严格地说，位移这个希腊词只适用于那些在变换自己的空间 35 时自己没有
能力停止下来的事物，以及适用于那些不是自己把自 226b己从一个地方推到
另一个地方的事物。

在同一种性质内趋向较大程度或趋向较小程度的变化也是质变①。因为从
对立之一方趋向对立之另一方的运动可以是充分的可以是不充分的：趋向某
性质之较小程度的运动将被叫做趋向该性质的对立方面的变化，趋向某性质
之较大程度的运动将被叫做 5从其对立方面趋向该性质自身的变化。因为不
充分的变化和充分的变化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不充分的变化里对立双方的
相互对立是部分性的罢了；而程度的差异意味着其对立方面占的比例多或
少，或者缺得多或少。10

由此可见，运动仅有这三种。
“不能动的”事物有：（1）完全不可能有运动的（就象声音是“看不见

的”那样），（2）在长时间内极不容易被移动的，或者说，其运动是不易开
始的（即动作迟钝的），（3）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方式、条件下本来
应该能运动但没有运动的。我所说的“静止的”事 15 物只是指的这最后一种
不能动的事物，因为静是和动对立的，因此静止应是能有运动的事物的运动
的缺失。

据上所述可以明白了：什么是运动，什么是静止，变化有多少种，运动
有多少种。

第三节

让我们接下来说明，什么是“在一起”和“分离”，什么是“接 226b19

                                                
① 即一种构成实体差异的质。如在圆的定义“圆是一个没有角的图形”中，“没有 角”就是这种质。（《形

而上学》1020a33）。事物不能脱离这种质，否则就不再是该事 物了。
① “质变”这个术语除了例如“从白到黑”和“从黑到白”这些变化而外，还包括“从白（即白占优势）到

更白”或“从自到不够白”这些变化。“从白到不够白”的变化可以说成是趋向其对立面——“黑”——

的变化，而“从白到更白”可以被说成是从其对立面——“黑”——趋向“白”的变化。



触”，什么是“间介”，什么是“顺联”，什么是“顺接”和“连续”，以
及 20 这些术语各自自然地适用于什么样的事物。

事物在同一个空间里，它们就被说成是空间上“在一起”，在不同的空
间里，它们就被说成是“分离”着。

事物之外限在一起，它们就是“接触”着。
（既然一切变化部存在于互相反对的双方之间，反对又分为对 227a7 立

和矛盾，矛盾双方之间无物，所以显然，间介只能存在于对立双 226b24 方之
间。＞①任何本性有连续变化的事物，在它到达终极目的之前所自然达到的阶
段是谓“间介”。所谓“间介”，意味着至少有三个 25 方面并存，因为上述
定义中的“终极”是变化中的对立者②；如果事物的运动过程里没有中断或者
只有最小的中断，那么该事物就是在“连续地”运动着——我所说的中断不
是指的时间上的中断（时间上的中断并不妨碍连续，相反，在低音之后可以
直接发出高音），30 而是指的运动内容的中断③。这一点不论是在空间变化
里还是在别的变化里都是一目了然的。而“对立者”这个术语用在空间方面
是指直线上的距离最远者。这里所以选用直线是因为两点之间的最短的线是
有定限的，而尺度必须是有定限的。35

一个事物“顺联”着别的事物，一定要它依照或由位置或由形 227a式或
由别的什么所确定的次序处于起点之后，并且要没有任何同类的事物夹在它
和它所顺联的事物之间（我们指的是，例如，必须没有另一线段或另一些线
段夹在某线段和它所顺联的那线段之间，或以单子为例，或以房屋为例，皆
如此；但没有什么妨碍不同类的事物夹在其间）。顺联的事物必然联于某一
另外的事物，并且自 5身是一个“在后的”事物，例如“一”不能顺联于“二”，
在一个月里“初一”不能顺联于“初二”，应该反过来，“二”顺联于“一”，
“初二”

顺联于“初一”。
事物顺联着，而又接触着别的事物，它就是“顺接”着别的事物。10
“连续”是顺接的一种。当事物赖以相互接触的外限变为同一个，或者

说（正如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互相包容在一起时①，我就说这些事物是连续
的；如果外限是两个，连续是不可能存在的。作 15 了上述这个定义之后可以
明白，连续的事物是一些靠了相互接触而自然地形成一体的事物。并且总是：
互相包容者以什么方法变为一体，其总体也以这同一方法变为一体。这种方
法如铆合、胶合、接触或有机统一。

也很显然，顺联在先，因为接触的事物必然是顺联的，而顺联 20 的事物
并不全都相互接触（因此顺联存在于比较概括抽象的事物里，如在数里，而
接触则否）。又，如果有连续，就必然会有接触。但，有接触还不是连续，
因为它们的外限即使在一起，也不必然是一个，反之，如果是一个，必然是

                                                
① 在特密斯迭乌的本子里，这个句子放在这里。手抄本里这句话放在 227a7“它就是顺接着别的事物”这句

话之后是显然不恰当的。勃朗脱尔主张把它放在 226b32 “……都是一目了然的”之后。
② 就是说：在变化中除了“间介”之外还有“终极”和“起点”。
③ 例如一个人由甲地到乙地去，虽然中途在某地过了一夜，他还是“连续地”走过 全程，因为线路没有中

断。相反，低音之后直接发出高音的例子说明，在时间上虽然没 有中断，在音阶上却构成了最大限度的中

断。
① (((((((（连续的）和动词((((((的中动态（互相包容在一起）是同根词，从 希腊词词形看来是非常清楚的。



在一起。因此，在产生中自然“接合”是最后的，因为，如果外限要接合，
就必然有接触，而接触的事 25 物并不全部有接合，反过来说，没有接触的事
物显然也就没有接合。

因此，即使有（如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分离存在着的点和单位，单位和
点也不可能相同①，因为点与点能互相接触②，而单位与单 30 位仅能互相顺
联。而且在点与点之间可以有某一事物（任何一条线都是在两点之间），而
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并不必然有什么事物，例如在数“一”与“二”之间就什
么也没有。

那末，什么是“在一起”和“分离”，什么是“接触”，什么是“间介”
和“顺联”，什么是“顺接”和“连续”，以及，其中每一个适用于什 227b

么样的事物，全都谈到了。

第四节

所谓“一个运动”这句话有几种涵义，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一 227b3
个”有几种不同的涵义。

（1）属于同一范畴的运动在“类”上是一个，如所有的位移是 227b5 一
类，质变和位移则不是一类。

（2）当运动不但属于一“类”而且还属于不可分的一“种”时，它就在
“种”上是一个。例如颜色有各种的变化，因此变黑和变白在种上不同；但
是所有的变白在种上是同一的，所有的变黑亦然。变 10 白不能再分了，因此
所有的变白在种上是一个。假如运动碰巧是“类”同时又是“种”，那么显
然，在这种场合下该运动将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在种上是一个，而不是无条件
的在种上是一个，例如在学习中，知识是认识的一个种，但它又是各种知识
的一个类。15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同一主体从同一起点向同一终点变化（如一个点由
这个地方向那个地方一再反复地活动），这样的运动是否是在种上的一个呢？
如果是的，那么圆周运动和直线运动，滚行和步行就都会在种上同一了。已
经确定了的公理是：如果运动的具 20 体内容在种上不同，如这里的圆周和直
线在种上不同，那么运动本身也就在种上不同。

那么运动在类上和在种上是一个的问题就如上述。
（3）但是，运动要在实体上和数目上是一个才是无条件的一个。作了下

面的分析以后就可以明白这种运动是什么样的了。须知我们论述这个问题牵
涉到的方面有三——“主体”、“运动内容”

和“时间”。我这是说，运动必须有某一运动着的事物，例如人或 25
金①；其次，这事物的运动必须着落在一定的范畴里，例如着落在空间里，或
如着落在性质里；还有运动所经的时间，因为万物皆在时间里运动。这三者
中，运动的具体内容决定了运动在类上或种上是一个，时间决定了运动的连
续性；所有这三者共同决定了运动 30 是无条件的一个。因为，运动是无条件

                                                
① 毕达哥拉斯派学者把数所由组成的单位和点等同。
② 按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点和点是不能接触的。这里所说的点是指毕达哥拉斯的点（有量，在空间里

有位置）。
① 特密斯迭乌 175，6：“例如人或星辰”。



的一个，必须：运动的内容是一个，是不能再分的（因为是种）；运动所经
的（时间）是一个，并且是没有间断的；运动者是一个——不是在因偶性意
义上的“一个”（正如“白的”在变黑，卡里斯科在行走，卡里斯科和“白
的”可以是一个人，但这是因偶性的一个），也不是在“几个主体同作一样
的事”意义上的一个（因为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同时被治同 228a 一
种病，例如眼炎，但这里运动不是真正的一个，只在种上是一个）。

但是，例如说苏格拉底曾经经历过一种质变，此后又一再地经历这个在
种上同一的质变。如果说已经消失了的东西能再产生，并且在数上还是同一
个的话，苏格拉底身上的质变就可以是一个 5了，如果说已经消失了又再产
生的东西在数上不是一个，那么苏格拉底身上的质变就只是“相同”而不是
“一个”。

有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身体里的健康，或一般说，状况或影响——既
然包含着它们的那个身体是明明白白地在运动着和变迁 10 着的——在实体
上是不是一个呢？如果说黎明时的健康和此刻的健康是相同的一个，那么，
一个人在失去健康之后恢复了健康时，前一健康和后一健康为什么就不应该
是数上的一个呢？理由是相同的。但还是有以下的区别：（a）如果这同一主
体能够因在不同的时刻而为数上的两个的话，那么其状况也必然在数上是两
个（因为数上是一个的主体，其“实现”在数上是一个）①；（b）如果状况
是—15 个，这还不能被认为足以说明实现也是一个，因为，当一个人停止行
走时，“行走”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当他再走起来时，“行走”将再次出现证。
（c）假定上述的健康是相同的一个的话，那么同一个事物就能多次地消失又
产生了①。不过，这些问题不在我们现在的 20 讨论范围之内。

既然任何运动都是连续的，那么无条件是一个的运动必然也是连续的（虽
然任何运动都是可分的），并且，如果是连续的运动，也必然是一个。因为，
不是任何一个运动都能和任何一个另外的运动相连续的，正如决不可能在任
何两个偶然事物之间有连续性， 25 只有那些其外限是同一的事物之间才能
有连续性一样。有些事物没有外限，有些事物的外限不同“种”（虽然有同
一名称——限），例如，线的限和行走的限怎能相互接触或变为一个呢？的
确，无论在“种”上还是在“类”上都不同的运动可以互相顺接，例如一个
人可能在奔跑了之后接着立该得了热病，又如火炬接力赛跑是顺接位移不是
连续位移，因为只有在两事物的限合而为一时事物才能 30 是连续的。所以运

                                                
① 我们的身体是这个能容受健康（或疾病）状况的主体，任何这种在某一时刻实现了的“状况”，从主体

的能力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实现” 。所谓“实现”，这里特别指的“实现了的状况”，虽然实现这

个词也含有“为实现这种状况而进行的活动”之意。
证 的意思是：假如我们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流动”说（事物永不停息地运动着和变迁着），我们的身体

随着时间的迁移变成另一个事物，那么当然它们的实际状况，加健康（无论是作为连续的还是有间断的），

也必然因时间不同而不是一个。一个主体变成不是一个主体时，必然连带着使它的能力、状况、影响、活

动等也变得在数上不是一个了。
① 这里撇开“流动”说，亚里士多德用自己的“潜能和现实”的体系来论证：具有潜能和状况的主体能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一主体，而它的潜能和状况能够（如“行走”的例子所说明的）经过间断之后有

数上不止一个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健康状况（作为健康潜能的实现）能够持续保存下来，或

作为从早晨到现在连续的同一个现实，或作为因被疾病打断以至数上不是一个的一系列的现实；恰如行走

这一个能力可以有许多个（被“不走”隔开的）实现活动一样。



动能够是顺接的或顺联的，是因为时间是连续 228b的，但运动的连续性要求
运动自身是连续的，也就是说，两运动的外限必须是同一的。因此无条件连
续的并且是一个的运动必然在“种”上是同一个，属于一个主体，在一个时
间里，——在时间方面没有中途的停顿，因为运动中断就必然是静止。中途
有静止的 5运动是两个（或更多）而不是一个，因此，如果有某运动被静止
所打断，它就不是一个，也不连续；如果时间有中断，运动就这样地被打断。
虽然运动在“种”上不是一个，如果时间没有中断的话，那么，时间是一个，
而运动在“种”上不同。要是运动是一个，必须在“种”上也是一个，虽然
在“种”上是一个的运动，并不必然是无条件的一 10 个。现在，运动怎样才
算是无条件的一个，已经说明了。

（4）其次，如果运动是完成的，它被说成是在“类”上或“种”。上或
实体上是一个，正如在别的方面，“完成”和“完整”是“一”所固有的特
性一样。但是有时运动即使还是未完成的，只要它是连续的，也被叫做“一”。
15

（5）除了上述几点以外还要指出：匀整划一的运动也被说成是一个。因
为匀整划一的运动和不匀整划一的运动比较起来，一般总是宁可把匀整划一
的看作为一个，如直线运动是匀整划一的，而不匀整的运动是有内部差异的。
但匀整的和不匀整的分别似乎只是同一个“种”内的程度上的不同。在每一
种运动内都有匀整的和不匀整的之别。可以匀整地发生质变，也可以在匀整
的线路上位 20 移（如在圆周上或直线上），增和减也是一样。构成运动不匀
整性的差异有时反映在运动所经的线路上——因为，如果运动的线路不是一
个匀整的量，运动也不可能是匀整的，如折线运动或螺线运动或其他量（它
的任意两部分是不相合的）的运动——有时这种差 25 异既不是在空间里，也
不是在时间里，也不是在目的里，而是在运动的方式里，例如运动有时是凭
快慢来分别的：速度相同的运动就是匀整的，速度不同就是不匀整的。因此
快和慢不是运动的“种”，30 也不构成运动的种差，因为快和慢是所有千差
万别的运动都具有的。在同一事物上引起运动的重与轻（如一块土比另一块
土重或一团火比另一团火轻）也不构成种差。于是，不匀整的运动凭连续 229a

而为一个，但这是较小程度上的一个，折线位移可以作为此例，程度较小的
事物总是意味着其对立者的掺入；又，既然任何“是一个”

的运动既能是匀整的又能是不匀整的，那么，互相顺接的却不是“种”
上同一的运动就不会是一个，也不会是连续的，例如由质变和位移组合起来
的运动怎能是匀整的呢？因为否则，质变和位移就可以相合而为一了。

第五节

229a7 我们还必须确定什么样的运动和什么样的运动对立，以及，同样
地来确定有关“停留”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分析：（1）从一事物出发的运动是否与趋向这 10 同一
事物的运动对立呢（例如从健康出发的运动和趋向健康的运动）？这两运动
间的关系是有点象产生和灭亡之间的关系的②。

                                                
② 即使不采用（b）论证法，还可以用上面 228a5 处所提出的论证法来论证：假如是相同的一个的话，那么

相同的一个东西就能存在、消失、又再产生了。



或者（2）从对立两事物出发的两个运动（如从健康出发的运动和从疾病
出发的运动）是否对立？或者（3）趋向对立两事物的两运动（如趋向健康的
运动和趋向疾病的运动）是否对立？或者（4）从对立之一方出发的运动和趋
向对立之另一方的运动（如从健康出发的运动和趋向疾病的运动）是否对立？
或者（5）从对立之一方趋向另一方的运动和与之方向相反的运动（如从健康
趋向疾病的运动和从疾病趋向健康的运动）是否对立呢？须知两运动对立必
然为 15 上述情况中之某一种或某几种，因为此外再没有两相反对的情况了。

现在来说（4）从对立之一方出发的运动和趋向对立之另一方的运动不对
立（如从健康出发的运动与趋向疾病的运动不对立），它们是同一运动，虽
然它们在概念上不同，宛如从健康出发的变化 20 活动和趋向疾病的变化活动
不同似的。（2）从对立之一方出发的运动和从对立之另一方出发的运动也不
能算是对立，因为，运动从对立之一方出发也就同时在趋向对立之另一方（或
趋向间介，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而趋向对立之一方的变化比起
从对立之一方出发的变化来似乎更应该是对立运动的起因。因为后者意味着
对立的消失，前者意味着对立的获得；而且每一个变化的定名 25 主要是根据
变化所趋向的终结，而不是根据变化所从出发的起点，例如把趋向健康的运
动叫做康复，把趋向疾病的运动叫做生病。

剩下有待讨论的还有（3）趋向对立两事物的两运动，以及（5）从对立
之一方趋向另一方的运动和与之方向相反的运动。趋向对立之一方的运动和
从对立之另一方出发的运动也许是合一的，虽然也许在概念上不同（我说的
是，例如趋向健康的运动不同于从疾病出发的运动，以及，从健康出发的运
动不同于趋向疾病的运 30 动）①。又，既然变化和运动有区别（因为运动是
从某一肯定事物趋向另一肯定事物的变化），所以从对立之这一方到那一方
的运动 221 和从那一方到这一方的运动是互相对立的两运动（例如从健康到
疾病的运动和从疾病到健康的运动相对立）。用归纳法也可以看出，什么样
的两运动被认为是对立的。例如，生病和康复是对立 5的，受教于人和被人
愚弄也是对立的（因趋向的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恰如知识的获得那样，错
误的发生也既可以由于自己，也可以由于别人），向上的位移和向下的位移
也是对立的（它们在长的方 10 面对立），向右的位移和向左的位移也是对立
的（它们在宽的方面对立），向前的运动和向后的运动也是对立的。另外，
如果仅有所趋向的一方，那就不是运动而是变化，例如变白（不谈起点）。
并且，在凡没有对立者的场合下，由一事物出发的变化和趋向这同一事物的
变化是对立的，因此产生和灭亡对立，得和失对立，但这里互相对立的是两
个变化而不是两个运动。15

在凡是对立两方之间有间介的情况下，必须把趋向间介的运动看作为是
某种意义上的趋向对立方面的运动。因为，运动无论是从间介到对立两方之
一还是从对立两方之一到间介，都是把间介当作对立之一方，例如在由灰的
趋向白的运动中“由灰的”被当作“由黑的”，以及，在由白的向灰的的运
动中“向灰的”作为“向黑 20 的”，而在由黑的向灰的运动中“向灰的”被
当作“向白的”，因为，如前已说过的，所谓间介，意思就是说，它在某种
意义上和两极限分别地相对立。

因此，如果一个运动是从对立之这一方趋向那一方，另一运动是从那一

                                                
① 在 229b10 再回头讲这第（1）种情况。在那里可以明白，这是变化，不是运动。



方趋向这一方，那么这两个运动是对立的。

第六节

既然可以看到，对立不仅存在于运动和运动之间，而且还存在 229b于运
动和静止之间，所以也必须来研究这后一个问题。须知，一方 25 面有运动和
运动之间在严格意义上的对立，另一方面还有运动和静止的相反①（因为，静
止是运动的缺失，而缺失可以被说成是对立之一方），一种运动和这一种的
静止相反，例如空间方面的运动和空间方面的静止相反。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要说得严密些：和“停留在这里”相反的是“从这里
出发的运动”呢还是“趋向这里的运动”呢？的确很明显，既然运动总是发
生在两个肯定事物甲和乙之间，那么，从甲趋向其 30 对立者乙的运动对立于
在甲处的停留，而从乙趋向甲的运动对立于在乙处的停留。

同时，这两个停留也是互相对立的。认为只有两个运动的互相对立而没
有两个静止的互相反对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在对立的双 230a方的静止是互相
对立的，例如在健康中的静止与在疾病中的静止相对立。在健康中的静止对
立于从健康趋向疾病的运动，因为，说它对立于从疾病趋向健康的运动那是
不正确的（因为趋向主体停留于其中者的运动宁可被说成是趋向静止的过
程，而趋向主体停 5留于其中者的运动和趋向静止的过程是共在的），并且
对立于“在健康中的静止”的必然不是从疾病到健康的运动就是从健康到疾
病的运动，因为不可能是随便什么（例如）在白里的静止对立于在健康中的
静止的。

凡没有自己的对立者的事物就不能有运动，只能有两相反对 10 的从它出
发的变化和趋向它的变化，例如，从存在出发的变化和趋向存在的变化。这
样的事物也没有“停留”，但有“不变”。如果有某一肯定事物的话，那么
在它存在中的不变对立于它不存在中的不变；如果没有不存在这种东西，那
么可能有人要问，存在中的不变和什么对立呢？以及，这个不变是不是静止
呢？如果是的，那么，或者不是所有的静止都对立于运动，或者生与灭也是
运动，二者只能 15 择一。显然，既然产生与灭亡不是运动①，也就谈不上它
们是静止，只能说是类似静止的东西，即“不变”。“存在中的不变”或对
立于“无”（或对立于“不存在中的不变”），或对立于“灭亡”（灭亡是
从“存在中的不变”出发的变化，产生是趋向“存在中的不变”的变化）。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在空间变化方面既有自然的也有不自然的运动和
停留，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呢？例如没有自然的质变 20 和不自然的质变，因
为说不上什么康复比生病要自然些或不自然些，也说不上什么变白比变黑要
自然些或不自然些；增和减也如此（增和减相互间没有自然和不自然的对立，
一个增加和另一个增加也没有这种对立）。于生和灭道理也一样，因为不会
有这样的事 25 情：产生是自然的，灭亡是不自然的——因为变老是自然的—
—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产生是自然的，另一个产生是不自然的。当然，如
果说“不自然的”是指“强制性的”，那么就能有灭亡对立于灭亡了，如果
一个是强制性的（作为不自然的），另一个是自然的话。30

                                                
① 就是说，如果撇开了微不足道的概念上的差别不谈，（3）就可以并入（5），只要 讨论（5）就行了。
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几种”对立”，互相反对者和缺失都是其中的一种，参看《范畴篇》第十章。



因此是否有一些产生是强制性的和非命定的，因而是和自然的产 230b 生
对立的呢？也有强制性的增和减吗（例如通过好食使儿童迅速长大成人，或
者不用士把种子盖得太实以便种子迅速生长）？在质变方面又怎样呢？事实
上是同样的：有些质变是强制性的，有些是自然的，例如疾病在非转变期好
转这就是不自然的质变，而在转变 5期好转就是自然的质变。联系到这一方
面灭亡就能和灭亡互相对立，而不和产生互相对立。关键在哪里呢？须知在
某种意义上有这种对立，例如假设一个灭亡是快乐的，另一个灭亡是悲痛的
话，那么就有这种对立；因此灭亡和灭亡对立不是绝对的，它们必须具备对
立的特性。而运动和静止以上述方式普遍地相对立：如向上 10 的运动和向下
的运动对立，在上的静止和在下的静止对立。这些是空间上的对立；火自然
地向上位移，土自然地向下位移，它们的位移是对立的；火向上位移是自然
的，向下位移是不自然的，并且，15 它的自然的位移一定对立于不自然的位
移。“停留”也一样：在上的停留对立于从上向下的运动，就土而言，在上
方停留的发生是不自然的，而从上向下的运动则是自然的。因此，同一事物
的不自然的停留对立于自然的运动（或停留）（正如同一事物的运动也如此
20 地对立一样），因为上和下两者中，一是自然的，另一是不自然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非永恒的静止都有产生呢，这个产生是不
是等同于“趋向静止”的过程呢①？如果是的，那么一个不自然地停留着的事
物，如在上方停留着的土，其静止就应有产 25 生；因此，当土被迫向上移动
时，它就是在趋向静止了。但是趋向静止的事物总是运动得愈来愈快，而被
强制的事物总是运动得愈来愈慢的。因此就会有这样一种荒唐事：一个没有
静止产生的事物有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下①。另外，“走向停止”或者一般地被
看作就是趋向事物特有空间的运动，或者被看作是和这个运动共在的运动。

还有一个问题：在（例如）这里的停留是不是对立于从这里出发的运动
呢？①因为，当一事物正在从某某出发或者说正在失去 30 某某而运动着时，
它被认为仍然保存着那失去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个静止对立于从这里趋向
其对立者的运动的话。那么这个事物就会同时具有两相对立的静止和运动
了。或者能不能说，只要事物的某状态还保留着些，它就多多少少还是静止
着的呢？总而言之，事物在运动着的任何时候总是一方面处在它所正在的状
态下，231a另一方面又是在它变化所趋向的那个状态下，所以与运动相对立
的，与其说是停留②，无宁说还是另一运动。

那么，关于运动和静止的问题，关于它们各自如何是一个的问题，以及，
什么和什么对立的问题，都说过了。5

也可能有人会问起关于“趋向静止”的问题，即：是否也有与不自然的

                                                
① 指狭义的运动。参见第 68 页注。
① 亚里士多德的意思似乎是这样的：虽然任何非永恒的静止都必须有产生，但产生不自然的静止的过程必

然不同于“趋向静止”的过程，“趋向静止”这个术语是专门用于自然的运动的。
① 这个推理显得突兀。由上文看来，这是由于：如果把不自然的静止之产生和“趋向静止”等同看待，但

按照亚里士多德，不自然的运动不能说是“趋向静止”。
② 这个说法在 229b29 曾经提出过，所举的例子是“在健康中的停留”和“从健康向疾病的运动”，在这种

场合下的变化，比在位移中的变化更其显得具有惭进性，变化着的事物更其显得依然具有（在某种程度上）

它正在失去的状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或许主要是指这种变化，空间”这个词没有出现。对于整个问题在

第六章第五节有更详细的讨论。



运动相反对的静止呢？如果回答没有那是错误的，因为有停留，但这是强制
性的；因此就会出现一种没有产生的但又是非永恒的静止事物了③。但显然能
有这种静止，因为事物正如能不自然地运动一样，也能不自然地静止。

10 其次，既然有些事物既有自然的运动又有不自然的运动，如火有自然
的向上运动和不自然的向下运动，那么和火的向上运动相对立的是它的不自
然的向下运动呢，还是土的向下运动呢（土是自然地向下运动的）？显然两
者都是的，但二者意义不同：一个是本 15 性不同的事物间的自然对立；另一
个，即火的向上运动和向下运动的对立则是“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之间
的对立。土和火的停留的对立情况也同样；虽则另一方面有运动和静止在某
种意义上互相反对①。

                                                
③ 特密斯迭乌把((((((((（趋向静止的过程）解释为((((（停留），从本段文字看来是比较合适的。
① 这里结论是含糊的。暗含的前提是：在强制性的（或者说不自然的）运动中没 有“趋向静止”。



第六章

第一节

231a21 如果“连续”、“接触”、“顺联”这些术语的定义如前所述的
话——如果事物的外限是一个，它们就是连续的，事物的外限在一起的，就
是互相接触的，如果没有同类事物夹在中间，就是顺联的——那么我们说，
不可能有任何连续事物是由不可分的事物合成的，例 25 如线不能由点合成，
线是连续的而点是不可分的。因为点与点的外限既不是一个（在一个不可分
的事物里没有外限和其它部分的分别），也不是在一起（因为不分部分的事
物是没有“限”的，因为限和它的被限者应是有区别的）。30

还有，假如点能合成连续事物，那么点与点必然或是互相连续 231b的或
是互相接触的；这个说法也适用于一切不可分的事物。点与点不能连续，其
理由已如上述；至于点与点相互接触，那么我们说，一切事物的相互接触不
外整体和整体接触，部分和部分接触或整体和部分接触这几种情况。既然不
可分的事物无部分，必然只有 5整体和整体接触一种可能。但是如果点与点
以整体互相接触，它们是不能组成一个连续事物的，因为连续事物可以分成
这个那个的各部分，并且各部分是可以辨别开来的，就是说，是在不同的地
方的。

再说，点和点、“现在”和“现在”也不能顺联起来，以致由点组成长
度，由现在组成时间。因为，要没有同类事物夹在中间才能是顺联，而点与
点之间总是夹有线段的，现在和现在之间总是夹有一段时间的。再说，如果
长度或时间能分解成它们所由合成的各个 10 构成部分，那么它们就能分解成
不可分的部分了②。但是没有一个连续的事物能分解成无部分的事物。在点和
点之间或现在和现在之间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同类的事物①。因为，如果有的
话，那么显然，这个事物或者是不可分的或者是可分的；如果是可分的，那
么就会或者分成不能再分的或者分成永远可以再分的。而这后者 15 是连续
的。并且也很显然，任何连续事物都能分成永远可以再分的部分（因为，如
果分成不可分的，那么就会有不可分的事物和不可分的事物互相接触了），
因为连续诸事物的限互相接触成为一体。

同一论证法适用于量、时间和运动：或者这三者都是由不可分的部分组
成的并且可以分解成不可分的部分，或者这三者都不是 20 这样的。证明如
下。假设量是由不可分的量合成的，那么通过这个量的运动就会是由相当量
的不可分的运动组成的，例如，假设 ABГ这个量是由 A，B，Г，这三个不可
分的量合成的，那么Ω通过 ABГ的运动ΔEz 的每一个相当的运动就会也都是
不可分的。如 25 果有运动进行着必然是事物在运动着，事物在运动着也必然
有运动在进行着，那么正在进行着的运动必然是由不可

A B C

E Z∆
分的部分合成的。所以当Ω正在作∆运动的时候，它还正处在通过 A，作

                                                
② 这一段是再次叙述在 230b10 以下文字中已解答了的问题。
① 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如果说时间是由‘现在’组成的，长度是由点组成的”。这个前提是由上文语气

承接下来的。



E 运动时还正处在通过 B，作 Z运动的时候同样地还正处在通过Γ。因此，假
设一个正在从一地方向另一地方运动着的事物，在它还正在运动着的时候，
它是必然不能既在“运动着”同时又“已经运动到了”它运动的目的地的（例
如有一个人正在往忒拜城 30 走，他就不能既在往忒拜的道路上同时又已到了
忒拜），但Ω在∆这个运动存在的时候是正在通过 A这个不可分的量的，因此，
232a如果（i）Ω完成这个运动是在运动过程之后，那么运动就是可分的了（因
为当Ω正在通过的时候，它就既不是静止着，也没有完全通过，而是正处于
途中）；如果（ii）Ω“正在通过”同时又“已经通过了”，那么一个走路
的人就会在他正走着的时候就已走到 5（因而已在）目的地了，也就是说，
他已经运动到了他运动的目的地了。

再说，假设某一事物运动着通过整个的 ABГ，它的运动是Δ、E 和 Z，
又假设运动中的事物完全不是“正在通过”A，而是“已经通过”它了，因此，
运动就不是由几个运动组成的，而是由几个“跳跃”10 组成的，并且就会有
这样的事情：一个从来没有作过运动的事物完成了运动（因为它不曾有过通
过 A的活动就“已经通过了”A）；因此就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没有走的人
走完了一段路，因为他没有走过这段距离就已经走完了这段距离。因此，如
果一切事物必然不是静止着就是在运动着，而Ω在每一个组成部分 A，B，Г
上都静止着，因此就会有事物连续地既静止着同时又在运动着，因为Ω在整
15 个的 ABГ上运动着，又在它的无论那一个部分上（因此也在整个的 ABГ
上）静止着。其次，如果△EZ 的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也都是运动，那么一个
事物就可能在有它的运动存在着的时候不在运动着而正停止着；假设ΔEZ 的
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不是运动，那么运动就可以由非运动组成了。

和长度、运动一样，时间必然也是不可分的，既然它是由不可分的“现
在”合成的。因为，如果整个距离是可分的，并且等速运动 20 使一事物在较
短时间内通过较短距离，那么时间必定也是可分的；反之，如果某事物通过
A所花的时间是可分的，那么 A也是可分的。

第二节

既然一切量都能分解成较小的量（因为已经说明过：连续的事 232.23
物是不能由不可分的部分合成的，而任何量都是连续的），因此较快的事物
必然或（i）在相等的时间里通过较大的量，或（ii）在较短 25 的时间里通
过相等的量，或（iii）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较大的量，正如“较快的”定义
中所规定的那样。

（i）假设A比 B快。既然比较快的事物是在变化中领先的事物，那么在
一段时间里（例如在 ZH 这段时间里）A由Г已变到了Δ，在这同一段时间里
B还没有到达Δ，还掉在后面一段距离。因 30 此在同一段时间里较快的事物
通过较大的量。不仅如此，而且（iii）较快的事物也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
较大的量。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 A已到达了Δ，比较慢的 B假定说 232b才到
达了 E。因而既然 A花了全部时间 ZH 到达了Δ，那么只要花比 ZH 少的时间
（假定说是 ZK 吧）就可以到达T。于是，A 已通 5 过的ГT 大于ГE，而 ZK
这段时间小于全部时间 ZH，因此 A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较大的量。

根据上述这些结论也可以看得很明白，（ii）较快的事物能在比慢的事



物所花时间短的时间里通过相等的量。因为，既然快的事物在比慢的事物所
花的时间短的时间里能通过较大的量，而就快的事物本身而言，它通过较大
的量比通过较小的量（例如通过ΛM10 比通过ΛΞ）所花的时间要多些，它用
以通过 AM 的时间ΠP 就要比用以通过ΛΜ的时间ΠΡ长些。因此既然时间ΠP
小于慢的事物用以通过ΛΞ的时间ΠΧ，那么时间ΠΣ也将小于时间ΠΧ，因为
它比ΠΡ都小，而比“小的”还要小的东西自然比“大的”更小了。所以快的
事物必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相等的量。15

再者，既然任一事物运动时（和别一事物运动时相比）总是或者花相等
的时间或者花较短的时间或者花校长的时间；又既然，如果花了较多的时间，
这事物就算是运动得较慢，如果花了相等的时间，就算是等速的；如果是较
快的事物，它就既不是等速的也不是较慢的，那么，较快的事物运动时就既
不能花相等的时间也不能花较多的时间，只能是花较少的时间。所以说较快
的事物必然能花较少的时间通过相等的量。20

既然任何一个运动都发生在时间里，并且，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能有运
动，又，任何一个运动着的事物都既能运动得快些也能运动得慢些，又，在
任何一段时间里都既能有较快的运动也能有较慢的运动，既然如此，那么必
然时间也是连续的。我所说的连续的事 25 物是指可以分成永远可再分的部分
的事物；正是根据关于连续事物的这个定义才说时间必然是连续的。既然已
经阐明：较快的事物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相等的量，假定说 A是较快的事物，
B是较慢的事物，假定说较慢的事物在时间 ZH 里已经运动着通过了 30ГΔ这
个量。那么显然，较快的事物将会在比这个时间（即 ZH）小的时间里（就假
定说在 ZT 这段时间里吧）运动着通过同一个量。再说，既然较快的事物在
ZT这段时间里通过了整个的ГΔ，那么 233a 较慢的事物在同一个时间里通
过较小的量（假定说是ΓΚ吧）。既然较慢的事物 B在 ZT这段时间里通过ΓΚ，
较快的事物在更短 些的时间里就能通过它，因此时间 ZT将被再分。时间ZT
被分了，ГＫ这个量也将以同一比例被分。量被分了，时间就也要被相 5应
地分。并且，如果先确定较快的事物通过一定的量所需的较短的时间（和较
慢的事物比起来），然后再确定较慢的事物在这个较短的时间里所通过的较
小的量（和较快的事物比起来。）（须知较快的事物总是分小时间，而较慢
的事物总是分小长度），那么，这个过 10 程会一直地进行下去。既然这种交
替转换能一直地进行下去，并且每一转换总是在分小，就可见任何时间都是
连续的了。

同时也显然，一切量都是连续的，因为量的一分再分是能够以和分时间
时同样的比例同样的次数进行的。再者，一般的论证法也就可以说明：既然
时间是连续的，量就也是连续的，花一半时间 15 就通过一半量，或一般地说，
花较少的时间就通过较小的量，因为量的一分再分总是能够以和分时间时同
样的比例进行的。

并且，如果时间和量二者中无论哪一个是无限的，那么另一个就也会是
无限的，并且，一个在哪方面无限，另一个就也在这方面无限。例如，假使
时间在两个方向的延伸上无限，量也就在两个方 20 向的延伸上无限；如果时
间在分起来上无限，量也就在分起来上无限；如果时间在延伸和分小这两个
方面都无限，那么量也就在这两个方面都无限。

因此芝诺在有一个论证里犯了错误。他主张一个事物不可能在有限的时
间里通过无限的事物，或者分别地和无限的事物相接 25 触。须知长度和时间



被说成是“无限的”有两种涵义，并且一般地 说，一切连续事物被说成是“无
限的”都有两种涵义：或分起来的无限，或延伸上的无限。因此，一方面，
事物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能和数量上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另一方面，却能和分
起来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因为时间本身分起来也是无限的。因此通过一个无
限的事物是在无限的时间里而不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的，和无限的事 30
物接触是在无限数的而不是在有限数的现在上进行的。

A

E

B
(量)

(时间)
Γ ∆

因此，既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无限的量，也不能在无限的时间里通
过有限的量；而是：时间无限，量也无限，量无限，时间也无限。证明如下。
假设 AB 表示一个有限的量，由Γ起的线表示 35 一个无限的时间；取ΓΔ为时
间的某一有限的部分。于是在ΓΔ这 233b段时间里运动物将通过 AB 量的某一
个部分（假定说它是 BE 吧）。（BE 正好是计量 AB 的单位，还是小于还是大
于这个单位都无关紧要。）须知，如果通过一个和 BE 相等的量（BE 作为计量
整个 AB 的单位）总是花一个相等的时间，那么通过 AB 所花的总时间 5就应
该是有限的，因为它也能被分成一样多（和 AB 量被分成的部分数目相同）的
部分。再说，如果不假定任何一个量都要花无限的时间通过它，而假定可以
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一个一定的量，例如 10BE（这个 BE 作为计量总量的单
位），又假定，通过相等的量花相等的时间，因此用以通过 AB 的时间也会是
有限的。假定时间在一个方向上作为有限的，那么显然，通过 BE 不须花无限
时间，因为，既然通过部分比通过总量花的时间少，那么这个时间必然是有
限 15 的②，在一个方向上有了一个限。这同一个证明法也适用于证明“在有
限的时间里通过无限的长度”这个假说是否能成立。

（量）
HZE

∆ΓBA

（时间）

NMΛK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得很明白，无论是线还是面，以及任何连续
的事物，都不是不可分的。这不仅是根据刚才所作的论 20 证，而且也因为所
假定的不可分的东西原来也是可分的。因为，既然在任何时间里运动事物都
能有快有慢，并且，在相等的时间里较快的事物通过较大的量，那么较快的
事物就有可能通过两倍或一倍半的长度，因为较快事物和较慢事物的速度是
可能有这样的比例的。因此，假定较快的事物在同一时间里通过了一倍半的
长度，25 并且假定较快的事物所通过的量 ABГ△被分成三个不可分的部分，

                                                
②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防一种异议：点与点之间，现在和现在之间的事物可能是一不同类的事物，例如（象

一些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者所主张的）虚空，把组成线的诸点分离开来。照这个观点，连续的线应该是由顺

联的点组成的（各点之间被虚空隔开）。这是不行的。



较慢事物在同一段时间里所通过的量被分成两个部分 EZ 和 ZH。因此时间也
能被分成三个不可分的部分，因为相等的量在相等的时间里被通过。时间就
假定被分成 KΛ，ΛM，MN 吧。既然在同一个时间里较慢的事物通过了�E ，
ZH，那么时间 KN 同样地就也可以被一分为二。因此，不可 30 分的东西 AM
将被一分为二，无部分的东西①不是在一个不可分的时间里而是在一个比这时
间大些的时间里被通过。因此可见，没有一个连续事物是不能分成部分的。

第三节

非派生意义的，即本义的，狭义的“现在”，必然是不可分的。并 233b33
且，这样的“现在”必然是在任何一定的时间里。因为“现在”是已 35 过去
时间的一个限（没有任何一段将来的时间在这边），又是将来 234a时间的一
个限（没有任何一段已过去的时间在这边），因此我们曾经说过②，它是过去
时间和将来时间的共同的限。因此，如果能证明它在本义上真是这样的，即
证明它真是同一个，那么就可以明白 5它是不可分的了。

作为两段时间的限的“现在”必然是同一个。因为，假定是不同的两个，
那么，因为不能由无部分的事物合成连续体①，这两个“现在”不能互相顺联。
假定是分离的，那么在这两个“现在”之间就会有一段时间，因为任何连续
体都是这样的：在两个限之间有同”

名事物。但是，如果夹在中间的是时间，它就是可分的（因为已经 10
证明任何时间都是可分的）。因此“现在”是可分的了。但是，如果“现在”
是可分的，那么就会有某一段过去的时间在将来的时间里，也会有某一段将
来的时间在过去的时间里，因为在这种场合里，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真正
的界限乃是把这个可分的“现在”分开来 15 的点。不过，这也是一种“现在”，
但不是本义的，而是派生意义的“现在”，因为这里的“分”不是本义的。
此外，这种“现在”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另一部分是将来的，并且，它的过
去的部分和将来的部分也不是永远同一的。事实上这种“现在”本身也不是
永远同一 20 的，因为时间可以被多次地分割。因此，如果狭义的“现在”不
能有这些特性，那么过去时间里的“现在”和将来时间里的“现在”就必然
是同一个。但是，如果是同一个的话，那么显然它就也是不可分的，因为，
如果是可分的，那么上面说过的同一些话将再度被重复。因此，据上所述可
以看得很明白，在时间里确有一种不可分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现在”。
25

没有任何事物能在“现在”里运动，兹说明如下。在现在里如果能有运
动，那么其中也就能有较快的运动和较慢的运动。假定 N是“现在”，较快
的事物在 N中运动着通过了 AB。因而较慢的事物在同一个现在里将运动着通
过小于 AB 的量，例如说 AГ。既然较慢的事物在整个的“现在”里运动着通

                                                
① 一个时间如果小于无限的时间，就必然是有限的——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并且和第三章第五，六，七节

中关于无限的定义相矛盾（尤其请看 207a7 以下）。因为小于无限并不妨碍它超过任何己定的量，因而并

不限制它的延伸。正如作者在《说天》一书 i.3，271b27 以下证明宇宙有限时所承认的，一个无限的事物和

另一个无限的事物可以有任何比例（有限的或无限的）。
② 指长度，如 EZ。
① 见 222a12。



过了 30AГ，那么较快的事物就会在小于“现在”的时间里运动着通过 AГ，
因此“现在”就能被分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不可分的。因此，在现在
里不可能有运动。

N

BΓA

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在“现在”里静止。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只有本性能
有运动，但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不在运动（虽然仍保有能运动的本性）的事
物才可以被说成是“静止”着②。因此，既然在“现在”里没有任何事物能保
持运动的本性，显然在现在里也就谈不上有任何事物能静止。

再说，既然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里的“现在”是同一个。如 35 果运动
事物能在整个的一个时间里运动，在整个的另一个时间里 234b静止，那么在
整个的一个时间里运动的事物就能在这整个时间的任何一个（运动物能自然
地在其中运动的）部分里运动，在整个的另一个时间里静止的事物也同样。
因此，如果在现在里能有运动和静止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
个事物同时既运动着又静止着。因为两个时间的限，即现在，是同一个。5

再者，我们说一个事物静止着是指的这样的事物：无论是就整个的它本
身而言还是就它的各部分而言，现在的状况和以前的状况一样。但是在“现
在”里没有“以前”，因此在现在里没有静止。

因此，运动事物的运动和静止事物的静止都必然是在一段的时间里。

第四节

变化者必然都是可分的。因为，既然任何变化都是从一者趋 234b10 向另
一者的，并且，如果它已经达到变化所趋向的终结，它就不再是在变化着的
了；如果它还是在变化所从的出发点，它（无论是作为整个的它本身还是作
为它的所有部分）就还不在变化着（因为如 15 果事物——无论是作为整个的
它本身还是作为它的各个部分——的状况还没有变化，那么该事物就不在变
化着），因此，正处在变化过程中的事物必然处征起点处状况和终结处状况
的某种混合状况下，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它不能分开着具有两种状况，也
不能一种状况也不具有。（我这里所谓的变化所趋向的终结，是指在变化过
程中最先出现的状况，例如从“白的”出发的变化中是指“灰的”，而 20
不是指“黑的”，因为变化者并不必然是两极端之一。）因此显然，任何变
化的事物都是可分的。

（运动者）
BA

（运动）

ZE∆
运动是可分的。有两个根据：一是根据时间，二是根据运动事物的各个

                                                
② 见本章第一节。



部分的运动。后者例如，假设 AГ作为整个的在运动着，那么 AB 和 BГ也是
在运动着的。就假定△E25 为 AB 的运动，EZ 为 BГ的运动吧，它们是部分的
运动。因此必然△Z是 AГ的整个的运动。因为，既然△E，EZ 分别地作为各
个部分的运动，又，没有任何运动者的运动能由别的运动者的运动构成，那
么△Z必然构成 AГ的运动。因此整个的运动是整个量的运动。①30

此外，既然任何运动都是某一运动者的运动，又，整个运动△Z 不是哪
一个部分的运动（因为部分是运动者的部分的运动），也不是任何别的事物
的运动（因为整个运动是哪一个整个的运动者的，这个运动的各组成部分就
也是该运动者的各组成部分的；在这里△Z的各个部分是该运动者 AГ自己的
部分 AB，BГ的运动，而不是任何别的事物的运动，因为运动既是一个就不
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运动者的），那个整个运动是 ABГ这个量的运动。235a
此外，假设整个运动者 AГ有另一运动，例如说TI，如果从TI 上减掉各个部
分运动者的运动；这些被减掉的运动就会等于△E,EZ，因为一个运动者只有
一个运动。因此，假如整个的运动TI 被分成各个部分，运动TI 就会和运动
△Z相等；假如有什么剩下来的话，例如 KI，这个运动就会不是任何运动者
的，因为它既不是整 5个运动者的，也不是部分运动者的（因为一个运动者
只有一个运动），又不能是任何别的事物的，因为连续的运动是互相连续的
诸运动者共有的运动。如果分得超过了TI①，同样，这超过的部分也不能是
任何运动者的。因此，既然TI 不能大于也不能小于△Z,必然和它相同或相
等。

é

∆ E Z

K I

ΓBA

根据部分运动事物的运动分整个的运动就是这样。并且，任 10 何有部分
的事物必然都可以这样分。

运动也可以根据时间分。因为，既然一切运动都发生在时间里，而时间
都是可分的，在较短的时间里运动也比较小，那么必然，任何运动都可以根
据时间分。

既然任何运动者的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内容，都经过一定的时 15 间，又，
万物都有运动，那么时间、运动、“运动着”、运动者以及运动内容必然都
可以同样地被分。（不过，在分运动内容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其
中量是自身直接被分的，而质是附随着被分的。）

假定运动所经的时间为 A，运动为 B。如果在全部时间里完 20 成整个的
运动，那么在一半时间里完成小于整个运动的运动。如果再分这一半时间，
所完成的运动就更小，依此类推，乃至无穷。反过来，时间也可以依据运动
来分。因为，如果整个运动占用整个时间，那么一半运动占用一半时间，再
小的运动占用更少的时间。25“运动着”也可以同样地被分。因为，假定Г
为整个的“运动着”，因此和一半运动对应的将是比整个“运动着”小的“运
动着”，和四分之一个运动对应的将是更小的“运动着”，依此类推，以至
无穷。此外，如果我们给两个运动，例如△Г和ГE，依次提出对应的“运动

                                                
① 见 226b15。
① 这里用量代表运动者。



着”，我们就可以证明，整个的“运动着”和整个的运动相对应 30（因为否
则就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运动着”和同一个运动相对应了），就象我们
前面证明运动可以分成部分运动者的运动那样，因为，如果依据运动的两部
分分取“运动着”，整个的“运动着”就能是连续的。①35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长度是可分的，一般他说，一切运动内容都
是可分的（虽然其中有的是因为变化者可分而附随着可分的），因为同一类
的诸事物中既有一个可分，其余的就也都是可分的了。235b

并且，在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上，它们的情形也都一样。所有
它们之所以都可分并且是无限的，这主要是由于变化者是可分的和无限的之
故，因为可分性和无限性直接属于变化者。可 5分性在前面已经证明过了，
无限性将在下面说明。

第五节

既然任何一个变化者都是从一事物变为另一事物的，那么必 235b6 然，
变化者一经变成，它就已经是它所变成的那个事物了。因为变化者是在由什
么变化着，它就是在摆脱什么，或者说脱离什么；“脱 10 离”若不是和“变
化”同一，也一定是跟随着“变化”的；而如果“脱离”是跟随着“变化”
的，那么“已经脱离了”就应该是跟随着“已经变化了”的，因为在这两种
场合里关系相同。

既然有一种变化是趋向矛盾方面的，事物由不存在变成了存在，它就是
脱离了不存在。因此它就是存在着的了，因为任何事物 15 若非存在着就必然
不存在着。因此很明显，在矛盾的变化里，已经变化的就已经是它变成了的
事物了。并且，既然在这种变化里是这样，那么在别种变化里就也会是这样
的，因为道理是同样的。

再说，如果“变成者”必然已经“在某处”或已经“在某事物处”①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各种变化都解释明白了。因为，既然 20 它已经脱离了自己
所从以发生变化的事物，并且必然已在某处，那么它若非在已经变成的事物
处，就一定在别的事物处。因此，如果已经变成 B 者是在别的事物处，例如
在Г处，它就必然在再由Г向 B 变（须知Г不是顺接在 B 后面的，因为变化
是连续的）。因此25 已经变成者在它变成的时候，就会还正在向它已经变成
了的事物变化着。这是不行的。因此必然，变成者是在它一到那里就算变成
了的那个事物处。因此也很明白：生成者在它生成时就存在着了，30 灭亡者
在它灭亡了时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前面一般他说过，这个原理适用于一切变
化，并且在矛盾的变化中最为明显。

因此显然，变化者在它变成的第一瞬间，就已经在所变成的事物处了，
而且变化的事物在那儿变成的那个第一瞬间必然是不可分的。（我所用的“第
一瞬间”是指，运动恰好占用的时间（不多也不少〕①而不是指，包括这个时
间在内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兹说 35 明如下。假定 AГ是可分的时间，并且
在日处被分。那么，如果在 AB 里变成，或者在 BГ里变成，AГ就不能是事

                                                
① 也就是说，如果不够分。
① 因为运动是连续的。
① “在某事物处”或译为“是某事物”。



物变成的第一的（直接的）时间了。而如果这个事物是在 AB，BГ中变化着，
（因为，236a 如果不是在 AB，BГ中变成，就必然是在其中变化着。）那么
它在整个的 AГ中就也应该还只是在变化着，但根据前提，这里的事物是变
成者。同样的论证法也可以用来说明，能否在 AB 中变化着而在 BГ中变成。
回答是：不能。因为否则就会还有一个比第一瞬间更直接的时间了。所以事
物在其中变成的那个时间是不能分 5的。因此也显然，不论灭亡者还是产生
者，它们也都是在一个不可分的时间里完成灭亡和产生过程的。

但是，一事物变成的第一瞬间有两种涵义：一是变化达到终结 10（目的）
的第一瞬间（因为这个时候说事物“已经变成”是正确的），另一是变化开
始的第一瞬间①。与变化的终结相关的那个第一瞬间，是的确有的，因为变化
达到终绪是可能的，变化的终结是有的，并且已经说明过：终结是不可分的，
因为它是一个限。至于说到那个与变化的开始相关的第一瞬间，则这东西是
根本没有的，因为所谓“变化的开始”是没有的，变化经过的第一瞬间也是
没有的②。兹 15 说明如下。假定有这样一个第一瞬间，并且用 A△来表示。
那么这个时间 A△不能是不可分的，因为，如果是不可分的，那么两个现莅①

就会顺接在一起了（这是不行的）。再说，假如事物在整个时间ГA 里静止
着（因为可以假定它在这段时间内是静止的），它就也在 A处静止着，因此，
如果 A△是无部分的，事物就会还未变就已经变成了。因为它又静止于 A 又
变成于△。因此，A△20 既然不是没有部分的，就必然是可分的，并且，必
然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内都有变成（因为，假定把 A△分为两部分，如果在
任何一个部分里都没有变成的话，那么在整个 A△里也不会有变成；如果在
两部分中变化着，在整个 A△中就也在变化着；如果是在其中的一个部分中
变成，那么整个的 A△就不是变成的直接时间了，因此必然在任何一个部分
里都有变成）。显然，这第二种“事 25 物开始变化的第一瞬间”在实际上是
没有的，因为分的过程是无限的。

∆∆Γ

变成者也没有第一变成部分。兹说明如下。假设△Z为△E的第一变成部
分（已经证明过：任何变化者都是可分的），再假设30△z 变成的时间为ΞI。
于是，如果在整个的时间里△Z变成，那么在一半时间里就会有一个小于△Z
的部分变成，并且在△Z 之前；并且，还会有小于这个部分的部分，在这个
部分之前；余此类推，乃至无限。因此变化者不会有任何第一变成部 35 分。

                                                
① 或译为“直接时间”。
② 与终结相关的第一瞬间实际上是一个限点，与变化的开始相关的第一瞬间是一个时段。
① “变化的开始”中”开始”不是指变化过程的前限（起点），而是指变成者的整个变化过程的最前部分。

这样的部分必然可以无限地分下去，永远可以有更前的部分。相应的时间也这样地永远可以有更前的时段。

因而实际上永远得不到最前的时段。



Θ i

EZ∆

据上所述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变化的事物还是变化所经过的时间，
都没有任何第一的部分。

236b但是真正的变化者或者说变化内容，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谈到变
化总要涉及三个东西——变化者、“当⋯⋯”和变化内容，如 5人、时间和
苍白，人和时间都是可分的，至于苍白，则不然（虽然可以附随着被分，因
为白——或者说性质——所附随的那个事物是可分的）。如果说有些变化内
容不是在附随的意义上而是自身直接地可以被说成是可分的，那么这些内容
也都没有第一的部 10 分，例如量就没有第一部分。兹说明如下。假定 AB 是
一个量，假定它完成了由 B运动到Г这个运动的第一位置。那么，如果 BГ

A B Γ

不可分，两个没有部分的事物就要顺接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 BГ
是可分的，那么就会在Г之前还有一个变化到这里达到宪 15 成的位置，还有
比这位置更前的，并且，由于可以无限地分下去。因此实际上不会有变化完
成的第一位置。数量的变化里情况也一样，因为数量的变化也是发生在连续
事物里。因此可见，唯有在质的运动里能有自身的不可分性。

第六节

既然变化者都在时间里变化，而事物被说成在时间里变化的 236 这个时
间可以是指直接时间，也可以是指包括直接时间在内的较 20 长的一段时间
（例如说一年，虽然变化只发生在其中的一夭里），那么，变化者在直接时
间里变化，就必然在直接时间的每一个部分里都有变化。这一点根据直接时
间的定义②是可以明白的，因为我们在前面就是这样使用直接时间这个术语
的。此外还可以证明如 25 下。假设 XP 为运动者的运动所经过的直接时间，
并在 K处被分（因为任何时间都是可分的）。于是，在 XK 这段时间里或者有
运动或者没有运动，在 KP 这段时间里也一样。如果在 XK 和 KP 这两段时间里
都没有运动，那么在整个的时间 XP 里事物就是静止着，因为在两个部分时间
里都不运动的事物却在整个的时间里运 30 动是不可能的。如果事物仅仅在其
中的一个部分里运动，那么它运动的直接时间就不是 XP 了，因为和运动相关
的时间不是 XP。因此必然在 XP 的每一部分里都有过运动。

PKX

作了上述证明之后可以明白：凡在运动着的事物必然此前已经完成过运

                                                
② 两个现在是指：直接在变化以前的现在和变化开始的现在。



动。因为（1），如果运动着的事物在直接时间 xp 里已 35 经运动着通过了 K
Λ这个距离，那么，以同样速度同时开始运动的另一事物在一半时间里应完
成一半距离的运动。既然有同样速度 237a的另一事物在某一部分时间里完成
了某一部分距离的运动，那么原来的那个事物在同一部分时间里必然·也完
成了同一部分距离的运动。因此运动着的事物必然是已经完成过运动的。其
次（2），如果我们所以能够说运动完成于整个的时 5间 XP 里（或者一般他
说，随便什么样的一段时间里）是靠了把“现在”当作这段时间的限的活（因
为，“现在”是定限时间的东西，而时间是在两个“现在”之间的东西），
那么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使事物可以被说成是完成运动干别的一段时间内。
而时间的二分点就是一半时间的限。因此在一半时间里也能有运动的完成，
并且 10（一般他说）在任何一个部分时间里都能有运动的完成，因为时间以
“现在”定限同时也总是在以分的方法定限。于是，如果说任何一段时间都
是可分的，而时间是两个“现在”之间的东西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变化着的
事物就会是已经完成了无数变化了的。再者（3），如果连续变化着的，并且
既未灭亡也未中断变化的事物，必然在任何时候若非正在变化着就一定已经
完成了变化，但是在现 15 在里不能有变化在进行，因此事物在每一个“现在”
上必然已经完成了变化。因此，如果说“现在”是为数无限的，那么，任何
变化着的事物就是已经完成了无数的变化了的。

X P

ΛK

不仅变化着的事物必然有过变成，而且变成了的事物也必然此前是在变
化着的。因为任何一事物变成了另一事物都是在时间 20 里变成的。兹说明如
下。假定一事物现在已经由 A变成了 B。

因此，如果事物还是在原来的那个现在里（即它在 A处的那个现在里），
它就没有变成（因为否则它就会同时既在 A处又在 B处了），因为已经证明
过了：变成的事物在它变成时就不是庄原来的 A处了。如果说事物已在另一
个“现在”里了，那么两个“现在”之间就会有一段时间，因为两个“现在”
是不能顺接的。于是，既然事 25 物在时间里变成，而时间又都是可分的，那
么在一半时间里就会有另一争物变成，在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又有一事物变
成，如此等等以至无穷。因此变成的事物在它变成之前应该是在变化着的。

上述论断在量方面更为明显，因为变化事物的变化所通过的量是连续
的。兹阐明如下。假定一个事物已经完成了从Г到△30 的变化。如果Г△是
不可分的，两个没有部分的东西就要顺接着了。既然这是不行的，必然在两
者之间有一个量，并且可以分成无数部分。因此事物在完成到△的变化之前
是在连续不断地分别变为这无数部分。因此，变成了的事物在此以前是在变
化着的——这个论断必然适用于一切变化，因为同样的证明也适用于 35 内容
不连续的变化，例如对立两者间的变化和矛盾两者间的变化，237b因为只要
我们先考察了运动完成于其中的时间这个因素，然后就可以应用同样的论证
法了。

因此必然是：变成的事物在变化着，变化着的事物变成过，并且，在“变
化着”之前有“变成”，在“变成”之前有“变化着”，永远上5推不到“第



一个”。其原因在于：两个没有部分的东西不能顺接，而分的过程可以无限
地进行下去，仿佛一段线的一部分在增大着另一部分在减小着那样①。

10 于是也可见①，生成的事物必然此前在产生着，产生着的事物必然此
前有过生成，只要事物是可分的和连续的——但并不是所有产生着的事物都
是连续的，有时已生成者不同于产生着的事物本身，而是（例如说）它的一
个部分，如房屋的地基那样①——灭亡着的事物和灭亡了的事物也是如此。因
为，产生着的事物和灭亡 15 着的事物，既是连续的就一定含有无限性，并且，
任何事物，如果未有过生成就不可能在产主着，如果前此不在产生着也就不
可能生成。灭亡着的事物和灭亡了的事物也一样：在“灭亡着”之前有无数
的“灭亡了”，在“灭亡了”之前也有“灭亡着”。因而也显然，生成 20
的事物必然此前在产生着，产生着的事物也必然此前有过生成，因为任何量
任何时间都是永远可分的。因此不管事物处在变化的那一个阶段，这个阶段
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第一阶段。

第七节

237b23 既然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是在时间里运动着，时间愈长运动通过
的距离也愈大，那么，一个有限的运动是不可能在无限的时间 25 里进行的—
—这里我不是指，同一个运动或它的某一部分永远不断地反复，而是指的整
个的运动在整个的时间里而言。

显然，假定一事物在作匀速运动，那么必然，在有限的时间里运动通过
有限的量。因为，如果我们以能除尽整个运动的单位作为运动的部分，那么
在和部分运动的数相等的时间里就能完成整 30 个的运动。因此，既然各个部
分运动的大小和部分运动的总数都是有限的，那么整个的时间也必然是有限
的②，因为它将是部分运动所经时间的一个倍数，即等于部分运动的数乘部分
运动的时间。

但，即使运动不是匀速的，也没有影响，兹解释如下。假设 AB 为一个在
无限的时间里被通过了的有限距离，Г△为无限的时 35 间。那么，如果距离
的一部分在另一部分之前被通过了——这是 238a 很明白的，因为在前一部
分时间里被通过的距离和在后一部分时间里被通过的距离不是一个，因为，
随着所经时间的延长被通过的总距离也总是在变化着，无论变化是否在以匀
速进行，也无论运动 5是在加快，还是在减慢，还是维持着原速，都没有关
系——那么，假定取能作 AB 的计量单位的 AE 作总距离 AB 的一个部分。那么，

                                                
① 见 235b33 及注。
① 辛普里丘 996.19 解释这里所指的过程是：把一条线分为两部分，一半不再分。另一半再被二分，将这第

二级的一半加到第一级未被再分的那一半上去，余此类推，一直无限地分下去。
① 亚里士多德在 237a35 已经说过：只要先考察了时间因素，同一论证过程也适 用于对立间的变化和矛盾

间的变化（即产生和灭亡）。作者在这里再补充一个说法：根 据量的无限可分性，这个论证过程也适用于

事物（作为连续的和可分的量）的产生和 灭亡。
② 这是说：产生（完成）一所房屋，必先有它的”产生着”：因为，当安地基时，这个 过程不仅是被认为

是安置地基的过程，而且也是建筑房屋的过程，而安置地基是建筑房屋的一个部分。



BA

通过这个部分将是在所假设的无限时间的某一段里①，它不能 10 在无限时间
里，因为在无限的时间里通过的是整个的 AB。如果再取另外一个和 AE 相等
的部分，也必然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被通过，因为在无限的时间里被通过的是
整个的 AB。如果继续这样地取下去，那么，既然无限的时间没有一个可以用
来计量它的部分（因为无限的东西不能由有限的东西作为构成部分——无论
是相等的部分还是不相等的部分一一组成，因为数有限或量有限的东西 15—
—不管它们是否相等，只要它们在量上是有定限的——总是可以由某“一个”
来计量的），而有限的距离AB 却能被 AE 量尽，因此通过AB 的运动应该是在
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同样，一个趋向静止的过程也不可能在无限的时间里进
行。

因此，作为同一个事物，其产生或灭亡的过程不可能是无限的。20 同一
论证法也可以说明：在有限的时间里也不能无限地运动或趋向静止，不管运
动是不是均匀的。因为，如果取一个能量尽整个时间的部分时间，那么在这
个部分时间里将通过某一个部分量，而不是整个量（因为整个量是应该在整
个时间里被通过的），在另 25 一个相等的部分时间里再通过另一个部分量，
并且在每一个部分时间里都通过一个部分的量，不管这个量是否和第一个量
相等，因为只要每一个量都是有定限的，相等不相等没有什么关系，显然，
在时间被分完时，无限的量是不会被分完的，因为被分取下来的量在大小和
数目两个方面都是有限的。因此在有限的时间里不会通 30 过无限的量。并
且，量在一个方向还是在两个方向无限，也没有关系，因为论证的方法是相
同的。

在已经证明了上述论点之后，现在可以看得很明白，有限的量也不可能
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无限的量。理由是同样的：在部分 35 时间里它仅能通过
一个有限的量，并且在每一个部分时间里均如此。因此在全部时间里它也只
通过有限的量。

既然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有限的量通过无限的量，那么显然也不能无
限的量通过有限的量。因为，如果无限的量能通过有 238b限的量，那么必然
有限的量也就能通过无限的量。因为两者之中哪一个作为运动者是没有关系
的，因为这只是有限的事物通过无 5限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式而已。兹解释
如下。当一个无限的量 A运动着的时候，就

(无限的量)

(有限的量)

B

∆Γ

会有它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如Г△，和有限的量 B相对应着过去，这样
一个一个，乃至无穷。因此无限的量通过了有限的量，同时有限的量就也通
过了无限的量了，因为要无限的量通 10 过有限的量但不让无限的量——或作
为位移者或作为计量者——通过无限的量，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既然这是
不行的，那么无限的量也是不能通过有限的量的。

                                                
① 这个结论的成立要有一个前提，即：部分运动所经的时间是有限的。详见本章 第二节 233b15 的注。



在有限的时间里也不能无限的量通过无限的量。因为，如果能通过无限
的量，就也能通过有限的量了，因为无限的量包括有限 15 的量。另外，用分
取时间的方法也可以证明这同一论点。②

因此，既然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能有限者通过无限者，也不能无限者通
过有限者，也不能无限者通过无限者，因此可见，在有限 20 的时间里不会有
无限的运动，因为，把运动当作无限的或者把量当作无限的，有什么分别呢，
运动和量两者中如果有一个是无限的，那么另一个就必然也是无限的，因为
任何位移都是发生在空间里的。

第八节

238b23 既然任何自然能运动或静止的事物在自然的时间、地点不是在自
然地运动着就是在自然地静止着，那么趋向静止的事物在它 25 趋向静止的时
候必然在运动着，因为，如果它不在运动着就会是静止着，但是正静止着的
事物是不能同时又处于趋向静止的过程中的。

既然这样，那么可见，趋向静止的过程必然也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因为
运动者是在时间里运动的，而趋向静止的事物被表明是 30 在运动着的，因此
趋向静止的过程必然在时间里进行。其次，我们是根据时间来说“快”和“慢”
的，而趋向静止的过程是能有快和慢的。

趋向静止的事物在一个直接时间里趋向静止，必然在这个直接时间的任
何一个部分里都有趋向静止的活动。因为，如果把这个时间分为两部分，如
果在两个部分里都没有趋向静止的活动，那么在整个时间里就也没有趋向静
止的活动，因此趋向静止的事物就不能是在趋向静止；而如果只在其中的一
个部分里有趋向静止的活动，那么整个的时间就不是事物趋向静止所经过的
直接时 35 间了，因为整个的时间在这个场合是作为一个包括了直接时间在内
的扩展了的时间，正如前面①在谈到运动者时所说过的那样。239a

正如运动事物运动所经的时间没有第一的部分那样，趋向静止的事物趋
向静止所经的时间也没有第一部分，因为运动过程和趋向静止的过程都没有
一个第一的部分。兹说明如下。假定 AB 为趋向静止所经时间的第一部分。这
个 AB 就不能是不具有部分的，因为在不具部分的时间里运动是不能存在的
（因为运动总是一 5部分一部分地在完成着的），而趋向静止的事物已被表
明是在运动着的。如果 AB 是可分的，那么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里都有趋向静
止的活动，因为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①：事物在自己趋向静止所经的直接时间
的每一个部分里都在趋向静止。因此，既然趋向静止的过程所经的直接时间
是一段时间，不是不可分的，任何一段时 10 间都是无限可分的，因此事物趋
向静止所经的时间是不能有第一部分的。

静止事物的静止所经过的第一瞬间也是没有的。因为静止的事物不能在
不具部分的时间里静止，因为在不可分的时间里不能有运动，静止能发生于
其中的时间运动必然也能发生于其中，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当一个自然能运

                                                
② 意思是说：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因为作者把比无限的时间小的时间看作是 有限的。详见本章第二节

233b15 的注。
① 即将时间分成有限数的部分，兄 238a20。
① 见 236b21 以下。



动的事物在按其自然应该在运动着的时间里不在运动着时，它就是静止着。
其次，当一个事物的现在的状况和以前的状况没有改变时，我们也说它是静
止着，因此判15 断事物是否静止着不能仅用一个限点而需要用两个限点。因
此事物在其中静止着的时间不能是没有部分的。既然它是可分的，它就是一
段时间，并且事物能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里静止着，因为这 20 可以用和证明
前面的问题时同样的方法得到证明。因此没有一个部分第一。其原因在于：
一切事物的静止和运动都是发生在时间里的，而时间，还有量，或者一般他
说，一切连续事物，都没有第一部分，因为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可以无限地加
以再分的。

既然任何运动事物都是在时间里运动，并且从一事物处变到 25 另一事物
处，那么运动事物在时间里——指它的运动所经的直接时间，不是指包括直
接时间在内的一个较长的时间——是不可能和某一固定不动的事物整个地相
对着的。因为一个能运动的事物（无论是它自身整个的还是它的每一部分）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在原处，它就是静止着而不是在运动，因为，当
我们说一个能运动的事物（无论是它本身整体还是它的各部分）在另一个“现
在”

里还是在原处是说得正确的时，我们就说这个事物静止着。如果 30“静
止着”的涵义是这样，那么变化着的事物在直接时间里和某一固定不动的事
物整个地相对着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的时间是可分的），因此，说一个事
物（无论是它本身整体还是它的各部分/在。

时间的一个一个的部分里仍在原处”这句诸是说得并不错的。因为，如
果不是这样，而是只有在“一个现在”里能在原处的话，那么 35 事物就不是
在一段时间里而是在时间的一个点上和某一固定的事 239b 物相对着了。在
“现在”里它的确总是和一固定的事物相对着的，不过这不能算是静止一因
为在任何一个“现在”里既不能有运动也不能有静止。因此，一方面，说运
动着的事物在“现在”里和某一固定不动的事物相对着不在运动是正确的，
但另一方面，不能说它在一段时间里和静止着的事物相对着，因为否则就会
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了：一个正在位移着的事物静止着。

第九节

239b5 芝诺的论证是错误的，他说：如果任何事物，当它是在一个和自
己大小相同的空间里时（没有越出它人它是静止着，如果位移的事物总是在
“现在”里占有这样一个空间，①那么飞着的箭是不动的。他的这个说法是错
误的，因为时间不是由不可分的“现在”组成的，正如别的任何量也都不是
由不可分的部分组合成的那样。

芝诺关于运动的论证（这些论证给那些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 10 人造成了
困难）有四。第一个说：运动不存在。理由是：位移事物在达到目的地之前
必须先抵达一半处。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分析过了①。

第二个是所谓“阿克琉斯”论证②。这个论证的意思是说：一个跑得最快

                                                
① 238b31。
① 芝诺显然是认为时间是由“现在”组成的，就象空间是由和物体大小相等的空间组成的那样。
② 见 233a21。



的人永远迫不上一个跑得最慢的人。因为追赶的人必 15 须首先跑到被迫的人
跑的出发点，因此走得慢的人必然永远领先。但是，这个论证和第一个论证，
即二分法的论证是一回事，分别 20 只在于：在分划那个量时这里不是用的二
分法。由论证所得到的结论是：跑得慢的人不可能被赶上，而这个结论是根
据和二分法同样的原理得到的——因为在这两个论证里得到的结论都是因为
无论以二分法还是以非二分法分取量时都达不到终结，在第二个论证里说最
快的人也迫不上最慢的人，这样说只是把问题说得更明 25 白些罢了——因
此，对这个论证的解决方法也必然是同一个方法。认为在运动中领先的东西
不能被追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它领先的时间内是不能被赶上的，但
是，如果芝诺允许它能越过所规定的有限的距离的话，那么它也是可以被赶
上的。这两个论 30 证就说到这里为止。

第三个论证就是刚才所说的：飞着的箭静止着。这个结论是因为把时间
当作是由“现在”合成的而引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前提，这个结论是不会
出现的。

第四个是关于运动场上运动物体的论证：跑道上有两排物体，大小相同，
数目相同，一排从终点排到中间点，另一排从中间点排 35 到起点，它们以相
同的速度作相反的运动，芝诺认为这里可以说 240a明：一半时间和整个时间
相等。这里错误在于他把一个运动的事物经过另一个运动事物和以同速度经
过同大小的静止事物所花的时间看作是相等的，事实上这两者是不相等的。
他的证明如下。假 5定 AAAA 为大小相等的不动的一排事物，在跑道中段，BBBB
位于由 AAAA 的中间到起点处，B的数目、大小都和 A的相同，ГГГГ位于
终点到 AAAA 的中间处，Г的数目以及大小都和 A的（也就是和 B的）相同，
并且和 B 的速度相同。于是当 BBBB 和 10ГГГГ作相反方向运动时，第一
个 B到达最末一个Г的同时第一个Г也到达了最末一个 B处。这时第一个Г
已经经过了所有的 B，而第一个 B 只经过了 A 的一半，因此，一半时间和全
部时间相等③ （因为每经过一个事物所花的时间是相等的）。其次，与通过
AAAA 的一半同时第一个日已经经过了所有的Г（因为第一个 15Г和第一个 B
将在同时抵达对立的两个终点人而丸芝诺所说，它经过每一个Г和经过每一
个人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因为第一个Г和第一个 B在经过 A时所花的时间
是相等的①，他的论证就是这样，但这个结论是根据上述错误假定得出的。

在矛盾的变化里，在我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例如，假使一个事物
在由“非白的”变向“白的”，在这过程中它既不在“白的”20 阶段也不在
“非白的”阶段，因此）说这事物既不是白的又不是非白的。因为，如果事
物不完全在某状态下就不能说是在该状态下的恬，那么，在由“非白的”变
为“白的”的那事物就既不能被说成是“白的”也不能被说成是“非白的”
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普通说事物是白的或非白的，并不
是凭它完全是白的或非白的，而只是凭它大部分或者决定性的部分是白的或
非白的；不在某种状态下和不完全在某种状态下是不同的。在存在和不存在
之 25 间的变化里以及其它矛盾间的变化里也都是如此的，因为变化事物在必

                                                
③ 见荷马史诗《伊里亚特》，阿克琉斯是希腊联军中的猛将，跑得快也是他的 特长。
① 以图解说明如下。原来的排列是：以后作相反方向的运动，变成这样的排列： 这时第一个Г经过了两

个 B，而第一个 B 只经过了一个 A（即 AA 这一排的一半），根据假设，B＝A，经过一个日和经过一个 A

所花的时间相等。所以得到一个结论是：全部时间和一半时间相等。



须为对立两方之一的同时也总是不完全为那一方的。
再谈到圆的问题（还有球，以及一切在它自身的容积内运动的 30 事物的

问题），有人说它是静止的，因为它本身以及其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
是在原来的空间里，因此，它静止着同时又运动着。其实不然，首先，它的
各部分经过任何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是在 240b原处了，其次，其整体也在变换
位置，因为从 A点划取的弧，从 B点划取的弧，从Г点所划取的弧以及从其
他的点所划取的弧①都不 5是同一的，除非象“有教养的”和“人”那样因偶
性而同一。因此圆周总是在变换着位置而永不静止。球以及其他在自身内运
动的事物也是如此。

第十节

240b8 作了上述论证之后现在我们说，不具部分的事物是不能运动 10
的，除非是指因偶性而附随着的运动，就是说，只有当它所附随的那个物体
或量运动着的时候它也跟着运动，如在船里的事物由于船的移动，或部分由
于整体的运动而跟着运动那样。（但我所说的“没有部分的事物”是指量上
不可分的事物，因为可分的事物其各部分是有自己的运动的，而且各部分的
运动都不同于整体的运 15 动。这种区别在转动的球上表现得最清楚了，因为
各个部分的运动速度根据离中心的远近而有所分别，并且都和整体的运动速
度不同，所以说整体的运动内部不是单一的。）因此，如我们已经说过的，
不具部分的事物只能够象一个坐在 20 船里的人那样随着船的移动而运动。凭
自己是不能运动的。兹解释如下。假定一个事物正在由 AB 变到 BГ——无论
是由一个量到另一个量，还是由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还是矛盾间的变化
——并假定△为变化所经的直接时间。因此在变化所经的这段时间里，它必
须或在 AB 处或在 BГ处，或者其一部分在 AB 处另一 25 部分在 BГ处，因为
一切变化事物的实际情况都是这样的。但它不能一部分在 AB 处另一部分在 B
Г处，因为这样它就是可分的了。也不能在 BГ处，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是已
经变成了的了，而在假定中我们说它是正处在变化过程中。那么只好在变化
所经的时间里它一直是在 AB 处。因此它应该是静止着，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
后边是在原处一一这就是静止。

30 因此无部分的事物是不能运动的（或一般他说，是不能变化的）。须
知，要没有部分的事物能有运动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时间是由
“现在”组成的。因为运动或者说变化总是在“现 241a 在”里完成的，因
此这种事物就可以从未进行过运动而又总是已完成了运动的。但是前面已经
证明过了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时间不是由“现在”组成的，线也不是
由点组成的，运动也不是由“跳跃”组成的。因为那种主张等于是说，运动
是由不可分的部分组 5成的，正如说时间是由“现在”组成的或者线是由点
组成的一样。

还可以用下面的论证来说明：无论是点还是别的任何不可分的事物都不
能运动。因为任何运动事物如果不先通过一个等于自身或小于自身的距离，
是不能一开始就通过一个大于自身的距离的。既然这样，那么显然点也必须

                                                
① “其次⋯⋯”这一段话是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出结论：一半时间和整个时 间相等。
① 这里所说的弧是指有了一个分点的圆周。



先通过一个小于或等于它自身 10 的量，但既然点是不可分的，因此它首先通
过的量不能是再小于它的了，只能是和它相等的。这样一来线将会是由点组
成的了，因为当点在不断地通过和自己相等的量时，它就是在起着整条线的
计量单位的作用。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可分的事物是不能运动的。

再说，既然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里运动的，没有一个事物是在 15“现在”
里运动的，又，任何时间都是可分的，那么任何运动事物就都可以有一个比
它通过和自身一样大小的距离所需的时间更小的时间了（因为该事物在其中
运动的那个时间应该是一段时间，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里运动的，而前
面已证明过时间全都是可分 20 的）。因此，如果点能运动，就会有一个比点
通过和自己相等的距离所需的时间更短的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更短
的时间里运动通过的距离必然更短，因此一个不可分的东西就可以分成比它
自身更小的部分，象时间被分成更短的时间那样了。因为没有部分的或者说
不可分的事物要能运动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 25 就是，不可分的事物能
在“现在”里运动。因为在“现在”里运动和运动着通过一个不可分的东西
是一回事。

无论什么变化都不是无限的。因为任何变化——不论是矛盾间的变化还
是对立间的变化——都是由一事物变到另一事物的，因此在矛盾变化里肯定
和否定是限，如产生过程的限为存在，灭亡 30 过程的限为不存在，而在对立
间的变化里，对立的两者是限（因为它们是变化的两极），对立两者也是一
切质变的限，因为质变是由 241b一种质变为对立的另一种质的。于增和减也
同样，因为增长的限是以增长事物的特性为依据的量方面的完成，而减少的
限则是这个量的消失。但是如果也用这样的方法来考察位移运动，那么就看
不出它是有限的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位移运动都是在对立的 5两者间进行
的。但是，既然“不能”被分的事物——意思是说它“没有”被分的“可能
性”（因为“不能”这个词除了“没有可能性”这一涵义之外还有其他的涵
义①）——不能处于被分的过程中，一般地说，不能有产生的事物不会处在产
生过程中，那么不能有变化的事物就也不会有可能处在变向那个它不能变向
的事物的过程中。因此，如果位移的事物正处在变向某处的过程中，它就能
够变到那里，因此它的运动不能是无限的，运动物也不会处在驱过无限距 10
离的过程中，因为它不能走完这个距离。因此显然，变化不是无限的，就是
说，不是没有限来确定它的。

但是还必须研究，是否可能有任何同一个变化在时间里无限。
须知，如果变化不是一种，这种时间里的无限也许还可以。例如位 15

移之后质变，质变之后增长，再后产生，因为这样一来，在时间里就会永远
有运动。可是运动不是一个，因为所有这些位移、质变等等不能组成为一个
运动，也就是说，不是单一的运动。因此，运动如果是一个，它就不能在时
间里无限，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圆周 20 位移。

                                                
① 详见 231b18 以下，尤其 232a8 以下。



第七章

第一节

241b24 凡运动着的事物必然都有推动者在推动着它运动。运动着的 25
事物如果不是自身内有运动的根源，显然它是在被别的事物推动着，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推动者只能是别的事物；如果它是自身内有运动的根源，
假定 AB 为一个自身本质地运动的事物而非因其某一部分在运动而被说成在
运动的事物。因此，首先，认为30AB 是在被自身推动着（因为它是作为一个
整体本质地运动着并且不是在被任何外来的事物推动着）这就好象，当 KΛ
正在推动着 AM 同时自身也在运动着的时候，人们因为看不清哪一个是推动者
哪一个是被推动者，因而不说 KM 是在被什么推动着一样。其 242a 次，不被
任何事物推动而运动着的事物不必由于别的事物的静止而停止运动；如果一
个事物由于别的事物停止了运动而静止下来，那么它的运动必然是有一个推
动者的。如果承认了这个原则，绪 5果必然导致一个结论：任何运动着的事
物都有它的推动者。举例说明如下。既然已经把 AB 作为运动着的事物，那么
必然它是可分的，因为任何运动者都是可分的。假定它被分于Г处。因此，
如果ГB不运动，AB 也不能运动，否则很明显，AГ就会在 BГ静 10 止着的
时候运动，因此就不是 AB 自身本质地运动着了。但根据原来的假设，它是自
身本质地运动着的，因此当ГB不运动的时候 AB 必然静止着。但是我们已经
一致认为，没有某一事物推动就不能运动的事物，其运动是由某一事物推动
着的。因此必然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推动者，因为运动着的事物永远
是可分 15 的，并且，如果它的部分不运动，整体也必然静止。

既然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动者，如果有某一事物在被运动着的
事物推动着作位移运动，而这个推动者又是被别的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运动
的，后一个推动者又是被另一个运动着的 20 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如此等等，
这不能无限地推溯上去，那么必然有第一推动者。说明如下。如果没有第一
推动者，而是可以无限地推溯上去。假设 A 被 B 推动，B 被Г推动，Г被△
推动，等等，这个无限的事物序列中的每一个事物都被顺接着的那个事物推
动。因此，既然已经假定推动者在推动别的事物的同时自身也在运动着，并
且运动者的运动和推动者的运动必然同时发生（因为推动者的推动和运动者
的运动是同时进行的），那么显然，A的运动，B的运 25 动，Г的运动以及
每一个既是推动者又是运动者的运动都是同时的。让我们来各别地讨论每一
个运动，并且用 E，Z，H，T 来相应地代表 A，B，Г，△的运动，因为，虽
然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个事物在推动，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每一个运动当作数上
的一个，因为任何运动 30 都有起点和终点，在两个方向的扩展上都不是无限
的。（所谓数上是一个的运动，我是指的在数上为同一个的时间里发生的，
由数上为同一个的起点到数上为同一个的终点的运动。须知运动同一，可以
有类上的同一，种上的同一和数上的同一之别——同一范畴，例 35 如实体的
运动或者性质的运动在类上同一；而如果运动的起点和终点在种上同一，运
动就也在种上同一，例如从“白的”到“黑的”的运动在种上没有分别，从
“好的”到“坏的”的运动在种上没有分别；而如果运动是在同一段时间内
从数上为一个的起点到数上为一个 242b的终点，那么这运动在数上同一，例
如在这段时间内从这个白到这个黑或者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运动就是在



数上同一，因为，如 4果是在不同的时间里，运动就不再是在数上为一个而
是在种上为 8一个了。关于这些前面已经说过了。①）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 A
在其中完成了自己运动的那个时间，并用 K来代表这个时间。既然 A的运动
是有限的，所经的时间就也是有限的。但是（根据假设）推动者和运动者为
数无限，既然如此，由个别运动合成的运动 EZHT15 是无限的。（可以假定 A，
B，以及其他事物的运动是相等的，也可以假定A以外的事物的运动比 A的运
动大，因此无论它们全都相等还是顺接的运动依次增大，在这两种情况下运
动的总体都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取任一种情况①。）既然A和其余的每一个运
动都是同时的，那么运动的总体和 A的运动就在同一时间里，但是 A的运动
所经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就会有一个无限的运动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了，
而这是不可能的。

20 于是，“必然有第一推动者”这个假说到此似乎已得到证实了；但是
到此为止这个假说用归谬法还不能说已经得到证明了。因为，如果运动不是
一个事物的而是许多事物的，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完全可以有无限的运动
的。这里所说的这些事物的运动情况也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事物都在作自己
的运动，而许多事物同时运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既然位移和可感知
的运动中的直接 25 推动者必然和运动者或是连续的或是彼此接触着的（正如
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能看到的那样），那么许多个运动者和推动者必然是连续
的或互相接触着的，因此它们组成了“一个”。这“一个”事物是有限的还
是无限的，对当前的论证无关紧要。因为任何情况下，既然运动事物的数是
无限的，整个的运动也就一定会是无限的，只要每一个运动能等于或大于其
后的运动（因为我们将把理论上可能 30 的情况当作实际的看待）。于是，如
果 A，B，Г，△等等组成的是“一个”无限的量，它正在时间 K里（这个时
间是有限的）作 EZHT 运动，结果就会是：以有限的事物或无限的事物能在
有限的时间内作无限的运动。但是，无论运动事物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都
是不可能的。因此事物的这个序列必然能上推到一个限，并且必然有第一个
自身也被推动的推动者②。这个不可能性是由假设①引起 243a 的——这个事实
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假设的情况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理论上可能情况的假设
不应该引起不可能的结果。

第二节

直接推动者——不是作为运动的目的而是作为运动的根 243a35 源——
是和被它推动者“在一起”的；所谓“在一起”，我是说的在它们之间不夹
任何东西。这是对一切运动者和推动者都普遍适用的真理。既然运动有三种：
空间方面的运动、性质方面的运动和数量 10 方面的运动，那么推动者也必然
有三种：使位移者、使质变者和使增减者。

                                                
① 关于“能”和“不能”的各种涵义在《形而上学》△章 12 节有详细的辨析。
① 第五章第四节 227b3 以下。
②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如果取所说的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得到“运动的总体是无限的”这个结论；并且，

既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允许的，那么我们就有权以两者中随便那一种情况为出发点演绎出我们的结论

来。 顺接的运动愈来愈小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一来总运动就不能是无限的了。
① 此外还有一个自身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推动这个自身也被推动的推动者）。后 面会谈到的。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位移，因为它是最基本的运动。任何正在作位置移动
的事物都或是自身运动或者被别的事物推动。在凡是 15 自身推动的运动里，
运动者和推动者显然是“在一起”的，因为直接推动者就包含在它所推动的
事物里，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夹在它们之间。被别的事物推动的运动事物，其
运动方式必然有四种，因为由别的事物推动的位移有四种：推、拉、带、转。

全部空间方面的推动都可以归入这四种。说明如下。“推”有好几种形
式：如果推离自身的推动者是跟随着被推动者推动它的，20 这种推是“推
进”；如果只推动而不跟随着被推动者的，这种推是 243b“推开”；如果推
动者引起了一个比自然位移更强烈的离开自身的运动（运动着的事物继续自
己的位移直到推动力对它失去了影响为止），这种推是“扔”。再说，“推
离”和“推合”就是推开和拉：推离 5是推开，而推开也有使离开自身也有
使离开别物；推合是拉，而拉也有拉向自身，也有拉向别物。因此推合和推
离之各种形式也都可以归入推开和拉，例如织布机上机杼之压纬线和梭子的
穿过经线，前者是推合，后者是推离。其他的离和合也同样都可以归入推开
和拉（因为它们全都是推离和推合），只有那些出现在产生和灭 10 亡过程中
的离与合除外。同时，显而易见，除了离与合而外就再没有别的任何种空间
活动了，因为任何空间方面的活动都能被分别归入上述两项之下。还有，吸
气是拉，呼气是推；吐出以及一切其他经过身体的排出和吸入活动也都如此：
一是拉，一是推开。15

也应该将空间方面的其他活动归入这两种方式，因为它们全都可以被归
入上述拉、推、带、转四项之下，而这四项之中“带”和“转”又可以归入
拉和推。因为“带”总是采取其余的三种方式之 20 一，被带的事物是附随着
运动的，它是在运动着的事物里或在运动着的事物上，而带着它的那个事物
总是或被拉着或被推着或被转 244a 着运动的，因此“带”分属于这三种方
式。“转”是拉和推合成的，因为使转动者必然在拉转动者的一部分，同时
又在推转动者的另一部分，一方面使转动者的一部分离开自身，另一方面又
使该事物的另一部分趋向自身。

因此，如果能说明推者和被推者，拉者和被拉者是“在一起”5 的，那
么显然，在位移运动中运动者和它的推动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别的事物的。这
一点从定义看来也是很明白的：“推”是由推者自身到另一事物或者由另一
事物到更另一事物的运动；“拉”是在拉者的运动比连续事物彼此分离的速
度大的条件下，由另一事物到 10 拉者自身或由另一事物到更另一事物的运
动，因为事物就是这样被拉到一起去的。（但很可以认为另外还有一种方式
的拉，例如木柴拉火②就不是上述的方式。至于拉的事物在拉别的事物时自身
是在运动着还是静止着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它静止着，它就是把别
的事物拉向自己当时所在的地方；如果它在运动着，它就是把别的事物拉到
自己本来所在的地方。）把一个事物从自身挪动 15 到另一事物或从另一事物
挪动到自身而不与被挪动的事物接触是 244b 不可能的。因此显然，在空间
方面的运动者和推动者之间是不夹有任何别的事物的。

其次，在发生质变的事物和引起质变的事物之间也没有任何别的事物。
这从归纳法看来是很明白的：在一切性质变化里，引起 5变化者的外限和产
生质变者的外限是“在一起”的。我们假设，质变事物的质变就是它们在所

                                                
② 即：每一运动或等于或大于其后的运动。



谓的“能影响的质”①方面受影响。证明如下。一定质的事物的质变就是使自
己成为可感知的，而可感知的特性就是那些使物体得以相互区别开来的特性
（因为任何物体都是凭了自身具有的可感知特性比别的物体具有的可感知特
性种数多些或少些，或者凭了同一特性在程度上和别的物体有差异而和别的
物体区别开来的）。所以，使质变事物质变的正就是这些可感知的特性，因
为这些可感知的特性就是上面假设里的那种“能影响的质”的影响。当一个
事物正在变热、变甜、变密、变干或变白时，我们就说它正在发生质变。这
对于无生物和生物是一样的，对 10 于生物的非感官部分和感官本身也是一样
的。须知感官也以某种方式发生质变，因为实现中的感知就是在感官以某种
方式受到影响时的一种经过身体的运动。因此凡无生物能有的质变，生物也
都 15 能有，而生物所能有的质变无生物不能全有，因为无生物不能有感 245a

官方面的质变；而且生物是有意识地在受影响，无生物是无意识地在受影响
（但是，如果发生的质变是和感知没有关系的，那么生物也完全可以是无意
识地在受影响）。因此，既然质变事物的质变是被可感知的特性造成的，那
么很显然，在任何这样的质变里，引起 5质变者的外限和发生质变者的外限
是在一起的。例如空气和引起变化者是连续的，而身体和空气是连续的①。其
次，颜色和光是连续的，光和眼睛是连续的。听和嗅也如此，因为直接推动
运动者的是空气。尝也如此，因为味道和舌头是直接接触的。对于无生命 10
无感觉的事物也一样。因此说，不能有任何东西夹在质变者和引起它变化者
之间。

也不能有任何东西夹在增长者和引起增长者之间。因为引起增长者是以
自己加到增长者上去以致和后者变为一体的方法使后者增长的。再说，减少
者是因自己的某一部分的离去而被减少的。因此必然，引起增长者和引起减
少者同增长者和减少者都是彼此 15 连续的，而在相互连续的事物之间是不夹
有别的任何事物的。

因此可见，没有任何事物穿插在运动者和推动者的相对应的 245b 限之
间。

第三节

下面必须论证，任何质变事物的质变都是被可感知的特性引 245b 3 起
的，并且，质变只能存在于那些自身直接受可感知特性影响的事 5物里。至
于别的，人们最容易认为，在形状和形式里，在状况里和获得状况失去状况
的过程里存在着质变。其实它们都没有质变。

一个发生形状变化的事物，在它已经完成了形状变化的时候，10 我们就
不再用它所由构成的质料的名称来称呼它了，例如不说塑像是铜，不说蜡烛
是蜡或床是木头，而是分别地用派生词说它们是铜的、蜡的、木头的。但是
一个已经受到了影响和已经发生了质变的事物，我们还用原来的名称称呼
它，例如，我们仍然说铜或蜡是 15 干的、流动的、热的或硬的。不仅如此，

                                                
① 即木柴着火。
①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第八节把“性质”分成四类：（1）状况和排列（下一节将谈到一些），（2）天

生的能力和无能；（3）形状和形式（见 245b10 以下）；（4）能影响的质——它们是五官感觉的客体。它

们被称为“能影响的”是因为它们能改变他事物中的对立的性质，并对感官造成影响。



我们说某个流动的东西或 246a热的东西是铜的，是用和影响同样的名称来称
呼质料。因此，既然在考虑到形状和形式的因素时，人们不用形状所依托的
质料的名称来称呼已经成形的新事物，而考虑到影响和质变时人们却仍然用
质料的名称来称呼新事物，所以显然形状和形式的产生过程不 5是质变。再
者，“人或房屋或其他任何产生了的事物都是质变成的”这种说法应该被认
为是错误的，虽然或许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过程中都必然包含有某一事物的
质变（例如有质料的浓缩或稀散或变热或变冷），但产生的事物本身并不发
生质变，它们的产生过程也不是质变。10

再者，状况（不论是物体的状况还是精神的状况）也不是质变。
因为状况有优劣之分，但无论忧还是劣都不是质变，优是一种圆满成功

——因为每一个事物在得到了它自己的优点时它就被说成是 15 圆满的，因为
它这时最合自然（正如一个圆，在它正式变成了一个圆的时候，就被说成是
圆满的了）——而劣是自然状况的消失或分离。因此正如我们不说房屋的落
成是质变①那样（因为把墙头和屋顶说成质变或者把正在加墙头和盖屋顶的房
子说成是在质变而 20 不说它是在完成都是错误的），于优和劣以及具有或获
得优和劣的 246b 事物也如此，因为一是圆满成功一是分离，因此都不是质
变。

还有，我们说任何优都取决于一定的关系，例如我们把健康和身体好等
物体的优归因于热和冷在体内相互间的或和外界环境的 5交流和比例得当；
优美、有力，以及其他的优或劣也同样。因为它们都是凭一定的关系存在着，
并且把自己的持有者置于与固有的影响相关的好或坏的状况下。所谓固有的
影响我是指的那些能促 10 使事物的自然结构产生或灭亡的影响。因此，既然
相关的不是质变，本身也不是质变的、产生的或（一般地说）任何一种变化
的主体，那么显然，状况以及失去或获得状况的过程都不是质变，虽然状况
的产生和灭亡的过程中也许必然包括有某些别的事物的质变 15（正如在谈到
形式和形状时所说过的那样），例如热的和冷的、干的和流动的事物或状况
直接依托的随便什么事物的质变。因为每一状况被说成是优是劣都是和那些
能促成它们的持有者依照自然结构发生质变的那种固有的影响有关系的，因
为优使它的持有者或 20 不受坏影响或受好影响，而劣使其持有者受坏影响或
不受好影响。

精神的状况也一样。它们也全都凭一定的关系存在着；精神 247a 状况
的优也是圆满成功，劣也是分离；并且，由于固有影响的缘故，优把持有者
置于好的状况下，劣将持有者置于坏的状况下。因此精神的状况也不能是质
变，失去它们和获得它们的过程也不能是质变；但是它们的产生过程必然包
括有灵魂的感觉能力的质变。5 而感觉能力的质变是由可感知的客观事物引
起的。因为精神上的任何善都和身体上的快乐和痛苦有关系，而后者又或者
是现在正在感受中的或者是在回忆中的或者是在期望中的。现在正在感受 10
着的快乐和痛苦是通过感知过程得到的，是由某一可感知的客观事物听引起
的，而回忆和希望中的快乐和痛苦也来源于感知（因为 15 在这种场合人是因
为在回忆曾经感受过的事物或向往将要感受到的事物而感到快乐的），所以，
所有这样的快乐必然都是由可感知事物引起的。既然恶和善是在快乐和痛苦
发生的时候发生的（因为它们是和苦乐有联系的），而快乐和痛苦是感觉能

                                                
① 意指触感：如热源和空气接触，而空气和受热的身体接触。



力的质变，那么显然这些状况的失去和获得过程必然包括了别的事物的质
变。因此，第一，在它们产生的同时有质变伴随着，第二，它们本身不是质
变。247b

智力的状况也不是质变，严格地说它们也没有产生。因为“凭一定的关
系存在着”这句话用于知识比用于别的状况更确切；并且，它们没有产生也
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潜能地有知识的事物没有 5一个是靠了自我运动而变得
现实地有知识的，它变得有知识是靠了别的某些东西，即当某些个别的事物
和它发生关系，它凭了对一般事物的知识以某种方式知道了个别事物。其次，
知识的使用和实现也不是产生的结果，除非有人说视和触有产生，认为知识
的实 10 现可以和它们类比。最初的获得知识也不是产生或质变。因为我们使
用“知道”和“了解”这些词时就意味着智力已处于静止和停留阶段①，趋向
静止的运动也没有产生，因为总的说，任何变化都是 15 没有产生的（正如前
面已说过的）①。再说，恰如当一个人由醉酒、睡眠或生病转变到其对立状况
时，我们不说他重新变得有知识了那样（虽然他使用知识的能力的确已经停
止过了），在他最初获得这种状况时我们也不能说他在变得有知识。因为理
解和知识是灵魂由自然的兴奋平静下来的结果（孩子们不能象大人一样对感
知 248a方面的事物形成知识和判断，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小孩子灵瑰
的兴奋和运动比大人频繁）。而灵魂平静下来和静止下来在有些方面是被自
然本身正常地造成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被外来事物造成的，但是在这两
种场合里在平静下来的过程里都包括有身体的某些质变，正象当一个人变得
清醒或被唤醒时使用和实现 5知识的场合下的情况那样。

因此根据以上论证可以看得很清楚：质变只出现在可感知的事物里和精
神的能感知的部分里，在别的任何事物里都是不行的，除非是指因偶性的质
变。

第四节

可能有人会提出一己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可以相互比 248a10 量
呢？假设所有的运动都可以相互比量，假设在相等的时间里作相等运动的事
物是等速度的，那么一段圆弧就可以和一段直线相等，或比它长些或比它短
些了。其次，如果在相等的时间里一个事物在质变，另一个事物在位移，那
么质变就可以和位移相等了。因 15 此影响就可以和长度相等了，但这是不可
能的。即使两个事物在相等的时间里作相等的运动，它们是等速度的，但质
变的变化和位移的长度是不同的，所以影响和长度是不相等的。因此我们说，
质变是谈不上和位移相等的，彼此间也没有这个比那个大些或小些的问题。
因此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可以相互比量的。

但是这个结论如何用来解决圆和直线的问题呢？须知，如果 20 认为一个
事物作圆周运动的速度不能和另一个事物作直线运动的速度相同，而是必然
有快或慢，正如一个在上升另一个在下降一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即
使有人说运动必然有比较快的和 25 比较慢的，这对于论证也无关紧要，因为
圆弧线比直线长些或短些的情况是可能有的，因此也可能有相等的情况。兹

                                                
① 这里所说的“质变”的涵义详见 226a25。
① 在希腊文里“知识”和“停留”有词源上的联系。



解释如下。假 248b定在时间 A里，一个较快的事物 B 通过了圆弧 B′，另一
个较慢的事物Г通过了直线距离Г′，B′比Г′长些是可能有的情况，因为
以前说过的“快些”就是这个意思②。因此较快的运动事物 B 就会在较短的
时间内通过相等的距离，事物 B 通过圆弧 B′和直线Г′相等的部分，所需
的时间将会是 A的一部分，而事物Г通过直线距 5离Г′则需要整个的时间
A。但是如果这两种运动是可以互相比量的，结果就还是象前面说过的，直线
可以和圆相等。但是它们是不能相互比量的，因此这两种运动也是不能相互
比量的。

可以说不是同音异义词说明的诸事物是可以比量的吗？例如，为什么不
能比量着说，比较“尖的”是笔头呢还是酒呢还是高音呢①？因为“尖”是同
音异义词，所以这些“尖”不能比量。但是高 10 音和次高音是可以比量的，
因为这两个名词上“尖的”这个词是同一个意思。而“快的”这个词用于圆
周运动和直线运动时的意思不全同吗？那么用于质变和位移时的意思就更其
不同了吗？或者首先，不是同音异义词说明的诸事物就可以比量这个说法是
不正确的。比如说“许多”这个词用于空气和用于水是一个意思，但是“许
多水”和“许多空气”不能比量；换“双倍”这个词来说明，无论如何 15
这个词的意思总该是同一的吧（因为它总是二比一），但是“双倍水”和“双
倍气”还是不能比量的②。或者这一论证①也适用于解释“许多”和“双倍”
的问题。“许多”也是一个多义词。有些词甚至连定义都是有异义的，例如
假定给“许多”下定义说：“许多就是如此多还要加上点”，“如此多”在
不同的场合所指的数量就不同；“相等”也是一个多义词；“一”很可能一
定是多义的，而既然“一”是多义的，“二”就也必然是多义的②。因而，如
果说事物的属性没有分 20 别，那么为什么有些事物可以比量有些事物却不可
以比量呢？③

它们的不能比量是不是因为上述这些属性的直接具有者种类不同的缘故
呢？可以说马和狗哪一个比较白些，它们就可以比量，因为白颜色的直接具
有者是相同的，都是身体的表面；同样也可以说马和狗哪一个大些④；但是水
和声音不能比量大小，因为它们种 25 类不同。很显然，根据这个说明可以认
为，所有的属性都是一个涵义，不能比量的原因可以说只在于具体的具有者
不同，于是“相等 249a 的”、“甜的”或“白的”它们的涵义也都是同一
的，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具有者不同。此外，属性的能具有者不是任意的，
一个属性的直接具有者只能是一种事物。

因此要使得可以互相比量，是不是不仅需要不是同名异义而且还需要属
性以及它的具有者也都没有种的不同呢？我所说的意 5思是，例如颜色有许
多种，因此不能在颜色本身上比量，例如说哪一个事物更有颜色（这里不是

                                                
② 见第五章第二节。另外在 230a4 确定了“趋向静止”是一种运动。
① 在同样长的时间里通过较大的距离。
② 希腊文(((S是一个同音异义词，用于笔头意思是“尖的”，用于酒意思是酒味 “浓烈的”，用于音阶意

思是“高音的”。
① 因为空气和水除了体积而外还有别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它们不能互相比量。
② 对“尖的”所作的论证。
③ 因为所谓“相等”就是“一比一”。“二”就是“一”的“双倍”。
④ 这句话等于指出了不能比量的原因在于，有关实体的本性或结构不同。



说的某一种特定的颜色而是说的颜色这个一般的名称），但是白色的事物是
可以比量的。关于运动也如此：两个事物在相等的时间里完成相等数量的运
动它们就是等 10 速度的。因此，假如在某一时间里一半长度上发生质变，另
一半长度上发生位移，这个质变因此就等于这个位移，并且和它速度相等吗？
这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运动是不同的种。因此，如果说在相等的时间里作了
长度相等的运动的事物就是等速度的活，那么直线和圆也就可以相等了。那
么直线位移和圆周位移不能说有等速度 15 的原因何在呢？是因为位移是类
不是种的缘故呢，还是因为线是类不是种的缘故呢？（时间是同一的，不必
考虑在内。）如果线有种的不同，位移就也有种的不同，因为，如果运动所
经的线路有若干种，位移就也有若干种。是不是还应该根据位移所用的工具
不同而有种的分别呢，例如用脚的位移是行走，用肢膀的位移是飞 20 翔？位
移的不同或许不应根据工具而只根据路线的图形。因此在相等的时间里通过
同一的量的运动事物是等速度的；而这里“同一”是说线路是同一种（因而）
运动是同一种。

因此必须研究运动的种不同是怎么一回事。上面的论证表明，类不是一
个单一的东西，而是除了类本身之外还包有若干个不同的种。当名称是同音
异义词的时候，有的词所包括的各种不同的涵义之间区别很大，有的词各涵
义之间有某种相似，有的词各涵 25 义之间或在类上或在相似比拟上关系很
近，以致它们好象不是异义。

因此，何时有种的不同呢？是在属性相同主体不同的时候呢还是在属性
和主体都不同的时候呢？种的不同的界限何在呢？或者说，我们该用什么来
判断“白的”、“甜的”是同一的还是不同的呢⑤？凭它们出现在不同的主体
里吗？或者还是凭属性和主体都不同一呢？①

再说到质变，质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彼此速度相等呢？假定是恢复健
康这个质变，可能有的人被治愈得快些，有的人被治愈 30 得慢些，也可能同
时被治愈，因此，既然质变过程经过的时间相等，249b就可能有等速度的质
变。但是该说它是“什么样的”呢？②因为在这里不能用“相等的”这个词，
与量的范畴里“相等的”相当，质的范畴里用“同样的”这个字眼。那么我
们就说“相等时间里的相同的质变者是等速度的”吧。我们应该比量影响的
主体呢，还是比量影响本身呢？在这里我们所以能够比量着说，两个主体里
的影响既没 5有“更⋯⋯”也没有“不那么⋯⋯”而是同样的，无疑是因为
健康这个影响是同一的之故。如果影响不同，例如一个事物在变白，另一个
事物在变得健康，它们之间就既没有“同一”也没有“相等”也没有“同样”，
并且，既然这一点直接造成质变的种的不同，所以质变 10 也不是一个种，正
如位移不是一个种一样。因此必须研究质变有多少个种，以及，位移有多少
个种。如果运动主体（因本性运动的而不是因偶性运动的）有种的不同，运
动就也有种的不同；如果前者有类的不同，后者就也有类的不同；如果前者
有数的不同，后者就也有数的不同。但是，假定两个质变是等速度的，那么
我们应该 15 在影响里考察是不是“同一”或“同样”呢，还是应该在质变的

                                                
⑤ 因为大小的直接具有者都是动物的躯体。
① “白的”和“甜的”被用来作为上述有同音异义现象的属性的例子；并且也说过，“甜的”用于水和用于

声音时不仅涵义不同，而且必然有不同种的主体。
② 两个问题答案显然是一样的：属性和它的主体都不同。



主体里考察，（例如）变白了的是不是两个相等的量呢？恐怕还是应该两个
方面都考察：凭影响是不是同一来判断质变是否“同一”，凭质变主体的量
是否相等来判断质变是否“相等”。

对产生和灭亡问题我们也必须作同样的研究。产生在什么条 20 件下是等
速度的？条件是：在相等的时间里两个产物相同并且属于不可分的一个种，
例如都是“人”，不仅都属于“动物”这一类；如果在相等的时间里变化的
结果不同，产生就有快慢。我们这里用“同一”和“不同”这两个词是因为
我们没有两个适当的词可用来表达产生里的不同，象用“更⋯⋯”和“不那
么⋯⋯”表达质变里的程度不同那样。的确，如果实体是数的话，那么同种
的数相比较就可以 25 有“多些”或“少些”了；但是这里既没有共同的名称
③，也没有分开的各别的名称，象“更⋯⋯”表示影响的多些或超过，“大（长）
些”表示量的超过那样。

第五节

249b27 既然推动者使一事物运动总是“在⋯⋯里”使它运动“到⋯⋯处”
（我所说的“在⋯⋯里”是指在时间里，而“到⋯⋯处”着意于（例如）所
通过的距离；因为推动者在进行推动时总是已经完成过推动 30 的，因此总是
有某一段距离已经被通过，有某一段时间已经被经过了的），因此，假设 A
为推动者，B 为运动者，Г为被通过了的距离，250a△为所经过的时间，于
是在相等的时间里相等的力 A将会使半个 B通过两个Г的距离，而在半个△
的时间里使半个 B通过一个Г的距离，因为这样是合比例的。

假设 A 这个力使 B 这个事物在时间△里通过距离Г，在半个 5△里通过
半个Г，那么半个 A的力就能使半个 B的事物在等于△的时间里通过等于Г
的距离。假定 E 为 A 的一半的力，Z 为 B 的一半；E 和 Z 之间的比例与力 A
和重物 B之间的比例相同。因此它们就能在相等的时间△里通过相等的距离
Г。

假定 E使 Z在时间△里通过Г，其结果，E在和△相等的时 10 间里必然
使得等于两个 Z的重物通过等于半个Г的距离。但是，假定 A能使 B 在时间
△里通过距离Г，半个 A（即 E）是不能使 B 在时间△里（或△的某一部分
里）通过Г的一个部分的（即使这个 15 部分和整个Г的比等于 E对 A的比）。
因为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E 完全不能使 B 运动，因为，整个的力推动
事物作了一定距离的运动，不见得一半的力就能使事物作某一距离的运动或
者使事物在任何一段时间里运动，因为否则一个纤夫就能够拖动一只船了，
虽然几个纤夫的合力以及他们协力拖动船所通过的距离都能被分解成和人数
相等的部分。

因此芝诺所说的“任何一颗米落下时都能发出响声”这句话是 20 错误
的，因为完全有理由可以说，不论用多长的时间一颗小米是不能象一梅底诺①

的米落下时那样推动那么多的空气的。的确，它甚至不能推动它在总体中时

                                                
③ 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在等速度的质变的定义里该用什么形容词去代替等速度 的位移的定义里“通过相等

的距离”中“相等的”这个形容词呢？
① “不同”这个词太泛泛，但是又没有一个更精确的词能概括两种关系，象质方面“不同样”概括“更⋯⋯”

和“不那么⋯⋯”，量方面“不相等”概括“大些”和“小些”那样。



所推动的那部分空气（假定它独自个儿推动），因为部分只能在总体的运动
中潜在地起作用。

但是，如果推动者加倍，并且它们本来都是能各自使一个重物 25 在一定
的时间里运动一个距离的，那么两个动力合在一起是能够使合在一起的两个
重物在同样长的时间里通过同样的距离的，因为比例相同。

那么质变和增长也这样吗？须知在增长里都有一个引起增长 30 者和一
个增长者，并且，在一定的时间里一个事物使另一个事物增 250b 长一个量。
引起质变者和质变者也同样，也在一定的时间里在“更⋯⋯”的方向上或“不
那么⋯⋯”的方向上发生一定数量①的质变——时间加倍则质变程度也加倍，
或时间减半则质变程度也减半，以及，在双倍的时间里使双倍的质变者发生
同样程度的质变，在一半的时间里使一半的质变者发生同样程度的质变，或
者在同样的时间里使一半的质变者发生双倍程度的质变。

虽然引起质变者或引起增长者在一定的时间里能促成一定量 5的增长或
一定程度的质变发生，并且，在一半时间里能使一半质变者或增长者发生同
样程度的质变或同样数量的增长，或者，在一半时间里使增长者或质变者发
生一半数量的增长或一半程度的质变，但是并不因此就必然：一半的引起质
变者或引起增长者在双倍的时间里使得质变者或增长者发生同样程度的质变
或同样数量的增长，情况很可能是：它根本不能造成任何质变或增长，正如
在重物的场合里不能造成位移一样。

                                                
① 梅底诺是古希腊亚狄克地方的度量单位，约为 52.23 公升。



第八章

第一节

运动是本来不存在，是在某个时候产生的，并且还会再灭亡，250b11 以
致没有事物运动吗？还是说，运动不是产生来的，也不会灭亡而是一向存在，
并且还要永远存在下去，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灭亡没有停止的东西是事物的
固有属性，仿佛是一切自然构成的事物的生命似的呢？15

所有讨论过自然问题的学者都主张运动是存在的，因为世界的构成以及
事物的产生和灭亡，这些没有运动就不能发生的过程是他们大家的研究课
题。但是那些认为世界有无数个，有些在产 20 生着有些在灭亡着的学者①，
主张运动是永存的（因为世界的产生和灭亡都必须有运动才能发生），而那
些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的学者（有的主张永恒的世界有的主张非永恒的世界①）
关于运动问题持有和他们各自关于世界的理论相应的主张②。

如果真的可能有那么一个时间没有任何事物在运动，情况必 25 然有两
种：或如阿拿克萨哥拉所说，万物皆在一起并且无限期地静止着，后来努斯
（心灵）造成了它们的运动，并且把它们分离了开来；或者如恩培多克勒所
说，运动和静止交替着出现——当爱使多合而为一时或者憎使一分裂为多时
就是在发生运动，在合与分中间的时间里出现静止，他说过以下的几句话：
30 只要一总是由多合成多又反过来由一分解而发生，251a万物就一定是产生
得来的，其生命就不能永恒；只要这种不断的交替永无止境，就能永远有静
止周期地出现。

须知，恩培多克勒所说的“这种不断的交替”我们必须理解为：反复 5
地从一个运动过程转到另一个运动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这方面的真实情
况，因为认识这个问题上的真理不仅对于考察自然的工作是重要的，而且对
于研究本原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让我们以这本《物理学》的前面已经确定了的论点为根据来开始论
述这里的问题。我们说过③，运动乃是能运动事物作为 10 能运动者的潜能之
实现。因此任何一个运动都必须有能作这运动的事物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
即使撇开运动的定义不谈，大家还 15 是不能否认，在每一个运动中运动着的
必然是能运动的事物——例如在质变着的必然是能质变的事物，在发生位移
的必然是能有位置变化的事物——因此，在燃烧之前必须先有能燃烧的事
物，在引起燃烧之前必须先有能引起燃烧的事物。因此这些事物必然或者（a）
原来是不存在的，是在某个时候开始产生来的，或者（B）是永恒的。

                                                
① 从前一节可以看出，所谓“数量”在质变里是指程度。
① 原子论者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还有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伊璧鸠鲁，都是持这种主张的。
② “… … 只有一个世界（⋯⋯永恒的⋯⋯非永恒的⋯⋯）”系根据特密斯迭乌的原文((( ((( ( (( (((。
③ 相信只有一个世界的学者分成三类：（1）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本人，他们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这个

世界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一般认为柏拉图也是持这种主张的，虽然他在《蒂迈欧》篇中以神话的形式

描述了世界的产生。这类学者都认为运动在时间上没有开始。（2）阿拿克萨哥拉等，他们主张现实世界是

唯一存在过的世界，但是他们又说它在时间上有过一次开始。（3）恩培多克勒，他主张一个系列的单个世

界，它们被没有世界或运动存在的间隔所分隔。（2）和（3）两类学者都主张非永恒的世界，相应地关于

运动，第（2）类学者认为运动在时间上有过一次开始，第（3）类学者认为运动在时间上有多次开始。



（a）如果说每一个能运动的事物都是产生来的，那么在正考察着的运动
之前必然先已发生过产生能运动的事物或能推动的事物 20 的另一变化或运
动了。

（B）如果说这些事物是一向存在的，没有发生过运动。这个说法使人甚
至不加思索就可以立刻感觉到它是错误的，并且，如果继续研究下去，这个
错误必将变得更明显。因为，如果说有能运动的事物和能推动的事物存在，
到适当的时候，就有最初的推动者和最初的被动者实现运动，此前它们只是
静止着，那么事物在静止着之 25 前必然是在运动着的，因为静止必定有过一
个起因，只有运动的丧失才构成静止。因此在这个假定的最初变化之前应该
还有一个先行的变化。

须知，有些事物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引起运动，有些事物在对立的两个方
向上都能引起运动，例如火能引起热不能引起冷，而同一 30 知识却被认为能
作对立的两个方向上的推动者。不过在前一类事物里也可以看出有某种类似
对立的两方向上的作用，例如冷的事物以某种方式退走或与别的事物分离能
使别的事物升高温度，正如一个有知识的人在反常的方向上使用自己的知识
故意地造成错误一样。但无论如何，能造成影响的和能受影响的，或者能推
动的 251b 和能被推动的事物，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而只是在适当的条件
下在相互接近的时候，才能实现这种潜能的。因此，不但要两物相互接近，
而且要一物已经是能运动者另一物已经是能推动者作为先决条件存在了，那
时才能一物使另一物运动起来。因此，如果说该 5运动不是一向就不断地在
进行着的，那么显然原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的，即并不是一个能运动另一个
能推动的，二者之中必有一个还正处在变化过程之中：因为相关的两事物中
必有一个如此，例如一个事物原来不是另一事物的两倍，现在是它的两倍了，
那么若非 10 两个事物都曾处在变化过程中，也至少有一个是曾处在变化过程
中的。因此在最初的变化之前是应该有一个先行的变化的。

此外，如果没有时间，怎能有先和后呢，而如果没有运动又怎能有时间
呢？如果说时间是运动的数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运动，那么，既然时间是永存
的，运动必然也是永存的。至于说到时间，除 15 了一个人之外所有的学者都
一致认为它不是产生得来的。德谟克利特也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不可能所
有的事物都是产生而成的，因为时间就不是产生得来的。只有柏拉图一个人
主张时间是产生得来的，他认为宇宙是产生得来的，时间和宇宙同时生成①。
于 20 是，如果说没有“现在”，时间就不可能存在，也无法想象，而“现在”

是一个中间点，结合起点和终点于一身——一方面是将来时间的起点，
另一方面是过去时间的终点——因此，时间这东西必然是永远存在的，因为
不论所取的是多么早的一段过去的时间，它的限点 25 总是一个“现在”（因
为在时间里除了“现在”而外是取不到任何别的点的）。因此，既然“现在”
是起点又是终点，那么必然在它的两边都永远有时间存在。既然时间是永存
的，显然运动必然也是永存的，时间事实上不过是运动的一种影响而已。

30 同样的论证法也可以用来证明运动是不灭的。正如在运动的产生问题
上得出的结论是：在最初的变化之前有先行的变化那样，在运动的灭亡问题
上也如此：在最后的一个变化之后还有后继的变化。因为当事物停止了运动，
因而不再是“在运动着的”，但并不同时也就不再是“能运动的”（例如燃

                                                
① 见第三章第一节 201a10。



烧着的事物和能燃烧的事物：虽然已经不是“在燃烧着的”，仍旧可以是“能
燃烧的”）；能推动 252a 的事物停止了推动，因而不再是“在推动着的”，
也并不同时就不再是“能推动的”了。而且能灭亡者灭亡了时，它的能引起
灭亡者还没有被毁灭，还有待在更以后被毁灭，因为灭亡也是一种变化。因
此，如果那些说法①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显然运动是永恒的，而不是：有的时
候存在有的时候不存在——因为这样的话只能被认为 5是荒唐的。

主张自然就是这样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的，认为这就是本原，同样是荒
唐的。恩培多克勒被认为就是持这种主张的，他说：爱和憎必然交替着主宰
一切并引起运动，在它们交替之间的时间里有静止。那些象阿拿克萨哥拉那
样主张一个本原的学者或许也是持 10 的这种主张。但是自然产生或按照自然
活动的事物没有一个是没有秩序的，因为自然正是万物秩序的原因。但无限
者和无限者没有任何比率关系，而任何秩序都意味着有比率关系。先是无限
期 15 地静止着，后来在某个时刻开始了运动①。但是在无限的时间里无法清
楚地区别“现在”和以前，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秩序，因此不能再说这是自然
的活动了。因为自然的事物或者绝对地怎样，而不是有时这样有时那样——
如火自然地向上位移，而不是有时向上有时不向上——或者不是绝对地怎
样，而是遵循一定的比率。因此还20 是恩培多克勒以及任何和他有同样主张
的人说得比较好：宇宙万物交替地静止着再运动着，因为在这个说法里万物
已经有了一个秩序。但是提出这个主张的人应该不仅提出这个主张，而且还
应 25 该指出其原因，或者说，他应该不只是提出一个空的假说，而是还要进
行归纳的或演绎的论证。因为恩培多克勒所假定的爱和憎本身还不是交替的
原因，爱的活动和憎的活动也不是交替，爱的作用是合，憎的作用是分。如
果他继续说明这种交替就必须举出实例 30 来，正如他所说的：有一个使人们
结合起来的东西，那就是爱，相反，有恶感的人们总是彼此回避的；于是他
根据在某些场合如此，主张在一切场合皆如此。他还得论证，为什么爱和憎
起作用的时间相等。但是，根据某些场合下总是如此或总是如此发生，就认
为可以上升到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本原，是错误的。德谟克利特把 35 说明自
然的诸原因归结为：事物以前就是如此产生的；他之所以在 252b某些个别的
问题上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在一般性的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就是因为
他没有重视研究这个“总是”的本原。例如直角三角形的诸角之和总是等于
两直角，这个永恒的真理还有自 5己的原因；但是本原是永恒的，是不能另
外再有自己的原因的。

因此，从前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时间是没有运动的。关于这个问
题就说这些吧。

第二节

252b7 与此相反的论点是不难驳斥的。人们认为运动能够原来完全不存
在而在某一个时候开始存在，他们所根据的主要理由似乎应如下述。（1）没
有一个变化是永恒的，因为任何变化部自然地由一 10 事物变到另一事物，因
此必然，任何变化都有自己活动的两个相互对立的限，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

                                                
① 柏拉图《蒂迈欧》篇 38B。
① “运动是产生来的”和”运动能灭亡”这些说法。



无限地运动。（2）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在运动着的也不是在自身内有任何
运动的事物能够运动。例如无生物，一个静止着的无论就其任何部分而言还
是就其整体 15 而言都不在运动着的无生物，能在某一个时候运动起来。如果
运动不是从无到有产生得来的话，事物就应该或者永远运动着或者永远不运
动。（3）在生物界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例如我们人，有时在我们体内没有任
何运动，即静止着，我们在某一个时间内还是在运动着，也就是说，有时在
没有任何外在事物推动的情况下，我们 20 在自身内自己使自己开始运动。在
无生物界我们看不到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的总是有一个外在的它事物在推动
它们，而动物则是自己推动自己。因此，如果一个动物在某个时候是完全静
止着的，运动就能在一个不动的事物里因这个事物自身（不是因外在的事物）
而产生。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发生于动物，为什么不能一样地发 25 生于一切事
物呢？须知，既然能在小宇宙②里发生，就也能在大宇宙里发生；既然能发生
在宇宙里，也就能发生在无限里，如果整个的“无限”能够运动或静止的话。

（1）上述第一个说法：趋向反对的两个方向的运动不始终相 30 同，在
数上也不是一个①——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因为，如果相同的一个事物它的
运动能够不永远是相同的一个的话，那么这个说法或许还是一个必然的结
论。我的意思是，譬如，同样的一根弦35 作相同的振动时所发出的音是相同
的一个音呢还是一个个永远不 153a 同的音呢？但是，无论答案是哪一个，
反正可以有一种运动因连续和永恒而同一。这一点在以后可以看得更明白②。

（2）如果有时有外来的事物推动，有时没有外来的事物推动，那么原来
不在运动的事物在某一时候运动起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还必须研究，
怎么会这样的呢？——我是说的，同一能推 5动者怎么会有时推动一事物运
动，另一个时候又不推动它运动了呢？因为提出这个反对主张的人无非是有
一个疑问，即为什么静止的事物不永远静止，运动的事物不永远运动呢。

（3）似乎最困难的问题是第三个：以动物身上的现象来证明，10 动物
体内原来没有运动，后来产生了运动。因为表面上原来似乎静止的动物以后
在行走，虽然没有任何外来的事物推动它。但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
们看到动物体内一直有一个器官在运动着，但是这个器官运动的原因不是动
物自身，而（或许）是环境。15 我们说一个动物自身推动自身运动，不是指
的所有的运动，只是指的空间方面的运动。因而可能（或许宁可说，必然）
动物体的许多运动都是在环境的推动下产生的，其中有一些再引起心愿或欲
望动作，心愿或欲望再推动整个的动物运动。动物睡眠的情况正是这 20 样
的：这时动物体内虽然没有任何可以看得见的运动，但事实上是有某种运动
的，所以动物才能从睡眠中醒过来。但是这个问题也要在以后才能解释明白。
①

第三节

                                                
② 阿拿克萨哥拉的观点。前见于 250b24。
① 德谟克利特把人叫做小宇宙。
② 因为运动有了方向的改变。改变方向时运动必然会发生中断。
① 见本章第八节。



这里的研究将再从上述的问题开始②，即，为什么有些事物一 253a23 个
时候在运动另一个时候又静止着？

下述三种情况必居其一：或（1）所有的事物都永远静止，或（2）25 所
有的事物都永远运动，或（3）一些事物运动另一些拿物静止；最后这一种情
况又有三种可能的说法：（a）动者常动静者常静，（B）所有事物按自然都
同样地既能运动也能静止，还有剩下的第三种可能：（c）一些事物永远不运
动，另一些事物永远运动，再一些事物能 30 在运动和静止两种状态间转换。
我们必须接受这末了的一种说法，因为只有这个说法能解决所有的疑难，并
使我们的这个研究课题能得到结果。

（1）主张所有的事物都静止，并在不顾感性知觉的情况下为这个主张寻
求证明，这是智力贫弱的一种表现。并且，这个主张不是仅仅对这个特殊问
题而是对整个自然哲学的非议，而且也不是仅 35 仅和自然哲学家之间的分
歧，而是对几乎所有的科学，甚至所有科 253b 学的所有见解的非议，因为
它们全都和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恰如在数学的论证中对否认有数学原
理的主张，数学家可以置之不理一样（其他的科学也同样），对这里的这个
主张自然哲学家也 5可以不去理它，因为作为自然哲学基础的假设就是：自
然是运动的本原。

（2）认为所有事物都运动的说法也是一种近于错误的说法，但是对于研
究自然问题抵触还不大。因为，虽然在本书论自然的部分已经提起过：自然
正如是运动的本原一样，也是静止的本原①，但 10 应该说：更合自然的比较
起来还是运动。尤其是有些人的主张不是说的有些事物运动，有些事物不运
动，而是说的所有的事物都运动，而且永远在运动，虽然有些运动我们的感
官感觉不到①。虽然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说的是哪一类运动，或
者还是一切种类的运动②，但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因为增的过程和 15 减
的过程不能无限地进行下去，而是也有转折点。这道理（打个比方）很象一
股水冲走石块或长出的植物破开岩石那样：因为，如果一股水流能冲走或挪
走一个一定大小的石块，并不意味着在一半时间里先冲走了石块的一半，而
是正如把船拖上岸的情况那样，一定量的水推动一定量的石块，这股水的一
部分在无论多长的时间 20 里也不能推动这个量的石块。因此，虽然被挪走的
量可以被分小成许多部分，但其各部分都不是分离着被挪走的，而是一起被
挪走的。因此可见，减的过程并不因为所减的量可以无限地被分，因此就必
然是以永远不断地有该量的某一部分离去的事实出现，事实上是在某个时候
整个儿离去的。质变（无论什么质变）也是这样：虽然质变着的事物可以无
限地分小，但并不因而质变本身 25 也就能无限地分小，质变常常是在整个质
变者上一道发生的，就象结冰那样。再如一个人生了病以后必然会出现一段
康复的时间，变化必然不是在时间的限点上进行的；并且变化一定是趋向健
康而不是趋向别的什么。因此主张质变是无限连续的说法是一种对 30 明显事
实的过分的怀疑，因为质变是从一个方面趋向对立方面的。此外，石头既不
会变得更硬也不会变软。就位移而言，如果有人不承认石头由上而下是在运

                                                
② 见本章第六节 259b5 以下。
① 见 253a5。
① 见 192b21。
② 古代注释家有的认为这里是说的赫拉克利特的主张，有的认为是说的原子论者的主张。



动，在地上是静止着，那是一件怪事。其次，上以及其他自然体由于必然性
静止在各自特有的空间里，只有受到外力强制时才运动着离开这些空间；既
然自然物体有的是在 35 各自特有的空间里，所以必然，就空间方面而言，不
是所有事物都 254a 在运动着。根据这些以及别的一些诸如此类的论述可以
相信，所有事物都永远在运动着，或所有事物都永远静止着，是不可能的。

（3）但是（a）一些事物永远静止着，另一些事物永远运动着，而没有
任何事物是有时静止有时运动的，这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根 5据前面所说的
理由那样，根据下面的理由我们也必须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上
述变化发生在同一事物上；其次，否定有些事物能由运动转到静止和由静止
转到运动的人是在竭力反对明摆着的事实。因为，如果原来静止着的事物不
能被迫运动起来，那 10 么也就不会有增长和强制性的运动了。因此这个理论
是和产主与灭亡的现象势不两立的。其次，运动一般地被认为近乎产生和灭
亡。因为事物变化之所趋向者（或目的处）是在产生，而变化之所由起始者
（或出发处）是在灭亡。因此显然，有些事物暂时地在运 15 动着，有些事物
暂时地静止着。

现在必须谈到（B）所有事物都有时静止有时运动这个主张，并把它和前
面刚刚所作的论证联在一起研究。我们必须再从这一节开始时所区分的各种
可能情况出发。或者（1）所有事物都静止，或者（2）所有事物都运动，或
者（3）有些事物静止有些事物运动着。20 并且，如果（3）一些事物运动另
一些事物静止，那么必然，（B）或者所有事物都有时静止有时运动，（a）
或者有些事物永远静止有些事物永远运动，（c）或者有些事物永远静止，有
些事物永远运动，再有些事物是有时静止有时运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
在再说一遍：（1）所有事物都静止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某些人所说“存
在是 25 无限的和不动的”这一主张③是正确的，但是凭感官仍然可以看到，
事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许多事物都在运动着。如果确有错误的意见（或者任
何意见）存在①的话，那么就有运动存在了。还有，如果有想象，又，如果可
以意识到它们都是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另一 30 个时候又是另一个样的话，就
有运动存在了。因为想象和意见也被认为是一种运动。但是说实在话，研究
这个说法并且硬是去为那些我们不应该为它要求证明的事情寻求证明，这等
于在混淆好 35 的和坏的，可信的和不可信的，公理和非公理。同样，（2）
所有事物都运动，或者，（3a）有些事物永远运动，有些事物永远静止，也
是 254b不可能的。只要一个证明就足以驳倒所有这些主张，这就是，我们看
到有一些事物一个时候是在运动着，另一个时候是静止着。因此可见，所有
事物都静止和所有事物都无限地运动这两种主张和有些事物永远运动有些事
物永远静止的主张一样是不可能的。到此剩下的工作就是研究，（3B）所有
事物本来就能有时运动有时静止 5呢，还是（3c），有一些事物是有时运动
有时静止的，另外，还有一些事物是永远静止的，还有一些事物是永远运动
的呢？最后这一种主张是我们必须证明其正确的。

第四节

                                                
③ 即：说的单是空间方面的运动呢还是包括性质变化和增减呢？
① 麦里梭的主张。见 184b16，185a32。



推动者和运动者都有两类：一类是因偶性推动的，因偶性运动 254b7 的；
一类是因本性推动的，因本性运动的——凡因属于直接推动者或属于直接运
动者的，以及作为部分包括在直接推动者或直接运动者中的，是因偶性的推
动者和因偶性的运动者；凡不是因属于直 10 接推动者或直接运动者，也不是
作为部分包括在直接推动者或直接运动者中的，这样的推动者和运动者是因
本性推动和因本性运动的。

因本性运动的这类运动事物，有的是被自身推动着运动的，有的是被别
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从另外的角度分，运动事物有的是自然地运动的，有
的是被迫地即反自然地运动的。被自身推动的 15 运动者是自然地运动的，例
如，动物都是被自身推动着运动的，还有自身内含有运动根源的事物，我们
说也是自然地运动的。一个动物作为整体是自然地自己使自己运动，但其躯
体则既能自然地也能反自然地运动：完全视运动者碰巧正在进行什么运动，
以及运 20 动体是由什么元素构成的而定②。被别的事物推动的运动者，有的
自然地运动，有的反自然地运动，如由土构成的事物向上、火向下都是反自
然的。还有动物的四肢常常反自然地运动，如果四肢在运动时所放的位置反
常或运动的方式反常的话。运动事物是被某一 25 事物推动着运动的，这个事
实在那些反自然地运动着的事物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这里明明白白的
事实是，运动在被一个另外的事物推动着。明显程度次于反自然的运动事物
的是自然地运动着的事物中被自己推动的那一类事物，如动物，因为这里所
不明显的不是：运动是不是被某一事物推动的，而是：应该如何区别它的 30
推动者和运动者；正如在船以及其他非自然构成的事物里那样，在动物身上
推动者和运动者也被认为是分开的，只有动物的整体才能被认为是自己使自
己运动的。

最难看清的是上面辨忻时剩下的一类。在被别的事物推动的 35 运动事物
中，反自然地运动的那一部分我们已经论述过了，剩下尚待论述的是与之相
反的一部分事物，即自然地运动的事物。而判 255a断它们是被什么推动着运
动的这个问题的困难应该就出现在这部分事物上，如轻的事物和重的事物。
这些事物虽然在向与自己固有的空间相反的方向运动时，是在作强制的运
动，但在向固有的空间运动时——轻的事物向上、重的事物向下时，是在作
自然的 5运动；但它们的自然运动是什么事物推动的，这个问题尚未明白，
正像它们在作反自然的运动时是被什么推动的，还没有弄明白一样。

须知，说它们被自己推动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动物和有生命的事物所特
有的，并且，如果它们能自己使自己运动的话，也就应该能自己使自己停下
来（我的意思是例如：一个事物既然自己是 10 自己行走的原因，就理应也是
自己不行走的原因）。因此，假定火能使自身作向上的位移，显然就应该也
能使自己作向下的位移。其次，既然它们是自身使自身运动，那就没有理由
说，被自身引起的运动只有一种①。再说，一个连续的事物以及因本性相同而
聚集在一起的事物如何能自己使自己运动呢？因为只要事物是一个并且是连
续的（不是靠了接触），它就不能受自身影响；事物只有是可分别开的，才

                                                
② 这是麦里梭和埃里亚学浓的其他学者都可以承认的事实。[埃里亚学派将认 识分为真理和意见两类，真

理是认识不动的存在的，意见是认识变动的事物的，这是和 真理相反，是错误的。]
① 例如跳跃运动，对于一个动物的整体而言是自然的运动，但对于动物躯体而言则是不自然的运动，因为

它是土构成的，有自然地向下的趋势。——英译本注



可能一部分施加影响另一部分受影响。因此，这里所 15 说的这些事物没有一
个能自己使自己运动（因为都是因本性相同而聚集在一起的），其他的连续
事物也没有一个能自己使自己运动，在任何场合下推动者和运动者都必须是
分开的，正如在一个生物使无生物运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们是分开的那样。
事实上这些事物永远是在被一个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运动
20 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明白这个推动者是什么了。

对推动者也可以作上述区分：有些推动者是反自然地推动，如杠杆能撬
起重物是不自然的；有些推动者能自然地推动，如现实上热的事物能使能变
热的事物自然地变热；别的变化中的推动者也这样①。潜在地能有某种质或能
有某种量或能在某处的事物也同 25 样能自然地运动，如果这个事物在自身内
含有相应的运动根源并且不是因偶性的运动者的话（因为这同一个事物很可
以既在作某种质变，同时又在作某种量变，但是其中的一个变化是另一个变
化者的偶性而不是它的本性）。所以当火或土在反自然地被某一事物推动时，
运动是强制性的，当它们开始实现原已潜在于它们里面 30 的固有的运动时，
运动是自然的。

“潜能”这个术语有不同的涵义，这就是为什么看不清有潜能的事物是
被什么推动着运动的（如火向上运动、土向下运动）原因。

一个正在学习的人能掌握知识和一个人已经有了知识但不在用它 35 作
判断，这两种人有不同的“潜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能主动者 255b和能被
动者在一起，就有潜能在实现，例如，一个正在学习的人从原有的潜能发展
到有另一个潜能，因为一个已经有了知识但不在用它作判断的人也是某种意
义上的“能有知识者”，但这个“能”不同于他在学习前的“能”。当一个
人已经具有了这种第二级的潜能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妨碍的话，他就会实
现它，用它来进行思考 5判断，否则他就是处在相反的状况下，即仍然没有
知识。自然物也有这种同样的情况，如冷的事物是潜能的热，在它变热了之
后就有火了，如果没有什么障碍的话，它就会燃烧。重的事物和轻的事物也
有同样的情况：轻的事物由重的事物产生，如气由水产生：起初 10 水只是潜
能地轻，后来气已是现实的轻了，并且，如果没有什么妨碍的话，将立刻实
现新的潜能；轻的事物的潜能的实现应该出现在一定的空间里，即在上面，
当它处在相反的空间里（即下面）时，它就是正在受到阻碍。一定量的事物
和一定质的事物也有与此相同的情况。

但是还需要探究一个问题，即轻的事物和重的事物究竟为什 15 么总是要
住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里运动呢、原因在于：它们本性就是有方向的，并且，
它们“是轻的”或“是重的”正是凭向上和向下来确定的。如已经说过的，
事物能在两种不同意义的潜能上是轻的或重的；不仅当它是水的时候，它是
某种意义上的潜能的轻者，20 而且当它变成气的时候，它仍然可以是潜能的
轻者，它很可能由于受到阻碍之故还不在上的空间里，但是，如果障碍撤除
了，它就会实现潜能，就会不断地上升。同样，能有某种质的事物也会向现
实上有该种质的事物转变，正像获得了知识的人，如果不遇到什么障碍的话，
就会紧接着使用知识作判断一样。同样，能有一定量的事物，如果不遇到什
么限制的话，它就会伸展到应有的量为止。原来被支撑着的事物被阻碍着的
事物在挪掉支柱和障碍后的运动，在一种意义上说是挪掉支柱撤除障碍的人

                                                
① 如土只向下、火只向上。为什么它们不使自己也向别的方向运动呢？



推动的，在另一种意义上 25 说不是这个人推动的，例如一个拖走支撑重物的
支柱或者搬掉把皮囊压在水里的石块的人使重物下落和皮囊上浮就是如此：
因为他是因偶性的推动者②，正如一个碰到墙壁的球弹回来，这个运动的真正
推动者不是墙壁，而是投掷这个球的人一样①。因此这些事物没有一个是自己
使自己运动的，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它们在自身内包含运动的根源，不过不
是推动（或主动）的根源而是被动的 30 根源。

既然所有运动事物都或自然地运动着或不自然地（即强制地）运动着；
又，被强制着运动的（或者说不自然地运动着的）事物都被一个推动者推动
着，而且这个推动者是一个另外的事物；而所有自 35 然地运动着的事物也有
一个推动者推动着：其中有些事物是被自 256a 身推动的②，有些事物不是被
自身推动的（如轻的事物和重的事物：或是被产生它们并使它们变重或变轻
的事物推动的，或是由撤除障碍者所推动的），因此任何运动着的事物应该
都是在被一个推动者推动着运动。

第五节

56a 4 有两种情况：推动者或者是指真正的推动者，或者不是指真正 5
的推动者，而是指另一事物，即一个自身也被真正的推动者推动的事物；而
真正的推动者又或者直接跟着被动的事物，或者通过一系列的中介而及于被
动事物；例如棍棒拨动石块，自身又被手所择动，手又受人所支配，而人不
能再说他是被别的事物推动的了。因 10 此我们说，最后的推动者和第一个推
动者这二者都推动被动事物运动，但两者比较起来，尤其应该说是第一个推
动者在推动，因为它推动最后的推动者，而不是被最后的推动者所推动，并
且，没有第一个推动者，最后的推动者不能推动，但如没有最后的推动者，
第一个推动者可以推动，例如，假使人不挥动棍棒的话，棍棒是不能拨动石
块的。

因此，如果说每一运动事物都必然是在被某一事物推动着运 15 动，这推
动者又必然或再被另一事物所推动或不再被另一事物所推动，并且，如果再
被另一事物推动的话，必然有一个自身不被别的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而
如果直接推动运动者的正是一个这样的第一推动者的话，就不必再有别的推
动者了。（自身也被别的事物推动的推动者为数无限是不可能的，因为无限
的事物里是说 20 不出哪一个第一的）——因此，如果任何运动事物都是被某
一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如果第一个推动者不是被别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那
么它必然是被自身推动着运动的。

这同一论证还可以表述如下。任何推动者不仅都推动一个事物而且都可
以通过一个事物作为工具去推动它。因为推动者总是或者自身直接地推动，
或者通过另一个事物来推动，例如一个人，或自身直接地推动或用棍棒来推
动，又如风，或者直接吹落一个事物，或者通过被它所吹动的石块去打落一
个事物，离开了自身直 25 接推动的那个推动者，作为工具的那个事物要进行
推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推动者自身直接推动的话，那么就不必要有另

                                                
② 行文到此一断，下面文字显然应并入下一段。
① 重物下落的真正推动者（根源）是内在的向下的倾向，皮囊上浮的真正推动者 是内在的向上的倾向。
② 墙壁只是一个因偶性的推动者。



外的那个事物，即推动的工具了，而如果有另外的那个事物，即推动的工具，
却必定有不是靠别的事物推动而是自身直接推动的这种事物存在着，否则那
种被动的推动者就会为数无限。因此，如果是被动的事物在推动，那么这种
现象必定有一个终止而不可能是无限的。例如棍棒靠了手挥动而使别的事物
运动，手使棍棒运动；如果30 再有别的事物使手动的话，就还有别的事物作
为手的推动者了。

因此，如果不断地有一个又一个的事物以某一事物为工具推动，那么在
所有这些工具之前必然先有一个自身直接推动的推动者。因此，如果这个最
先的推动者在运动着，并且没有别的事物在推动它的话，那么它必然是在自
己推动自己。所以用这个论证法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运动着的事物或者
直接被一个自我推动的推动 256b者所推动，或者隔着一定数量的中介被一个
这样的推动者推动。

除了上述诸论证法而外，用下述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同样
的结论。我们说，如果任何运动事物都是在一个自身也被别的事物推动的事
物推动下运动的，那么，或者（1）这是因偶 5性的，因而，虽然推动者推动
的时候总是自身同时也在被推动着，但运动事物的运动并不永远都是因为推
动者在被推动的缘故，或者（2）这是因本性的。但是如果说这是（1）因偶
性的，那么运动事物就不必然在运动着。可是假如这样的话，那么显然就可
能出现 10 没有任何事物在运动着的时间。因为因偶性的东西不是必然存在
的，是有可能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可能的情况实际出现，那么由
此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成立的了，虽然这也许是一种杜撰。运
动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前面已证明过了：运动必然永远存在。

13[注：256b13—27 这段文字移到本节末]
27 但是，如果说（2）推动者也在被别的事物推动着运动，这是出于必

然而不是因偶性的，因而，如果它不被推动，它也就不能推动，30 那么推动
者只要是在运动着③，它的运动和它所引起的运动就必然或者是同一种或者不
是同一种，我所说的意思是：前一种情况则譬如引起热的事物自身也在变热，
正在替人治病的医生自己也在被医治，引起位侈者自身也在作位移；后一种
情况则譬如正在替人治病的医生在位移，引起位移者在增长。显然都是不行
的。因为57a如果说两个运动同种，那么就必须采用小得不能再分的运动种，
例如几何学教员在教某一几何定理，他也就必须正在学习这同一定理，一个
人正在抛扔某一物，他也就正在被以同一方式抛扔；如果 5说两个运动不同
种，就应是一个运动出于另一个运动，例如引起位，移的事物自身正在增长，
而使它增长的那个事物自身正在被别的事物引起质变，这个引起质变的事物
自身又在作某种别的运动。但是这个序列必有断的时候，因为运动的种类是
为数有限的。假定这个序列可以循环，可以继续说引起质变的事物在位移，
那么就也可以直接地说引起位移的事物自身也正在位移，讲授的人自身也 10
正在学习所讲的内容了。因为很明显，任何一个运动事物的运动也可以说是
被直接推动者以前的推动者引起的，并且愈前愈有资格被说成是推动者。但
当然这是不行的，因为教必然意味着已具有知识，学意味着尚不具有知识，
而这里把它们同等看待了。”

如果再作下述推论就更错误了：既然任何运动事物都被一个 15 自身也在

                                                
③ 如动物。



运动的事物推动，那么任何一个能推动者就也都是能运动的，这正如说，任
何能替人治病的（包括正在替人治病的）人都是能被治疗的，能建造房屋的
人都是能被建造的一样，或直接地如此 20 或间接地如此（所谓间接地如此，
我是假设的任何能推动者皆能被别的事物推动着运动，但它所能作的运动和
它给相邻的事物所造成的运动不是同一种，例如能替人治疗者能被教，但是
如上所述，达到一定的时候还会循环到同一种运动）。到此可见，直接如此
是不行的，间接如此也只是杜撰而已。因为要说一个能引起质变的事物必然
是能增长的，这是荒诞无稽的。

25 因此运动事物不必然被一个又一个无限数的自身也被别的事物推动
的事物所推动，这个链条会有一个终端。因此，第一个被动的推动者或者被
静止的事物推动或者被自身推动。如果需要讨论，被自己推动的事物和被别
的事物推动的事物，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是运动的原因或者根源这个问题的
话，那么大家都会公认是前 30 者。因为作为原因者通常总宁可说是自己靠自
己运动的那个事物，而不会说是自身也靠别的事物才能运动的那个事物的。

因此必须重新开始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说一个事物自己使自己运动的
话，那么它是如何使自己运动，使自己以什么方式①运动呢？任何一个运动事
物必然都是无限可分的，因为在前面总的 257b 论述关于自然时已经证明过
①，任何因本性运动的事物都是连续体。自身使自身运动的推动者整个儿地自
身使自身运动是不行的，因为，既然它是在种上不可分的一个，它就会整个
地作（和推动）同一种方式的位移，或者整个地发生（和造成）同一种的质
变，因此5教的人就会同时在被教，医治别人的人自己也在被作同一种治疗。
再者，已经肯定过②，运动着的是能运动的事物，能运动的事物是在潜能的意
义上在运动，而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在运动，潜能意义上的运动者正处在走
向实现的过程中，运动是能运动者的未完成的实现。相反，推动者是已经实
现了的，例如引起热的事物自身必 10 然已经是热的，一般地说，引起产生者
必然已具有产生者的形式。因此，由于推动者和被动者是同一事物③的缘故，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事物既是热的同时又是不热的。在其他的场合也
同样，只要推动者和被动者同名。因此，如果是自我推动的话，情况必然是：
事物的一部分为推动者，另一部分为被动者。

但是这种自我推动的意思不是说这事物的两部分彼此互为推 15 动者。兹
阐明如下。如果是两个部分彼此相互推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第一推动者
了。通常总是这样：在一连串的推动者中次序愈前的（和顺接着被动者的推
动者相比）推动者愈应该是运动的原因，愈有资格被说成是推动者；因为，
“推动”有两种涵义，相应的“推动者”也有两种：一是自身也被别的事物
推动的推动者，另一是被自身推动的推动者；推动者离被动者愈远，离运动
根源就愈 20 近④。其次，推动者除了被自身推动而外也不必然被推动，因此，

                                                
① 希腊文动词波动语态和自动语态形式相同，所以在这里“运动着”就是“被推动 着”或“被推动着运动”。
① “如何”是问事物整个儿地作为推动者和被动者呢，还是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因素）作为推动者，另一个

部分（或者说另一个因素）作为被动者呢？“以什么方式”是问的同一种运动里的哪一种方式，如在位移

中，是向上呢还是向下呢？
② 指第六章第四节 234bl0 以后。
③ 本章第一节 251a9 以后。
④ 假如事物整个地作为推动者和被动者的话。



另一部分反过来推动只是偶然的。于是，如果不考虑这种偶然情况，就会一
个部分是被动者，另一个部分是不能运动的推动者。再说，推动者并不必然
反过来被推动，相反，既然必然永远有运动，推 25 动者就必然或是不能运动
的，或是被自身推动的。再其次，就会因此①有事物受自身所引起的运动了，
如产生热的事物在受热。

但是事实上第一个自我推动者不可能自身内再包括自我推动的部分（无
论一个还是若干个）。兹说明如下。如果事物整体被自 30 身推动，那么它就
会或者被自身的某一部分推动或者被自身整体所推动。如果事物的自我运动
是靠了它的某一个部分的自我运动的话，那么第一自我推动者就应该是这个
部分了，因为，如果这个部分离开了整体，它还是能自我推动的，但是其整
体却不能再自我推动了。如果是整体被自身整体推动，那么这些部分的自我
推动就只是偶然的了。因此，既然不是必然的，我们就可以假定它们不 258a

被自身推动。
因此结论是：整体事物的一部分只推动而不能运动，另一部分只被推动，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事物自我运动。
再说，既然整体自我推动，就可以说它的一个部分使它运动，5 另一个

部分只被动；因此 AB 被自身推动，就也可说是被 A推动。既然推动者有两种：
一种是自身也被别的事物推动的，一种是不能运动的；被动者也有两种：一
种是自身也推动，另一种是自身完全不推动的，自我推动者必然由两个部分
构成：一个部分只推动而自身不运动，还有一个部分被推动，而不必然推动，
但偶然推动。假 10 定 A 只推动而自身不运动，B被 A 推动，自己又推动Г，
Г被 B 推动，自身不再推动别的任何事物（虽然也可以经过更多的中间环节
再达到Г，这里暂定只经过一个环节）。于是 ABГ作为一个整体自我推动。
但是，如果把Г从这里拿掉，AB 能自我推动——A推 15 动，B被动——而Г
不能自我推动了，完全不能运动了。BГ离开了 A 就不能自我推动，因为 B
的推动是靠了别的事物的推动，而不是靠了自己内部的某一个部分的推动。
所以只有 AB 自我推动。20 自我推动的事物必然有两个部分：一个不能运动
的推动部分和一个被推动的部分，不必然再有什么别的事物受它的推动，两
个部分或相互接触或其中的一者去接触另一者②。因此，如果推动者是连续的
——被动者必然是连续的——那么显然，整体自我推动，不是靠了它的某一
部分能自我推动，而是在作为一个整体使自身运 25 动，由于自身内包括了推
动者和被动者因而既被动又推动。不是整体推动也不是整体被动，而是仅 A
推动仅 B 被动；但不再有Г被 A推动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①。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从 A里（假设这个自身不运动的推动者是一个连
续体）或者从被动的 B里拿掉一点什么，那么 A剩下的部 30 分是否还能推动，
B剩下的部分是否还能被动呢？如果是照旧那样的话，AB 就不能算是“第一”
被自身推动的运动者了，因为从 AB 里拿掉了点什么以后，AB 的剩余部分仍
然能自我推动。或者说没有什么妨碍在潜能上推动者和被动者（或者仅被动

                                                
① 但是如果说两个部分相互推动的话，就没有办法确定推动者的先后次序或它们离被动者的远近，因此就

无法确定哪一个是第一推动者了。
② 前提还是：如果两部分互相推动的话。
① 如果推动的部分是非物质性的，那么就是它去接触被推动的部分，不能反过来说被动者去接触它。见《论

生灭》323a25。



者）是可分 258b的，但在现实上是不可分的；因为如果可分的话，事物就会
失去自我推动的能力了。因此完全不妨碍，第一自我推动的运动存在于潜能
上可分的事物。

至此可见，第一推动者是不能运动的。因为一个被某一事物 5推动的运
动者，它的推动者可以或者直接上溯到一个不能运动的第一推动者，或者上
溯到一个能自我推动也能使自己停止运动的推动者②，无论哪一种情况，结果
都是：任何运动事物的第一推动者都是不能运动的。

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因为运动中必然有三种事物：运动者、推 256b13 动
者和推动的工具。运动者必然被推动，而不必然推动；作为推动 15 工具的事
物既推动又被推动（它和被动者一起作同一进程的变化；这在空间运动上可
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工具和被动者必然有某部分相互接触）；推动者不像推
动的工具那样，它只推动而自身不能 20 运动。既然我们在运动中的一连串事
物里看到有一个最后的事物，即一个能运动但不具备运动根源的事物，也看
到有一个被自身而不是被别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事物，那么我们主张还有第
三种事物，即只推动而不被推动的事物存在，也是很合理的（我们姑且 25
不说是必然的）。因此，阿拿克萨哥拉既然把心灵看作是运动的根源，那么
他说心灵是不受影响的也不是混合的，就也是说得对的了：只因为它是不运
动的，所以它才能推动运动，只因为它不是混合的，所以它才能支配运动。

第六节

258b10 既然运动必然永远存在而无中断，那么必然有一个或多个永恒的
不动的第一推动者。是否每一个不动的推动者都是永恒的，这个问题和这里
的论证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要论证的是：必然有一 15 个自身不能感受任何外
来变化（包括因本性的变化和因偶性的变化）但能推动别的事物运动的东西
存在着。

就假设（如果有人打算这样的话）有些事物——虽然没有产生和灭亡—
—能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①，（事实上，如果有某一个不可分的事物是有时存
在有时不存在的，那么所有的这样的事物都 20 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虽然
不经历任何变化过程——是必然的）①。再假设有一些自身不动但能推动的根
源一个时候存在另一个时候不存在也是可能的。但决不可能是，所有这样的
根源都一个时候存在另一个时候不存在。因为很明显，必须有一个引起自我
推动者一个时候存在另一个时候不存在的原因。因为，既然 25 不可分的事物
都不运动，虽然自我推动者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有量，但是我们从未说过所有
推动者必然全都有量。因此有些事物在产生有些事物在灭亡，并且是在连续
地进行着，引起这种连续过程的原因决不可能是任何一个自身不动但却不是
永恒存在的事物，也不可能是任何一组这样的事物，其中的一些总是引起一

                                                
② “但不再有Г⋯⋯这是不可能的”这几句话在许多本子上是没有的。辛普里丘认为，如果这几句话不是伪

文的话，那么它的意思是说：AB 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推动的体系，再加上Г是多余的。因为 B 可

以有也可以没有Г受它推动。
① 例如一个自我推动的动物。
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动物的灵魂是一个自身不动的推动者，但它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虽然它们没有产生和

灭亡），因而不是永恒的。虽然如此，但还是必然有一个永恒的自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



些事物的运动，另一些总是引起另一些事物的运动。这种虽然自身不 30 动但
不是永恒的推动者，无论是任何一个单独地也无论是全部在一起，都是不能
作永恒的连续过程的原因的。因为，这种因果关系是永恒的和必然的，而那
种不动的但不永恒的推动者是总数无限 259a 的并且不是全部在一起的。因此
显然，如果说有一些自身不动的推动者，还有许多自我推动者，在无数次地
灭亡着又产生，又如果说一个自身不动的推动者在推动着一个事物运动，另
一个自身不动的推动者在推动着另一个事物运动的话，终究还得有一个这样
的事物：它包括全部上述推动者，并且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它是 5一些事
物存在另一些事物不存在以及连续变化的原因；它是自身不动的推动者的原
因，而自身不动的推动者再是别的事物的原因。

因此，既然运动是永恒的，那么，第一推动者（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
也应是永恒的；如果第一推动者有许多个，那么就会有许多个永恒的第一推
动者。但这样的推动者应该宁可认为只有一个而不认为有许多个，宁可认为
它是为数有限的而不认为它是为数无 10 限的。因为只要结论相同，我们应该
总是宁可假定为数有限，因为在自然物里（只要可能）应该支持有限者（即
较好者）②。这样的推动者一个就够了：它是永恒的，先于其他而自身不动的
推动者，可以作所有其他事物运动的根源。第一推动者必然是一个并且是永
15 恒的，这一假说也可以证明如下。已经证明过，运动必然永远存在。运动
既然永远存在就必然是连续的。因为永远存在的事物是连续的，仅仅顺联起
来的事物不是连续的。但是，如果运动是连续的，它就是一个；一个运动中
只有一个推动者和一个被动者，因为，20 如果运动这个时候是被这个事物引
起的，另外的时候又是被另外的事物引起的话，那么整个运动就不是连续的
而只是顺联的了。

不仅上面那些论述可以使人相信有自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而且还可以
通过对推动者的根源的研究使人相信这一点。事实上明显地可以看到是有这
样的一些事物的：它们有时运动着有时静止着。也正是这一点曾经给我们证
明了①：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在 25 运动着，也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静止着，也不
是一些事物永远静止另一些事物永远运动。因为那些能够一个时候运动另一
个时候静止的事物，证明了这三个假说。既然大家已经了解了这种事物，下
面我们打算来分别地证明另外两种事物的本性：一种事物是永远不 30 运动
的，另一种事物则永远运动。针对着这个命题论证下去，并且得出：任何运
动的事物都被某一事物推动，这个推动者或者是不运动的或者也是被推动
的，如果也是被推动的，或者被自身推动，或者被别的事物推动，而后者再
被别的事物推动，如此等等，于是我 259b们得到一个结论：被动事物的根源
是自我推动者，而全部事物①的总根源则是一个自身不运动的事物。我们也明
显地看到有自我推动的这种事物，如生物，特别是动物。事实上这种事物也
曾经引起过一种想法②，即认为从未存在过的运动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我们
看到在这类事物里出现一种现象，即（如所看到的）这些事物原 5来是不动
的，是后来才运动的。于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动物的自我推动只限于一种运

                                                
② 因为正如在第六章第四节所论证过的，任何能变化的事物都必然是可分的。
① 见 188a18。
① 见本章第三节。
② 连自我推动者也包括在内。



动③，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真正被自身推动的。因为这种运动的原因不是动
物自身，而是因为动物有另外的不是被它们自身引起的自然运动，例如每一
个静止着的动物，即不 10 在作着被它自身引起的空间运动的动物，所作的
增、减和呼吸；这些运动的原因是周围环境和许多进入动物机体的事物，例
如它们的某些运动的原因是食物：当食物在被消化的时候，它们在睡眠，当
食物消化后被分送到全身去的时候，它们醒着，在推动自身运动，但这里第
一根源是从外来的。因此动物不是永远在连续地自 15 我推动，因为还有另外
的，和各个自我推动者发生关系时自身也运动着和变化着的推动者。并且在
所有这些自我推动的事物里的第一推动者，即它们自我推动的原因①，也被自
身推动；但这是因偶性的，因为动物的躯体在改变空间，在躯体内的东西因
此也跟着改 20 变空间，并且通过躯体的作用而成为自我推动者。由此我们可
以深信：如果一个事物是一个本性不运动但能因偶性附随着运动的推动者的
话，那么它是不能引起连续的运动的。因此既然必然有连续的运动，也就应
该有一个连因偶性的运动也没有的第一推动 25 者，如果（像我们已说过的）
②在现存的事物里必须有一个不停不灭的运动，并且存在总体必须自我包容因
而持续不变的话，因为，如果根源是持续不变的，和根源连续的宇宙万物总
体必然也是持续不变的。（但是被自身推动的因偶性的运动和被他事物推动
的因偶性的运动是不同的：被自身推动的因偶性的运动只属于可灭 30 的事
物，被他事物推动的因偶性的运动除了属于可灭的事物而外，还属于天体的
一些根源，即那些被带着作不是同一的位移的根源。）再说，如果永远有一
个这样的事物，一个本性不运动的和永恒 260a 的推动者（A）存在的话，那
么直接被它推动的事物（B）必然也是永恒的。这一点还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
明，即，如果没有一个自身也运动的事物来推动的话，就不会有别的事物的
产生、灭亡和变化，因为不运动的推动者（A）永远以同一方式推动同一种运
动，因为 5它和被它推动的事物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而被运动着的
推动者（B）所推动的（虽然（B）的运动是直接由不运动的推动者所引起的）
事物（C），由于和被它自己所推动的事物（D）间的关系是有改变的，所以
不会是引起同一的运动，而会是因在不同的时间里 10 所处的处所对立或所具
的形式对立，使它所推动的每一个事物发生对立的两运动，并且有时静止有
时运动③。

于是，为什么自然界里不是一切事物皆运动；也不是一切事物皆静止；
也不是有些事物永远运动，其余事物永远静止；而是有这样的一些事物：它
们这个时候在运动着，另外的时候则不在运动。15——我们在开始时就提出
的这个问题也已经说明白了。其原因现在是很明白的：有些事物被自身不运
动的永恒的推动者所推动，因此永远运动着，另一些事物被运动着变化着的
推动者所推动，因此它们也必然在变化着。而不运动的推动者，如已说过的，
因为始终在简单地以同一方式自身经久不变地推动着，所以它引起的是在种
上不可分的一个单纯的运动。

                                                
③ 见第八章第二节 253a4 以下。
① 空间方面的运动。
② 即灵魂。
③ 见第八章第一节。



第七节

然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开始论证的话，这些问题会 260a20 更
清楚。因为我们必须研究是否能有连续的运动，如果能有的话，它是哪一种
运动，以及，哪一种运动是先于一切的运动。因为显然，如果必然永远有运
动，如果某一特定的运动是先于一切的和连续的，那么这个运动正是第一推
动者所引起的运动——它必然是 25 同一的，连续的和先于一切的。

有量的运动，质的运动以及我们称之为位移的空间运动，在这三种运动
中，空间运动必然是先于一切的。理由如下。如果不先发生质变是不可能有
增长的，因为增长的事物得到增长就一种意 30 义而言是靠了同种事物的加
入，就另一种意义而言是靠了不同种事物的加入，例如食物就是一个和对立
者对立的事物①，并且任何事物都是在由不同变成相同事物之后再合并上去
的。这里由不同 260b到相同的变化必然是质变。可是，既然有质变，就需要
一个引起质变者，例如一个使潜能上热的事物变成现实上热的事物的东西。
很明显，推动者和发生质变的事物之间的距离是不能不变的，一定是 5一个
时候离它近些另一个时候离它远些，而这些没有位移是不能发生的。因此，
如果必然永远有运动，就也必然永远有位移作为先于一切的运动，并且，如
果各种位移也有次序，就还有第一位移。其 10 次，一切质变的基本被公认为
是密集和稀散——重和轻，硬和软，热和冷都被认为是密和稀的一种表现—
—而密集和稀散又被认为是事物因以产生和灭亡的合与分：合与分必然发生
空间上的变化。再说，事物在增和减的时候，其量也在发生空间上的变化。

15 用以下的研究也可以证明：位移第一。所谓“第一”，正如在其他场
合那样，在运动里也用作几种不同的意义：（1）如果一个事物不存在别的事
物也不能存在，而没有别的事物它却照样能够存在，那么这个事物就被说成
是第一的；（2）时间上的第一；（3）和事物的本性完成程度相关联着的第
一。

20 因此（1）既然运动必然连续地存在，能连续存在的运动或为连续的
运动或为顺联的运动①，但两者比较起来连续的运动更连续；并且，连续的运
动比顺联的运动好，我们又总是假定出现在自然里的是较好者，如果它是可
能的话；既然连续的运动是能存在的（以 25 后再证明这一点①，现在暂且作
为假设），并且，除了位移而外没有任何别的运动能是连续的，因此必然位
移第一。因为正在发生位移的事物完全不必要也在发生增长或质变，产生或
灭亡；相反，如果没有第一推动者引起的连续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就没有一
个能发生。

30 其次（2）位移运动在时间上第一，因为它是永恒事物所能作的唯一
的运动。确实的，就任何有产生的个别事物而言，位移必然是它所作的诸运
动中的最后一个，因为在它开始产生之后首先发生的是质变和增长，位移是

                                                
① 天（A）通过各种不同的天体（B）影响地上的事物（C 和 D）的运动；天上事物的运动和地上事物的运

动有着不同的规律。——这就是这一段文字的大意。
① 在食物和接受食物的动物之间有对立，即有不同。食物包括着质的同化的说法见《动物志》416a19 以下

的讨论。
① 连续的运动指同一种运动永远地持续下去，顺联的运动是指不同种的运动一 个接着一个地永远持续下

去。



已完成了的事物才能有的运动。但是必 261a 须先有一个在作位移的另外的
事物作为产生者产生的原因而它自身不产生，如被产生者之前的产生它的事
物。既然由于事物应该首先产生，因而产生似乎是先于一切的运动，并且就
任何个别产生 5 事物而言情况也确乎是如此，但是在产生事物之前必然先有
一个另外的，自身不在产生而是已经存在着的事物在运动着，并且还有别的
事物更在它之前。既然产生不能是第一运动（因为否则所有运动事物就都是
可灭的了），那么显然，顺联于它的诸运动就更没有一个能在前了——我这
里所说的顺联于它的诸运动是指增长，10 然后是质变、减少和灭亡——因为
所有这些运动全都在产生之后，因此，如果说产生不能先于位移，那么也就
没有其他任何变化能先于位移了。

（3）正在产生过程中的事物总是显得尚未完成和正在趋向其根源，因
此，在产生中在后的事物在自然中却是在先的。一切产生中的事物都是最后
获得位移这个属性的。有些生物，如植物和许 15 多种动物，由于缺少相应的
器官而不能运动，而另一些生物则在自己完成的时候获得了运动的能力，就
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既然事物获得位移能力的程度是和事物完成自然
的程度成比例的，那么从事物的本性的完成来看，这种运动也该是先于其他
运动的；除此而外，还有一个理由，即运动事物在位移运动中和在别的运动
20 中情况相比丧失本性最少：位移是唯一不引起任何本质属性——像质变中
的质，增和减中的量等——改变的运动。尤其明显的是：25 这个位移运动最
确切地说来是自我推动的事物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说自我推动者是既被动又
推动的事物的根源，是运动事物的第一推动者。

由上所述可见位移是先于一切的运动，现在必须说明哪一种位移第一。
同一论证同时也将证明，这里以及前面②都已肯定过 30 的一个说法，即有某
一连续的永恒的运动存在是可能的。

下面的论述将证明，除了位移而外别的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是连续的。因
为任何别的运动和变化都是从互相反对的一个限到另 35 一个限的——例如
存在和不存在是产生和灭亡的两个限，对立的两影响①是质变的限，量的足够
大和不够大，完成和不完成是增和减的限——趋向对立两者的两运动是互相
对立的两运动。一个不 261b是永远在作某一特定的运动的，但此前是存在着
的事物，此前必然静止着。因此可见，变化者在对立的另一限里是静止的②。
就变化 5而言，情况也一样③。因为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灭亡和产生还是任何
特定的灭亡和产生都是两相反对的；因此，如果事物同时作互相反对的两变
化是不可能的，那么变化就不会是连续的，而会是，在互相反对的两变化之
间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些互相矛盾的变化 10 是否算是对立倒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它们不同时存在于同一事物），因为这对于论证没有什么影响。即使
事物不必然静止于矛盾状态，也没有和变化对立的静止状态——如灭亡趋向
不存在，而不存在也不是静止的——这没有关系，只要有一段时间出现在两
个变化之间就行，这样一来，变化就不是连续的了，因为在上面对论证有影
响的因素也不是两个变化的对立性，而是两个变化同时存 15 在于同一事物的

                                                
② 见第八节。
① 260b23，259a16。
② 诸如热和冷、轻和重。
③ 因此它的运动是不能永远连续下去的。



不可能性。也不必为一个事实所困惑：即同一过程对立于不止一个过程，例
如一个运动对立于静止，又对立于相反方向的运动。只是关于这个事实要理
解到：（1）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既和相反方向的运动对立，又和静止对立
的（恰如相等者或者 20 说尺度既对立于超过者又对立于不及者一样），（2）
相互反对的两运动或变化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主体。此外，在产生和灭亡里，
如果设想产生的事物一经产生必然立即灭亡而不继续存留一段时间，这种设
想也会被认为是绝顶荒谬的；可以由此深信在别的变化 25 里也是如此的，因
为在任何变化里自然的情况总是一样的。

第八节

现在我们来论证，有某种无限的，单一的和连续的运动存在是 261b2 可
能的，这个运动就是圆周旋转④。

作位置移动的事物其运动轨迹不外是圆周形、直线形或这两者的混合①；
因此，如果圆周旋转和直线位移两者之一不是连续 30 的，两者的混合运动就
也不能是连续的。作直线而有限的位移的事物不能连续地位移是显而易见
的。因为直线形运动到达终点必须折回；在直线上有折回的运动是对立的两
个运动；在空间方面向上的运动对立于向下的运动，向前的运动对立于向后
的运动，向右的 35 运动对立于向左的运动，因为这些都是空间上的对立。但
是我们 262a 在前面已经确定②，单一的和连续的运动乃是一个单一的事物在
不间断的时间内所作的没有种上差异的运动（因为运动有三个要索，即运动
者，如人或神；运动所经的时间；运动所涉及的内容，即 5空间、状态、形
式或量）；而对立者是有种的差异的，它们不是一个；空间方面就有刚才列
举的这些差异。在直线上从 A到 B 的运动和从 B 到 A 的运动如果同时发生的
话，就会因相互抵消而静止不动或者中断——这一点可以证明这两个运动是
对立的；在圆上也一样，10 如从 A到 B的运动和从 A到Г的运动①是对立的，
因为，即使它们是连续的运动并且不会发生折回现象，但由于对立的互相抵
消互相妨碍，它们还是静止不动的；而横方向的运动和向上的运动是不对立
的。

但是，最能说明直线运动不能连续的原因的是，折回必然发生 15 停留。
不仅直线运动如此，圆周往返运动也如此；须知圆周往返和圆周旋转是不同
的：因为事物在圆周线上运动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直不停地前进，另一
种是在达到原先的出发点之后返回来②。

返回必然发生停留，这个信念不仅根据感知而且也根据推理。现在开始
推理如下。运动里有三个点：起点、中间点和终点，中间点 20 由于对起点的
关系和对终点的关系不同，因而在数上虽是一个，在概念上却是两个。其次
在潜能上和在现实上也是有分别的。在直线两端之间的任何一个点在潜能的
意义上是中间点，在现实的意义上不是中间点，除非运动事物在这个点上停

                                                
④ 见 225a31。因为运动都是变化，但变化不都是运动，产生和灭亡是变化而不是运动。
① 见第六章第十节 241b18。
② 在说到圆周旋转和直线位移的混合时，亚里士多德心里无疑地想到螺旋形的 位移。
① 227b21 以下。
② 以图示意：



下来然后再开始运动，25 结果把线分成了两个部分，因此中间点变成了又是
起点又是终点，即后一段的起点和前一段的终点；我所说的意思是例如位移
的物体 A在 B 处停下来，然后再向Г的方向移动。但是，如果事物 A 在连续
地位移着，那么说它“到达了”B点或者“离开了”B点都是不行的，而只能
说在某一“现在”里“在”B点上，也不能说在任何“一段 30 时间里”“在”
B 点上，除非这“现在”作为一个潜能的分点包括在运动所经的整个时段之
中。如果有人主张用“到达了”和“离开了”这些字眼，那就意味着位移的
事物 A不断地有停留。因为 A到达 B点 262b和离开 B点两件事同时发生是不
可能的，这两件事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因此这两点之间会有一段时间，
所以 A就会静止于 B 点，在别的点上情况也一样，因为在任何点上道理都是
一样的。当 5位移物体 A把 B这个中间点既用作它的运动的终点又用作起点
时，由于正如有人想的那样赋予了这个点以双重资格，A必然在 B 点上停留。
但是当运动物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运动并且停下来了时，它就已经离开了起
点 A，已经在Г点了。因此对于这里所产生的一个疑难也必须用这个论点来
解决。这里的疑难是：“假定以 E 为起点的线等于以 Z 为起点的线，物体 A
从端点 E向Г作连续的 10 位移，当 A在 B点的同时，物体△在从端点 Z向 H
的方向上以和物体 A 同样的速度作同种的位移，物体△将在 A 到达Г之前到
达 H，15 因为先出发先离开的事物必然先到达。”③因此 A之所以落后的原因
就在于它到达 B 和离开 B 不能同时发生；如果能同时发生的话，它就不会落
后了；但是停留是必然的。因此错误在于假设：“在 A到达 B的同时，△在
作以端点 Z为出发点的运动”，因为，如果 A能 20“到达”B的话，就应该
也能“离开”B，并且两件事不能同时发生；但是实际上 A在 B点处是在时间
的一个分点上，而不是在时间的一个段里。因而在这里，在运动连续的情况
下，就不能这样说①。

但在运动有返回的场合则必须这样说，例如假设物体 H位移到 25△，然
后再返回来向下位移②，那么它就已经把端点△既用作终点又用作起点，一点
用作两点了；因此 H必然在那里有停留，不能同时既到达△又离开了△，因
为否则它就会在同一现在里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了。刚才前面用来解决问题
的论证法在这里是不适用 30 的。因为这里不能说 H在△处是在一个时间的分
点里，不“到达”

也不“离开”△处，因为所趋向的目的必然是一个在现实上（而不是在
潜能上）存在着的东西。因此连续线上的中间点仅仅在潜能上 263a既是终点
又是起点，而这里的这个中间点是现实上的，从下面看上去它是终点，从上
面看下来它是起点；因此也是一个运动的终点和另一个运动的起点。

作直线运动的事物在折回的时候必然发生停留。因此直线上不可能有永
恒的连续运动。

也必须用这同一个论证法驳斥那些以芝诺的论证为依据提出问题的人，
他们认为，要走完一段路程，如果必须先走完一半路程，5 然后再走完其余
一半路程的一半，余此类推，这些一再二分的“一半”路程是为数无限的，

                                                
③ 达到原先的出发点之后再返回来，就是圆周往返运动。
① 亚历山大解释（辛普里丘 1285，14）说，△被认为先出发离开 ZH 线上的与 E「线上的 B 点相当的点。

△之所以能先离开是因为它在途中没有耽搁，而 A 到达 B，然后再离开 B，就耽误了时间。
② 不能说 A“到达”或“离开”中间点。



而走完为数无限的路程是不可能的，因此走完全程是不可能的；或者如有些
人也以芝诺的论证为依据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他们认为，随着运动的进行，
每走完一半路程，就先计一半数，因此得到一个结论：如果要走完全程，就
必须数无限多 10 的数，而这是众所周知不可能的。在前面③对运动的论证里，
我们曾经用指出时间在自身内包含无限个单位来解决过问题，因为在无限的
时间里通过无限的距离是没有什么不对之处的，并且，无限是同等地存在于
长度上和时间上的。但是这个答案虽然作为对所 15 提问题的解答是足够的—
—这个问题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否越过或者计数无限数的单位——但是作
为对事情或实情的说明则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有人撇开长度问题不谈，
也不谈“是否可能在 20 有限的时间里走完无限的路程”这个问题，而把他的
问题仅仅局限在时间上（因为时间可以无数次地分割），这个解决问题的方
法就不够了，但是我们必须讨论我们在刚才的论证里谈到的实情。我们说，
如果有人把连续的线量分成两半，他就把一点用作两点了 25——因为他既把
它当作起点又把它当作终点——并且，这个人无论是在进行数还是在将线量
分成两半，都会把一点当作两点。但是，如果这样分，那么无论是线还是运
动就都不能连续了，因为只有与运动有关的运动物体、时间和线是连续的时，
运动才能是连续的。并且，虽然在连续的事物里含有无限数的“一半”，但
这不是现 30 实意义上的而是潜能意义上的。如果这个人在实际上这样做，他
就会使得运动不连续而是时断时续；假如去数“一半”的话，那么这 263b

是一个显然的结果，因为他必然把一个点数作两个点，因为，如果他把线量
不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而把它当作两个“一半”来计数的话，这个点将是一
个一半的终点和另一个一半的起点，因此对于 5“是否可能越过无限多的时
间单位或长度单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就一种涵义而言是可能的，
就另一种涵义而言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无限多的单位是现实上的，就不可
能被越过，如果是潜能上的，就可能被越过。因为连续运动着的事物仅能偶
然地越过无限，不能绝对地越过无限，因为，有无限多的一半——这是线量
的一个偶性，它的本性则是另一回事。10

也很显然，如果不将分时间为前后两段的分点永远划归事情发展的后一
时段，那么就会：同一事物在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在它已经生成了时不存
在。固然，在连续的时间里的点为前后两段时间所共有，在数上是相同的一
个，在概念上是不相同的两个（是前 15 一段时间的终点，是后一段时间的起
点），但它总是属于变化事物的后一段时间里的。假设 AГB为时间，△为事
物；这个事物在 A段时间里是“白”的，在 B段时间里是“非白”的。因此
△在Г这个分点里就既是“白”的又是“非白”的，理由是：如果在整个 A
段时间里事物是白的，那么说在 A 段时间的任何一点上是白的就是说得对
的，又，在 B段时间里事物是非白的，而Г既是 A里的点又是 B里的点。因
此必须不许可说“在整个 A里”是白的只许可说“在除了 20 最终的‘现在’
即Г点而外的 A里”事物是白的；Г点已经属于 B 段；假定在整个 A里“非
白”已经处于产生过程中，而“白”处于消失过程中，到Г点这个过程达到
完成。因此若非白的事物在Г处第一次被说成是非白的，是说得对的话，那
么就会或者一个事物在生成了的时侯却不存在，在灭亡了的时候却存在；或
者一个事物必然 25 同时既白又不白，或者以一般性的术语来说，既存在又不

                                                
③ 另外假设的一个运动——一个上下的运动，其中 H 和△所代表的概念和上面的不是一回事。



存在。
再说，如果一个原来不存在如今存在着的事物必然是变为存在的，并且，

在转变的时候它不存在，时间是不可能被分成时间“原子”的。兹说明如下。
如果物体△在时间 A里“变”白，并且，在顺

接着时间原子 A 的另一个时间原子 B 里“变成了”白的（△同时也 30
就“是”白的了），因此，如果它在时间 A里仅在变白，还不是白的，而在
时间 B里它是白的了，那么在 A和 B之间应该有某一产生过程，因此也应该
有产生过程所经的一段时间存莅于 A 和 B 之间①。264a 但是这个论证对于否
认有时间原子的人①是没有影响的。在他们看来，在变化过程所经的时间的最
后点上事物△已经变成了白的，因而已经是白的了，没有任何别的点顺接着
或顺联着这个点，而时间原子是顺联的。也显然，如果事物△在整个 A的时
间里变白的话，那么△“完成变白”所花的时间加上“变白”过程所花的时
间之 5和是不能多于单独的后一时间的②。

上述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是一些用于证明“除了圆周旋转而外没
有别的运动能永恒和连续”的很合适的论证；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所有各种
运动作一般的研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10

任何连续运动的事物，如果没有别的事物强迫它离开自己的轨道的话，
那么它在达到目的地之前是在向目的地作位移。例如它的目的地是 B，那么
它在到达 B之前必然是在向 B位移。并且，不是仅仅在它接近 B的时候，而
是从运动一开始起，事物就是在向目的地位移了。因为否则我们要问，为什
么只能是在比较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如此，而在此前的时候不能如此呢？在别
种运动里也如 15 此。现在我们假设一个从 A向Г位移的事物，当它到达了Г
以后，再回过头来以连续的运动向 A位移，则从 A再回到 A这个过程是连续
的。因此它在由 A向Г位移的同时就也是在作由Г向 A的位移；因此它就是
在同时作两个相互对立的运动了，因为在一条直线上方向相反的两个运动是
相互对立的。它这也就是在同时作由它 20 不在的位置开始的运动③。因此，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它必然在Г处有停留。因此，这里的运动不是一个，
因为被静止隔断了的运动不是单一的运动。

下面的论证将对所有各种运动里存在的这种情况作一般的说明。如果运
动事物既能作前述三种运动①（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其它），又能作与各运动相
反对的静止，又，如果一个运动事物不是一直在作这运动——“这运动”我
是说的一种运动而不是说的整个运 25 动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此以前它必
然处在与这种运动相反对的静止状态（因为静止是运动的缺失）；因此，如
果直线上的两运动是对立的，又，对立的运动不可能同时发生，事物在从 A

向Г位移就 30 不能同时也从Г向 A位移；既然它不能同时作这个从Г向 A的
运动，但又必须作这个运动，必然在Г处静止过，因为这是一个和以Г为起
点的运动相反对的静止。因此上述讨论可以说明，倒转方 264b向的运动是不

                                                
① 见 233a21 以下以及 239b11-29。
① 结果，两个时间原子就不能顺接着了。
② 如作者自己这一学派。
③ 也就是说，“完成变白”是在时间的一个点上，是不花时间的。
① 如果我们假定了由 A 到Г，再回过来由Г到 A 的运动是连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从Г到 A 的返回

运动是从 A 开始的；而 A 事实上是一个作由Г到 A 的返回运动 的事物所“不在”的地方。



连续的。
或者另外再举一个合适的例子来说明。譬如在一个事物身上“不白的”

消失与“白”的产生同时发生。因此，如果“变成白的”的变化和“以白为
起点”的变化是连续的，并且这之间没有任何一段时间的耽搁的话，那么“不
白”的消失，“白”的产生和“不白”的产生 5就会是在同时。因为这三件
事发生于同一段时间里。

其次，不能因为时间是连续的，因而也把运动当作是连续的，事实上运
动只是相互顺联。对立的两个终限，如白和黑，怎么能同一呢？

相反，循着圆周线的运动是单一的连续的运动。这里找不到任何说不通
的地方。因为事物在作从 A出发的运动，由于方向相 10 同同时也就是在作趋
向 A的运动——因为这里从 A出发的运动事物的方向和它的目的同样是 A——
而不会是在同时作两个互相对立的或者互相反对的运动。因为并不是所有趋
向这个点的运动都是和从这个点出发的运动互相对立或互相反对的。如果这
两个运动在同一直线上，它们才是对立的（例如在圆的直径上的两个运 15
动，就是在空间上相互对立的，因为在这里直线上的两个限点有最大的距
离）；如果两个运动只是走过同一长度的线，它们是相互反对的②。因此没有
什么妨碍圆周线上的运动连续，运动完全可以没有中断（无论多短的时间），
因为沿着圆周线的运动从某处出发还回到某处，而直线上的运动则从一处出
发趋向另一处。并且，直 20 线上的运动是在一定的两限点之间一再返回地进
行，而圆周上的运动则永无限点；不断前进永无返回的运动是能连续的，一
再返回的运动是不能连续的，因为否则必然有互相反对的两运动同时发生
了。因此在半圆或任何别的弧上都不能有连续的运动，因为，运 25 动的线路
必然一再地返回，必然一再返回地发生对立的变化，因为在这些场合里起点
和终点不合一。与此相反，圆周线上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是合一的，并且，这
种运动是唯一的完成的运动。30 根据这个分析也可以看出，别种运动都不能
连续。因为在所有别种运动里都有一再返回的现象，例如质变中的诸中间阶
段，量变中的诸中间量都有返回，在产生与灭亡中情况也同样，因为无论 265a

把变化的中间阶段标出得少还是标出得多，也无论在中间插进一个还是抽掉
一个阶段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两种情况下运动的线路都被一再地返回。

由此可见，那些主张所有的可感知事物都永远运动的自然哲学家们的主
张是错的，因为可感知物的运动必然是上述有间断的 5运动之一，何况他们
还是特别指的质变，因为他们说，万物都永远在流动和消逝中，此外他们还
把产生与灭亡说成是质变①。但是我们刚才的论证已经对所有的运动作了普遍
的论述：除了圆周运动而外没有任何运动能连续，无论是质变还是增加都不
能连续。10 因此，除了圆周旋转而外没有任何别的变化是无限的或连续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吧。

                                                
② 质变、量变、空间上的位移。
① 在这个图上，沿着直径的商个运动（A 到 B 和 B 到 A）既是互相反对也是互相对立，因为空间上的“对

立”的定义是“彼此有最大的距离”。这个定义对于 AB 线上的 A 和 B 两个点来说是符合的。沿着弧的两

运动（A 到 C 和 C 到 A）不是对立，因为 A 和 C 之间的距离不是最大；它们是反对，因为它们在相反的

方向上走过同一线路。但是绕着整个的圆从 A 出发再回到 A，运动事物就不是在同时作两个互相对立或互

相反对的运动了，虽然它自始至终都同时在“从这个点出发”又“趋向这个点”。



第九节

位移运动中圆周旋转第一，也是很明显的。因为位移（正如前 265a13 面
已说过的）不外是圆周形的、直线形的或两者混合的。前两者必 15 然先于后
者，因为后者是由前两者合成的。其次，圆周运动又先于直线运动，因为它
比较单一，比较完全。理由如下。直线运动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没有无限
长的直线，并且，即使有无限长的直线，也没有一个事物能通过它（因为不
可能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而通过无限长的事物是不可能的事）。并且，有限
直线上的运动，如果发 20 生返回，就是复合的运动，实际上是两个运动；如
果不发生返回，就是不完全的和可灭的运动。无论就自然而言还是就定义而
言还是就时间而言，完全的事物总是先于不完全的事物，不灭的事物总是先
于可灭的事物。再说，能够永恒的运动总是先于不能永恒的运动。圆周上的
运动能够永恒；别的运动，无论是位移还是别的任何 25 一种运动，都不能永
恒。因为在别的运动里都必然出现静止，一出现静止运动就灭亡了。

圆周上的运动是单一的和连续的，直线上的运动不是一个，不能连续。
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很充分的。直线上的运动有确定的起 30 点，终点和中点，
并且把它们全部包括在自身内，因此就有一个运动事物开始运动的出发点和
完成运动的终点（因为任何事物在限点上——或起点或终点——都是静止
的）；相反，圆周上的位移没有确定的限点——因为在圆周线上，限点为什
么一定是这个点而不能是那个点呢？因为圆上每一个点都同等地既可以作起
点也可 265b 以作中点或终点——因此一个作圆周运动的事物既可以说永远
在起点或终点上，也可以说永远不在起点或终点上。因此球在转动着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静止着，因为它占有的空间始终是同一个。原因在
于：所有这些都已经是球心的属性了①——5 因为球心是所通过的量的起点，
也是这个量的中点、终点——因此，由于这个点不在圆周上，所以圆周上没
有一个这样的点：运动事物走完了自己的路程之后在那里静止着，因为这里
运动事物永远在围绕着中心而不是在趋向终限运动。因为中心不动，所以整
个的球在一种意义上说是静止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则是连续运动的。

还有一种互换的关系。一个是：循环运动是一切运动的尺 10 度①，所以
它必然是第一运动（因为一切事物都是被它们之中的第一者计量的）；另一
个是：因为循环运动是第一运动，所以它是其他运动的尺度。

再者，也只有圆周运动能够是匀整的。须知，事物在直线上移动时，离
开起点时的速度和趋向终点时的速度是不同的，因为任何事物位移时总是离
开静止处愈远运动得愈快；而圆周运动是唯一 15 的一种自然地在线路本身内
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运动，莅这种运动里起点和终点是在线路以外的某处。

所有论及过运动的学者，他们的议论都可证明，空间的位移是基本的运
动：因为他们把引起空间位移的东西说成是运动的根源。“分”与“合”是
空间运动，爱与憎以这两种方式推动——憎引起分，20 爱引起合。阿拿克萨
哥拉也说第一推动者“心”引起分。那些不主张有任何这类原因的人也一样，
他们说运动的发生是由于虚空的 25 缘故。他们也是说的自然体的运动是空间

                                                
① 见 187a30。
① 或：所有这些起点、终点、中点（在直线上有分别的）在圆（或球）上已经都是圆心（或球心）的属性

了。



运动，因为由于虚空而发生的运动是位移，是在空间里的运动②。他们认为，
其他的运动没有一种属于基本实体，只属于由基本实体合成的事物；例如他
们说，增、减以及质变这些属于合成事物的过程都是因原子的合与分而发生
的。那些通过密集与稀散解释产生与灭亡的学者也一样，30 因为他们是用合
与分排列事物的①。除此而外还有那些主张灵魂是运动原因的学者也这样②，
他们说自我推动者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源，而动物和一切有生物使自己作的
运动是空间运动。又，在 266a 我们说一个事物在运动时，只有当这个事物
是作的空间运动时，我们所说的“运动”这个词才是用的本义；如果事物始
终静止在同一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增、减或质变，我们总是说事物在作
“某种 5运动”，而不简单他说它在“运动”。

至此我们已经论证了：运动过去一向存在，今后还将永远存在下去；什
么是永恒运动的根源；什么运动是第一运动；什么运动是唯一能永恒的运动；
以及，第一推动者是自身不动的。

第十节

266a10 现在我们来论证，第一推动者必然是没有部分也没有量的。
首先让我们来确定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几个先决问题。
这些先决问题之一是：没有任何有限的事物能进行无限长时 15 间的推

动。须知运动的因素有三——推动者、被动者、运动在其中进行者即时间；
这三者或全都是无限的，或全都是有限的，或其中的一些，如一个或两个，
是有限的。假设 A为推动者，B为被动者，Γ为无限的时间。假设△③推动日
的一个部分 E。它所经过的时间之不能等于Γ，因为所推动的量愈大所花的
时间愈长；因此时间 Z不是无限的。这样不断地减 A以增加△，我将用完 A，
不断地减 20B 以增加 E，我将用完 B①，但是不断地减去相应的时间，我不能
用完全部时间，因为它是无限的；因此整个 A推动整个的 B所花的时间将是
Γ的有限的一段。因此有限的事物不可能使任何事物作 25 无限的运动。因此
可见，有限的事物不可能进行无限长时间的推动。

下面证明：无限的能力存在于有限的量内是完全不可能的。既然较大的
能力总是一个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引起同样程度变化的能力，例如一个加相等
的热，使变得一样甜、扔得一样远，或一般言之，引起一样程度的运动的能
力。因此受影响的事物必然被具有无限能力的有限事物引起某种程度的变
化，并且变化的程度比被 30 任何别种事物所引起的变化的程度都要大，因为
无限的能力是最大的能力。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与此相应的时间。假设 A②是无
限的能力使客体增加若干热量或推动客体若干距离所经的时间，AB 是某一有
限的能力使客体增加同样热量或推动客体同样长的距离所经的时间，如果我

                                                
② 见 223b18。循环运动是指最远的一重天的运动，也就是所说的圆周运动。
① 亚里士多德是不赞戍有虚空和通过虚空的运动的。
② 指阿拿克西门尼。亚里士多德似乎把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也包括在内。见 187al2 以下，另见第一章第五

节注①。
③ 指柏拉图（《菲德罗篇》245C）和他的学派。
① △是 A 的一个部分。
② 因为 A 和 B 都是有限的。



不断地取一有限的能力加到这个有限的能力上去，那么迟早我总会达到一个
境界，即在时间 A 里完成这同一 266b 程度的推动①，（因为不断地加上有限
的部分就可以使能力超过任何已定的限，不断地减掉有限部分就可以使时间
小得超过任何己定的限）。因此有限的能力就可以和无限的能力一样，即在
同样长的时间内推动同样程度的变化了；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没有任 5何
一个有限的事物能具有无限的能力。

有限的能力存在于无限的量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可能有一种情况，即
在较小的量内有较大的能力；但更常见的情况还是：量愈大，它所包含的能
力也愈大。假设 AB 是一个无限的量。Br 具 10 有足够在某一段时间内推动△
运动的能力——假设这段时间为 EZ。如果我取比 Br 大一倍的量，那么这个
量只要花 EZ 一半的时间（假定是这样一个比例）就可以推动，因此它只要花
ZH 的时间就可以推动②。因而，不断地这样加大倍数，我也永远不能得到
15AB，虽然可以把时间不断地缩短。AB 具有的能力应是无限的，这个能力超
过任何有限的能力；并且，任何有限的能力进行推动所花的时间也必然是有
限的，因为，如果说一定的能力在一定的时间能够推动，那么较大的能力进
行推动应花较短的（按反比例缩短），却还是有限的一段时间。但是任何超
过一切定限的能力必定是无限 20 的，正如超过一切定限的数和量是无限的一
样。这个论点也可以用下述方法证明。我们可以假设某一能力（和存在于无
限的量里的能力同种的）存在于有限的量里，并且是存在于无限的量里的那
个有限能力的尺度①。25 因此，根据上述论证可以看得很清楚，无限的能力
存在于有限的量里，或者有限的能力存在于无限的量里，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先来讨论②一个与位移事物有关的疑难问题是有益的。如果任何运动
着的事物（除自我推动者外）都有某一别的事物在推动着它运动的话，那么
有些事物，如被抛扔的事物，在它们的推动30 者和它们脱离接触之后是凭什
么继续运动的呢？如果推动者在推动某一事物运动的同时还推动了另外的事
物（如空气）运动，运动起来的空气推动那个运动事物运动，那么，当第一
推动者和它们脱离了接触不再在推动它们时，空气也同样地不能运动了；空
气和那个被推动者必然同时运动，并且在第一推动者停止推动时同时停 267a

止运动；即使第一推动者是像磁石一类的东西，能够使被它推动起来的事物
也推动，情况也同样。因此必须说，第一推动者使得空气或水或其他任何本
性既能推动又能运动的事物能以推动，但是空 5气之类的事物并不在停止运
动的同时停止推动，而是，当第一推动者停止推动时它只停止运动并不停止
推动，因此它仍然在推动着顺联的事物运动。于后者道理也一样；但是在这
个既被动又推动的事物系列里顺次往后推动能力将变得愈来愈弱，与此同时
这种事物的推动也就在逐渐趋向停止，到前一事物不再能使后一事物推动而
只能使它运动时推动就最终地停止了。但是最后的这一对 10 事物——一个推

                                                
① 假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论证上的矛盾。
② 时间由 AB 缩短为 A，能力不断憎加，但事实上有限的部分加起来的总能力还是有限的。
① 以图说明如下：
② 这个论证还没有说完，应当继续说：既然一能力是另一能力的尺度，就必定存在着一定的倍数关系：既

然两个能力同种，两个物体也一定同种。因此能力必须和物体的量成正比。但是有限和无限之间是不能有

比卒的。因此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



动者一个运动者——必然同时停止③，整个的运动到此必然也就停止了。因而
这个运动发生在那些能有时运动有时静止的事物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连
续的，实际上是不连续的，这个运动是一些顺联的或相互接触的事物的运动，
因为推动者不是一个而是相互顺接的一个系列；正因如此，所以这种被有些
人 15 叫做弹性伸缩的运动发生在空气里和水里。但是如果不用刚才的这种方
法而用别的方法①是无法解释这里所讨论的这个疑难的。而弹性伸缩会使得所
有有关事物都既被动同时又推动，因此也同时停止；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
的是连续运动着的“一个”事物②。20 因此，是什么在推动着它呢？我们说，
它不是始终由同一个事物推动着。

既然存在必然有连续运动，这种运动是单一的，“是一个”的运动必然
是某一量的运动（因为没有量的事物不能运动），并且是被一个推动者推动
的一个运动者的运动（因为否则它就不会是连续 25 的运动，而是互相顺联的
并且可以分解开来的运动了），推动者如果是单一的话，那么它在推动的时
候，自身或是运动的或是不运动的；如果它自身是运动的，它就应该伴随着
被它推动的那个事物一 267b起变化，并且自身同时也被别一事物推动，这样
不断地追根求源将上溯到一个被自身不运动的推动者推动的阶段为止。因为
这个推动者必须不是跟着一起变化的，它是永远有能力推动的（因为这样推
动是不费辛苦的）；这个运动也是唯一匀整的运动，或者说最匀 5整的运动，
因为这个推动者在运动过程中没有任何变化。要运动同一，运动者和推动者
的关系必须没有改变。这个不能运动的推动者必然或在球心或在球面上，因
为球心和球面是球的本原。但是，离推动者最近的事物运动最快，球面上的
运动是最快的，因此推动者是在球面上。10

还有一个疑难：一个自身也运动的推动者能否连续地推动呢？当然不
能，——它是像一再地推憧那样——实际上只是在顺联地，不是真正在连续
地推动。因为推动着或拉动着（或转动着）③运动者运动的应该或是推动者自
身①，或是某一另外的事物（它的各部分是互相紧挨着的），正如前面在谈到
被抛扔的物体时所说过的那样。如果是空气或水（它们是可分的）推动，事
实上是它们的一个挨着一个的运动着的部分在推动，因此不论是推动者自身
还是某 15 一另外的事物在推动，运动都不能是一个，而是相互顺接着的一个
系列。因此只有自身不运动的推动者引起的运动是连续的，因为推动者始终
没有变化，因而它和运动者的关系也不会有改变而是连续的。

确定了上述论点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自身不运动的第一推动者不
可能有任何量。因为，如果它有量的话，这个量必然或 20 是有限的或是无限
的。莅前面论自然的几章里②已经证明过了，不可能有无限的量①；现在我们

                                                
③ 在（下面一段）讨论圆周运动这个正题之前。
① 推动者停止推动，运动者停止运动。
② 例如用“循环替换位移”来解释：虽然循环替换位移事实上是可能有的，但它不能解释这里所提出的事

实。
③ 最初的那个推动者已经不在推动着它了。
① 243a15 以下的文字已经说明，由别的事物推动的运动（位移）的全部形式可以归结为“推”和“拉”。

“转”是推和拉的结合，人转动磨石就是在把磨石的一边推开把麾石的另一边拉向自身。
② 已经说明过了。
① 指本书前四章。



又证明了，有限的事物不能有无限的能力，任何事物都不能被一个有限的事
物推动着作无限的运动。但是第一推动者推动一个永恒的运动，使它无限地
持续下去。25 因此可见，这个第一推动者是不可分的，没有部分的和没有任
何量的。

译后记

《物理学》是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之一，思想绵密，风格古朴，不逞辞
藻。译者为了保存这种特点，采取了直译的原则。于不易明白的地方适当加
了一些注释。这样一来，只要细心读去是可以读懂的。

《物理学》是一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著作。那个时候古代希腊的哲学虽
已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内容已很丰富，但要写一本像《物理学》这样全
面的论著还是有困难的。困难之一在于，那个时候哲学和自然科学（当时是
不分的）毕竟还很幼稚，希腊文中还没有足够的现成的哲学术语。因此，亚
里士多德不得不在《物理学》中使用了一些不精确的日常生活用语表达复杂
的学术概念，例如用“是”表示“存在”、“实体”，用“自己”表示“本
质”，用“因自己”表示“因本质”，用“时间”和“现在”分别表示时间
的延续段和划分点。甚至用谜语般的手势语言ενω表示运动变化的内容。此
外，亚里士多德采用前人的一些术语，如αι αρχαι（开始、本原）和τα αιτια
（原因）这些词儿来概括物质、形式、目的和推动力四者，仔细推敲起来也
未必妥帖。

当初作者写作的这种困难今天成了译者翻译的困难了。怎么办？对两种
情况我作了不同的处理。（一）随着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有关学科的发
展，后世出现了相当的术语的，我们对两者的内涵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和推敲，
凡能证明是一个东西的，我们便用了后世的术语翻译它们了。属于这一类的，
除了上述“实体”、“存在”、“本质”等外，还有如，将το συµβεβηχοζ
（附随者）译为“偶性”，χατα συµεβηχοζ（译为“因偶性”，等等。（二）
当初亚里士多德当作术语，但后来在哲学上没有形成重要概念，因而没有再
出现相当的术语，也就是说从术语的队伍里消失了的。对于《物理学》的这
些术语我虽然经过努力想尽可能将它们译得像个术语一些，但是其中译者自
己就满意的不多。如το µεταξυ译为“间介”，το αµα译为“运动着”，το
αµα译为“在一起”等等，简直不像术语。然而，于无可奈何之余也只好先
公之于众，求得大家指教了。

这个中译本系从勒布古典丛书（1929 年纽约版）希腊文原文直接译出。
勒布古典丛书本附有佛朗西斯·科福德（Francis M. Corn ford） 的英文译
文，本意便于人们对照阅读，然而这位英译者片面追求英文本身的形式完美，
因辞害意的地方很多，我不大参考它。在我对初稿进行修改时，郭斌和老师
指点参考罗斯（Ross）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英译本。我找到了它的 1930
年牛津版。这个本子比较接近原文。希腊文分词和动词不定式用意是比较难
把握的，这个英文译本在处理这些难点上对我有不少启发。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郭斌和老师除了不断给予热情鼓励而外，还具体帮助
解决了不少希腊文方面的疑难，最后又全篇校读一过，在此对他表示难忘的
谢意。全稿译成后，曾请汪子嵩同志根据英译本进行校阅，并此致谢。还要
感谢陈兆福同志，他愿意把自己编成的《亚里大多德生平和著作年表》附在
这本书后，为它增光。



译者  1980 年 8 月记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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